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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9日12时28分，著名法学家、法学教

育家、“法学界的良心”、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

授，法大人“永远的校长”，我们敬爱的江

平老师在北京仙逝，享年94岁。

就在前一天夜晚（12月18日23：56

分）我突然接到田文昌老师的微信“江老

师已经不行了，插管维持中”。我不敢相

信这个事实，眼泪夺眶而出，辗转反侧夜

不能寐。

江平老师的一生，波澜壮阔，荣辱沉浮。

他对中国法治事业的奠基、对中国法学界的引领和

对中国法治进程的推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和不懈努力，有目

共睹，天下皆知，已经彪炳史册。

江平老师“只向真理低头”的信念和“法治天下”的理

想已经深深地影响和根植于每一位学习法律、崇尚法治、追

求公平和正义的法律人心中。

江平老师与田文昌老师和京都律师事务所有着“特殊的

友谊和恩情”。

12月19日，获悉江老师逝世，田文昌老师第一时间发

来缅怀文章。深情写道“江平先生是我最敬重最崇拜的老领

导，老前辈和具有知遇之恩的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自1983

年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以来直到今天，我的事业人生一直受

到江老师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从未间断过。江老师的伟大

不仅在于他的学识，更在于他的风骨，在于他对法治不屈不

挠的执着追求和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江老师走的太突然，

令人难以置信！悲痛难以言表！希望江平老师的精神永在，

我等后辈将继承江平老师的遗志，踏着江老师的足迹，勇往

直前，不遗余力”。

京都全体同仁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缅怀江平老师。

我们永远忘不了，江平老师从1995年开始担任京都学术

顾问，一次又一次，无数次地莅临京都所，为京都律师代理

的一起又一起复杂疑难案件进行专家论证，指导京都律师在

业务上精益求精。

我们永远忘不了，2015年，在京都成立20周年庆典上；

2016年，在京都刑辩研究中心挂牌仪式上；2018年，在京都

律师独立出庭资格授予仪式上；2020年，在京都“刑辩八杰

“十周年刑辩论坛上；江平老师发表的高屋建瓴的演讲，对

京都律师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

我们永远忘不了，2023年9月23日，西北政

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牌仪

式上，94岁高龄的江平老师坐着轮椅赶到会

场，为中国刑事辩护事业站台呐喊。这也

是京都人最后一次面对面聆听江平老师的

教诲。

我们永远忘不了，2023年10月22日，

《刑事辩护教程》三部曲新书首发式，江老

师因身体抱恙无法到场但仍心系刑事辩护事业

的发展，通过远程视频为中国首部刑事辩护教程的

发布表示祝贺，对京都在刑事辩护领域总结的经验和探索的

培训模式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

作为《京都律师》杂志主编和《田文昌谈刑辩》主编，

此时此刻，我更加怀念江平老师。  

因为《京都律师》的杂志名和《田文昌谈刑辩》的书名

都是我到南四环江平老师家中，请江老师亲自题写的。每一

次邀请江老师题字，江平老师都欣然应允。而且还一边盖印

章一边幽默的和我说“必须盖上我的印章，法律人的事，盖

章才生效”。

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江平老师的音

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那风度翩翩的气派，那睿智犀利的眼

神，那声如洪钟的呐喊，那通透深刻的观点，永远留在我们

的生命和记忆里。

2023年12月21日，田文昌老师率领朱勇辉、褚长志、肖

树伟、陈枝辉、赵岐龙、张利宾、吕志轩、徐莹、聂素芳、

赵文岩、欧洋和我赶到江老师家中吊唁。无意间发现2000年

12月28日江老师七十岁生日时，京都特意为江老师制作的

“一代师表”贺寿牌匾还挂在家中的墙壁上。在江平老师的

卧室和书房驻足，空荡荡的房间里，只留下江老师慈祥的照

片，还有他翻阅和撰写的一本又一本厚厚的法律之书。

2023年12月23日清晨，田文昌老师又带领我们赶到八宝

山公墓和敬爱的江老师作最后的道别。

寒风瑟瑟、北国冰封、天地同悲。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手捧鲜花，排

着长长的队伍，一起来送别我们“永远的校长”。

向伟大的江平校长致敬，向敬爱的江平老师鞠躬。

送别江平  怀念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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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黑洗钱案二审受托，李秀娟、黄凯律师办理案件当事人五年半实刑改判缓刑

 李秀娟律师  黄凯律师

近日，李秀娟律师团队办理的一

起涉黑案件，在原一审以洗钱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5年6个月的情况下，经过不懈

努力，二审阶段成功发回重审，继而在

重审阶段为当事人争取取保候审并最终

获得缓刑判决，使其重获自由。

̵Ȩͩࢦऌឍ喙̓ᬫ䬩ĉ䊐䌆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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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一起省扫黑办“挂牌”的

重 特 大 涉 黑 下 游 案 件 。 上 游 主 犯 系

2022年归案的“红通”人员。被告人

被指控在担任项目出纳期间为黑社会

团伙“洗钱”金额高达1.8亿元人民

币。面对复杂的背景和一审判决不利

的局面，李秀娟律师临危受托，立即

携其助理刘律师和黄凯律师共同组成

辩护团队，争分夺秒投入上诉二审辩

护准备工作中。

ρȨ分᳅ⵉݙ喙ݫ჏᰾᩽⮹䓞៙

る⪚

辩 护 团 队 在 深 挖 证 据 、 仔 细 阅

三是在崇尚法治理念的基础上与

法、检良性互动。辩护团队注重在重

大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与法院、检

察院深入沟通交流，建立良性互动，

协助司法机关作出正确分析和研判。

如对犯罪定性及洗钱数额定量等问题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了法、检机关

的重视，进而深入再研判。

四 是 强 化 辩 护 全 过 程 基 础 性 工

作。悉知案情做到深、细、透，卷宗

内容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从程序

合法、事实认定、证据支撑、一审遗

漏 等 情 节 方 面 形 成 有 利 于 被 告 的 专

业、翔实的二审辩护意见。

五是推动二审依法、公正审判。

辩护团队在二审庭审中立足事实和证

据，以理说法、以“据”示法。促进

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进

行审判。最终，法院以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为由，将全案发回重审。为维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奠定了重要基础。

针对被告人拘押状态，辩护团队

及时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及取保候审

卷、多次会见、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认

为，本案一审在取证程序合法性、涉

案金额的认定性、被告人的主观性等

方面均存在与事实不符问题。为此，

辩 护 团 队 拟 定 了 “ 辩 驳 一 审 判 决 错

误、争取二审开庭审理——加强庭前

‘良性互动’、依托事实与证据奠定

轻缓量刑基础”的辩护方针，二审阶

段稳扎稳打，争取有所突破：

一是促成二审开庭审理。辩护律

师 认 为 ， 争 取 二 审 开 庭 审 理 十 分 必

要。可以“避免只审卷宗不审人”的

问题，确保审判过程以当事人和社会

看得见的方式进行，也有利于律师辩

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和当事人诉讼权利

的保障。他（她）们及时向法院提交

了“关于二审开庭审理的意见函”进

一步阐述为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二

审开庭审理的必要性。律师的意见得

到了法院的支持，确定二审开庭审理

的审判方式，为全面提升案件质量确

保司法公正奠定了基础。

二是及时有效取证，推动补充有

利于当事人关键证据的收集和使用。

法院以庭审为中心是对证据的审查、

判 断 与 认 定 。 辩 护 团 队 将 调 查 、 取

证、排非作为重中之重深入进行艰苦

细致的工作。与此同时也申请二审法

院 、 检 察 院 调 取 自 首 、 立 功 等 新 证

据，以确保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

护诉权、公正裁判。为推动后续减、

缓刑提供法律和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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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璟律师  吴欣荣律师

业   绩

申请，获得法院支持。

̾Ȩㇳ㏻Ȩზᚃ喙⤻ᕜ㐩៙ᒈ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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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重一审后，辩护团队面对追

诉机关指控，据实提出质疑，如本案

收集证据违法，没有依据证据裁判原

则进行审判等问题。坚持独立辩护的

原则，不受当事人认罪认罚的影响。

防止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而降

ᵽᗺサЀ

张先生和李女士于2015年协议离

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将婚后共同购买

的登记在张先生名下的房屋赠与儿子

小张，未结清的贷款、过户的税费均

由张先生承担，但没有约定具体的过

户时间。离婚后该房屋由张先生出租

并收取租金，一直没有过户给小张，

后张先生再婚并生育一女儿。

2 0 2 2 年 ， 小 张 满 1 8 周 岁 ， 李 女

士联系张先生要求办理过户手续，但

张先生提出无力提前偿还贷款，无法

办理过户手续。同时，张先生劝说小

张：“房子肯定会给你，但现在爸爸

经济压力太大，等将来有条件了再过

户”。因小张与张先生感情较好，对

父亲的话深信不疑，表示不愿作为原

告起诉父亲。

因张先生已经再婚且经济状况不

佳，已经负债，李女士既担心张先生

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与此同时，

对自己的辩护意见精细求证，做到言

之有理，论之有据，在依据事实和法

律 及 国 家 宽 严 相 济 的 刑 事 政 策 基 础

上，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定罪及量刑

意见。

庭审中律师有理、有节、有据地

辩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最终，重

审法院作出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的判决。较原审判决刑期大幅降低，

反悔，又害怕张先生现在的配偶在房

屋上加名或出售，更忧心房屋会被张

先生的债权人查封拍卖，苦无良策，

寝食难安。

䬛䷅

在房屋存在银行贷款和抵押登记

的情况下，张先生不同意提款还清贷

款，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法院判决

房屋过户给小张吗？小张不愿意做原

告，李女士作为原告又该如何提出诉

也使被告人重获自由。

感悟：刑辩律师，既要有辩冤白

谤的职业精神，又要有过硬的专业本

领；有效的刑事辩护，既要以维护公

平、正义为己任，又要充分顾及当事

人的合理诉求和切身利益，达到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也是

京都刑辩人对有效刑事辩护矢志不渝

的追求。

讼请求呢？

䃶䃩᫦ᵵ⮱ݣჇ

接受委托后，考虑到小张不想与

父亲对簿公堂，而离婚协议明确约定张

先生将房屋过户给小张，于是我们确定

的诉讼方案为由李女士作原告，张先生

为被告。在案由方面，由于小张并非原

告，并且是基于离婚协议赠与房屋而产

生的纠纷，因此本案并非所有权确认纠

纷，而是离婚后财产纠纷。

离婚后房屋带抵押过户给子女的赠与承诺是否有效？律师办案探索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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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具体的诉讼请求时，也费

了一番思量，面临如下几个难题：

第一，离婚协议是否有效，是决

定我们能否诉请要求办理房屋过户的

依 据 。 起 诉 前 ， 李 女 士 曾 多 次 联 系

张先生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张先生

称李女士签署离婚协议时骗了他，他

认为离婚协议效力有问题，不同意过

户。因此，我们将确认离婚协议有效

列为第一项诉讼请求。

第二，是请求法院判决确认房屋

归小张所有，还是请求法院判决张先

生向小张履行变更登记手续？即本案

是确认之诉还是给付之诉？

因本案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不

属于确认之诉，请求法院判决确认房

屋归小张所有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

因此我们将诉讼请求第二项列为请求

法院判决张先生向小张履行变更登记

手续。

第三，房屋还有贷款未还清，是

否需将提前还清贷款、注销抵押登记

作为一项诉讼请求单独列明？

经类案检索，目前并无依据离婚

协议的赠与条款判决未还清贷款房屋

直 接 过 户 的 判 例 。 但 本 案 的 房 屋 想

要过户给小张又必然绕不开银行的同

意，否则即使法院判决张先生办理过

户手续，也难以执行。

第四，是否能带抵押过户？

考虑到是否能提前还清贷款是关

键性问题，且张先生已经失去了提前

还款的能力，案件开庭前，我们积极

与主审法官就是否可带着抵押过户问

题进行沟通。法官明确带抵押过户的

政策是针对二手房买卖，不适用于本

案，在银行不同意的情况下，很难支

持我们的诉讼请求。

第五，是否能代为提前还款？

了 解 法 官 的 审 判 思 路 后 ， 我 们

立 即 联 系 贷 款 银 行 ， 询 问 贷 款 人 不

同 意 提 前 还 款 情 况 下 ， 是 否 可 由 他

人 代 为 清 偿 。 银 行 一 开 始 并 无 明 确

的 答 复 ， 我 们 多 次 与 银 行 沟 通 ， 并

强 调 了 本 案 的 特 殊 性 ， 讲 明 了 是 父

母 离 婚 协 议 书 中 赠 与 子 女 的 房 屋 ，

由 于 父 亲 失 去 了 提 前 还 款 的 经 济 条

件 ， 只 有 母 亲 代 为 还 清 贷 款 才 能 实

现 双 方 的 离 婚 协 议 安 排 ， 如 果 不 尽

快 由 母 亲 代 为 还 款 ， 后 续 父 亲 可 能

失 去 还 款 能 力 ， 对 于 银 行 、 母 亲 和

小 张 而 言 ， 均 会 遭 受 难 以 挽 回 的 损

失 。 银 行 了 解 了 案 件 的 特 殊 性 ， 最

终表示接受李女士代为提前还款。

基于上述分析和沟通，我们将第

二 项 诉 讼 请 求 列 为 要 求 张 先 生 提 前

还 清 贷 款 ， 或 判 决 李 女 士 代 为 提 前

还款。

第六，房屋变更登记至小张名下

之前的租金收益归谁所有？

由于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在

离婚协议中虽然约定赠与给小张，但

在 办 理 变 更 登 记 手 续 之 前 ， 仍 属 于

共同财产，其租金收益也应属于共同

所有，李女士有权要求予以分割。因

此，我们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列为张先

生向李女士支付实际过户至小张之前

所取得的房屋租金收益的一半。

由于该房屋面临较大的风险，为

确保未来的执行顺利，一并对房屋作

了诉讼保全。

̵∗̾៍⮹ზ⤻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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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时张先生，提出李女士在签

署离婚协议时有欺骗行为，双方还有其

他共同财产未分割，要求确认该离婚协

议无效，并且提出撤销赠与；其现任配

偶赵女士也参加了庭审，声称该房屋的

贷款是由他们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偿还

的，该房屋有她的份额，要求加名。两

人៿绝提前还清贷款，也不同意由李女

士代为提前还清贷款。

∂䮏̻䨣㵹⮱ฺࣺⅯ䃮

法院认为银行是否同意由他人代

为提前偿还贷款是关键性问题，只有

银行同意，判决由李女士代为提前还

款才具有可行性。我们又多次与银行

沟通，请求银行理解一位母亲为子女

周全的心意和难处，协调银行委派人

员出庭向法庭明确表态，如判决由李

女士提前结清贷款，银行没有异议，

且同意在贷款结清后办理解押手续。

۠ݑͻᘼ᫆⮱̭჎ܧ

经过几次开庭，并与法官多次沟

通，特别是银行向法庭明确表态后，

我们都感觉有望获得法院的支持。没

想到的是，法院虽然认定双方签订的

离婚协议有效，又认为由于没有约定

过户时间且张先生不同意提前偿清贷

款，该房屋暂不具备过户条件，判决

原告可在过户条件后另行主张；同时

法院判决张先生向李女士支付一半的

租金收益40万元。

㏤㏤᣽䊤̷䃶

李女士难以接受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张先生认为争议房屋有其配偶份额

并且不同意分割租金，也提起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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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审判决，我们也承受了较大

的压力。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和论证，我

们认为既然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有效，

张先生负有还款义务和过户义务，在银

行同意由李女士代为提前还清贷款情况

下，该房屋过户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也

没有加重张先生的义务和责任，二审具

有一定的争取空间。

在上诉状中，我们强调了案涉房

屋可以过户的法律依据及可行性，同时

强调案外人张先生的现任配偶具有强烈

的愿望将房屋变为共同财产，一直要求

加名，根据还款计划书该房屋还有7年

才能还清贷款，而张先生经济状况在持

续恶化，一旦房屋被查封拍卖或者被案

外人加名，将导致李女士及小张无法挽

回的损失，此外，张先生一旦断供，银

行贷款无法收回，银行、李女士、小张

都将遭受巨大损失，一审判决的“具备

过户条件后另行主张”极有可能难以实

现。而李女士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

只能不断地就租金提起诉讼，以确保能

够对房屋进行保全，如此一来，判决不

仅没有定纷止争，没有解决实质性争

议，反倒会引发新的诉讼，造成司法资

源的浪费和各方当事人无穷尽的付出。

而李女士代为提前还清贷款，对于银行

而言可以完全杜绝风险，对于张先生而

言仍按照原还款计划向李女士还款，没

有加重其责任，是最能体现公平正义、

诚实信用和经济便捷原则的方案。

఻␖⮹㐈ᅵ

二审法官确定后，我们立即与主

审法官进行了沟通，强调此案如果维

持原判，会给当事人造成怎样无法挽

回的损失，并强调父子感情深厚，避

开张先生现任妻子赵女士对此案的干

扰，张先生接受调解的可能性很大。

二审法官表示，对当事人急迫心

情表示理解，本着解决争议的态度愿

意去做沟通工作。经过不懈地努力，

张先生终于表示同意调解。我们在开

庭前制定了多种调解方案，并与李女

士 反 复 沟 通 确 认 ， 以 期 抓 住 调 解 时

机，尽可能达成调解协议，确保房屋

过户。二审开庭当日，调解工作从上

午十点持续到下午两点，最终，对方

完全同意了我方的调解方案，张先生

同意由李女士提前偿清贷款；同意配

合办理解押过户手续；张先生按照原

银行还款计划书，向李女士分期支付

垫付的房屋剩余贷款，分期支付30万

元租金。在双方都签完字后，律师心

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当事人也露出满

意的笑容。目前，争议双方及银行均

已在履行调解书的相关义务。

Ȣᵭᓸ∊ᓀ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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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婚 协 议 的 赠 与 方 通 常 会 根 据

《 民 法 典 》 第 六 百 五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主张可以无

条件撤销赠与。但离婚协议的赠与条

款与一般的赠与不同，离婚协议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就解除婚姻

关系、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等事宜达成的一揽子协议，双方均应

受该协议的约束，并本着诚实信用的

原则去履行协议内容。赠与条款与离

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并且具有道德性

质，与解除婚姻关系密不可分，不属

于通常意义上的赠与。在双方当事人

已经协议离婚的情况下，一方反悔请

求撤销赠予条款的，人民法院经审查

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应当判决驳

回其诉讼请求。

᱗䔅⌲䉤⁫⮱ᰶ២៩ᝬᅸ㘪॓

䓴ᝤ喤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及各地的

具体操作细则，带抵押过户本质上仍

然是征得抵押权人同意后办理抵押物

的 过 户 ， 而 不 是 抵 押 人 自 行 过 户 ，

并且带抵押过户并不是房屋过户给买

方后贷款仍由卖方按照原款计划继续

清偿，抵押权和债权不能分离。在实

践中，由于银行按揭贷款合同中通常

都会约定债务人或抵押人变更需征得

债权人同意，否则应提前清偿全部贷

款。因此，带押过户通常是在过户后

由卖方提前还清贷款，该等情形下如

果买方一次性付清全款的该房屋上不

再有抵押权，买方自行贷款的则产生

了一个新的抵押权；如果银行同意将

贷款人由卖方变更为买方，则贷款人

和抵押人同时变更为买方。

目前各地开展的带押过户登记业

务范围并不相同，例如北京市带押过

户的适用条件之一就是“交易买方全

款或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购房”，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布的带押过

户操作细则中还包括因夫妻约定、离

异分割、赠与、继承、受遗赠等不涉

及资金往来的“带押过户”情形。

但对于离婚协议赠与房屋的诉讼

案件而言，法院较难判决由赠与方提

前还清贷款，且该等判决可能会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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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律师  王莉律师

上海和合系资管产品出现违约，李静、王莉律师代理案件在仲裁委顺利立案

近日，各类资管产品频频违约，

7月底，中植系旗下的四家财富管理公

司恒天财富、星湖财富、大唐财富和

高盛财富暂停了所有产品的兑付，9月

初，中融信托公告宣布部分信托产品

延期兑付；8月底，上海和合系实控

人失联，9月初，和合系发布公告，旗

下部分票据资管产品及定融产品兑付

延期。在当前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

下，各资管产品的如期兑付面临重大

考验，违约事件不断发生。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接待了各

类违约产品的投资者，违约产品主要

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定向

融资工具”、“票据融资计划”等，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金额从300万至1亿

左右。

京都所李静律师、王莉律师成功

代理“上海和合系资管产品违约”案

件，投资人持有XX公司发行的，由上

海和合系公司担任管理人和承销商，

在XX资产服务有限公司挂牌登记的融

资计划，《融资计划认购协议》约定

的管辖方式为仲裁。律师代理后迅速

收集投资人的资管产品合同、认购金

额确认书、认购资金银行付款凭证，

两日内完成仲裁申请书及保全材料的

准备，向XX仲裁委提交了仲裁申请及

财产保全申请。

未来资管产品违约事件还会持续

发生，因此，资管产品责任纠纷未来

将成为商事仲裁、诉讼的维权重点，

除了约定仲裁外，不排除法院采取类

似“恒大”案件的集中管辖的原则。

京都律师建议，投资者遭遇金融

产品违约后，应尽快提起仲裁或诉讼，

通过诉讼或仲裁途径确权，将投资者持

有的金融产品收益权转化为对发行人、

管理人的债权。因为金融产品收益权是

一笔不确定的权利，收益来源于底层资

产的盈利，如果底层资产亏损，金融产

品的本金及收益也必将亏损，目前违约

产品皆为各个机构的“资金池”产品，

是管理人通过滚动发行发售理财产品的

方式持续募集资金，将不同类型、不同

期限的多个理财产品所募集到的资金形

成一个“资金池”，并对多笔项目资产

无法执行的窘境。在实践中，如何实现

离婚协议中对有抵押房屋的赠与承诺，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我们在代理本

案过程中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为此类案

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㐈䄢

本案虽一波三折，但最终柳暗花

明，既化解了矛盾，又维系了亲情。

案件之所以能够突破困境获得圆满结

局，离不开律师的认真与敬业：制定

诉讼方案时反复论证多次修改，为诉

讼方向和结果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庭

审期间多次与法官沟通，让法官了解

了案件背后的事实真相；竭尽全力奔

走于法院和银行之间，银行的态度从

不理解到全力配合，成为案件能够启

动调解和调解成功的关键。

婚姻家庭案件，法律是根本，是

基石，而法律之外的情义无价，同样

是不可忽视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考量因

素。案件的结果，维护了履行协议的

诚信，践行了家长对子女的承诺，法

官和银行更是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和

社会责任担当，这种可贵的精神和情

怀，温暖了大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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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利君律师  梁薇律师  黄雪莹律师

业   绩

唐利君、梁薇、黄雪莹三位律师助力鲁信集团基金子公司首支QDLP基金成功落地

近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唐利君律师、合伙人梁薇律

师、黄雪莹律师协助鲁信集团基金子

公司在青岛发起设立的首只QDLP基

金，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通过，成功落地。

鲁信集团初创于1987年，是山东

省委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金融企业，

也是山东省重要的投融资主体和资产

管理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金融投资领

域都极具口碑和影响力。QDLP是合

格境内有限合伙人的简称（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是指具有

QDLP试点资格的基金管理人，向属于

合格投资者的境内自然人、机构投资

者募集资金，设立基金进行境外投资

的一种制度安排，目前该制度仍处于

试点并事前获取行政审批投资额度的

阶段。

2022年12月30日，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重磅发

布《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私募行业监管力度全面升级，基金进

入“审慎备案”时代。该项目的操作

难 点 在 于 ： 一 方 面 ， 囿 于 本 次 受 托

的QDLP基金项目其财产全部投资于

境外基金和金融衍生品（为FOF类产

品），涉及创新业务、结构复杂，属

于备案办法中规定的多种特殊情形的

叠加，故中基协对该基金采取监管措

施更严苛，“备案过程”不亚于强监

管的审批过程。另一方面，也对承办

律师的专业度要求更高，不仅对法律

法规、自律规则等行业规范需精确把

握和理解，更要求律师能在“争议或

模糊地带”间找到有利于客户的合规

之支撑点，以做到在与协会人员解释

沟通的过程中，争取支持。

本次QDLP基金从设立到募集、从

提交备案到成功备案历时半年。期间，

承办律师全面参与该基金设立、审查、

合规辅导等一系列工作，并与协会审核

人员多次沟通争取，并就协会反馈问题

有针对性辅助客户修正，最终不负客户

所托，赢得客户赞许。

进行集合运作的理财产品，没有一一

对应的底层资产，原本是依赖后续投

资人的投资本金来兑付之前投资人的

本金和收益，一旦出现违约，后续即

无人投资，现有投资人也必将无法收

回本金及收益。而该类资金池产品，

通过诉讼和仲裁的方式，却可以追究

产品管理人、发行人的责任，由对产

品管理人、发行人对投资人的本金和

收益承担赔偿责任，将一笔投资收益

权转化为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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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东拖欠房东租金，租客有连带责任吗？

清偿的可能性。

最终的诉讼方案建议如下：

1）请求胡片公司支付全部欠付的

租金，并依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请求渊投公司就收到合同解除

通知之后的租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3）对被告提起诉中财产保全。

䃾䃱㐄䓼

律师认为应将胡片公司与渊投公

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两被告对欠付

的租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诉讼之

初 ， 王 先 生 本 着 保 持 友 好 关 系 、 促

进直接签约的角度，未对渊投公司提

诉，而是继续尝试与渊投公司协商沟

通直接签约，最终协商未果后，接受

了律师的建议，在诉讼中追加了渊投

公司作为共同被告。

但一审以渊投公司已向胡片公司

支付全部租金，且对王先生与胡片公

司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不知情为由，

驳回了请求渊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

ᵽᗺサЀ

委托人王先生（“出租人”）是

一 写 字 楼 的 业 主 ， 将 房 屋 出 租 给 了

胡 片 公 司 （ “ 承 租 人 ” ） ， 租 赁 合

同 中 明 确 写 明 胡 片 公 司 作 为 承 租 人

可以转租，合同期限五年。签订租赁

合同后，王先生将房屋交付给了胡片

公司，胡片公司后将房屋转租给了第

三方渊投公司（“次承租人”）。合

同履行初期，胡片公司基本正常支付

租金，但后期以各种理由拖欠不予支

付 。 后 在 律 师 的 建 议 下 ， 王 先 生 于

2022年9月向胡片公司及渊投公司各自

发送了合同解除通知，并要求腾房，

但胡片公司及渊投公司均未向王先生

支付租金，也未返还房屋，于是王先

生于2023年1月委托律师起诉，追偿欠

付租金。本案经一审、二审，判决已

生效，且基本执行完毕。

༉ឍϯ⮹䃾ⅷ

王先生希望尽快拿回全部欠付的

租金，同时表示，渊投公司若将租金

直接支付给王先生，其可继续租住。

诉讼方案的制定

律师接手案件后，围绕王先生的

诉求，对案件的法律关系及各相关方

的履行能力进行了分析。

从法律关系上来分析，本案包含

有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王先生与胡

片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形成的法

律 关 系 ， 即 本 租 法 律 关 系 ； 一 个 是

胡片公司与渊投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

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即转租法律关

系 。 王 先 生 的 合 同 相 对 方 是 胡 片 公

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可以将

胡片公司列为被告，同时，虽然未与

渊投公司直接发生合同关系，但转租

法律关系基于前位的本租法律关系而

存在，在王先生解除与胡片公司之间

的租赁合同时，其转租法律关系也应

随时解除，渊投公司亦对王先生具有

腾房等义务，因此，王先生也可选择

将渊投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从履行能力来看，经天眼查及其

他检索平台查询，胡片公司已有其他在

案诉讼，大概率即使获得胜诉判决也无

法获得全部履行。另一方面，渊投公司

没有任何相关诉讼经历，干净清白，从

事市政相关项目，应该也有不错的现金

流，具有一定的履行能力。

根据上述事实和分析得出结论，

如果要追回全部欠付的租金，不仅应

将胡片公司作为被告，同时，也应将

渊投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以提高获得

 宋月华律师  崔慧莲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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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请求，只判决胡片公司支付全部

租金并承担违约责任。

我方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提起

上 诉 ， 二 审 支 持 了 我 方 全 部 诉 讼 请

求，判令渊投公司对收到合同解除通

知之后的租金，与胡片公司一起承担

连带支付责任，我方完全胜诉。

二审改判胜诉后，经申请执行，

胡片公司除被保全的部分财产之外，

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但渊投公司

具 有 履 行 能 力 ， 承 担 了 全 部 连 带 责

任，王先生收回了全部欠付租金，通

过本案收回租金近百万，案件结果十

分圆满。

∊ᓀ䬣䷍分᳅

本案问题点在于，在出租人与次

承租人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的情况

下，能否将次承租人列为共同被告，

能否获得法律的支持？对此问题，律

师作一简要分析。

出租人能否将次承租人列为共同

被告？

答案是，特定情况下可以。一般

来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我们只

能起诉合同相对方，要求合同相对方

承担合同约定的责任，但法律另有规

定时，我们也可以将第三方列为共同

被告，要求其共同承担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

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房屋租

赁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房

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

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

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王先生与胡片公司之间

签 订 有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 是 合 同 当 事

人，渊投公司又自胡片公司处承租，

是实际使用人，但与委托人没有直接

法律关系。此时，只有王先生与胡片

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

期限届满或者解除时，渊投公司才直

接向业主承担腾房或支付房屋占有使

用费的义务。

根据王先生与胡片公司之间的租

赁 合 同 约 定 ， 当 胡 片 公 司 欠 付 租 金

时，王先生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王

先生实际已向胡片公司发出了解除通

知，双方之间的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

胡片公司时即已解除，两审判决均确

认了这一事实。同时，王先生也将这

一通知同时抄送了渊投公司，渊投公

司在收到通知后具有依要求腾房的义

务，未腾房时，就须直接向王先生支

付租金/房屋占有使用费。

本案中，虽然王先生与渊投公司

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渊投公

司的支付义务也因该房屋租赁合同关

系而产生，因此，对次承租人的请求

也可以在本案中一并提出，要求两被

告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

次承租人在合同解除通知送达前

后，已将全部租金支付给承租人时，

能否以该租金支付行为，来免除对出

租人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支付义务？

本案中，令渊投公司不能接受的

点在于，渊投公司已先后两次向胡片

公司支付了全部应付的租金，如果再

判令其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其将承

担双重支付的责任。

具体来说，渊投公司在合同解除

通知送达前向胡片公司预付了半年租

金，涵盖了通知送达后近五个月的租

金 ， 因 此 ， 其 不 同 意 腾 房 ， 认 为 腾

房会损害其权益；五个月之后，渊投

公司又依其与胡片公司之间的合同约

定向胡片公司支付了租金，但两笔租

金，胡片公司均未转支付给王先生。

根 据 《 房 屋 租 赁 司 法 解 释 》 第

十 三 条 及 其 他 相 关 规 定 ， 本 律 师 认

为，无论次承租人是否向承租人预付

了租金，也无论其支付行为是在合同

解除前，还是合同解除后，只要房屋

租赁合同解除，那么，次承租人就应

立即腾房，否则，此后就须向出租人

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就本案来说，

渊投公司的确在王先生的合同解除通

知送达之前及之后，向胡片公司支付

了大笔租金，但以此免除其预付租金

对应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并没有

法律依据，渊投公司只能向胡片公司

去追索，无权要求抵消对王先生应付

的租金/房屋占有使用费。

但是，经类案检索，发现部分判

决会适当兼顾公平原则，免除次承租

人在合同解除通知送达之前预付的那

部 分 租 金 对 应 期 间 的 房 屋 占 有 使 用

费，以照顾无过错方。

为此，我方也提供了大量证据证

明渊投公司对王先生与胡片公司之间

的合同履行情况是知悉的，且一直是

明 确 ៿ 绝 配 合 的 态 度 ， 并 非 无 过 错

方。

我方也指明，王先生虽然被长期

欠付租金，两被告又坚决៿绝腾房，

但王先生一直温和有礼，或书面或电



King & Capital lawyer

12 ϙ 䘪 䉱 䃜

业   绩

10年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捕？徐伟律师团队中秋前夕成功救援

 徐伟律师  实习律师何顺琪

话或面谈，有理有节，十分克制，在

渊投公司明确៿绝腾房的情况下，王

先生也未采取任何激进的强制清退措

施，以免激化矛盾，暴发冲突，而是

寄希望于法律手段解决，王先生在权

益受损的情况下，采取了所有能采取

的合法且合理的全部措施，法律必须

保护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

最终，本案二审判决支持了我方

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次承租人渊投

公司就合同解除通知送达之后的房屋

使用行为，向委托人支付全部房屋占

有使用费，未因其向承租人支付租金

近日，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徐伟律师团队代理的一起当事人涉嫌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当事人L

在“37天黄金救援期”内未被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且由公安机关变更强制

措施为取保候审。

本案中，侦查机关认为L通过其他

公司为自己经营的公司虚开了增值税

专用发票，L可能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

的行为而免除任何费用。

㐈䄢

成为包租婆，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但出租房屋过程当中，拖欠租金也是一

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当被拖欠租金时，

业主们须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维护自

己的权益。如果存在转租情形，则尽量

把次承租人也纳入被告范畴，以增加

收回租金的可能性；同时，关注中介公

司，及时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将

自己的损失最小化。

作为次承租人，在收到业主的通

下刑期。

徐伟律师团队介入后，及时会见

了当事人L。经了解，本案特殊之处在

于虚开事实距今已有10年左右，涉案

公司也早已注销，L对指控事实难以确

认。L表示虽然记不清事实，但若确实

存在虚开行为，愿意积极补缴税款。

律师注意到，L虽有补缴意愿，但

由于涉案税额较大，其仍有可能被批

准逮捕，为此律师认为还要试着找到

其他辩护点。经分析，涉案公司与开

票公司之间可能存在部分真实交易往

来，据此涉案税额有减少空间，一旦

刑期能够降低到三年以下，则本案已

过追诉时效期限，本罪的辩护可以实

现无罪效果。

因此，律师向检察院递交书面意

知后，或者其他形式知悉业主与中介

公司的合同履行情况后，也应及时屡

清法律关系，适当应对，及时止损，

可以选择行使不安抗辩权，延期支付

租金，也可以选择直接向业主支付租

金，以避免双重支付的风险。

本案中，次承租人渊投公司轻信

了胡片公司的谎言，也因其对法律的

无知，导致其支付了两份租金，虽然

有权向胡片公司追偿，但前路艰难、

希望渺渺，真心愿其成功追偿，今后

不再承担无辜的风险。（文中人物及公司

名称均为化名，如有相同名称，纯属巧合）

见时，一方面阐述了本案可能存在数额

计算上的问题，希望检察院能够予以重

视，另一方面又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

L有积极补缴的意愿和能力，希望通过

双管齐下的方式获得良好的效果。

最终，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事人

在双节长假前一天被通知未予批准逮

捕，在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后与家人

获得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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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获允，牛星丽、王青楠律师助当事人取保候审

 牛星丽律师  王青楠律师

近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牛星丽律师团队承办的一起

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刑事案

件，在当事人W某被批准逮捕后，辩

护律师为其向检察机关提起羁押必要

性审查申请，并获批准。成功为已被

羁押于看守所近3个月的当事人变更强

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当事人在遵守取

保规定规则的前提下，回归社会，重

获自由。

͂᛽σ䓞㏽ᓌ㞤᳑

本 案 中 ， 京 都 律 师 事 务 所 牛 星

丽律师、王青楠律师接受W某家属委

托，担任W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一案的辩护人，经了解案情，辩

护人认为W某虽然存在部分涉嫌该罪

的客观行为，但结合其所涉嫌罪名的

犯 罪 性 质 、 其 愿 意 补 缴 税 款 挽 回 损

失、家属身患重症等等客观情节与背

景 因 素 ， 且 其 符 合 我 国 《 刑 事 诉 讼

法》中关于取保候审规定的条件，因

此，为W某争取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

候审成为本案辩护的主要目标。

辩护律师在W某被羁押的近3个月

期间内，数次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

与此同时，积极与承办机关负责人取

得联系，沟通意见。在W某被采取强

制措施阶段，向公安机关递交了《取

保候审申请书》；在批捕阶段，向检

察机关递交了建议对W某《不予批准

逮 捕 的 法 律 意 见 书 》 ， 同 时 提 出 取

保申请；在捕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

第一时间阅卷，坚持不懈继续向检察

机关递交了对W某羁押必要性审查的

《申请书》，充分释明不需要继续羁

押的理由，并提交了辅助性材料。

最终，检察机关对辩护律师提出

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中的辩护意见

予以采纳，在公安机关的执行下对案

件当事人变更强制措施，使得被羁押

于看守所内近3个月的W某获取保候审

决定，其在遵守相应规定的前提下，

得以回归自由，重回社会与家庭。

㜩ߐ⩨䄬せऽᲖЫ⮹ĉ䲓㒶៱Ċ

დ⣥䓞៙Ꮙ᰾΀;

承办本案的辩护律师在对涉案行

为事实、客观情节、罪责规定与背景

因素予以综合评判的前提下，认为W

某符合取保条件，始终致力于维护其

正当的合法权利。在W某已被逮捕的

情形下，不懈辩护，依照《刑事诉讼

法》中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

定，并结合《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

要性审查案件规定》的相关内容，坚

持为W某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最终获

得检察院允准。

其实，社会群众建立起“违反法

律规定，甚至构成犯罪，将面临被采

取 羁 押 等 刑 事 强 制 措 施 ” 的 守 法 意

识，可以约束甚至震慑更多人遵守法

律 。 但 实 务 中 ， 如 果 存 在 不 正 当 关

押，或者在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前提

下对于部分符合条件，甚至不采取羁

押措施更能够保障社会稳定的犯罪嫌

疑人，为了避免其因被羁押而与社会

脱节，进而引发新的秩序冲突，对其

变更强制措施，实际更有利于同时实

现法制对社会的约束与法律对人权的

保障。因此，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

护人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批捕后

仍 可 以 为 其 申 请 变 更 强 制 措 施 的 权

利，进而在制度上更为深入的贯彻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结合本案，辩护人成功为当事人

在检察院批捕后，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为取保候审，为当事人恢复了规则限

制下的自由，使得法律法规对于“羁

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落在实处，实

现了刑事辩护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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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轩律师团队成功入库多家法律服务专家库

经济转型中最具活力的客户群体提供

服务。2016年9月中国邮储银行在香

港联交所挂牌上市，2019年12月在上

交所挂牌上市。中国邮储银行拥有优

良的资产质量和显著的成长潜力，是

中国领先的大型零售银行。

京䘲ᓀ所ᝅښߔᏈ北京䨫㶁ᓀ

ጽᏈ

2023年8月，京都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吕志轩律师率领团队代表京

都律所成功中标《北京银行总行及北

京地区分行2023-2025年常年法律顾

问律师入围项目》——成为民商事行

政业务及刑事业务标段两个标段的入

围供应商。 

京都律所成功入库《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北京分行2023年-2025年外聘

法律服务专家库及保全清收库》

9月27日，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吕志轩律师率领团队代表京都

律所成功中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

京分行2023年外聘（三年有效）专家

库及保全清收库》。

 

͢ల䗣ᩴם㧹䨫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历史悠久，系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拥有近4万

个营业网点，服务个人客户超6.5亿

户，定位于服务“三农”、城乡居民

和中小企业，依托“自营+代理”的

独特模式和资源禀赋，致力于为中国

北京䨫㶁㗖в᰾䮅ڡभ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简 称

“北京银行”)成立于1996年，是一

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市 ) ， 现 注 册 资

本2114298 .4272万元人民币。截至

2023年3月末，北京银行资产总额达

到3.50万亿元，2023年一季度实现净

利润74.93亿元。成本收入比27.44%,

不 良 贷 款 率 1 . 3 6 % , 拨 备 覆 盖 率 为

217.01%,资本充足率13.94%,各项经

营指标均达到国际银行业先进水平。

北京银行品牌价值达769亿元，一级

资本排名全球千家大银行50位，连续

九年跻身全球银行业百强。

蔡康苗律师代理五起劳动争议案件，成功追回所拖欠劳动报酬

 吕志轩律师

京都律师事务所蔡康苗律师此前

代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成功帮助五名

当事人追回被拖欠两年的工资。11月

13日上午，五名当事人为表感谢，将

一面写着“法律援助，无私奉献，优

质服务，为民解忧”的锦旗赠与蔡康

苗律师，对其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表

达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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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案认罪认罚最高建议量刑7年，无罪辩护获刑3年半

 周文达律师  徐伟律师

ᵽᗺఓ䶳

近年来，拖欠工资的问题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案的五位委托人

是从事电工工作的劳动者，2021年12

月22日，五位劳动者通过熟人介绍进

入北京某项目建设施工现场从事电工

工作，于2022年1月18日前后完成全部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周文达、

徐伟律师代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涉

案 资 金 数 额 特 别 巨 大 ， 法 定 刑 高 达

10年。审查起诉期间当事人李某选择

认罪认罚，检察院给出量刑建议5-7

年。一审中，辩护人仍然认为当事人

构成犯罪证据不足，提出了无罪辩护

的意见。最终，法院判处当事人有期

徒刑3年6个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有

效辩护。

起诉书指控，李某伙同他人以签

订虚假买卖房屋合同、私自改变贷款

银行的方式，骗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赎楼垫资款人民币百万余元。

针对该指控，辩护人认为，李某

与 其 他 被 告 人 未 有 骗 取 垫 资 款 的 合

工作撤场。正值年关，五位当事人本

想拿到劳动报酬之后和家人度过一个

团圆年，然而用工单位一直无故拖欠

不予支付工资。

2022年8月15日，五位劳动者申请

劳动仲裁，因证据不足被驳回之后，

四位劳动者向北京市朝阳区法律援助

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法律途

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朝阳区法律援

助中心指派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蔡康苗律师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蔡律师接手案件后，了解到除四

位劳动者以外，还有一位因为疫情无

法来京办理法律援助，蔡律师经律所

同 意 后 提 出 一 并 办 理 ， 在 与 五 位 当

意，涉案房屋的买卖双方并非李某᠀

展而来的客户，李某从事房屋中介工

作，在涉案交易中仅提供了陪同办理

贷款的服务，该行为符合房屋中介的

工作要求和交易习惯；李某主观上没

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李某在本案中仅

事人进行了多次沟通后了解到，本案

中所需要的关键证据均无原件，只能

收集到当事人与用工单位负责人的聊

天 记 录 和 一 系 列 文 件 照 片 等 间 接 证

据。蔡康苗律师认真研究了相关法律

法规，整理出现有材料之间的关联性

和逻辑关系，据此制定了详细的诉讼

策略。在调解阶段，蔡康苗律师与用

工单位的分包负责人沟通长达一个月

后，对方失信，调解无果。在庭审阶

段，蔡康苗律师与用工单位的负责人

取得联系并详细沟通之后，双方达成

了调解协议。用工单位当场将拖欠的

工资转账给了五位劳动者，本案得以

完美解决。

收取的费用标准符合房屋中介促成交

易所获佣金的一般数额。根据“重证

据，重调查研究，轻口供”，“存疑

有利于被告人”等基本办案原则，也

应当认定李某主观上对骗取的资金款

项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另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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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张雁峰律师、郑炫律师帮助一家涉

刑企业在某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将其

被查封的公司账户顺利解封，助力企

业恢复运转，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企业

因此遭受的损失。

ᵽЫ㘁ᮤ

A公司系某地白酒经销商，通过

多年诚信经营，积攒了较好的声誉，

在该地区具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今年

十月的一天，律师接到其公司负责人

的紧急咨询。据称，该公司名下多个

对公账户突然被异地公安机关冻结，

理由是相关账户中部分来往资金与一

起正在侦办的诈骗案件有关，且具体

解冻期限不明，需要根据办案进度再

做决定。

对于公司来说，这无疑是沉重的

打击。账户是企业维持运转的命脉，

而突如其来的冻结不但打乱了公司的

年度经营计划，使得公司陷入僵局，

若 不 能 尽 快 解 除 ， 还 很 可 能 导 致 企

业因此陷入危机。为了及时脱困，企

业负责人一边保持着与办案单位的沟

通，另一边向律师寻求帮助。

⽀ᵽ䓼ߓ

律师初步分析后认为，本案可以

从善意取得的角度入手，通过证明被

冻结账户的企业与涉案方的交易属于

正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资金往来，从

而达到委托人诉求。

当 中 困 难 在 于 ： 目 前 规 范 情 境

下，虽然赃款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已无

争议空间，但关于是否需要追缴，追

缴的额度如何把握、时间如何确定、

效率如何体现、程序如何保障并无涉

及，司法实践操作也较为混乱。既往

案例中，不乏有类似经历的企业经过

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等漫长

程序期限后才将账户解冻。

为了尽快助企纾困，一方面，律

师与委托人确立了办理思路，积极对

交易过程进行梳理取证，协助委托人

向办案机关提供了企业情况说明，交

易往来记录、相关合同等证据材料。

另一方面，涉案企业也向办案机关做

出将继续协助调查的保证，并提交了

解除冻结的申请书。公安机关答复称

会加紧调查，但无法告知具体执行时

间表。随即，律师又出具意见书，提

供了参考案例和“强化民营经济发展

法治保障”等司法政策的解读，继续

张雁峰、郑炫律师帮助企业解冻涉案账户助力恢复运转

 张雁峰律师
 郑炫律师

涉案人员相关责任的对比，辩护人发

现在本案中，李某与案外人黄某的性

质基本相同，如果对李某定罪处罚，

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本案当事人李某虽然在审查起诉

阶段已认罪认罚，但辩护人仍然以当

事人利益为中心，在当事人认可的前

提下，发挥了独立辩护的作用。在认

罪认罚案件中如何行使独立辩护权，

考验着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与综合素

质。律师应始终秉持一个基本原则即

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置于首位，

正如德肖维茨在《致年轻律师的信》

中所言：“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

内 全 力 以 赴 地 为 当 事 人 争 取 合 法 利

益，这正是辩护人职责之所在。”

周文达律师、徐伟律师本次辩护

为当事人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有利结

果 ， 赢 得 了 当 事 人 的 高 度 评 价 和 认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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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办案机关阐明理由。终于在十一月

中旬，委托人报来喜讯，相关账户已

经开始陆续解冻。

ᵽ总㐈ߓ

中小企业在我国是社会发展和国

民经济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

民 生 、 促 进 创 业 创 新 的 重 要 力 量 之

一，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关键作用。今年的7月19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 大 的 意 见 》 （ 简 称 “ 民 营 经 济 3 1

条”）发布，就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

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

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

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

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以及加强组

织实施等方面给出了31条具体措施。

此 次 涉 案 企 业 账 户 能 够 顺 利 解

封，其自身合规经营是前提，相关单

位依法办案是关键。基于中小企业抵

御风险能力较弱，而刑事风险又是当

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律师在此建议，

在企业运行中，经营者应提高合规意

识、恪守法律法规，确保自身发展的

同时不触碰涉案红线。若不慎遇到此

类情况，应及时收集证据，加强与办

案单位的沟通交流，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不受诉累侵害。

近日，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

靖宇律师代理了一起强奸罪案件，本

案可谓“0”证据。被害人避而不见、

卷宗无权查阅、当事人“断片儿”。

面对这样的境况，李靖宇律师积极调

取证据，实现了证据零突破，发现本

案不排除“诬告陷害”的可能性。积

极与民警、公诉人反复良性沟通，最

终为当事人争取到不批捕决定，当事

人顺利取保候审。

̵Ȩ䚇ृĉ᫢❼ٴĊ喙䛇Ლृ㷠

ᣜॿᑯອ

杭州人钟某，平日好交际，迎来送

往酒局繁多。一次觥筹交错饮酒正酣，

桌上一位女客对钟某眉目传情贴身接

触，席间氛围诸宾客都心领神会，陆陆

续续“识相”地离开了包间。

然而华灯初上，客人尚未散去之

时，上文中的女宾客却反常地控告钟

某对其实施了强奸行为。钟某醒来的

抗被害人陈述的嫌疑人辩解的缺失，

让本案的辩护工作雪上加霜。

但是，辩护的技巧除了“被动防

御”，还有“主动出击”。辩护人最

锋利的矛就是“调取证据”。例如，

案发现场环境信息，可能存在的证人

信息，亦或者伤情部位，DNA信息等

等，当然本案中既然是因为过度饮酒

“断片儿”导致的“0”嫌疑人辩解，

那么案发时嫌疑人血液酒精浓度本身

也是强有力的证据之一。

经过走访、分析、证伪，最终幸

不辱使命，采集到了不少有力、有利

的证据以及线索。这为与承办警员以

及检察官的深入、良性沟通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Ȩ重㻻πდᲹᐯ喙⼤Ჶ䓞៙喙

ऋᓌ㞤າ᩽᳑

当所有证明压力都落在客观证据

上时，想要击碎被害人的不实控告，

时候已然身陷囹圄。李靖宇律师代理

该案后便察觉到案件中的蹊跷之处。

ρȨ䲗ᄮĉ�Ċ䃶ᢣ喙Ͱܯߝ

ܰ喙䄸ऋ䃶ᢣ

强奸案因为其私密性往往出现一

对一证据的样态。谁的说法更可信，

是判断是否存在强奸事实的关键。但

是本案却是“0”证据，唯一能直接对

积极调证，李靖宇律师为当事人争取到不批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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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事实，李靖宇律师抽丝剥茧为无罪当事人洗冤

察官摇摆不定的时候，李律又获取到

了本案的一名关键证人与他人的聊天

记 录 ， 证 明 其 向 公 安 机 关 作 出 的 对

男方的不利证言系女方要求她这么说

的，是虚假证言。

至此，男方实施暴力行为的证据

不足，女方诬告陷害的线索越来越详

实。检察官明察秋毫，当机立断，决

定不予批捕。

̾Ȩ䲗ᄮĉ̵ᄮ̵Ċ䃶ᢣ喙ጜ໎

ᩰ⵩̵䲗΀䄂

涉性犯罪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强

奸罪案件的辩护最为典型。当强奸罪

案件中出现“一对一”言辞证据时，

律师需要有针对性地证伪；在特定案

件 中 需 要 主 动 取 证 ， 有 针 对 性 地 证

成。一般而言，通过对言辞证据的分

析以及对其他间接证据的搜集、梳理

与利用，在“印证规则”的基础上，

细致分析证据与构建事实，便可以使

得妄言不攻自破。

杭州钟某强奸罪案顺利取保后，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靖宇律

师又代理了一起新疆和田地区的强奸罪

案件，这次主要通过对于了解到的案

件事实的“极致解构”以及细致分析，

并与检察官就案件事实与证据“促膝

长谈”。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

审，再次成功“营救”当事人。

̵Ȩँ᫮㜟ᙴआ⩔ᕜڨ㈰喙πृ

䄡ॿ⩬᫮ᑯອ

家住新疆和田地区的万某和金某

是公司同事，平日私交甚密。一日在

办公室交谈工作时，二人情投意合，

自愿发生了性关系。然而事后金某却

反悔所发生的事，来到派出所报案指

控万某对其实施了强奸行为。随即，

万某被刑事拘留。家属心急如焚，托

朋友找到李靖宇律师。

李律师安抚家属情绪后，迅速了

解了部分案件情况：女方身上有伤，

女方阴道内检测出了万某的DNA。一

切的证据似乎都指向这是一起极其典

型的强奸。但是李律说：“证据越完

美，越容易两极反转，真相并不一定

如此。”

ρȨᄮπდĉᲶ㜩㼘ᲹĊ喙᷵ᄔ

Ⴭᭃᄔ⼀℠喙䶯ݞऋԒ

在强奸罪案件中，诬告的女方说

的 越 “ 有 鼻 子 有 眼 ” ， 越 容 易 被 证

伪。因为，细节事实越多就越容易在

解 构 后 发 现 矛 盾 点 。 这 个 案 件 的 核

心，一是女方身上的伤怎么来的，二

是女方陈述中哪些是虚构的。

经过走访，发现女方身上的伤是

旧 伤，李律师调取了女方受伤时监控

录像，申请检察官调取目击证人证言。

与此同时，针对案发现场的客观环境，

论证女方身上的伤不可能在案发现场造

成。从正反两方面推翻女方关于被殴打

从而被迫发生性关系的说法。

经过调查，发现女方主张的很多

细节都与客观事实相互矛盾，就在检

就要求客观证据的质量更为扎实和证

明的范围更为全面。通过客观证据构

建一套有利于嫌疑人的事实体系就显

得非常重要。当然，这中间离不开侦

查警员的细致倾听、认真取证；也离

不开公诉检察官的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最终在公、检、律的共同努力下

击破妄言，还嫌疑人以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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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王馨仝律师代理的某公司高管涉嫌千万

余元៿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取得良

好辩护效果。在律师和当事人的不懈努

力下，检察机关最终做出全案不起诉决

定。当事人重获清白，不影响企业经

营，委托人对辩护律师的工作予以充分

认可和肯定。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

称“៿执罪”）是为了解决民事生效判

决裁定执行难问题而营运而生的，曾经

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比例比较

低。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1]

指出，2016年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

以៿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4647

人，平均每年约5000人。近年来，在我

国法院执行力度不断加强、重点解决执

行难问题的大趋势下，执行难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但是，司法实践中

可能也向另一个方向予以倾斜，忽略了

刑法的谦抑性，在被执行人可能不构成

犯罪的情形下不进行细致区别的以一笔

转账而立案，进而导致被执行人被刑事

立案追究、被逮捕、甚至被错误判刑。

本文将结合办案经验，分析“៿执罪”

的辩护要点，希望为៿执罪的辩护提供

一些参考。

̵Ȩ᠇វ㒟⮹⟤㒟Ჹᝅ

根据《刑法》第313条规定，៿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

也是律师在辩护中的关键。

ρȨ᠇វ㒟䓞៙㺶◮

喍̭喎ຯ҂⤳㼐Ąᰶ㘪߈ប㵹㔹៿

̺ប㵹ą喤

成立៿执罪，需要有证据证明行为

人有能力执行而៿不执行，即行为人能

够履行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逃避

执行。所谓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人民

法院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

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或者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倘

若没有能力执行，例如执行义务人没有

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无法履行判决、裁定

确定的义务的，不能构成本罪。

在具体案件中，判断行为人是否

“有能力执行而៿不执行”应当综合全

部案情，需考虑行为人自身的收入、支

出情况等因素，注意区分“有能力执行

而៿不执行”与“无履行能力致使履行

不能”，对于无履行能力致使履行不能

的，主观上没有逃避执行的意思表示，

客观上未实施抗៿执行的行为，不应认

定为犯罪。

（1）无履行能力不构罪

如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判决能力，

即行为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没有

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则不构成

៿执罪。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有

执行能力，不仅要考综合行为人自身

的收入、支出情况等，考虑行为人实

施给付行为的能力及现实的可能性，

王馨仝律师成功辩护，千万元拒执案不起诉

 王馨仝律师

 王子辰律师

业   绩

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不执行，情节

严重的行为，其客观行为要件包括三方

面：第一，行为人对人民法院的裁判文

书有能力执行；第二，行为人៿不执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第三，

行为人的៿不执行行为造成情节严重的

后果。基于以往辩护经验，“有能力执

行而៿不执行”与“无履行能力致使履

行不能”的判断标准、“情节严重”的

具体程度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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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重点审查在案证据是否能证明被执行人有财产，是

否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存在高消费的行为，是否有证据证

明被执行人存在潜在的债权，如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执行人

具备执行能力，则不能构成៿执罪。

根据相关判例，无证据证明行为人有执行能力，或无法

排除行为人无执行能力的合理怀疑，不构成៿执罪。

 （2）未意识到判决、裁定已生效不构罪

如行为人未意识到判决或裁定生效，则不能认定行为

人对应当执行的判决、裁定有៿绝执行的故意，不构成៿执

罪。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针对不同的执行义务主体，认定

其明知自己负有执行判决、裁定的时间事关成立犯罪与否，

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来说，对于被执行人、担保人等诉讼参

与人而言，因其比较了解裁判文书的具体内容，故在判决、

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就负有支付财产或者履行判决的特定

义务，行为人意识到判决、裁定已经生效时间起算点应为判

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但对于协助执行义务人（例如

被执行人财产的保管人）、第三人而言，因其不了解法院的

裁判情况，只有在收到法院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才确定

知晓判决、裁定的内容，故应以收到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之

日作为其意识到判决、裁定已经生效时间点，此时间点的前

行为不应视为犯罪行为。

根据相关判例，如第三人未收到法院相关执行通知，亦

不能推定其对法院的执行行为明知或意识到判决、裁定已经

生效，其不应负有协助执行的义务，不能构成៿执罪。

 （3）转移专用财产（款项）不构罪

如果行为人转移的财产系已有特定用处的财产，其按照

规定的用途支配或转移该专项财产，因其转移财产的行为有

合法依据，即使认为法院判决确定的债务具有优先受偿性，

亦不能期待行为人将专用财产用于归还其他债务，故不能认

定其存在逃避执行的行为，不能认定其构成៿执罪。

�喍ι喎ຯ҂ჇͶĄᗲ㞯͒䛺ą喤

根据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是៿执罪的构成要件之

一，如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即使有៿执行为也不能以

本罪论处。关于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2007年最高法《关于

依法严肃查处៿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法院执行犯罪

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构成本罪的五种情形[2]，2020年

最高法《关于审理៿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其他有能力执行而៿不执行，情节

严重”的八种情形[3]，但由于以上相关解释相对较为抽象概

括，缺乏整体考量的思维，且容易受到政策影响，导致实践

中各地法院对于情节严重的把握标准差异较大，是否入罪以

及刑罚轻重对应的情节严重判断标准不一。但是，行为人转

移数额大小（或称៿执金额大小）相较其他情节更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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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达到案发地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不构成犯罪。

目前，全国各地关于达到情节严重程度的转移数额并没

有统一的标准，部分地区对认定构成៿不执行“情节严重”

的数额已出台相关规定，部分列举如下：

广东省[4]：个人达到2万元，单位达到20万元以上；

浙江省[5]：个人或单位达到5万元以上，或者虽不到5万元

但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

上海市[6]：个人៿执达3万元以上，单位达到30万元以

上，但不足执行标的额10%的除外。

如部分地区或暂未出台关于转移数额认定标准的相关

规定，则可参照其他地区标准。若案件涉嫌转移数额较大，

可以从涉案金额相较执行标的总金额占比的角度进行考量评

价，综合判断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Ȩ㐈䄢

案件裁判生效或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在没有足够

法定事由的情况下，有能力执行须优先执行法院判决确定的

债务，倘若被执行人出于维持公司正常运转或者家庭正常生

活因素的考量，需要使用部分进账资金的，被执行人首先应

当如实向法院履行财产变动报告义务，从而排除“有能力执

行而៿不执行”的刑事风险。如不慎涉嫌犯罪，就需要专业

的律师介入其中，对具体案情进行深入评估，并及时全面收

集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协助有关司法机关对案件准确定性

处理。

∝䛿喧

[1]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25日第01版。

[2]1.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

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2.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

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3.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

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不协助执行;4.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

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

执行;5.其他有能力执行而៿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3]1.具有៿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

及有关消费令等៿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

៿不执行的;2.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

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

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3.៿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

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4.与他人串通，通过

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5.以暴力、威胁方法

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6.对执行人

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7.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

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8.៿不执行

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4]广东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办理៿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的规范指引》

[5]浙江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关于办理៿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关于

办理៿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取保候审期间再犯“新罪”，如何实现14天内黄金救援？

近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李

明真律师办理的S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尽管是S某因年初的职务侵占罪取保候

审期间再次涉嫌“新罪”被拘留，经

过辩护律师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了

当事人S某的重获自由。

̵Ȩͩࢦऌল喙ᔠ䕔я㻶

今年年初，S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

被刑事拘留，家属找到我后，37天内

经过律师的不懈努力，当事人被取保

候审。在半年之后的十一月初，S某

又因与朋友的一起民事纠纷，被朋友

以诈骗罪报案至公安，后被抓捕。家

属再次找到李明真律师，律师临危受

命，第一时间约会见。从会见当事人

过程中及家属处了解到，本案系一起

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理应通

过民事手段解决，而不应该上升到刑

事层面；同时，本案的一个核心关键

点是，被害人的钱款损失却因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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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理应将钱款退赔，故经过律师

与当事人及家属沟通，确定了本案辩

护的基本方向。

ρȨ䊉ִ䄺㼘喙ࡋ㼘⹳яⴐⰳ

此前通过会见以及跟办案机关沟

通，律师判断对于此种案情清晰的案

件拘留时间为7天，延长拘留至37天

的 概 率 不 大 ， 故 在 确 定 了 基 本 方 向

后，律师建议家属尽快筹措钱款，不

要错过黄金时间。家属积极配合，将

钱款退赔到位，争取被害人谅解。幸

运的是，在被害人拿到退赔款后，被

损害的利益也已经抚平，自愿出具谅

解书。但此次谅解书，内容并非退赔

款，而是写的借款还清，而借款与退

 李明真律师

赔款是两种性质的法律关系，刑事谅

解书的内容应该是追赃退赔完损，但

由于被害人已经自愿出具谅解书，为

确保退赔的效力，故律师在得到各方

允许下专程对被害人做了一个笔录，

固定家属对其转账的性质并提交给办

案机关。

̾Ȩ᧥ێᙄ㻶喙䕇ϙߓᵽᱯڨ

积极退赔被害人与得到谅解，诈

骗 罪 被 损 害 的 社 会 关 系 已 经 得 到 修

复，故律师将谅解书、退赔凭证及因

民事纠纷而不能上升到刑事层面、无

社会危险性、无逮捕必要的律师意见

第一时间递交给检察机关，并从法、

理、情多方面向检察官阐明无逮捕的

必要性，让检察官短时间内了解律师

的来意并争取14天黄金救援。

ఐȨ᭤ज़ڬ᰾䕣ᢊᓺ㺶ᕜ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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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认为，对于此类情形，并不

必然不会再取保：其一，取保候审只

是强制措施的一种，它需要考量的是

否 具 有 羁 押 的 必 要 ； 其 二 ， 本 案 中

被损坏的社会关系已经得到修复，且

前罪目前还未移送到检察院，是否最

终定罪还未可知；其三，新罪被侵犯

的法益已经得到修复，当事人积极退

赔，并未有任何人身危险性；其四，

比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本案中当事人的情形并

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可能的危险性条

件，相反，两次涉嫌的罪名所侵犯的

法益都已经得到修复；其五，也就是

最为关键的，本案案件因民事纠纷而

起，是否属于刑事法律规制范围？是

否具有刑法违法性？也是我们最需要

警惕和思考的。

ωȨ㐈䄢

经过不懈努力，本案取得阶段性

的胜利，离不开律师的专业与效率，

离不开家属的积极配合，离不开办案

机关的责任与担当，也离不开被害人

的大度谅解，同时，也感谢京都同仁

对本案提供的宝贵意见与帮助。尽管

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辩护律师仍将与

司法机关一起为解决社会矛盾寻求最

佳方案而努力，进一步捍卫当事人的

权利。

取保候审期间再犯“新罪”，如何实现14天内黄金救援？

͏㐞̵

王馨仝律师代理的由某地监委最

初 开 始 侦 查 的 掩 饰 隐 瞒 犯 罪 所 得 罪

（原涉嫌洗钱罪），在当事人被羁押

近二十个月后，终获得“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决定。

͏㐞ρ

王馨仝、王琦律师代理的G某某涉

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



ϙ 䘪 䉱 䃜

2023年第4期  总第146期

23

“威科先行”裁判文书数据库中的检索

结果为依据，2014年至2020年，每年此

类案件数量均超过10000件。2021年至

2023年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仍然

是妨害司法罪中最为常见的罪名。

 

本罪犯罪手段中，“收购犯罪所

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手段行为占比

超过半数，其相较“转移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与“实施代为销售犯

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更为常见。[1]

 

̾Ȩ䓞៙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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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八条规定了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上游

犯罪的关系。具体内容为：“认定掩

饰 、 隐 瞒 犯 罪 所 得 、 犯 罪 所 得 收 益

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

游 犯 罪 尚 未 依 法 裁 判 ， 但 查 证 属 实

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

业   绩

 王琦律师

 图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相关案件数量变化情况

 图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

收益的具体方式

 实习生吴思珉

瞒犯罪所得罪历经一年多的努力，终

于迎来了二审终审判决，判决生效后

不久，当事人重获自由回归家庭。该

案原公诉机关对于G某某量刑建议为

三年六个月，在历经一审两次开庭、

公诉机关抗诉、二审开庭审理之后，

二审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部分观

点，当事人最终仅被判处二年三个月

有期徒刑，比原量刑建议减少一年三

个月的刑期。

̵Ȩނ㼵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

收益罪是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罪名。

实践中，案件定性争点也较为集中，一

是涉案行为与上游犯罪的关联性问题，

二是行为人是否具备本罪主观故意。本

文将结合前述案件的辩护经验，简述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

实务概况和辩护要点。

ρȨᱡ㒟დߖ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

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

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

为 销 售 或 者 以 其 他 方 法 掩 饰 、 隐 瞒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

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

将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的

犯罪对象由“犯罪所得的赃物”修改

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使

得本罪的犯罪对象范围有所扩大，增

加了“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这一

兜底性规定，同时还增加了“情节严

重的”处罚规定，加大了处罚力度。

2 0 0 9 年 《 刑 法 修 正 案 （ 七 ） 》

增加了第二款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关于

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

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解释》），要求人

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综合考虑

上游犯罪的性质、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及其收益的情节、后果及社会危害

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

本罪在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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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上游犯罪事实

经查证属实，但因行为人未达到刑事

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

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其包含两层内容：第一，上游犯

罪事实必须成立，既要求上游犯罪事

实有充分证据证明，又要求上游犯罪

事实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如果上游行

为虽然存在，但依法不构成犯罪的，

则掩饰、隐瞒行为也不构成犯罪。第

二，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

得收益的认定，原则上应当在对上游

犯罪依法裁判确定后进行。因此，上

游犯罪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或是否构

成犯罪将直接影响到本罪是否成立。

1.审查涉案交易对应的上游犯罪

证据

上游犯罪事实成立是构成本罪的

前提条件，若上游犯罪尚未被查证属

实 ， 则 根 本 不 存 在 犯 罪 所 得 及 其 收

益，本罪也自然因客观上不具备前提

条件而不能成立。因此，在实务中细

致研判每笔涉案金额所对应的上游犯

罪证据是否完整至关重要。

（2021）湘0682刑初180号判决

中，法院认可了辩护人针对部分涉案

款项所提出的证据不足的意见：“一

审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涉案金额，涉

案 人 员 虽 从 银 行 卡 取 出 钱 款 后 交 给

被告人，但在案证据中却无相关电信

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报案材料、相应转

账记录及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

等证据材料，难以证明有被害人向该

账户转账汇款，因而不能证明该账户

内钱款系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这一观

点。”进而认定：“公诉机关并未提

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被告人黄木红帮助

转账的资金系已经查证属实的犯罪所

得 ” ， 最 终 判 决 被 告 人 黄 木 红 犯 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证据不足，作

出了无罪判决。

2.关注尚未裁判的上游犯罪认定

情况

虽然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所得收益的认定，原则上应当在对上游

犯罪依法裁判确定后进行，但《解释》

亦明确虽未定罪，查证属实的亦可定

案。实务中我们应该关注到，上游案件

的证据可能发生变化，以至于上游犯罪

的处理会存在变数，甚至导致不成立犯

罪的可能。若涉及本罪的案件没有与上

游案件并案处理、同步审查，则会产生

对行为人非常不利的后果，甚至可能引

发错案、冤案。因此，若出现先于上游

犯罪认定本罪的情况，应密切上游犯罪

案件进展及认定情况，对于上游案件最

终没有被认定为犯罪的，应当及时申请

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涉及本罪的案件进

行纠正。

实践中，法院基本上都严格把握

“ 上 游 犯 罪 查 证 属 实 ” 这 一 前 提 条

件。笔者整理了部分案例中法院的观

点态度，以供参考：



ϙ 䘪 䉱 䃜

2023年第4期  总第146期

25

业   绩

�喍ι喎ͨ㻯ᬻⴒ䬛䷅

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为本罪的

成立前提，这里的“明知”一般被解

释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明知”的内

容是其行为对象系犯罪所得或者犯罪

所得收益。

司法实务中对于主观方面的认定

经常会采用推定的方法，结合行为人

掩 饰 、 隐 瞒 物 品 （ 包 括 财 物 ） 的 时

间、地点、数量、价格、品种、行为

人与本犯之间的关系、了解程度、交

换条件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人主观上

是否明知，例如：

（1）行为人收受上游犯罪行为人

高额报酬或推定其“明知”

在单富豪、吴哲端掩饰、隐瞒犯

罪 所 得 、 犯 罪 所 得 收 益 案 中 ， 吉 林

省 四 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认 为 ： “ 本

案 中 ， 存 在 多 次 转 款 、 转 款 的 时 间

较长、报酬畸高，且明显高于市场手

续费等情况，可以推定单富豪对所转

款项的非法性质是明知的。”再结合

证人证言、行为人银行资金流动状况

等，法院认为行为人明知行为对象是

犯罪所得。[2]

（2）交易存在明显异常或推定行

为人“明知”

邵正超、林扬超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中，被告人邵

正超提出自己“不明知”所转移财产

是犯罪所得，但法院根据其他证人的

供述、被告人银行卡数次被冻结的事

实，结合被告人邵正超的认知能力，

及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认定被告

人邵正超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3]

在主观明知的认定及辩护中，需

综合全案证据，剖析不利因素，佐以

证明行为人有理由认为只是正常交易

行为且不具有主观明知的证据，结合

行为的时间地点是否反常、赃物是否

具有特殊标志、行为人对上游犯罪的

了解程度、使用赃物的方式、是否因

此获取了非法利益等因素，综合判断

是否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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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虽然在大

多数情况下具有一定的谋取利益的主观

属性，但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妨害司法机

关对上游犯罪的刑事追究，因此，该罪

的主观意图必须具有帮助上游犯罪人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直

接故意。如果行为人的涉案行为是出于

长期以来的行为习惯，且钱款高度混

同，或为自用而无意识购买犯罪所得，

或者仅出于生活习惯进行投资理财，并

无“掩饰、隐瞒”的目的或故意，则可

能不构成犯罪。

以投资理财为例，实践中关于行

为人用犯罪所得进行投资理财是否构

成犯罪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用犯罪所得进行投

资的行为能给行为人带来相应的“合

法”收入或资产升值，况且有价证券

需要经过国家主管部门的登记，明显

地体现出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资产

的性质，而且在客观上给司法机关造

成的额外的困难，所以将犯罪所得用

于投资理财应当被认定为“掩饰、隐

瞒”的行为。[4]例如在张静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案中，张静与涉嫌开设赌场

罪的成某系情侣关系，张静知晓成某

的经济来源为代理境外赌博平台，同

居期间成某共向张静支付宝、微信、

银行卡等转账人民币397万元。张静将

其中300多万元用于投资理财产品，法

院认为，张静以收受、使用、持有等

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符合

本罪的构成要件。[5]也有观点认为，需

要重点关注行为人将犯罪所得用于投

资理财的主观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

出于生活习惯，并无“掩饰、隐瞒”

的目的，资金未造成损失，清晰可查

没有妨碍司法，就不应当构成此罪。[6]

在笔者代理的案件中就存在此问

题，辩护人认为当事人购买理财是出

于长期的投资理财习惯，而没有积极

掩 饰 隐 瞒 的 行 为 或 心 理 。 在 仔 细 查

阅了全部的涉案账户流水后，辩护人

发现当事人具有长期购买该“固定收

益类”理财产品的习惯，且该理财产

品是银行发布的理财产品中风险最低

的。该理财产品的资金用途为“100%

用于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债券回

购 、 中 央 银 行 票 据 、 同 业 存 单 、 债

券、资产支持证券”，不得用于购买

股票，风险极低，从未出现亏损。进

而认为当事人购买该理财产品系出于

常年的理财习惯，属于消极的、静态

的存储钱款行为，主观上不具有积极

地掩饰隐瞒钱款性质的目的。客观上

也没有造成损失，资金还在同一银行

账户，清晰可查，没有起到掩饰隐瞒

的效果。经过反复与办案机关沟通交

流意见，在辩护人的不懈努力下，最

终当事人也获得了绝对不起诉的最佳

案件结果，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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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

收益罪作为妨害司法的犯罪，受到广

泛关注。上述辩护观点对于此类案件

具 有 一 定 普 适 性 ， 但 每 一 个 案 件 都

有其特殊之处，需结合具体案件情况

细致梳理资金流向，综合分析全案证

据，只有全面、细致、准确地把握辩

护策略，方能为当事人争取到最好的

案件结果。

∝䛿喧

[1]毋梦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

得收益罪实证研究——基于陕西省247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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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实施转移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

为，共111个，占31.90%；最后是实施代为

销售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共17

个，占4.89%”。

[2]参见单富豪、吴哲端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犯罪所得收益案，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

民法院(2021)吉03刑终195号刑事判决书。

[3]参见邵正超、林扬超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犯罪所得收益案，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

民法院(2022)辽09刑终20号刑事二审刑事判

决书。

[4]参见何荣功：《洗钱罪司法适用的观

察、探讨与反思》，载《法学评论》2023

年第3期。

[5]参见张静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浙江省

江山市人民法院(2021)浙0881刑初408号刑事

判决书。

[6]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21年版，第1101页。

京都李志广、张露月、宁瑜律师助力企业合规整改，全案不起诉

11月29日，某地人民检察院依法

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对涉嫌串通投标罪

的某大型企业和涉案人员依法决定不起

诉。这是京都所充分践行刑事辩护与刑

事合规双向赋能的又一成功经验。

ᵽЫ㘁ᮤ

2022年，某大型企业因涉嫌串通

投标罪，企业两名主要人员被采取强

制措施。京都所李志广、宁瑜律师接

受委托，担任涉案人员的辩护人。

介入案件后，两位律师充分发挥

业务所长，通过研判案情，认为本案

存在适用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可能，遂

在第一时间引入了张露月律师的合规

团队。经征求涉案企业意见，并与检

察院充分沟通，最终检察院做出不予

批准逮捕的决定，嫌疑人取保候审，

同时初步采纳辩护人及合规团队提出

的合规整改建议。

ऽ㻹᪩ᩮ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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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团队通过对涉案企业的整体

情 况 进 行 研 判 ， 对 犯 罪 成 因 进 行 分

析、论证，立足于犯罪成因分析及企

业自身经营模式，与企业讨论、制定

 李志广律师  张露月律师  宁瑜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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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鑫鹏律师代理同居纠纷案，得到当事人高度认可

了初步合规整改方案，并同步协助涉

案企业向检察机关递交了《刑事专项

合规整改申请书》《专项合规整改方

案》等相关文件。检察机关经过充分

论证，认可涉案企业整改方案的可行

性，同意涉案企业依据整改方案逐步

落实整改措施，启动刑事合规整改，

并选聘第三方监督评估组五位相关专

家，监督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工作。

ιȠ߈ڕԊ䯉᪡ᩦᣗ᫪㥪ౝ㻮᩵

合 规 团 队 以 初 步 整 改 方 案 为 依

据，结合涉案企业实际经营模式、业

务情况、治理结构等因素，制定了更

为详细的、有针对性的整改方案，并

辅导企业逐项完成整改事项。通过调

整涉案企业组织架构、增设完善管理

制度、组织培训宣贯等多种措施，协

助企业搭建投标领域合规体系，形成

合规管理的长效运行机制，修复消除

企业的治理缺陷和管理隐患，实现预

防投标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再次发生的

合 规 整 改 目 的 ， 使 涉 案 企 业 能 够 合

规、持续、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Ƞ䶧ݖ䕇䓴侹ᩣ㔰ᄌȠᷭᄌख़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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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第三方监督评估五

位专家及检察官莅临涉案企业，进行

第三次合规考察，合规顾问现场对涉

案企业合规整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

介绍，整改措施落实得到了与会专家

的充分认可。会后，专家组出具《合

规整改考察报告》，一致认为，在合

规顾问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指导

下，涉案企业已经严格按照专项合规

整改方案进行了额合规整改，合规整

改“合格”。

同月，检察机关依法召开公开听

证 会 ， 检 察 机 关 提 出 不 予 起 诉 的 建

议，各位参会听证员听取了第三方监

督评估机构、合规顾问、涉案企业代

表及两位嫌疑人的相关汇报，听证员

闭门讨论，确认检察机关不起诉建议

符合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两名涉案

人员及涉案企业作不起诉决定。

ᵽЫᕒ㔸

本案系该地区首例开展涉案企业

合 规 工 作 的 案 件 。 案 件 取 得 良 好 结

果，既得益于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的

作为与担当，坚持惩治犯罪与助力企

业发展并重，因案施治，依托专项合

规推动民营企业完善治理机制，增强

企业核心竞争力；也离不开京都所辩

护团队与合规团队的专业与坚守，积

极创新、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刑事辩

护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双向赋能，

通过有效落地整改措施，切实做到真

整改、真合规，助力民营企业依法依

规、良性发展，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经

济社会效益的双赢。

京都律师事务所郭鑫鹏律师在此

前代理的一起同居关系纠纷案件中，

帮助当事人达成主要诉求，工作过程

获得当事人的高度认可。12月7日上

午，当事人专程从外地赴京，将一面

写着“维护正义，为民解忧，法律卫

士，正义化身”的锦旗赠与京都所民

商诉讼部郭鑫鹏律师，对其敬业精神

和专业能力表达了感谢。

 我国目前司法体系下，同居关系

中不仅人身关系难以受到法律保护，

基于同居关系的财产关系也无法像婚

姻 关 系 中 的 财 产 那 样 容 易 分 割 。 因

此，同居关系是一场完全没有安全保

障的“为爱奔赴”，其结果往往是壮

烈但却令人惋惜。在此希望天下有情

眷侣都能以法律为爱保驾护航，缘起

则长相厮守，缘尽能无憾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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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平台涉赌资金超10亿，一审最高刑期3年多，员工均缓刑

近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徐

伟律师带领团队办理的某直播平台涉

嫌开设赌场罪一案中，在直播平台涉

赌资金高达十亿余元的情况下，经过

徐伟律师对案件的层层剖析，与办案

人员的积极沟通，最终本案的第一被

告人一审被判处三年十个月，其余平

台员工均为缓刑。

徐伟律师团队自接受该案第一被

告人的委托之后，一直积极与办案人

员沟通。案件被移送检察院后，第一

时间与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沟通案情，

率先提出了本案中存在的实体和程序

问题，并就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

成何种犯罪与承办检察官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经过多轮的交涉，在征求当

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律师团队最终决

定做量刑辩护，并向检察官逐一列出

当事人从轻、减轻情节，建议检察官

对当事人降档量刑。最终检察官接受

了律师团队在量刑方面的建议，并在

审查起诉阶段对所有在押员工进行了

取保。

在庭审阶段，徐伟律师从案件事

实 、 立 功 情 节 、 自 首 情 节 、 犯 罪 地

位、鉴定意见等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出

辩护意见；其中，徐伟律师作为唯一

提出“法跨犯”辩护要点的辩护人，

该 辩 护 意 见 得 到 了 人 民 法 院 积 极 采

纳，为全案被告人取得了积极的量刑

情节。

虽然本案最后取得了相对较轻的

量刑结果，但是本案在部分事实和情

节的认定上律师认为仍然存在问题：

喕̵喖ᄮᱟࣷ̓დ䭺ブ⤻⮹ܯ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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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被告人A作为一名企业

人，看到了良好的商业契机，故成为

出资人入局，不参与直播平台的日常

经营管理。而被告人B作为技术入股，

不仅负责赌博游戏的开发、赌博比例

的收益，而且作为平台的主管，对整

个直播平台运营起到决定性作用。被

告人A只是为了牟取不法利益追随他人

而出资入股，其自身对犯罪的贡献较

小，影响力较弱，应当以开设赌场罪

的从犯论处。

喕ρ喖䊁䉹⮹䃙჏ᱟម䮙ₘ፭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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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直播平台虽然触犯了开设赌

场罪，但是该平台仍然具有正常经营

的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对涉案直

播平台概率性游戏的收入情况进行了

计算，该鉴定意见并没有将普通用户

玩耍概率游戏的娱乐行为和赌客为了

上下分玩耍概率游戏的赌博行为做区

分，将两部分收入情况混同认定为赌

资。此鉴定意见所反映的只是概率游

戏总收入情况，并非赌客上下分的赌

资，“一刀切”式的推算方式，与客

 徐伟律师  实习律师何顺琪  李书臣律师

 实习生张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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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离婚，如何被中国承认？
——蔡康苗律师、郭业勤实习律师成功代理一起申请承认美国离婚判决案

 蔡康苗律师  实习律师郭业勤

观事实明显不符。且直播平台为维持

正常运营，付出了大量的技术成本、

人力成本，与开设赌场行为具有独立

性，故应当扣除正常经营收入及运营

成本。

随着近年对外交流日益增长，中

国公民涉外婚姻数量也大幅攀升。异

国他乡相互扶持的生活让人暖心，可

惜婚姻并非总是如美酒甘醇，当涉外

婚姻难以为继时，在国外离婚后如何

才能得到中国法院承认，却成为影响

当事人开启新生活的第一道门槛。

近期，京都律师事务所蔡康苗律

师、郭业勤实习律师成功代理一起申

请承认美国法院离婚案件。

̵ȨК᪼䃻ϯ喙̵䕏䊿≀⩪䄒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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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委托人W先生于今年8月在

美国通过阅读蔡康苗律师以成功案例

本案最终取得良好的效果，得益

于徐伟律师团队代理过多种类型的网

络犯罪案件，尤其网络赌博，网络洗

钱等。自接受当事人委托之后，辩护

人积极与办案人员沟通，既让办案人

所写的《外国离婚判决如何得到中国

承认》一文，通过邮箱与蔡康苗律师

取得联系。W先生在美国加州有稳定

且有前景的事业，不便回国处理相关

事项，经过一通电话沟通后感受到律

师过硬的专业素质，当即决定委托。

ρȨ͈͏ᠼᄱთᝬᤅӐڡ䃶䃙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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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委托人W先生与S女士均为中

国籍，W先生现长居美国加州。二人

于2007年在北京市某区婚姻登记处登

记结婚，婚后双方因性格不合无法相

处，导致感情破裂。W先生于2020年

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县高级法院申

请离婚，S女士接到传票后出庭应诉。

2021年初该法院判决双方婚姻关系终

结，该判决已于当年生效。目前中美

之间尚无民事司法协助协议，W先生

虽已取得美国离婚判决近三年，在国

内与S女士仍处于婚姻存续状态，国内

财产亦无法分割。

依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对与我

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

员对整个案件有全面的认识，又让办

案人员对案件细节有精准的把握。同

时，徐伟律师团队擅于从新的辩护角

度出发，为办案人员提供新思路，以

期取得最佳的辩护效果。 

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法院就离

婚关系部分的法律效力。

由于涉外案件特殊性，且委托人

W先生暂时不便回国，本案在法院立

案前，需要将美国离婚判决及授权委

托书等材料经当地公证员认证、州务

卿 认 证 、 我 国 驻 该 国 的 领 事 馆 认 证

（特别提示：2023年11月7日起，《取

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简

称《公约》）在中国生效，根据《公

约》，缔约国将文书“双认证”的方

式 简 化 为 使 用 附 加 证 明 书 的 “ 一 步

式”证明手续，加贴附加证明书后，

直接送往《公约》缔约国使用，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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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传统领事认证，美国也属于《公

约》缔约国，故此后无需办理认证手

续），美国离婚判决还需经翻译公司

翻译、我国本市公证处公证。

为了尽快推进案件进展，就美国

离婚判决书、申请书、委托书公证认

证，律师第一时间与委托人进行沟通

并 对 取 得 相 关 文 书 进 行 远 程 协 助 ；

在国内，律师与法院就申请书格式、

送达要求等详细咨询；与翻译公司就

翻译用时及翻译费用进行不断协调，

与公证处就所需要的材料同时进行沟

通。经过远程及实地不断地同步协调

反馈用时两个月完成所有材料并立案

成功。

̾Ȩλ㼘ϯ➞ڨ㈰喙䖩䔾䔶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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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12月31

日发布《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

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37[1]之规定，

此类案件需要向被申请人送达，增加

了办理难度，因为此类案件双方在海

外 办 理 离 婚 后 基 本 不 再 联 系 ， 无 法

了解对方的去向，且即使联系上对方

配合意愿也不强，本案也存在此种情

况，律师与委托人详细沟通了解对方

当事人的家庭背景及离婚原因后。律

师经过比对、遴选送达地址，最终使

对方当事人积极委托国内律师应诉，

为委托人W先生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ఐȨឿᤖڝᅵ喙䶯ݞᐵᏢ喙⁖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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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一次性将法院需要的材料全

部备齐，面对对方要求提供国内财产

证据时，律师巧妙应对，最终法院支

持了我方申请请求即承认美国法院离

婚判决中关于解除W先生和S女士婚姻

关系部分的法律效力，次日收到法院

的《民事裁定书》，W先生终于完成

了要在国内与S女士合法解除婚姻关系

的愿望。

㐈䄢

从 W 先 生 委 托 京 都 所 蔡 康 苗 律

师 、 郭 业 勤 实 习 律 师 ， 至 法 院 作 出

《民事裁定书》，仅历时3个月余。期

间所有沟通经由线上完成，对委托人

的正常生活影响极小，也极大的节省

了时间和金钱成本，委托人对京都律

师的工作效率及认真严谨的态度给予

了高度肯定。 

∝䛿喧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涉外商事

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37.当事人申

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人民法

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将对方当事人列为被申

请人。双方当事人都提出申请的，均列为申

请人。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

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

起十五日内提交意见；被申请人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应当在收到申请

书副本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意见。被申请人

在上述期限内不提交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

院审查。

滕杰律师再次助力中粮信托设立乡村振兴慈善信托

2023年11月,“中粮信托·2023丰

济3号庙湾村绿色慈善信托”、“中粮

信托·2023丰济4号大西沟村绿色慈

善信托”在北京市民政局完成备案，

京 都 律 师 事 务 所 滕 杰 律 师 继 “ 中 粮

信托·2022丰济1号乡村振兴慈善信

托”、“中粮信托·2023丰济2号乡村

振兴慈善信托”项目之后，再次助力

中粮信托慈善信托设立，担任慈善信

托监察人，并提供监察服务。

2023年7月，在中国信托业协会的

组织下，中粮信托考察调研了内蒙古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乡村振兴帮扶项

目，深入了解了察右后旗乡村振兴帮

扶项目的准确需求。

2023年11月21日，由中粮信托工会
 滕杰律师



ϙ 䘪 䉱 䃜

2023年第4期  总第146期

31

业   绩

赵岐龙、朱元霄律师代理的5.15亿元股东被诉赔偿案，终审胜诉

作为委托人，中粮信托作为受托人，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管人的“中

粮信托·2023丰济3号庙湾村绿色慈善

信托”、“中粮信托·2023丰济4号大

西沟村绿色慈善信托”正式成立。善款

将通过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最终用于内蒙古察右后旗庙湾村和大西

沟村开展乡村振兴、扶危济困、环境保

护等公益活动，惠及当地人民群众，助

近日，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赵岐龙、朱元霄律师代理

的一起，因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并购及

业绩对赌引发的竞业限制、服务期承

诺纠纷二审案件，获终审胜诉。

本案一审即由赵岐龙、朱元霄律

师代理，在原告上市公司科华数据向

目标公司原股东石某等人主张5.15亿

力乡村绿色振兴。

中粮信托还表示：中粮信托作为

中粮集团旗下金融板块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直以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

极 践 行 “ 做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的 源 头 活

水，做助力共同富裕的春风润雨”的

企业使命，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助

力乡村振兴做出中粮贡献。此次通过

设立慈善信托助力内蒙古察右后旗乡

元巨额赔偿的情况下，经过京都律师

成功代理，一审法院仅支持190万元的

赔偿金额。后原告科华数据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经审理后，驳回科华数据的全

部上诉请求，一审判决生效。

双方矛盾的起因为，2017年上市

公司科华数据以6.375亿元收购石某等

村振兴绿色振兴，致力于帮助察右后

旗早日实现“文旅黄金线，帮扶聚宝

盆，草原玉明珠”新目标。

后续，京都律所金融与财富管理

业务团队同样将围绕慈善信托业务发

展，充分发挥团队在理论研究与创新

实践的优势，为有需要的客户助力发

展。 

人持有的IDC公司75%的股权，并约定

了3年的业绩对赌。后科华数据与以石

某为首的核心管理团队在对赌期内产

生矛盾，进而引发了包括业绩补偿、

股票解锁等系列诉讼，本案是双方之

间的第三起诉讼，也是涉诉金额最大

的一起案件。在该案中，科华数据通

过财产保全冻结了石某等人持有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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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数亿元的科华数据股票，给石某等

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此

外，在双方之间已发生的前两起诉讼

案件中，石某等人已实际向上市公司

支付5300余万元的业绩补偿款。

在此危急关头，委托人石某等人

找 到 京 都 律 师 寻 求 法 律 解 决 方 案 。

律 师 团 队 第 一 时 间 介 入 ， 在 2 0 2 2 年

农历新年期间召开内部探讨会，形成

初步方案，并与委托人当面沟通。通

过团队深入研究发现，本案确属新型

疑难、复杂案件，争议焦点较多，并

且涉及《公司法》、原《合同法》、

《 劳 动 合 同 法 》 等 多 部 法 律 交 叉 适

用，以及刑民交叉的问题。为此，律

师团队在准确预判本案争议焦点的基

础上，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案例检索和

证据搜集工作，对焦点问题行了深入

研究，制定了完善的应诉方案。律师

 赵岐龙律师

 朱元霄律师

团队专业、细致的准备工作，不仅为

案件终审胜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委托人焦虑不安

的情绪。

本案从前期准备到二审胜诉，历

时近两年。期间历经管辖权异议、庭

前会议、多次法院谈话、开庭，最终

驳 回 了 对 方 的 巨 额 赔 偿 诉 请 ， 委 托

人被查封的股票账户得以顺利解封。

一、二审法院不仅采纳了我方的核心

观点，更是在判决中直接引用我方的

多处论述，这无疑是对律师团队专业

能力的肯定。本案的成功代理，不仅

彰显了京都所在代理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中的专业能力和实力，更是为

委托人化解了重大诉讼风险，维护了

股 东 、 核 心 管 理 团 队 人 员 的 资 金 安

全，委托人对律师团队的工作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和认可。 

夏俊律师助力民营企业启动并顺利完成刑事合规，全案获不起诉决定

近日，京都所高级合伙人夏俊律

师带领团队成员，在办理某省民营企

业及企业高管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一案中辩护工作取得圆满成

功。夏俊律师助力企业启动合规整改

并顺利通过整改验收，经过不懈的努

力以及完善的刑事合规流程，取得了

良好的辩护效果，最终检察机关依法

对涉案企业及三名高管，作出全案不

起诉决定。

在接受委托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夏俊律师带领合规团队成员王琦、王

冠楠、胡瑞，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合法

权益，真正做到为企业保驾护航，让

民营企业得以行稳致远！

̵Ȩͩࢦऌল喙ۻⶣݫ჏ĉ݆π

ऽ㻹͂䊬䃾Ċ䓞៙る⪚

2022年10月，在三名涉案高管人

员被羁押，涉案企业经营状况举步维

艰之时，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夏俊

律师接受该民营企业的委托，为涉嫌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企业及

企业高管进行刑事辩护工作。临危受

命，夏俊律师深感责任重大，接受委

托后，夏俊律师及时了解案件情况，

对案件作出了准确研判，确定了“刑

事合规不起诉”的辩护思路。

刑事合规不起诉，是指当企业及

其责任人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嫌犯

罪时，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检察机

关允许及督促企业针对合规风险方面

的漏洞进行积极整改，企业经整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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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俊律师

 王冠楠律师

 胡瑞律师

到合规要求后，检察机关可依法对犯

罪嫌疑人做出不起诉或其他从宽处理

决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刑事合

规不起诉无疑是最佳辩护思路。

时间紧迫，夏俊律师及时为羁押

的犯罪嫌疑人递交了取保候审申请，

同时抓紧与涉案企业沟通有关刑事合

规的辩护思路。起初，在夏俊律师提

出为企业启动合规整改建议时，涉案

企业并不理解。夏俊律师将案件的相

关法律分析以及刑事合规法律规定向

企业阐明，并告知企业进行合规整改

意义重大，一是可以让企业和涉案人

员获得相对较轻的刑罚，二是为了让

企业日后能合规经营下去，对于企业

而言，无疑是既可以解近忧，又可以

纾远虑的最佳途径。经过沟通之后，

企业表示认可，完全同意了夏俊律师

的辩护思路和策略。

ρȨ͂᛽ξऋ喙䄩᱂᷵ᄔᱯु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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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如何启动合规整改是

实践中的难题，那么将难而正确的事

情做好，既需要辩护律师具有良好的

专业水平，更需要辩护律师的勇气和

智慧。

合规整改的启动实属不易，由于

本案存在争议问题，检察院迟迟没有

给出明确答复。2022年11月、12月，

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为了说服检察

院同意合规整改的启动申请，夏俊律

师 在 这 期 间 递 交 了 多 份 书 面 法 律 意

见。本案中，围绕企业是否是刑事合

规不起诉的适格主体，存在着两个争

议问题：一是，企业曾经因虚开增值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否符合刑事合

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以上两个争议

问题，让检察院在是否同意启动合规

整改上顾虑重重。

突破壁垒，化解争议，这是当时

辩 护 工 作 中 的 难 点 和 重 心 。 为 了 实

现 有 效 沟 通 ， 夏 俊 律 师 不 顾 疫 情 风

险 ， 多 次 前 往 外 地 与 检 察 官 当 面 沟

通。在书面意见和当面沟通相结合的

情况下，夏俊律师将争议问题与检察

机关反复探讨分析，最终打消了检察

机关的顾虑，承办检察官采纳了律师

意见，将对涉案企业启动合规整改的

申请由县级检察院上报到了市级检察

院、省级检察院，经过层层审批，终

于，在2023年1月春节前，夏俊律师接

到通知，检察院同意启动对涉案企业

的合规整改工作。这个好消息来之不

易，振奋人心！

̾Ȩㇳۻᠼᄱ喙ߐߞж͏䶯ݞ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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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整改启动之后，夏俊律师带

领由王琦、王冠楠、胡瑞组成的合规

团队，给予涉案企业精准、有效的指

导，助理涉案企业顺利开展合规整改

工作。

检察院宣布合规整改启动之后，

要求春节前尽快提交《合规整改计划

书》。当时已近年关，部分律师已经

回 家 过 年 ， 少 数 留 在 北 京 的 律 师 也

都 刚 刚 阳 康 。 夏 俊 律 师 自 感 重 任 在

身，为了能按时提交《合规整改计划

书》，夏俊律师带领律师团队，连续

一周多的时间几乎住在京都律所，加

班加点完成了合规计划书。合规计划

税发票涉刑一次，本次因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二次涉刑，是否还能适

用刑事合规不起诉；二是，本案的涉

案数额问题，违法所得数额到底是属

于“数额较大”还是“数额巨大”，

本案到底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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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完成次日，夏俊律师乘坐最早一班

机赶往了检察院，在规定的时间内，

及时递交了合规整改计划书，这份计

划书得到检察院和第三方监管机构的

高度认可。

检察院对本案的合规整改期限规

定为六个月，在这六个月当中，涉案

企 业 分 三 个 阶 段 推 进 着 合 规 整 改 工

作。期间，夏俊律师多次前往当地对

企业进行合规指导，协助企业落实合

规整改工作，与企业多次座谈，向企

业指出存在的风险和漏洞，帮助企业

梳 理 相 关 文 件 ， 为 企 业 讲 授 法 律 课

程，协助企业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

合规管理制度及体系。六个月的时间

里，在夏俊律师团队的指导下，涉案

企业整改的三个阶段均取得了良好的

近日，民商诉讼部江宁律师办理

的X某诉某H建筑劳务公司、C某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经两审终审获得胜诉，

顺利协助客户追回了被拖欠十几年的

工程款。

̵Ȩയᱡᵽᗺ

2011年下半年，客户X某经熟人

介绍承接了向北京通州某建筑工地供

应水泥、沙子等建材的业务，买方联

系人为C某，其自称代表H建筑劳务公

司购买建材，双方合作半年左右，未

签署书面合同。后经结算，C某向X某

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X某沙

工作成果，获得检察官和第三方机构

相关领域专家的高度评价，顺利通过

合规整改验收。

合规整改通过后，夏俊律师紧接

着又及时为涉案企业、涉案人员递交

了要求不起诉的律师意见，并持续与

承办检察官沟通，最终，经过不懈的

努力，检察机关依法对涉案企业及三

名高管作出全案不起诉决定。

ఐȨа重䖈䔑喙㐜㐢ߐߞⅆ㥚ж

͏ĉ㶁⽨㜩䔑Ċ

本案取得圆满成功，展现了京都

所“追求卓越、不负重托”的理念，

也展现了夏俊律师及团队成员的专业

能力和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

在实务当中，有很多刑事案件不

单单只是涉及刑事方面的问题，在一

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当中，它呈现的其

实 是 一 个 综 合 性 的 、 复 杂 的 法 律 事

务 ， 可 能 会 包 含 刑 民 交 叉 ， 刑 行 交

叉，还可能会涉及到刑事合规问题，

辩护律师应当将辩护思路᠀宽，要把

刑事合规不起诉作为新的辩护思路。

通过启动刑事合规，一方面让企业及

负责人获得从宽处罚，另一方面让企

业通过合规整改，找出风险点和制度

缺陷，建立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的合规管理体系，让企业真正的“终

身受益”!

未来，京都律师将再接再厉，最

大程度保护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

合 法 权 利 ， 在 为 民 营 企 业 “ 保 驾 护

航”的道路上一路向前！ 

ρȨ䃾䃱る⪚̓七䮞Ꮙᄮ

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

但时间久远、证据材料单薄，甚至当

事人信息亦掌握不全。接受委托后，

承办律师经过材料收集与分析，从最

大可能保障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

决定将C某与H建筑劳务公司一并起

诉，并同时办理财产保全。后法院反

馈，C某个人名下有足以覆盖本案诉争

标的的财产并已保全成功，H建筑劳

务公司名下无任何可被保全的财产。

一审庭审时，二被告认可原告与H

建筑劳务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的事

实，但辩称C某是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否定“职务行为”，认定“债务加入”，京都律师为客户追回长期拖欠工程款

 江宁律师

子、水泥款共计**万元整。欠款人：C

某。”，并签署落款时间。

此后，C某随即失联，H建筑劳务

公司亦不认可欠付工程款的事实，并

告知X某“谁出的欠条就去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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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所代理股权纠纷反转胜诉，为委托人避免损失超五千万元

 王晓光律师  朱坤律师  程彦律师

其出具欠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后

果应由公司承担。而H建筑劳务公司

已经停业多年，根本无偿付能力。庭

审 结 束 后 ， 承 办 律 师 与 法 官 沟 通 ，

法官明确表示，案涉合同采购的是建

材，且原告起诉时亦认定与其成立买

卖合同关系的是H建筑劳务公司，本

案的判决结果可能不太乐观。一旦C某

脱责成功，原告将面临拿到胜诉判决

亦无法执行的境地。

̾Ȩહ⩝᷵㉗喙ࡋ䮞ͯ๬

针对庭审出现的不利因素，承办律

师从三个方面展开了检索，一是案涉通

州某建筑工地项目是否涉及其他民事纠

近日，京都所代理的深圳某知名

医 疗 器 械 公 司 股 权 纠 纷 案 件 取 得 胜

诉，该案件系委托人在一审、二审、

重 审 一 审 均 被 认 定 承 担 付 款 责 任 超

五千万元的情况下，委托京都律师团

队介入。团队律师经深入研究案件，

纷可做本案参考；二是针对以本人名义

在欠条上签字的行为在实务中的认定；

三是关于“职务行为”与“债务加入”

区分问题的现行理论研究。

通 过 归 纳 上 述 三 方 面 的 检 索 结

果，承办律师发现，存在C某、H建筑

劳务公司在案涉通州某建筑工地项目

对外采购并拖欠建材款的判例，虽案

情与本案不尽相同，但相关事实认定

可以作为本案的参考；实务中，存在

众多认定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的行为

构成债务加入的判决，公司的股东、

法人、员工均不例外；此外，承办律

师 另 提 交 两 篇 发 布 在 法 院 官 网 的 文

章，作为认定C某构成债务加入的理论

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

院法学所等机构法学专家进行论证，

并联合赵岐龙律师、王馨仝律师、王

晓光律师、朱坤律师、程彦律师等组

建专业团队，代理委托人向深圳中院

提起上诉。经深圳中院进行审理，最

支持。上述检索工作完成后，承办律

师以代理意见、案例检索报告、理论

研究合集的方式提交给法院，并与承

办法官多次沟通阐明观点。最后，一

审法院认定C某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

且承办律师关于诉讼时效的意见也被

法院采纳，二审结束后，客户X某终于

追回被拖欠十几年的工程款。

本案中，针对仅保全到个人财产

的特殊情况，承办律师充分挖掘案件

事实，从理论和实务方面为实践中存

在争议的问题提供充分的裁判依据，

最终取得良好的裁判效果，获得客户

的高度认可。 

终采纳我方代理意见，撤销原判并改

判委托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对方

（重审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不

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后经广东高院再审审查程序，维持了

深圳中院重审二审判决。委托人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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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的敬业精神及扭转局面的专业

表现给予高度认可。

䖈䭰͉䪴喙ౝٽ⽀Ꮔጧґݞ͂ܯ

䃙჏

本案系公司因股权激励向高管授

予股权引发的纠纷，公司引进高管推

进股份制改造，后由于股改未能完成

而引发各方争议。本所律师介入前，

委托人在前案的诉讼思路为无偿赠与

行为在交付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故

主张撤销对高管的股权赠与行为，但

历经一审、二审、重审一审多个诉讼

程序，该观点始终未获得法院支持。

ऌল喙᳑᫢ऍᰩ䃾䃱ᕒ䌤䔃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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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所 律 师 于 重 审 二 审 阶 段 介 入

后，仔细分析研判案件材料并经专家

论证，一改此前关于无偿赠与的诉讼

思路，认为本案应从基本事实出发，

针对所涉及的合同条款解释、无偿赠

与和附条件赠与的辩证关系、股权激

励 性 质 认 定 、 股 东 优 先 购 买 权 的 保

护、股权价值评估基准日确定、预备

性诉讼请求的提出等实体和程序问题

进行深入挖掘，并在重审二审阶段提

交了近40项新证据予以佐证，最终重

审二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采纳代理人

观点，撤销原判并驳回了对方当事人

全部诉讼请求。

๏ᣟᎫͳ喙䕏䓼ὖ᠔∊ᏢȨ͈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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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团 队 为 检 验 和 完 善 诉 讼 策

略，针对本案涉及核心争议，组织了

所内模拟法庭，多名律师通过参加模

拟法庭对案涉实体和程序问题展开辩

论。同时，团队邀请学术界知名学者

对疑难焦点进行专家论证，并在诉讼

过程中多次向专家请教，最终形成切

实可行的代理策略。

正 义 终 会 来 临 ， 自 2 0 1 5 年 各 方

发生争议起，本案历时近8年，面临

在先多次审判结果均不利于委托人的

情况下，本所律师不负重托，在重审

二审阶段取得全面胜利。对方不服二

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再

审时，法官组织了双方进行听证，团

队精心准备、密切配合，在再审审查

阶段全力以赴，表现出色，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申请人的再审

申请。该判决不仅保障了公司的人合

性不遭到破坏，也使得公司及其大股

东免于无故蒙受五千余万元的巨额损

失。本案涉及的股权交易背景复杂，

各 方 当 事 人 的 权 利 义 务 关 系 层 层 嵌

套，触及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

投资并购等领域多个疑难复杂问题，

体现了京都律师在理论基础和实务经

验方面的高水平业务能力。 

京都律师成功辩护，代理伪造印章案获检察院不起诉决定

近日，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

朱 赫 、 赵 小 雨 律 师 办 理 的 王 某 （ 化

名）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一案，成功

说服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使当事

人免于刑事处罚。

辩护律师朱赫接受王某本人的委

托，了解到王某系某甲方公司员工，

为了完成公司尽快将相关项目结项的

要求，私自伪造了三家乙方供应商的 朱赫律师  赵小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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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静、郑炫律师成功为批捕后嫌疑人取保候审

公章，并在三份项目验收材料上盖章

使用，在伪造印章5天后，即因携带伪

造的印章在某火车站安检口被执勤民

警查获。

深入了解案件事实后，辩护律师

朱赫、赵小雨认为当事人王某犯罪情

节轻微，争取不起诉的可能性很大。

首先，王某不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主观意图，王某伪造印章后，仅在相

关项目验收材料上进行盖章，且材料

内容与项目实际情况相符，并未对三

家供应商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其次，

王某虽伪造印章，但仅在公司内部材

料 中 使 用 ， 未 对 外 使 用 ， 危 害 性 较

小；最后，王某已经获取三家供应商

 叶静律师  郑炫律师

的书面谅解，加之其系偶犯、初犯、

无前科劣迹，并具有坦白、认罪认罚

等从轻处罚情节，符合不予起诉的相

关条件。

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沟通后，获

悉检察院拟对是否起诉王某涉嫌伪造

印 章 罪 一 案 召 开 听 证 会 。 在 听 证 会

中，辩护律师积极为王某辩护，力证

其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社会

危害性小，并具备获受害人谅解、坦

白、认罪认罚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并提交了关于请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

的书面法律意见。听证会结束后，检

察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作出不

起诉决定。 

京都所两位律师介入本案时，当

事人易某已被羁押数月。在前期批捕阶

段，家属曾委托其他律师代理此案，但

因诸多原因，案件迟迟未见进展。随着

羁押时间一天天过去，无法掌握案件近

况的家属心急如焚、越加焦躁，此时找

到京都所并决定更换律师。

接受委托后，两位律师第一时间

会见了当事人，安抚其悲观情绪，通

过 对 案 情 的 梳 理 并 结 合 过 往 承 办 案

例，对办案走向进行了预估，继而明

确分工，快速展开工作。一方面，律

师与本案承办检察官取得联系，阐述

了对案件的看法。另一方面，律师向

检察机关递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

近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叶静

律师、郑炫律师在一起涉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通过与

检察机关的有效沟通，借助启动羁押必

要性审查程序，为当事人变更强制措施

为取保候审，使其重获自由。

请 》 ， 通 过 书 面 材 料 进 一 步 表 明 观

点，希望借此程序变更对当事人的强

制措施。

在与承办检察官的几轮对话中，

律师提出了是否可以从赔偿上游犯罪

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入手，进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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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本案当事人能够取保候审。经过承

办检察官的慎重考虑，其采纳了承办

律师的建议，但表示一切都要在最近

几日内完成，因本案侦查阶段即将到

期并进入到审查起诉程序。

此时已是周末，承办律师不敢懈

怠，在方案得到当事人家属认可后即

刻与受害人取得联系，虽然在沟通过

近 日 ， 北 京 市 京 都 律 师 事 务 所

作 为 专 项 法 律 顾 问 机 构 ， 助 力 华 电

国 际 电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证 券 代 码

600027）首单交易所市场类REITs成功

业   绩

程中受害人态度几经反复，但经过承

办律师的不懈努力，最终成功促成受

害人谅解。在拿到谅解书之后，律师

第一时间连夜将材料递交到检察院门

口的值班室并要求其及时转交给本案

承办检察官。终于在新的一周，承办

检察官采纳两位律师的辩护意见，当

事人迎来了久别的自由。

发行，发行规模21.41亿元，优先级票

面利率3.35%，创2023年度火电基础设

施类REITs发行利率历史新低。

本 次 专 项 计 划 是 中 国 华 电 集 团

本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事人

在利诱之下，过于相信他人，实施了

违法行为进而使自己身陷囹圄数月之

久，实在让人惋惜。在此律师劝诫，

人际交往中应保持独立判断能力，切

勿抱有侥幸心理，因贪图小利而触碰

法律。 

有 限 公 司 系 统 内 交 易 所 市 场 首 单 类

REITs、华电国际首单类REITs和河北

省首单类REITs。本次专项计划作为权

益型并表类REITs，其成功发行将助力

京都所助力华电国际首单交易所市场类REITs成功发行

 王颖律师

 刘敬霞律师

 程光律师

 杨航胜律师

 李军霞律师

 樊利涛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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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儿如何当姑父的监护人？
——京都所蔡康苗律师成功代理一起空巢失智老人指定监护案件

华电国际进一步᠀展融资渠道，优化

资产负债结构和盘活存量火电资产。

京都总所担任本项目的专项法律

顾问，组成了以高级合伙人刘敬霞律

师、高级合伙人杨航胜律师牵头，项

目 主 办 律 师 樊 利 涛 、 王 颖 律 师 为 主

要成员的项目组，全程参与了包括项

目法律尽职调查、交易架构设计、全

套交易文件起草、相关法律意见书出

近日，京都所蔡康苗律师成功代

理一起空巢失智老人指定监护案件，

得益于前期的充分准备，法院在庭审

中顺利指定当事人为其姑父监护人。

委托人L先生的姑姑M女士和姑父N

先生居住在北京某区，早年曾育有一双

儿女，但由于意外均已早夭。二十多年

来，委托人L先生一家人尽心照顾两位

老人的晚年生活，主动承担带其就医、

购买生活用品、定期探望等责任，使二

位不幸空巢的老人也能感受子女承欢膝

下的天伦之乐，聊慰晚年。

约2016年起姑父N先生被诊断出脑

萎缩等症状，出现系列失智行为。姑

姑M女士自2023年7月不幸因病离世。

考虑到姑父年过八旬，其唯一胞弟已

去世，胞弟之子女已十余年无联系，

委托人L先生一家将姑父接至家中同

住，负责照顾其日常起居。为使老人

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L先生希望可以

具、簿记发行见证等工作，合伙人程

光律师、李军霞律师及其他成员提供

了协同支持，保障了本项目法律服务

工作的高效、顺利完成。

本次助力华电国际成功发行热电

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REITs），是本所律师团队在获得银

川供水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

基金（REITs）项目委托的基础上，在

申请成为姑父N先生的指定监护人。

依 据 《 民 法 典 》 第 二 十 八 条 ：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

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

属；（四）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

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

部门同意。”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

女为近亲属。”

委托人L先生与姑父非其他近亲

属关系，故只能作为第四顺位“其他

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进

行申请，需要姑父N先生住所地居委

会同意。

蔡律师在接到委托之后，认真分

析了现有情况及相关法律，迅速确定

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方面进行的新的成

功探索。总结项目经验，深化理论和

政策思考，本所将继续在协助企业优

化资本配置、挖掘资产价值、丰富存

量资产功能、᠀宽社会投资渠道、降

低企业负债水平、合理扩大有效投资

等方面不断努力创新，为项目推进提

供全程专业支持和法律服务。

代理思路：一、对家庭人员亲属关系

证明进行调查取证；二、申请对N先生

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三、尝试取得居

委会同意。

委托人L先生虽然大概知道姑父N

先生的家庭成员情况，但所知信息均

隔经年，对如何取得亲属关系证明，

根本毫无头绪。律师从N先生居住的

社区居委会开始走访、然后向街道办

事处、退休单位以及公安机关进行调

查取证，最终查询到N先生的人事档

案、N先生父母的死亡证明、其两位

子女的死亡证明、从其父母的档案中

查到N先生弟弟的死亡证明以及子女

情况。律师细致梳理出相关人物关系

并结合多重证明信，构建出N先生一

家的亲属图谱。

针对申请对N先生行为能力认定材

料收集准备等事项，蔡律师指导委托

人进行了详细的证据搜集，经过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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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鉴定，N先生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能

力人。

在进行鉴定的同时，蔡律师陪同

委托人L先生积极走访N先生住所地居

委会。但遗憾的是，居委会人员虽认

可L先生把N先生带到天津照顾，但不

能出具L先生一直在照顾姑父N先生的

证明，为顺利推进案件进程，律师转

2019年10月，水钢（集团）SD建

设有限公司（下称SD公司）因与六盘

水HY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HY

公司）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

纠纷，SD公司在六盘水中级法院提起

诉讼。

SD公司主张8项诉讼请求，包括返

还保证金，支付已售、未售房屋收益和

迟延支付损失，租金收益，承担抵押担

保责任，优先受偿等共计1.7亿元。

2021年，六盘水中院一审判决仅

支持1500多万元。

案件二审发回重审后，我和团队

而指导客户向L先生住所地（N先生现

居住地）的物业公司及居委会开具相

关证明，能证明L先生与姑父N先生一

起居住，且由N先生录制视频表示同意

L先生作为监护人。

由 于 前 期 的 充 分 准 备 ， 法 院 判

决：认定N先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并 指 定 L 先 生 为 其 姑 父 N 先 生 的 监

律师在重审一审、二审阶段接手案件

作为SD公司代理人。二审生效判决总

计支持SD公司近1亿元。

案件曲折反复，二级法院审理了

近4年，经历了4个程序。

案 内 案 外 ， 举 重 权 衡 ， 辛 苦 遭

逢，从千万到亿元，结果来之不易。

案件结果是对当事人权益的最大

维护。也是我和团队律师在执业生涯

中值得记忆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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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事 人 基 于 多 年 合 作 信 任 签 署

了 《 D T 一 期 六 栋 住 宅 楼 合 作 开 发 协

议 》 。 合 同 条 款 很 简 单 ， 数 亿 元 标

的，也只有六条，共1页半纸。

“SD公司和HY公司合作开发六栋

楼，SD公司先支付3000万元保证金，

承担所有建筑安装费用，承担土地使用

税、房屋销售税的60%，建好的房屋按

4：6分配”。核心条款就这么一条。

护人。庭审结束后，当事人对法官表

示感谢时，法官向当事人表达了对蔡

康苗律师的认可。作为本案代理人，

能得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非常感

动。委托人L先生对于京都律师专业和

高效的服务表示非常满意。

数 百 字 的 合 同 还 存 在 诸 多 错 别

字。核对证据时，法庭甚至先从双方

对错别字达成一致意见开始。

房地产合作开发是一个庞大的系

统工程，出现争议时，这样的合同显

然给维权造成无穷尽的空白和争议，

也很难还原事实。

大 家 开 始 会 带 着 情 感 和 好 的 希

望，不会想到合同履行中可能出现的

纷繁复杂和分歧争议，也不会有法律

思维。在利益面前，亲情友情往往易

碎反目。始善终难，处事交友无不皆

然。这样案件不是个例了。

业   绩

“凉都”轻风如旧雨
——首钢水钢（集团）SD公司与HY公司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件代理浅记

 刘铭律师  熊燕华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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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绩

案情看似简单，SD公司主张的即

是合同约定的房屋销售款项的60%。

HY的答辩不否认合同的效力，但

认为不但不欠工款项，还超额付款3千

多万。

合同约定简单，律师看到的却是

背后庞杂的事实。

原律师代理思路要改变调整、证

据 要 核 对 、 大 量 的 事 实 和 法 律 要 梳

理……

阅卷中，我列了一些需要解决的

复杂问题。

1 . 合 同 条 款 简 单 ， 双 方 未 作 结

算，无法准确确定应付款项。

2.已建房屋存在已售、未售和租

赁的动态情况，分割复杂。

3.双方合作开发“一期六栋楼”

同 时 ， 又 签 署 了 “ 二 期 ” 、 “ 三

期”“大润发超市”建筑施工合同。

四个项目同时履行，混同支付，无法

分清已付款性质。

4.六号楼履行中，双方往来款项

主 体 众 多 ， 甚 至 有 多 个 自 然 人 的 数

千万资金往来，无法分清资金性质。

5.HY公司的答辩称超额支付，包

括其认为SD公司未达到“交钥匙”条

件，代付了各项12项工程共2千多万。

要承担设计费、土地使用税、销售费

用等1.7千万等。

律师接手案件，收齐材料距开庭

时间也仅十余天。

面 对 这 些 复 杂 问 题 找 到 解 决 办

法，律师能静下心来，专注耐心更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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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说：“你给我事实，我给

你法律”。绝大多数诉讼案件争议的

不是法律，是事实问题，案件复杂之

处也是事实部分。庭审中适用法律上

或法理的争辩往往不是主要矛盾。

理解事实并不容易，复杂事实的

清晰表达也不容易，都是律师专业和

能力的体现，需要大量的知识、阅历

和砥砺磨练才会形成身体的本能。

律师的价值还在于“法律思维”。

很多事实当事人往往比律师更清楚，特

别是很多事实本身就有很强的专业性。

但律师基于法律思维去理解和加工事

实。法律思维才会有思路清晰，形成有

利于当事人的法律事实。

梳理大量案件事实后，形成了初

步的工作思路。

第一、原8项诉讼请求不作调整，

但明确以法庭调查确定的事实为准。

第二、聚焦和排除不必要争议焦

点。

案件争议焦点如果不清晰，案件

代理一定会混乱。复杂案件如果全是

争议焦点，也会淡化主要矛盾，想都

说清楚，主次不清，反而说不清楚。

律 师 都 想 最 大 限 度 为 当 事 人 争 取 利

益，锱铢必较，往往适得其反，一盘

散沙，失去力量和核心观点。

第三、按举证责任规则确定证据

和事实理由。

双方合同很重要的一条是：“房

屋销售HY负责，价格双方协商，销售

过程双方专门帐户，共同监管”。但

实际HY公司单方面控制销售和支付，

在四个项目混同情况下，SD公司无法

知晓销售和支付金额。销售、已支付

和未支付金额应由HY公司举证。这也

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之处，未对

被告证据作详细核对和质证。

第四、合同履行中有其他自然人

往来支付款项，金额巨大，需确定其

诉讼主体身份和法律关系。

案件思路确定后，更需要大量抽

丝剥茧的细致工作。这个案件也更多

体现律师团队的价值和每个人的不同

优势。

距开庭时间短，团队律师4人在

端午节连续加班。急事缓办，大家有

条不紊完成案件代理基础工作。对鉴

定报告证据效力、已销售总额金额、

税费、12项代建工程每一项抵扣合理

性，原代理案件瑕疵补救、庭审可能

的争议事项逐一作法律和案例检索。

 六盘水中院重审一审开庭，从右到左依次

为律师刘铭、熊燕华、吴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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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沟通和提交书面意见。

四月后，六盘水中院重审一审做出

判决，几乎全部支持SD公司的请求。

HY公司接到判决不服，又向贵州

省高院提起了二审。二审争议也很大，

由书面审到开庭审，往来材料众多。我

和熊燕华律师再赴贵州高院开庭。

2023年5月，贵州高院做出终审判

决，减少了部分金额。但仍有效维护

了当事人权益。

目前，案件已生效公开，并顺利

进入执行程序。

再 复 杂 的 案 件 和 当 时 的 感 触 经

历，回首也只是平常。

过去事已过去了

未来不必预思量

只今便道即今句

梅子熟时栀子香

留下些文字，略作团队律师共同

经历的记忆。

业   绩

无价值的争议事项，征得当事人意见

后果断排除，聚焦主要争议焦点。

对大量证据、数据仔细核对，特

别 是 对 被 告 所 支 付 凭 证 作 梳 理 、 区

分，形成清晰的说明和表格给法庭。

并形成了全部庭审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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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2日正式开庭。案件是

发回重审，标的较大，六盘水中院也很

重视，疫情期间仍然要求线下开庭。

我和熊燕华律师作为出庭人员，吴

雪莲作为辅助人员，三人赴六盘水。

六 盘 水 因 为 夏 季 凉 爽 ， 被 称 为

“凉都”。

我担任水钢集团公司法律顾问已

六年，多次来六盘水。但因疫情使这

次出行变得异常艰难。像闯关一样，

歧路多难。甚至到法庭门口又遇到因

隔离未满5天无法进入法庭的境遇。但

每次困难但又多逢善意和理解，克服

了各种阻碍和不可预料，顺利开庭。

人单纯专注的作一件事情，生活总会

有眷顾。

六盘水夏季青山翠峦，大家在酒

店 安 顿 好 后 ， 沿 酒 店 旁 的 小 山 拾 阶

登高，树重灯火，细雨初歇，凉都尽

揽。轻风拂身，涤荡思虑，回想六年

来在六盘水的大小案件、光影过往，

心里略有感慨——凉都轻风如旧雨。

 因疫情政策，到达法庭后临时改为线上开庭

 酒店旁边的小山

 贵州省高院二审开庭

第二天整整一天的直播庭审。

律师准备充分，多在意料之中。

法官也非常负责，对案情熟悉，尊重

律师的意见和表达权利。

庭审中代理人首先向法庭阐明：

“被告违反合同实质条款，单方面控

制销售、支付款项，在多项目共存情

况 下 ， S D 公 司 完 全 处 于 被 动 状 态 。

本案如果不严格按举证责任由被告举

证 ， 案 件 就 会 一 直 在 查 明 事 实 的 路

上。被告举证也不影响多项目共存情

形下其整体利益。”

庭审基本按照律师预想的代理思

路有序进行。

庭审结束回北京后，又多次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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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辩护教程》系列图书正式面世并对外发售

 北京大学出版社向京都律师事务所赠书并开通《刑事法知识库》账号

《刑事辩护教程》系列图书在北京正式发布致力填补律师专业技能实训空白

“三、二、一！”随着舞台上书

目 礼 盒 被 缓 缓 打 开 ， 《 刑 事 辩 护 教

程》系列图书正式面世并对外发售。

1 0 月 2 2 日 上 午 ， 《 刑 事 辩 护 教

程》系列图书发布暨“刑事辩护专业

化 与 法 治 之 路 ” 学 术 研 讨 会 在 北 京

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内举行。由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北

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

律 师 主 编 ，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刑事辩护教程》丛书，在会上首次

亮相。除田文昌律师外，西北政法大

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冯卫国、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门金玲、北

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北京市

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北京市

京都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主管合伙

人、刑辩研究中心主任梁雅丽，共同

为新书发布揭幕。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铭

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

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院名誉院长樊崇

义对《教程》面世发来书面或视频祝

贺，对《教程》内容及其实践作用给

予了高度肯定，提出殷切期许。

“《刑事辩护教程》系列图书内

容丰富，系统科学，切中要害，切合

实际，具有很强的原创性、指导性和

针对性，是理论与实践的宝贵结晶，

是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自创

体系的首次尝试，是一套独具中国特

色，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相适应的刑

事辩护技能培训的系统教材。”高铭

暄教授表示，希望广大业界同仁可以

从本书中充分汲取优秀刑辩律师的宝

贵经验和极富见地的实践建议，不断

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能力，形

成合力，从而实现刑事辩护理论水平

与实务技能的全面提升。

据介绍，“刑事辩护教程”丛书共

分为理论篇、实务篇和实训篇三册，均

由田文昌律师担任主编。《刑事辩护教

程（理论篇）》和《刑事辩护教程（实

务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门金玲任副主编，并由深谙辩护

之道的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与学

者共同编著；《刑事辩护教程（实训

篇）》由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仁琦任副主编，由来自全国各地并全

程参与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

究院研修班学习的资深刑辩律师、学

者参与编著。

其 中 ， 《 刑 事 辩 护 教 程 （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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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是对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每一个

环节所涉及的辩护理念、立法规范沿

革、目的和任务的梳理；《刑事辩护

教程（实务篇）》则聚焦于刑事案件

诉讼程序每一个环节所涉及的辩护的

规范行为与技术、技能与技巧，以及

常见实践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而《刑

事辩护教程（实训篇）》是对西法大

培训模式的程序和具体方法的详解和

指引。

“自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以来，

中国律师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历程。过

去四十余年中，律师业务培训一直停

留 在 知 识 讲 授 的 单 一 层 面 ， 实 务 培

训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以至于人们的

认识中形成了似乎只要学习了法律知

识，通过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就可以做执业律师这样一种普遍

性的误解。”丛书主编田文昌律师表

示，当下中国律师已经进入走向成熟

的发展期，律师的执业技能应当从探

索前行的初级阶段转向正规化操作的

成熟阶段，“而实现这种提升的主要

途径，就是加强对律师专业技能的实

务培训，《刑事辩护教程》系列图书

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刑事辩护教程》的理论篇、

实务篇和实训篇涵盖了刑事辩护从理

论到实务再到实训模式的完整内容。

此三个部分相互衔接，既是一个统一

的整体，又各自独立成篇，是一套对

律师进行刑事辩护技能培训的系统教

材。”丛书主编田文昌律师表示，该书

宗旨从实际案例和律师办案经验出发，

以理论释义与实务解析相结合的方式，

论证、阐述和剖析刑事辩护的基本原

理、原则、规律、规则，以及律师在刑

事辩护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操作技能，使

受训者通过学习实现刑事辩护理论水平

与实务技能的全面提升。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正在发言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京都刑辩讲堂主任王九川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梁雅丽

活动当天，除朱勇辉、梁雅丽、徐

莹、张启明等数十位丛书作者出席外，

还同期进行了“刑事辩护专业化与法治

之路”学术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阮齐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北

京大学教授白建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卢建平、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付玉明等专

家学者，就刑事辩护专业化发展等议题

进行了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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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教程》系列图书发布暨“刑事辩护专业化与法治之路”
学术研讨会圆满落幕

10月22日上午，《刑事辩护教程》

系列图书发布暨“刑事辩护专业化与

法治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京都律

师事务所内举行。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主编，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事辩护教程》

丛书，在会上首次亮相。除田文昌律师

外，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冯卫

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门金玲、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

浩、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

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

主管合伙人、刑辩研究中心主任梁雅

丽，共同为新书发布揭幕。

活动当天，除朱勇辉、梁雅丽、徐

莹、张启明等数十位丛书作者出席外，

还同期进行了“刑事辩护专业化与法治

之路”学术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阮齐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北

京大学教授白建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卢建平、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付玉明等专

家学者，就刑事辩护专业化发展等议题

进行了深度交流。 

Ȩܾθ䓖៑᪆⼸ȩ᫝ΓࣾጰЗᐼ

ଶძ㜡䓋

 主持人：朱勇辉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高铭暄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ΓࣾጰᤚᎂЗᐼ

 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揭幕仪式

 会议现场

 左起：梁雅丽 冯卫国 田文昌 蒋浩 门金玲 朱勇辉

А㶕㜡䓋

 田文昌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冯卫国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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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建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江溯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卢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付玉明 西北政法大学企业合规研究院院长、教授

 陆咏歌 河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主持人：梁雅丽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

҉㔲Ą̶㼭͑语ą䄡᫝Γ

᝭䊍Γߎ⹫ाϙ䘪ᒸጵθ❴ܧϙ๔႓ࡄ

ࣷȨܾθ∂ⴒ䃳Ꮐȩ䉓तᐭ䕇Зᐼ

 门金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蒋浩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CEO褚长志

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进行赠书及

账号开通仪式

 阮齐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主持人：王九川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京都刑辩讲堂主任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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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建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图书事业部主任

 门金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印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彭吉岳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杨大民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主任

 牛支元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海口分所合伙人

 徐莹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聂素芳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臧德胜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夏俊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朱勇辉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小峰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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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娅琳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傅庆涛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馨仝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韩哲 北京市世航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均 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主任 翁小平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汤建彬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孙广智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刘立杰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张启明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梁雅丽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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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合影

10月22日上午，《刑事辩护教程》

系列图书发布暨“刑事辩护专业化与

法治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京都律

师事务所内举行。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主编，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事辩护教程》丛

书，在会上首次亮相。

本文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

主任田文昌在发布会上的致辞发言，整

理刊发以飨读者。

各位嘉宾，各位同行，各位媒体朋

友：大家上午好！

田文昌：《刑事辩护教程》是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的
情况下自创体系的首次尝试

循的情况下自创体系的首次尝试。

《刑事辩护教程》是对律师刑事辩

护技能进行系统性培训的专用教材，共

分为三册：理论篇、实务篇和实训篇，

三篇合计182.6万字。其中，理论篇和

实务篇由京都律师所组织编写，作者均

为京都所律师，历时五年，四易其稿才

最终完成。实训篇由西法大刑事辩护高

级研究院组织编写，是在探索和打磨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培训模式”的

非常感谢大家莅临《刑事辩护教

程》系列图书的首发式！

在几十位律师和学者历时五年的努

力之下，《刑事辩护教程》终于出版发

行了。今天，能够在这里举行首发式，

我个人和《教程》的全体作者都感到格

外荣幸！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律师

同行和媒体朋友能够在百忙之中拨冗前

来祝贺，更使我们备受感动！

应该说，这次的首发式具有一种

特殊的仪式感。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发

行，既是该书作者们共同成果的隆重呈

献，也是国内编写系统刑事辩护教程的

首次尝试。

《刑事辩护教程》是由京都律师事

务所的刑辩律师和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

护高级研究院首期刑辩研修班学员共同

完成的倾力之作，是在国内没有先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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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构思，在模式成型后动笔，历时

三年多时间完成的。

《刑事辩护教程（理论篇）》旨在

全面、系统地阐述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

演变过程，介绍和解析刑事辩护的原理

和理念，明确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和环

节中辩护活动的目的和任务，以及相关

的理论和法律依据。

《刑事辩护教程（实务篇）》旨在

用以案释法的方式，结合各位作者亲历

的案例，明确、具体、细致、生动地深

入分析和讲解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和环

节中刑事辩护活动的技能和技巧，使读

者可以深刻、直观地体察到刑事诉讼过

程中的千姿百态，品味刑事辩护活动中

的苦辣酸甜，在开阔眼界和总结经验的

基础上提升自己的实操能力。

《刑事辩护教程（实训篇）》是

对西法大培训模式的程序和具体方法的

详解和指引。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培

训模式（简称“西法大培训模式”）是

在借鉴国外诊所式培训模式，并结合中

国刑事司法程序的特点，在国内数十位

资深律师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经过三

年多的时间，悉心探索，精心打磨而形

成。是一套独具中国特色，与中国刑事

司法制度相适应的刑辩律师培训模式。

《刑事辩护教程（实训篇）》既是这种

模式的成果总结，也是这种模式的指导

教材。书中设计的培训模式是针对《刑

事辩护教程（实务篇）》中包含的各个

专题的具体内容，以受训者全员全程参

与的方式展开。旨在以理论研讨与实战

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在头脑风暴式高度

参与中，快速提升受训者的实操能力。

《刑事辩护教程》的理论篇、实务

篇和实训篇涵盖了刑事辩护从理论到实

务再到实训模式的完整内容。此三个部

分相互衔接，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

各自独立成篇，是一套对律师进行刑事

辩护技能培训的系统教材。其宗旨是从

实际案例和律师办案经验出发，以理论

释义与实务解析相结合的方式，论证、

阐述和剖析刑事辩护的基本原理、原

则、规律、规则，以及律师在刑事辩护

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操作技能，使受训者

通过学习实现刑事辩护理论水平与实务

技能的全面提升。

如前面所谈到的，这套教程是编

写系统性刑事辩护教程的首次尝试，是

典型的抛砖引玉之作，难免多有观点偏

颇和内容方面的不足之处。既希望与大

家分享感受，更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

正。 

10月22日上午，《刑事辩护教程》

系列图书发布暨“刑事辩护专业化与

法治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京都律

师事务所内举行。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主编，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事辩护教程》丛

书，在会上首次亮相。

本文整理自“三言两语”话新书

环节的作者发言内容。

前些天，我从事图书出版业已满

20周年。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即“借

精心策划的文化之制表达对世人最美

的祝福”。这促使我，更愿意选择做

一 些 对 社 会 有 重 要 价 值 的 图 书 。 因

此，我非常荣幸，能够承接由久负盛

名的田文昌老师领衔主编；一众刑事

辩护高手执笔；两家机构（京都所、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

组织编写；三家机构（西北政法大学

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京都所）

鼎力推荐的“刑事辩护教程”系列图

书。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套系统的刑事

辩护行业培训教材，包括：理论篇：

全面阐述刑事辩护的理论和理念；实

务 篇 ： 归 纳 、 总 结 刑 事 辩 护 实 操 技

能；实训篇：提供刑事辩护培训的方

法与模式。

田文昌老师和各位专业大律师，

愿意将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成

教程，帮助后来者少走弯路，是非常

有利于刑事辩护律师队伍专业化的，

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出版、传播

这 样 的 作 品 ， 正 是 我 们 和 我 所 追 求

的。感谢各位作者的付出，一起成就

“三言两语”话新书《刑事辩护教程》系列图书作者发言集锦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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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金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杨大民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主任

了一套经典的刑辩教程！

这本书是我负责传递田老师对这

本书所有的意见、建议、结构给各位

律师，我每次传达的，每个律师几乎

要么就是在开庭，要么就是开完庭，

我每次都是时刻关注各位的朋友圈，

以 便 使 我 自 己 显 得 不 那 么 烦 人 和 讨

厌，你们也是很包容，每次当我提出

要求的时候，如果说清楚了，直接就

改了，没有说清楚的，还会约时间到

咱们律所见面，再一一说说究竟想要

什么。所以这本书形成过程本身就是

一种提升，就是一种研讨的过程。各

位作者真的非常辛苦。

第二，我一直坚持说刑事辩护律

师这个行业是一个实践性的行业，只

有在大量案件的浸染当中，才能获得

对这门专业也好，这门学科也好的认

识，然后律师是最有发言权的。我特

别特别同意田老师最近一直在推的刑

事辩护专业化，我也在多个场合中刑

事辩护的劲头就是专业化。因为虽然

司法环节的变化，律师在没有办法解

决问题的时候，会让本来很专业的技

术走形，变成很多魔法。这些魔法有

的时候能打开，那不是我们认为的应

该的样子，那么我们追求的法治梦想

也不是法治的梦想。这本书大家一起

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可以让专业化上

一个台阶，告诉大家在规范上规定的

刑事辩护律师规定的动作有哪些，在

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研发出来的技术

与魔法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以及在具

体办案中，如果真的要使一下魔法，

那么尺度在哪里，可能会有一定的意

义。所以我想说的就这么多，再次感

谢各位。

 印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非常感谢田老师让我来参与刑事

辩护一般问题的写作，这部著作我看

了一下个人的履历还没有改变，实际

上已经悄悄转到中国政法大学，有幸

成为了阮齐林老师的同事并接受阮老

师的指导，并且我的研究领域已经᠀

展到了刑法学、犯罪学等领域，朝着

刑事辩护所要求的刑事一体化迈进。

刚 才 跟 江 溯 老 师 一 起 交 流 ， 北

大、人大、清华几乎没有年轻老师在

做律师，我是少有的两栖人类，比较

惭愧的精力分散，一直坚持在一线做

刑事辩护。这也是受到田老师的重大

启发，田老师建议我多做一些案子。

田老师让我写刑事辩护的一般问题，

从理论上对刑事辩护的基本原理作一

个深入的阐述。刑事辩护是一种法律

行为，是一份法律职业，也是法学研

究的一个方向。但是恰恰在这个方向

上是缺乏相关的深入理论研究。田文

昌老师恰恰是兼具了大学教授的履历

与刑事辩护律师专业素养。田老师让

我 来 做 这 个 开 篇 的 文 章 ， 我 非 常 高

兴。在本章，我探讨了刑事诉讼制度

的产生、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刑事辩护制度的价值、刑事辩护的常

见分类、刑事诉讼的基本构造、控辩

关系、辩审关系以及刑辩律师与其他

主体的基本伦理关系。我衷心希望未

来在田老师的指导下，能够在这个领

域出更多专著，编写更多的教材。京

都 所 的 刑 事 辩 护 三 部 曲 在 很 大 程 度

上表征着中国式刑事辩护现代化的开

始，通过刑事辩护同仁的不懈，必将

有助于我们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

实现。谢谢！

《刑事辩护教程》的出版准备了

五年，或者说从开始写作到修改完成

我们所有的写作者用了五年的时间来

完成。实际上，这套教材田文昌老师

积累准备了30年。我认为这个时间应

该从1993年开始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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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支元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海口分所合伙人

田文昌老师一个人从兼职律师转

型成为专职刑事辩护律师，到1995年

创建京都律师事务所，之后2017年又

策划创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

研究院，再到今天《刑事辩护教程》

这 一 部 教 程 的 出 版 面 世 ， 都 是 为 了

引领推动刑事辩护事业，田老师一个

人，通过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个刑事

辩护高级研究院，和一部《刑事辩护

教程》在影响一个行业，刑事辩护律

师行业，推动这个职业群体的规范化

和专业化。

我认为，这部书的出版和发行，

其实就是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修炼手

册正式诞生了，我们如何去做律师，

终于有一个修炼的手册，这是我的第

一个感触。

第二个感触，对于我个人来说，

参 与 这 部 教 程 写 作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学

习 ， 为 了 成 长 。 这 个 过 程 我 受 益 匪

浅，也成长不少，对刑事辩护的认识

和理解有了更大的提高。执业中遇到

的问题和思考需要我们总结再总结。

刑辩是实现法治的一道光，需要我们

去追。现在谈法治这个概念，或者刑

辩的概念已经不再像20年前30年前，

30年后的今天，谈法治做刑辩，已经

不能再宏大叙事，而是要对每一个案

件精雕细琢，精益求精。

今天我们有了这部《刑事辩护教

程》全中国的刑辩律师就知道如何去

修炼刑事辩护这门功夫了，如何精益

求精的去办案，如何拳不离手，曲不

离口的去做好自己的刑辩工作。再次

祝贺田文昌老师主编的《刑事辩护教

程》三部曲出版发行。谢谢大家！

我在这本书里面总共参与了三个

章节的编写，分别是庭前会议，律师

执业权利保障，以及怎么跟公检法的

沟 通 ， 既 有 理 论 上 的 概 述 ， 也 有 实

践经验的一些分享。所以在写本书三

个章节过程中，虽是诚惶诚恐，但我

是竭尽全力，把涉及到的理论刨根究

底，在刑事辩护实践过程中用到的方

法也是不遗余力的全部展现在本书里

面。本书的编写不光是对一些相关辩

护技术和辩护规程的解读，在这些文

字 里 面 也 包 含 我 们 对 刑 事 辩 护 的 热

爱，对法治的追求，希望随着这部教

材的出版发行，也把我们对刑事辩护

的热情和激情，法治的梦想也传承下

去，谢谢！

在这部书当中，我承担了理论篇

 彭吉岳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和 实 务 篇 的 接 待 客 户 与 洽 谈 案 件 部

分 。 这 个 内 容 在 刑 事 辩 护 诉 讼 教 程

中，应该说是一个基础的工作。因为

没有接待和洽谈，一切都无从谈起。

但是和兄弟姐妹的那些篇章来讲，也

是一个鸡肋工程。为什么？它与其他

章 节 的 权 威 性 、 理 论 性 、 专 业 性 相

比 ， 更 多 的 在 乎 的 是 经 验 性 、 技 巧

性、实操性，当时我就感觉到非常难

下手。在理论篇，我曾经苦心冥想，

总觉得就是提茶倒水，讨价还价，如

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为此我还找到

田老师要求把理论篇中的这一章节剔

除。田老师这些年非常注重理念的传

播，一直在倡导理论的导向，强调在

刑事诉讼过程当中，要把法治的概念

转变为法治的理念，所以说劈头盖脑

训我半天，最后就保留了这个章节。

最后就两个目标，第一条就是在

理论篇阐述的时候，争取能够浑然一

体，不成为这本书的补丁。第二，在

实务篇当中争取能够做到保质保量，

不降低这本的颜值。所以在创作过程

当中，我们是又当导演，又当编剧，

又当演员，而且常常还要站在读者的

角度审视这部书如何来创作。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编写这本书

也好比是一个建筑工程，我们既要充

当设计师，还要充当施工员和泥瓦工

的角色，在施工过程当中，经常遇到

迷茫和困难。在这里，特别感谢三总

师，特别感谢总设计师田老师，我遇

到迷茫的时候，他总是给我以启发，

总是给我以帮助，总是给我以鼓励。

特别感谢总工程师门老师，在我遇到

困难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她总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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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素芳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朱勇辉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徐莹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助我修改施工图，送来钢筋、水泥、混

凝土。特别感谢总监理师，北京大学出

版社，虽然这些老师我没有谋面，但是

他们在语言逻辑，遣词造句，文字表达

和标点符号方面，对我们精挑细选，保

证了这本书的权威性。所以很多人都付

出了心血，能够参与其中，我深感荣

幸，也感谢田老师给我参与编写这本书

的机会。谢谢！

我参与了理论篇和实务篇关于会

见部分的编写。会见部分主要是针对

会见的理念、目的、任务和方法，进

行了一个详细的梳理。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内容，是针对会见过程当中，可

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及应对方法进行

了尽可能全面的提示和总结。

在这五年来，编写这本书的过程

当中，我个人最深的一个感受是，整

个写作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次全面的

提 升 和 总 结 。 尤 其 是 在 理 论 篇 的 编

写过程当中，田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

尽可能多的去查阅各种著作、文献、

资料，要对古今中外的理念进行详细

的梳理和总结。也正是在这个不断学

习、思考和总结的过程中，我自己也

从过去在办案中可能只知其然，到现

在可以真正知其所以然。所以我觉得

这一套书籍不仅仅是这么多刑事辩护

律师十年、二十年刑事辩护经验的总

结，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更是刑事辩

护理念的一次全面的武装。所以我也

衷心希望这一套在田老师和门老师带

领下，这么多的刑辩同仁一起共同努

力、精心打造的刑事辩护教程，能够

为广大的刑事辩护律师带来真正的收

获和帮助。谢谢！

我谈谈写这个书当中的一个体会

吧，我觉得作为一个刑辩律师有四个

进阶：接到一个案件以后，“想”是

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能思考出这

个案件的辩护方案来；第二个阶段，

当你有了辩护思路和方案之后，你能

“说”得出来，也就是组织好口头语

言进行完整的表达；第三个阶段是你

能把口头表达“写”出来，能够形成

完整的、规范的辩护词，书面展现你

的辩护观点；第四个阶段是当你经过

办理大量案件后，能把办案经验进行

总结，找出规律，对这些辩护规律进

行 系 统 化 和 理 论 化 梳 理 ， 最 终 能 成

“书”，供他人参考学习。在这四个

进阶过程中，出书是对整个刑辩行业

的支持，展现的是责任心和公益心。

田老师之所以不辞劳苦带领京都所的

律师们写这套书，就是为了把这些一

线刑辩经验贡献出来，供大家参考，

希望能够以此推动中国刑事辩护事业

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初衷。我希望有

更多的刑辩律师加入到出书这个队伍

中来，京都所也愿意向更多的律所、

更多的刑辩律师交流和学习。谢谢！

我 是 参 写 了 理 论 、 实 务 篇 的 阅

卷 、 辩 护 词 写 作 和 实 训 篇 的 实 训 预

备 ， 三 个 部 分 都 有 ， 我 就 以 阅 卷 为

例。阅卷看似普通，实际上在我看来

是刑辩律师的一个最基础的技能，如

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阅卷工作，其他

所有的辩护工作都是没有办法有效进

行的。在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实际

上我自己也在不断反思、思考我自己

在具体案件办理当中阅卷的一些痛点

问题，我希望把我自己的痛点问题以

及解决方法展现出来给同行作为一个

参考。比如说阅卷，它是一个脑力劳

动，需要我们很强的理论功底，很好

的发现问题，找准辩点；同时它又是

一个体力劳动，在委托人、当事人看

不见的日日夜夜，付出很多艰辛。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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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既高质又高效的进行阅卷，这是

我想和大家在书中想分享的经验。

再 比 如 对 于 被 告 人 阅 卷 权 的 问

题，现在在理论和实务上都有很大的

争议，我也查阅了很多文献，在书中

我进行中外法律的比较，为什么会有

争 议 ， 让 大 家 知 其 然 ， 更 知 其 所 以

然。当然最终的一个落脚点还是回到

实践，由于现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对于

被告人阅卷权表述并不明确，作为刑

辩律师怎么在实务当中怎么做，有效

规避自己的执业风险。由于自己的水

平有限，也不一定是非常全面的，非

常正确的，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最后，我想说几点感谢，一个是

感谢田老师和门金玲老师对我们的鼓

励，更多的是督促，有你们拿着小鞭

子 ， 我 们 才 从 一 帮 觉 得 干 活 比 写 书

更容易的人，沉下心来思考、总结，

把这本书写出来了；二是感谢西北政

法大学刑事研究院提供的这个平台，

让我们跟很多的同行进行学习，得到

提高；第三，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蒋

浩总编和陆编辑，对这本书精心的打

磨，让它得以惊艳面世；第四，感谢

在座的所有的老师和嘉宾，你们一直

以来对我们的关爱，我们才有不断的

成长和进步的空间，我们会进一步的

努力。谢谢！

特别荣幸能够参与到《刑事辩护

教程》三部曲的撰写工作当中，我负

责理论篇和实务篇几个专题的撰写，

分 别 是 ： 律 师 的 调 查 取 证 ， 审 查 起

诉程序中的律师辩护，还有庭前准备

这 几 部 分 的 内 容 。 关 于 调 查 取 证 工

作，对于律师来说是刑事辩护中风险

 夏俊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张小峰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与挑战并存的课题，实务中，律师调

查取证不仅困难重重，而且还存在诸

多风险。很多律师存在着困惑，当我

们在面对证据，特别是面对那些对于

案件定罪量刑可能会起到关键作用的

证据，到底要不要调查取证，如何调

查取证，调查取证的过程中需要注意

哪些事项，等等，这些都是在实务中

备受关注的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的研

究和探讨。关于审查起诉程序中的律

师辩护，我们常说，审查起诉阶段是

“审前辩护”的黄金时期。作为刑辩

律师，深入了解审查起诉程序的概念

及相关法律规定，掌握这个阶段的实

务操作技能，有利于律师在审查起诉

程序中发挥实质作用，为委托人争取

利益最大化，真正实现有效辩护。关

于庭前准备，我们都知道，庭前准备

对于庭审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整个辩护工作中

的 重 要 事 项 ， 因 此 ， 相 关 的 法 律 规

范、操作技术和实践问题都值得深入

地研究和探讨。

在整个撰写的过程中，特别感谢

田老师和门老师严格的要求和悉心的

指 导 ， 每 当 门 老 师 发 来 微 信 要 求 改

稿，或者改完稿提交给田老师、门老

师审核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惴惴不安

的，但，经过多次的修改，在不断地

思考、总结、完善的过程中，自己也

觉得收获满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

进步，恰似化茧成蝶，虽然过程不容

易，但结果非常美好。

田老师曾说过，一个专业化的刑

事辩护律师，不仅需要具备刑事法律

方面的理论功底，还需要学习和研究

刑 事 辩 护 方 面 的 理 论 知 识 ， 此 外 还

需要在实务中具备刑事辩护的方法和

技能，我觉得《刑事辩护教程》三部

曲，正好把这三个方面非常良好地结

合起来，可以给刑事律师开展专业化

辩护工作提供很好的指引。作为一名

刑 事 辩 护 律 师 ， 能 够 参 与 本 书 的 撰

写，能够为刑事辩护的专业化发展奉

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是一件十分幸运

的事情。最后，我所参与撰写的相关

章节内容，欢迎在座的各位老师、同

仁批评和指导。谢谢！

 

非常感谢田老师和京都所能够提

供这样一个平台，我参与了今天发布

的刑事辩护教程的编写工作。我主要

参与了调查取证理论篇和实务篇的编

写工作。结合自己的编写过程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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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庭发问其实内容和方法，

大家只能通过交叉谈论的方式向我发

问，或者看书中的内容。我跟大家分

享一下写作过程的一些体会，我觉得

做了三个非常痛苦的工作，第一个是

雕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田老师

也反复说打磨，我希望这本书成为未

来大家刑事辩护之路上的他山之石。

第二个有点像围棋，因为我们这

个实训反复讲要复盘，其实就是一个

反思的思维，这个书中的一些事例其

实更多的是我的一些反思，尤其是一

些失败经历的总结。

第三，我觉得有点像跑步，不积

跬步，不能跑马拉松，整个写作过程

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刑辩之路既

痛苦又漫长，希望这本书可以陪伴大

家，可以看，可以批，厚度能防身，

还可以摆拍。谢谢！

我写的章节是关于鉴定意见的质

证。随着刑事案件的证据越来越多、

种类越来越丰富，鉴定意见在整个刑

事辩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与日

俱增的。

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在写作的过程

中，对于我个人而言，一方面既是对实

 翁小平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臧德胜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启明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强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提到律

师调查取证，大家满脑子呈现的都是

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说在本章撰写

的时候，我们认真研究了刑诉法、律

师法及关于律师调查取证的相关规章制

度和司法解释，并进行了梳理和深入的

探讨。与此同时，在撰写的过程中，我

还结合了自己之前在检察院工作的经

历，作为一名公诉人调查取证以及作为

反贪局的侦查人员进行调查取证的经

验，两者实现有机结合，这是撰写调查

取证的基本想法和基本构思。

第二个问题，在律师调查取证章

节中所引用的案例都是律师在实务中

所亲身经历过的案例，客观真实，且

在律师调查取证的环节是取得了非常

好的辩护效果。通过本书关于该部分

内容的阅读，可以清楚的展现出律师

在当时面对案件需要调查取证时，如

何去考虑，如何去思考的，如何去评

估取证风险及如何实际去操作调查取

证的工作，可以说书中内容对于律师

的调查取证工作做了一个细致、全面

且真实的全景再现，希望这些内容对

大家能够有所借鉴。谢谢！

非常荣幸有机会参与《刑事辩护

教程》的编写，负责批准逮捕程序中

辩护工作一章撰写工作。批准逮捕程

序的辩护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在当时

的情况下，律师还没有阅卷，掌握的

信息有限，时间紧，任务重。要取得

好的效果，一方面要形成正确的辩护

思路，有自己的辩护观点。另一方面

要有恰当的辩护方法，能够准确的表

达自己的辩护意见，跟办案人员有良

好的沟通。

所以，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是

坚持这样的问题导向，既谈观点也要讲

方法，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一章的核心

在于，如何在没阅卷的情况下，尽可能

多地掌握案件信息，形成正确的思路；

如何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和办案机

关进行有效沟通，充分表达自己的意

见。在这方面究竟有哪些思路，哪些

方法，请广大读者抽出宝贵的时间去

看看这本书具体的内容。

我自己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也是读者，在阅读其他作者撰写内容

的过程当中，确实能够感受到，每一

位作者都针对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做到

了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希望这本书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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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的梳理和总结，同时也是对这个

问题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过程。

从内容上看，鉴定意见的种类、

在辩护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我们

在教程中都做了详细的罗列和整理，

紧接的就是，在碰到问题之后，应该

如何进行质证的技能和技巧，我们也

相对完整地呈现大家。

总体来说，我们对于这次教材的

写作，不敢说呕心沥血，但绝对是费

心费力。写作过程非常辛苦，我经常

在 出 差 的 路 上 甚 至 在 半 夜 接 到 门 老

师催修改稿的通知，而我通常也是半

夜给门老师回复意见一早就能收到回

复。最后一遍校对的时候，门老师盯

住我来回修改了四五次。电脑里保存

的相对完整的修改版本至少有八个以

上，真的是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更

好地把作品呈现给大家。

客观地说，这一套的教程有这么

几个第一：第一套由刑事辩护一线律

师执笔的专业型教程，第一套涵盖全

部刑事辩护业务全流程的强调理念与

实践紧密结合的技能型教程，第一套

注重培训“培训者”着眼行业人才培

养与长远发展的实训型教程。这些都

是田老师在整个编写过程中一直在对

我们灌输的理念和要求。

当然，我也恳请大家能够对教程

提出更多的批评和指导意见，虽然写

作过程中我们不停反复地修改，但难

免总是会有一些纰漏，总是会有一些

问题没有总结到位，希望我们在后续

再版过程中，能够一起把作品打磨得

更好。谢谢！

终于到了质证这个环节，我参写

的包括物证、书证的质证理论篇和实

务篇，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质证实

务 篇 ， 比 如 说 物 证 需 要 关 注 的 基 本

原理，质证关注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再就是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质证的

规范和方法是什么。我还参写了非法

证据排除和财产辩护的实务篇，关于

非法证据排除如何有效的启动，如何

排除；关于财产辩护，书里面也做了

初步的梳理。另外，参写的实训篇内

容 ， 主 要 是 讲 要 进 行 实 训 筹 备 的 时

候，如何来准备实际案例，分组的时

候要注意什么、有什么禁忌，等等。

时间原因我就只说一下质证和排

非的章节。在书证、物证以及电子数

据质证的章节编写中，我们首先会概

述不同证据种类的规范概念、特征，

在此基础上，可以让我们实务工作者

更充分地理解现行法对这个证据种类

收集、提取的要求和技术操作，从而

更进一步归纳出基于规范和经验，我

们可以从哪些角度切入、需要哪些方

面的论证。同时，我们会融入很多常

见 的 实 务 情 景 以 及 具 有 典 型 性 的 案

例 ， 采 用 实 务 工 作 者 熟 悉 的 语 言 风

 梁雅丽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

格，把我们想要分享的经验和方法准

确地、高效地传达给读者，并且可以让

读者在日后的实务工作中顺利使用。而

在非法证据排除的章节编写中，我们除

了传统的从概念到规范再到实操的内容

以外，还详细介绍了排非的历史沿革，

希望引起读者对这项规则的重视，善用

这项规则，保持排非规则在实务中的活

力而不流于形式。

我想我们京都所在编写这类实务

教材时，与其他教材不同的是，相比

完全技术化规范化的内容，更加注重

田老师在各个场合反复强调的理念问

题。所以我们会更努力地把理念鲜明

地提供给大家，并且想方设法融入到

规范的理解和实操的经验中去。因为

我们长期做实务知道，很多问题并不

是没有规定或者不知道怎么操作的问

题，而是理念相冲突或者不统一的问

题。我们京都所在具备厚重的理论基

础和丰富的实务经验基础上，在传输

更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辩护

人权益的理念方面，也要承担起更多

的责任，相信这也是我们京都律师的

共识。

最后，期待刑事辩护教程能为热

爱刑事辩护的同仁们提供参考。刑辩

之路，我们同行。

作为刑事辩护历史前面做了若干

的工作，最后最精彩的部分总是要在

法庭辩论环节来进行呈现，下面有请

孙广智律师分享一下法庭辩论阶段。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上午

好！我负责教程当中法庭辩论这样一

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的写作。作为读者

和作者，我对一本书有两点要求，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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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广智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汤建彬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就要读最新的，写就要写最精的。对

我个人而言，本套教程可以说是恰逢

其 时 ， 我 是 8 0 后 ， 0 8 年 开 始 正 式 执

业，从执业初期到现在正好贯穿了新

千年之后近20年的执业经历，并且覆

盖了96年刑诉法、12年刑诉法和18年

刑诉法三个阶段的法律变迁。在上述

刑诉法变迁的过程中，律师的诉讼地

位、诉讼权利的变化，包括庭审实质

化改革等，无一不在影响着我们在法

庭辩论中的所思所想。

而我负责的这个部分，分别从策

略、方法、技巧，以及法庭辩论和刑

事辩护中各个诉讼环节的关系着手，

详 细 、 系 统 的 阐 述 了 我 们 作 为 一 个

刑辩律师在法庭辩护中的思考、心得

和体会，并且采取了九则案例，通过

以案说法的方式帮大家将这些思考、

心得、体会，更生动的呈现出来。这

九个案例既有自然犯罪，也有经济犯

罪，同时还有职务犯罪。我相信我所

撰写的法庭辩论的实务篇，可能是整

本书里面篇幅最长的，接近5万字，从

体量上看，我已经做到了写的精。

接下来，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表

达一下对田老师和门老师的感谢。首

先我想表示对田老师的感谢，看到印

制如此精美的教程图书，我想到的是

我锁在文件柜里，田老师亲手给我批

改给的书稿，从措词到标点，到体例

到结构，田老师无一遗漏对我们大家

进行了全方位的建议和指导。田老师

的这些指导，以及田老师对我们写作

成果的认可，让我体会到一种特别纯

粹的快乐，就是追求卓越的快乐，这

种快乐无关于物质，而是独属于刑辩

人的精神享受。正是在田老师的这种

指引下，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部教程不

仅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未来

工作的指引，是一部惠及更多青年的

律师的佳作。

接下来表示对门老师的感谢，我

对门老师的感情是有一个转化的，首

先是爱恨交加，我的微信聊天记录里

还 保 存 着 门 老 师 收 到 我 提 交 的 初 稿

之后发来的赞美之辞。但在之后三年

里，门老师给我发了很多修改和批评

的 意 见 ， 这 些 意 见 都 已 经 被 我 删 掉

了，因为我把它们内化到了我的书稿

之中。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对门老师

的感谢只有爱，没有恨。

最后希望这套教程能给所有致力

于刑辩，热衷于刑辩的朋友们提供更

多的参考和助力。谢谢！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好，死刑

复核是一个关系被告人生死的重要刑

事程序，但对很多律师来讲也是一个

比较陌生的程序，所以，在本书中，

我们力求详尽地把这个程序的相关辩

护问题给大家写好写清楚，下面我用3

个数字给大家介绍一下死刑复核辩护

这一章。

第一个数字：27次修改

从2017年9月10日到2023年7月16

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给门金

玲老师发了27版修订稿件，平均每年

5次修改和完善，每次修改都体现了田

文昌老师、门金玲老师认真严格批改

的心血，也体现了我们精益求精的写

作态度。

第二个数字：50个核心辩点

田文昌老师要求我们要写出理论

深度，要写出实务经验，在书中我们

不仅研讨了死刑复核辩护的理念：被

告人不应适用死刑，死刑复核辩护的

目的：找出被告人“不死的理由”等

理论问题，我们还从死刑复核辩护实

务 角 度 总 结 出 了 5 0 个 核 心 辩 点 ， 包

括：事实、证据、程序、量刑情节等

多个方面。

第三个数字：11个死刑复核辩护

实操步骤

我们在书中提供了一套分为十一

步的完整的死刑复核辩护实操方案，

从接受委托或指定开始，到最后如何

应对死刑复核结果，即使没有办理过

死刑复核案件的律师，基于书中的步

骤和注意事项，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死

刑复核案件的辩护工作。

最后，我想说一下，写作是一个



King & Capital lawyer

58 ϙ 䘪 䉱 䃜

ᔶ   ߝ

不断总结、提高和分享的过程，但也

难以尽善尽美，死刑复核辩护篇章中

有不当之处，也请各位老师、同仁多

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如果让我概括一下写作经历，我

参与编写的两个主题即非法证据排除

主题和认罪认罚案件辩护主题，正好

可以说明我的切身感受——我写的内

容很像是在门老师“疲劳审讯”“非

法 取 证 ” 下 做 出 的 “ 认 罪 认 罚 供

述”。因为当时我从法院离职不久，

在写作过程中，无意中可能会带着比

较明显的法官视角，门老师作为“骨干

成员”当时向我转达田老师作为“组织

者和领导者”的修改意见，特别是指出

我写作的视角有点单一，应该更多的

站在辩护人的视角去写。所以，在这

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必须“认罪认

罚”，按照田老师和门老师的要求，先

后改了四五稿。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

的，中间还伴随着“疲劳审讯式的非法

取证”，比如每逢佳节被催稿，每到

五一，十一，还有过春节的时候，门老

师就发微信说正好有几天假期，抓紧时

间改稿子，等等。

但是，这个过程是“痛并快乐着”

的。我参与编写的认罪认罚主题也好，

 刘立杰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朱娅琳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王馨仝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非法证据排除主题也好，都得到了田老

师和门老师手把手的指导，比如田老师

特别提到认罪认罚程序里面，如果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律

师还能不能做无罪的辩护？不认罪的案

件，律师能不能劝当事人认罪认罚？这

些特别敏感和热点的问题，在第一稿里

是没有的，后来在田老师的要求下，我

们才一点一点的添加进去，并在门老师

的帮助下逐步完善。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本书我个

人 感 觉 是 一 部 “ 四 观 ” 齐 备 ， “ 四

观”很正的书。我说的“四观”是指

这套书中既有专家学者的观点，又有

资深律师的观点，还有从检察官或者

法官转职业为律师，离职的这些人，

他们的检察官观和法官观，所以说这

本书不是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体现了

集体的智慧。目前好多学术观点都存

在通说或者主流观点，我们不好说刑

事辩护有没有通说或者主流观点，但

至 少 能 够 保 证 在 田 老 师 的 组 织 领 导

下，门老师作为业务骨干，我们作为

积极参加者，所编写的这套书是一套

难得的“四观”很正的书。希望大家

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我的心就踏实了，在所里的时候，就怕

碰到门老师，就怕跟她有那种不经意的

眼神交流，门老师眼神里透露着你该交

稿了。现在我们踏实了。

我写这一篇主要是关于未成年刑

事辩护程序这一块，未成年的刑事辩护

程序虽然是在整个大的刑事辩护程序里

面，但是因为针对特定的对象，还有它

一些独特的地方、特别的规定，我这部

分就是把这些特别的规定，特殊的地方

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包括在实务中应

用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对读者有一个抛

砖引玉的指引。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

持，包括以后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的

问题，也能够帮助我们不断充实到这一

部分的内容里面。

第二，为新书打打气，京都所出

的这一系列书是非常值得大家入手的，

田老师和门老师对我们理论上的要求近

乎严苛，对知识点的把握更是严格的，

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之下，对年轻律师包

括其他的同行都会有一个正确的指引。

其次，在门老师和田老师的督促下，这

本书可以说是挖掘了作者十几年，甚至

二十几年执业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是非

常值得大家拥有的，是一本入手即可用

的工具书。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帮我

们做宣传。谢谢！

我先发一句感慨，新书出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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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我刚加入京都律所时，田老师就

曾告诫我：在京都有很多事可以做，

只要努力就会大有可为。或许所里看

我“无所事事”，于是就安排我来写

“财产辩护”，让我在苦等疫情散开

的无聊时光里，有机会对之前从事经

济职务犯罪审判、刑事财产执行的经

历进行总结，并以辩护的视角进行反

思和梳理，恰好也让我弥补了之前没

有总结这个遗憾。

借此机会，向培养我近二十年的

前东家表示感谢，那是我职业生涯最

为自豪、留恋的地方。同时，对在疫

情期间给我以温暖和归属、让我能够

顺利转型的京都所深表感谢！

 

 傅庆涛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哲 北京市世航律师事务所主任

因为个人执业经历的原因，我一

直对涉外刑事领域很感兴趣，所以这

一次也选择了这个稀有品种—涉外刑

事领域，来进行本书的写作，对我来

讲整个写作过程当中感觉很像种地，

还好有技术指导田老师和门老师，有

他们，保收成。

书中涉外刑事部分主要包含了几

个大块的内容，其中有国内的具有涉

外因素的刑事案件当中当事人特殊的

权 利 保 护 ， 结 合 具 体 的 案 件 进 行 辩

点分析，以及引渡、区际和国际刑事

司法协助，还有国际刑警组织所发布

的逮捕令的特殊质疑制度，近年来涉

外刑事领域实际上是有很多新发展，

比如说特殊财产没收制度，以及缺席

审判。本书写作过程也是我个人不断

的学习和探讨的过程。和其他同事一

样 ， 写 作 过 程 中 也 进 行 了 非 常 多 次

的修改。我记得在2022年10月5日，

我收到门老师发来的一条信息，“对

比最初理论篇第一稿与现在的实务篇

初稿，判若两人啊。”读罢，我就知

道门老师的国庆假期是怎么过的。确

实非常感谢技术指导，以及优秀的团

队，也特别感谢一路来给予我们支持

的每一个人。

希望文字的光能够照耀更多黑暗

的 角 落 ， 带 来 希 望 ， 指 明 前 进 的 方

向。谢谢！

感谢主持人，各位嘉宾，我撰写

的 是 《 刑 事 辩 护 实 务 教 程 》 （ 实 务

篇）“财产辩护”这一章。写作的过

程很痛苦，我到所里的时间不长，与

刘 立 杰 律 师 一 样 存 在 视 角 转 换 的 问

题，期间梁律师、门老师给了我很多

我参加了刑事辩护教程实训篇的

撰写工作，在实训概论这一章当中主

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刑

事辩护实训是什么，反过来说，究竟

什么是刑事辩护实训？这个概念、这

个定义是经过了反复地打磨，每一句

话都经过了仔细地揣摩。第二个问题

是，刑事辩护实训要遵循哪些基本原

则？对此我们做了高度的一个抽象、

概括和总结。

刑事辩护实训与其他授课式培训

最 大 的 不 同 ， 在 于 它 是 以 学 员 为 主

体，以辩护实务为内容，以实战演练

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方法，来

提升辩护律师的技能。在刑事辩护技

能 当 中 既 包 括 理 念 方 面 ， 知 识 方 面

的，又包括经验方面的以及辩护过程

中有哪些禁忌。

刑事辩护实训的基本原则，是指

在实训过程当中，培训师要遵循哪些

基本原则？那就是身份不分主次，人

人高度烧脑，不设标准答案，实现信

息资源共享。这就是刑事辩护实训最

核心、最实质的东西。

我认为，刑事辩护实践教程的出

版和问世，在刑事辩护职业历史发展

过程中，以及在刑事法治进程当中，

是一个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对于年轻的辩护律师来讲，认认真真

学习实务篇；对于具有一定辩护经验

的律师或者资深刑辩律师，要去学学

理论篇；如果你要想成为刑事辩护实

训的培训师，那就真的需要细细研究

一下实训篇。

之所以郑重推荐刑事辩护教程，

是 因 为 这 个 教 程 凝 结 着 国 内 3 0 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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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刑辩律师和精英律师的智慧、经

验和心血，同时我也希望刑事辩护教

程能在各大法学院开枝散叶，发扬光

大。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田文昌老师，带领我们

经 过 五 年 多 的 时 间 ， 完 成 了 这 部 著

作。在田老师的带领下，在门金玲老

师的正确指导下，我和其他几位同学

一起，共同完成了实训篇，我感受颇

深，也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经过多

次撰写和多次修改，终于迎来了《刑

事辩护教程》的问世。

通过撰写这部著作，我有以下的

感触，首先我觉得《刑事辩护教程》

这套书，涵盖了刑事辩护的理论、实

务和实训三个领域，凝结了众多的刑

事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律师的智

慧光芒，是一套真正能够在中国引导

广大刑事辩护律师将学、思、行相统

一，做到知行合一的百科全书和专业

 刘均 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主任

工具书。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新时

代，作为人民律师不仅要政治过硬，

更要业务精湛，它就要求我们必须专业

化。无论是刑事辩护律师还是民商事律

师，无论是为困难群众做法律援助的律

师，还是做认罪认罚见证的援助律师，

我们都要专业化，尤其是刑事辩护业

务。我认为《刑事辩护教程》这本书，

能够真正做到提高律师的理论水平、提

升律师的专业技能，值得我们广大律师

学习、借鉴和收藏。

最后我再次衷心地感谢田文昌老

师为中国刑事辩护事业和中国刑事辩

护律师做的又一巨大贡献。谢谢！

热烈祝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南京分院成立

2023年11月3日上午9点，西北政

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南京分院

揭牌暨首届长三角企业合规与刑事辩

护论坛在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西北

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南京

市律师协会、北京市京都（南京）律

师事务所联合主办，200多名国内知名

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活动。

㺴北ᩴ∊大ႛ݆π䓞៙倍㏜ⵉ⾫

䮗南京分䮗ᤢ➁Пᑄ

南京市建邺区司法局局长严兴中

表示，“企业的合规建设是优化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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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营商环境的良好切入口，今天西北

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落地南

京，与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

所共同致力于长三角企业合规与刑事

辩护专业化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

践，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

服务，正当其时，意义重大！”

环 节 表 示 期 待 ， “ 刑 事 辩 护 虽 然 是

律师法律服务中的传统业务，但一直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呈现出新的课

题，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我相信本次论坛必将为我们带来一场

精彩的精神盛宴！”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

活动仪式上，西北政法大学副校

长张荣刚致辞，对刑事辩护高级研究

院的成立背景、业务板块、取得的成

绩等，向与会嘉宾做了介绍，并表达

了对南京分院成立的祝贺，同时希望

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可以加强与长三

角地区的学界、司法实务界的合作，

共同提升刑事辩护律师的基础理论和

辩护水平，为新时代高质量法治建设

贡献一份力量。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朱勇辉上台致辞，对远道而来的与会

嘉宾表示感谢，也对即将开展的论坛

院 执 行 院 长 刘 仁 琦 教 授 与 北 京 京 都

（南京）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大民签订

合作协议，张荣刚副校长向南京分院

院长杨大民颁发聘书。

Ȱ⩥᪼ᭁ䄽݆䓞ȱ᫥Λ介आ

 

 

随后，大会举行了《田文昌谈刑

辩》新书首发，新书内容涵盖了刑事辩

护的执业理念、刑事辩护的技能技巧，

以及田文昌律师个人的刑辩感悟。

 

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田文昌

做“企业合规与刑事辩护的关系”的

主题演讲。



King & Capital lawyer

62 ϙ 䘪 䉱 䃜

ᔶ   ߝ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孙国

祥做“当前企业合规改革中的重要问

题”的主题演讲。

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敏

远做“刑事辩护专业化的实现路径”

的主题演讲。

专家学者、刑辩大咖进行与谈发言。

体性研究机构，为推动刑事辩护实践

良性发展，积极探索刑事辩护律师理

论与实践、技能与技巧的“双增长”

培训模式作出了重要贡献。南京分院

的落成，将为长三角区域的广大刑事

业务律师及检察官、法官打造高质量

的刑事诉讼实务培训及学术理论研究

平台，促进刑辩业务的专业化高质量

发展，为新时代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本次论坛通过探讨与交流，集聚

各方智慧，为中国刑事辩护高质量发

展建言献策，推动刑事辩护领域走向

更专业化的道路。

立 足 于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时 代 课

题，法治现代化离不开刑事辩护的现

代化及其高质量发展。西北政法大学

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

是国内首家专门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研

究与实践的实体性科研机构，也是国

内首家培养刑事辩护方向研究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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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昌谈刑辩》新书在南京首发面世

11月3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

护高级研究院南京分院揭牌仪式暨首

届长三角企业合规与刑事辩护论坛圆

满落幕。

当日上午10点，《田文昌谈刑辩》

新书在南京首发面世，张荣刚、田文

昌、蒋浩、王敏远、孙国祥、严兴中、

朱勇辉、周振杰、欧阳本祺、蔡道通、

杨大民为新书首发揭幕。

《田文昌谈刑辩》由被誉为“中国

刑事辩护第一人”的著名刑辩律师田文

昌所著，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杨大民律师编写，民法学泰斗江

平教授为本书题写书名；刑法学泰斗高

铭暄教授，刑事诉讼法学泰斗陈光中教

授、樊崇义教授为本书撰写序文。

本书分为刑辩理念、刑辩技能、刑

辩问题、刑辩与谈、刑辩感悟和刑辩寄

语六个章节，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杨大民将田文昌律师四十年来关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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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辩护的思考、实践、观点与感悟编辑

成这本《田文昌谈刑辩》。

活动现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

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铭暄、中国政法

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发

来贺信，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

上台对新书面世发表致辞，田文昌律师

和《田文昌谈刑辩》主编杨大民律师纷

纷上台发表感言。

杨大民律师总结该书为“田文昌思

维、田文昌表达、田文昌情怀”。田文

昌律师表示：“在恢复法治，重建律师

制度的40多年来，刑事辩护的发展已经

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和规模。但是客观地

讲，刑事辩护质量仍然是个令人担忧的

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

实行刑事辩护的专业化。希望这本书能

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得中国律师

界、学术界能够重视对刑事辩护理论的

研究，推进刑事辩护的专业化发展，从

而真正地实现新时代刑事辩护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

致力教育公益事业和法治人才培养京都律师事务所
捐赠支持中国政法大学事业发展

近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向

中国政法大学捐赠仪式在中国政法大

学海淀校区举行。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马 怀 德 ， 党 委 副 书 记 黄 瑞 宇 ， 中 华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

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名誉主任田

文昌，京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CEO褚长志及高级合伙人刘立杰参加

捐赠仪式。仪式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

司法学院党委书记周志荣主持。

 田文昌律师在捐赠仪式中讲话

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

律师在捐赠仪式上表示，法治建设离

不开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作为国

家 法 学 教 育 和 法 治 人 才 培 养 的 主 力

军，为中国法治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

人才。他希望通过捐赠支持，进一步

助力法学教育事业发展和法治人才培

养 。 针 对 法 学 教 育 和 法 治 人 才 的 培

养，他提出要面向未来，理性思考，

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教学一体化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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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思路，深化律所、司法实务部门与

高校的协同育人，促进提升法治人才

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探索更高效

的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代表学

校，对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支持学校

教育事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京都律师事务所作为国内知名律师事务

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高尚道德情

操、扎实学识功底以及优异实践能力的

高素质法治人才，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

有力人才保障。

京 都 律 师 事 务 所 管 理 合 伙 人 、

CEO褚长志与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

记黄瑞宇代表双方签署捐赠协议。

在交流环节，双方围绕着加强法

学理论与实务研究深度融合等方面开

展积极交流。

中国政法大学国内合作处处长、

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刘建，刑事司法学

 参会人员合影留念

 马怀德校长在捐赠仪式中讲话

 京都律师事务所与中国政法大学签署捐赠协议

院院长刘艳红、党委副书记王敬川、

副院长肖承海、教授印波，京都律师

事务所律师钱浩、实习律师刘颖琪等

一同出席捐赠仪式。

所，积极投身教育公益事业和法治人才

培养，彰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他表

示，中国政法大学坚持以培养高素质法

治人才为己任，期待在京都律师事务所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进一步丰富教育

形式，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具有坚定理

聚焦调查取证京都刑辩实训研修班第五期课程圆满收官

1 1 月 1 7 日 ， 京 都 刑 辩 实 训 研 修

班第五期课程在司法行政学院如期开

课，此次课程主题为“调查取证”。

在为期3天的课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

律师学员与刑辩实训班顾问团、讲师

团一道，通过实际案例拆解，模拟调

查取证场景，就调查取证的困难与风

险的化解之道等多个刑事诉讼环节中

的关键问题，展开临场教学。

“律师制度恢复40多年过去了，

无论从任何角度，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刑事辩护技能专业化的问题。”京都

律 师 事 务 所 名 誉 主 任 、 西 北 政 法 大

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田文

昌律师在《刑辩技能专业化》专题授

课中强调，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刑事辩

护技能专业化的根基，但不能仅仅停

留在法律条文的熟练掌握上，“我在
 田文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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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书的时候，第一次给大学生讲

课，我就讲我就反对背条文，”要避

免法学教学理论和实务脱节，程序法

和实体法脱节，相关学科脱节的情况

在刑辩律师学习成长中出现。

京都刑辩实训研修班沿用了西北

政法大学刑辩培训模式，该模式由田

文昌律师借鉴国外经验，率先引入西

北政法大学。作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

辩护高级研究院首任院长，田文昌律

师将实训率先落地京都律所试点，实

践成熟后逐步向全国推广，成为时新

的律师研修和学习模式。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西

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副院

长朱勇辉在致辞中提及，调查取证是

实 务 性 非 常 强 的 课 题 ， 律 师 首 先 有

取证权利，其次有取证责任，应该更

有勇气担当，敢于取证，善于取证，

“思路上可以更广泛一些，案例的筛

选，信息的检索，甚至第三方机构提

供的鉴定意见，凡是可能对辩护有利

的所有材料都是我们取证的对象。”

“调查取证不是律师辩护的规定

动作，立法依据、操作指引比较少，

操作风险比较高。”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京都刑辩讲堂主

任王九川律师作为讲师团代表在致辞

中表示。他还强调，调查取证对有效

辩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取得

的证据在不少情况下对案件进程和结

果能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发掘线索，

克服主客观阻碍，获取证据，并有效

抵御风险，这需要律师有效运用自己

的法律和社会经验，这项技能是律师

综合能力的体现，希望大家在学习中

有所收获，不负此行。

 朱勇辉主任  王九川律师

3天的研修课程内容设计紧凑，节

点环环相扣，实践和理论交叉，讲演

切合律师日常实务。讲师团从律师调

查取证的基本理念开启授课环节，由

浅入深，深刻剖解律师取证期间遇到

的困难和风险，探究化解之道，研析

方法和技巧，就证据线索的发现，向

证人、被害人、涉事单位、司法机关

的调查取证技法和流程进行了临场模

拟和拆解，并就学员的困惑和痛点展

开讲解和分析，总结共性问题，提炼

核心要义。

“确实强度很大，高度烧脑。”“听

刑辩大咖用案例来授课，反复揣摩，觉

得有新启发和新收获。”此次刑辩研修

班学员来自云南、沈阳、福建、南京等

数十个省份，作为资深律师，不少已从

业多年，但仍觉得在课程中学有所得。

 门金玲副教授

 夏俊律师

 孙广智律师

 刘立杰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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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全程参加过前五期课程的律

师学员表示，要有归零心态，推翻陈

旧的习惯，不只向老师学习，也应该

向同学共同学习，“相信大家一定会

和我一样，有实践技能进步和提升的

感受。”

“京”彩时光，“都”享自然|京都律师事务所2023年大溪水草地音乐节精彩回顾

秋 风 轻 拂 ， 碧 空 如 洗 ， 1 0 月 2 8

日-29日，期盼已久的“‘京’彩时

光，‘都’享自然”秋季团建活动在

金海湖风景区举行。两天一晚的行程

充实有趣，从飞盘嘉年华、草地音乐

节到游览京东大峡谷。京都律师事务

所的同事们踊跃报名，大家从繁忙紧

张的工作中脱离出来，放松身心，尽

情享受欢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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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趣的人一起玩耍

自由地享受阳光草地

在陌生中收获惊喜

在期待中体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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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喧嚣，三两好友

烧烤作伴，香气萦绕



King & Capital lawyer

70 ϙ 䘪 䉱 䃜

ᔶ   ߝ

释放天性，乐此不疲

不羁的灵魂

躁动起来

草地音乐节

没有技巧，全靠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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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海海

山山而川

不过尔尔

与山野秋日

共赴一场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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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京都KING青年律师“京”英俱乐部赋能成长营收官
重“新”定义青年律师成长新视野

2023年12月22日至23日，京都

KING青年律师“京”英俱乐部第二

期赋能成长营在京都律师事务所内举

行，40余名青年律师一同出发，在学

习和探索中重新定义与众不同的成长

路径，探索职业道路上的内在潜力。

京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CEO褚

长志，京都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高

级合伙人肖树伟出席活动并致辞，活

动由封旺律师主持。

致辞中，京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

伙人、CEO褚长志首先代表事务所对

参加京都青训营的青年律师同仁表示

热烈地欢迎。他说，青训营是一个为

青年律师提供人文交流和相互成长的

平 台 ， 希 望 大 家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收 获

满满，多观察优秀律师的成长经验，

多体会不同阶段律师的职业素养和专

业精神，多将所学所知运用到实践中

去，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祝福参

与培训的律师同仁们能够遇良师，学

良技，交良友。”

京都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高级

合伙人肖树伟律师代表京都律所党委诚

挚欢迎大家参加第二期赋能训练营。肖

律师表示，与会各位律师都是青年律师

的优秀代表，希望大家能珍惜这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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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深入交流，广交朋友，同时也希

望青年律师在未来的工作中注意政治站

位，做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行

业清风正气的守护者。

在 为 期 两 天 的 课 程 中 ， 由 汤 建

彬 、 黄 雅 君 、 韩 杰 、 刘 立 杰 、 刘 敬

霞、臧德胜和黄山组成讲师团，从法

律服务特点、青年律师职业发展、U型

领导力、拆解裁判文书、非诉业务的

魅力、有效辩护思路与方法到团队协

作与管理，用高强度的知识分享和实

战演练，为青年律师带来精彩分享。

ち̵ー〕∊ᓀ᫥㻻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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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建彬律师从六个板块向大家讲

述刑事业务领域的新特点与新发展。

他提及，刑事案件的分布情况，随着

时 间 段 会 出 现 不 同 的 波 动 ， 与 国 家

相关部门对于犯罪的打击方向息息相

关，青年律师可以加强相应的知识学

习。律师的专业化不是单点化，也可

以不断᠀展内涵和外延，“做某一类

刑事案件的专业律师要有放眼全国的

眼光，只要你业务水平到位，不论在

哪，当事人都能找到你。”

ちρー〕䲇Ꭹᓀጽںౝᝅ䪴̓㖁

͏आ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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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青年律师，在接案、办

案、结案的过程中遇到了卡点应该怎

么处理？黄雅君律师表示，律师处方

中 的 “ 药 物 ” 由 各 种 法 律 专 业 知 识

组成，而服用方法，则体现了律师处

理问题的内在能力，其中最表象也是

最重要的就是律师的工作方法，要不

断自我提升。“律师要解决问题而不

是制造问题，要提供客户化服务而不

是标准化服务，当你思维模式发生转

变，行为模式就有变化，工作结果就

会有变化。”

䴖Ო㔮ጵ喟Ȩ6ಸ䶳ᄩ߈䄫⼸ߖҍ

̭㛯͸߈ȩ

 

国际专业教练韩杰老师围绕U型领

导力课程，就日常律师所面临的一些

具体情况，展开了进一步分析。他所

提及的U型理论强调以简约、具体和共

鸣的方式来解决复杂问题，实践者们

通常采用一种被称为“U型”的思维方

式，即从深入观察问题开始，通过寻

找共情、认知和直觉等元素来设计解

决方案。在现场互动中，他通过案例，

对青年律师的思维模式进行调整和修

正，旨在帮助更多律师清晰定位，从而

更加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ち̾ー〕∊ᓀდ឵̓ߖ㘲ᤅ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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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杰律师作为曾经有过法院从

业履历的律师，他重点就裁判文书等

法律文书的分析进行了阐述。他说，

律师对于控方提出的事实和证据，应

该与起诉意见书进行事实对比，从而

寻找辩点，并且通过与检察官沟通证

据清单，与法官沟通证人清单等方式

推进具体工作，从而全面分析案件，

挖掘新的辩点。

ϙ䘪ᒸጵθߎ᝭倅㏔वцϧ݅᪙䱋

ᒸጵ喟Ȩ䲋䃶͇ߎ⮱偲߈喟ੳ͇䘪᭜䃫

䃎ܧᲒ⮱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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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诉赛道从业多年的律师，

刘敬霞律师结合自身经历，告诉更多

青年律师，要在从业之初确认自己到

底是要做诉讼律师还是非诉律师，做

好长期规划。她分享到，与诉讼律师

相比，非诉律师应该在市场引领下进

行能力提升，重视专业化实践与理论

基础学习，通过系统化研究课题，了

解顶层架构的游戏规则，从而为客户

创造价值，实现自我境界的提升。

ϙ䘪ᒸጵθߎ᝭㜔ᓤ㘉ᒸጵ喟Ȩᰶ

᩵䓖៑⮱ᕊ䌜̻᫦∂ȩ

 

在 青 年 律 师 的 辩 护 思 路 的 指 引

上，臧德胜律师分享了自己独到的心

得 体 会 。 他 强 调 ， 在 代 理 一 个 案 件

后，首先需要对全案有个整体思路，

如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结果，确认案件

定性是否有问题，并确认到底是事实

辩护、定罪辩护还是量刑辩护，及时

在辩护意见上呈现出来。

同时，律师重点还需要在证据审

查的基础上，按照刑诉法相关要求分

析证据，归纳案件事实，便于后续工

作开展。

ちఐー〕⇎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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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特别

是面对生存问题时，建设更加优秀卓

越的团队尤其重要。如何让团队发挥

更重要的功能？如何提升应对变革需

要的企业团队领导力、凝聚力和执行

力？知名培训专家黄山老师使用了经

典沙盘沙漠掘金，将青年律师分成若

干个“探险小分队”，踏上了充满挑

战和机遇的寻宝之旅。沙盘全过程围

绕团队构成、团队沟通、冲突管理等

模块展开，并结合不同团队的具体情

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和解读。

京都KING青年律师“京”英俱

乐部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发起，

旨在为更多青年律师打造学习交流平

台，实现知识技能和行业资源的深度

链接。俱乐部内涵盖知名律师实战指

导，法律业务探讨答疑，兴趣圈层交

互等多类日常活动，目前已吸引了超

过百名青年律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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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小平律师

京都律师事务所开启2024校招，首站赴人大、北师大巡回宣讲

10月30日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

务所在北京师范大学高铭暄学术报告

厅开启2024年校园招聘序幕。京都律

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胜律师、合伙人翁

小平律师，以及京都律师人力资源团

队分别应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邀请，就学生职业发展、京都律所

概况、实习申请要求等方面，向在校

应届师生进行了详细阐述。

京都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5年，

是国内较早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之一，28年来，通过各专业领域业务

部门的整合与互动，充分发挥专业化

分工与团队化协作优势，涵盖刑事诉

讼、民商诉讼、非诉业务等领域，形

成强大的诉讼、非诉综合法律服务平

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目

前京都律所总部位于北京CBD，办公

面积超过5000平米，在上海、深圳、

郑州、重庆、南京、大连、海口、日

本横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成立以来，京都律师事务所秉承

“ 追 求 卓 越 ， 不 负 重 托 ” 的 事 务 所

步研判，“如果大家要选择一家合适的

律所，建议可以参考京都这样的综合

所，更有助于个人成长。”

在人大的宣讲中，京都律师事务

所 高 级 合 伙 人 杨 航 胜 律 师 从 职 业 选

择，尤其是选择当律师的角度进行分

享。“选择律师这个职业还是要考虑

兴趣问题。”杨航胜律师谈到，学生

选择工作不应只考虑外部因素，更多

地要审视自己、反问自己，基于兴趣

来综合评估自己。他从律所选择的考

量要素、业务领域、团队选择和职业

发展等方面，为人大的学弟学妹们讲

述个人职业发展经历。

在两场校招宣讲会的学生交流环

节 ， 与 会 学 生 就 诉 讼 和 非 诉 方 向 选

择，就业择业心理历程、实习注意事

项 、 公 检 法 公 职 人 员 转 行 要 求 等 方

面，现场进行了提问和咨询，均得到

了京都与会律师和人力资源负责人的

专业解答。

在宣讲会最后，京都律师事务所

运营支持部总监赵魁谈到京都律师事

文化，凭借“卓越的项目管理能力、

顶级的律师专业能力、一流的市场资

源能力”三大核心竞争力，经过二十

余年的稳健发展，已经从以优秀刑事

诉讼业务为主导的律师事务所，发展

成为中国甚至亚洲领先的大型综合化

律师事务所，也是“客户最信赖的律

所”之一。

在北师大的宣讲中，京都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翁小平律师结合自身北师大刑

法博士毕业，从媒体行业转入律师行业

的从业经历，向学弟学妹进行了分享和

交流。他表示，法学生就业路径多元，

可以在就业择业时结合自身需求，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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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所 对 青 年 律 师 的 培 养 。 2 0 2 3 年 截

至 到 1 0 月 底 ， 京 都 律 师 事 务 所 已 组

织百余场不同领域的培训，同时京都

“KING”青年律师“京”英俱乐部更

是面向青年律师开展了赋能成长训练

营，为青年律师打造全面的成长交流

平台。赵魁总监欢迎各大高校的学子

来京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共同成长，

相互进步。

据悉，在此后的校招宣讲行程安

排上，京都律师事务所校招巡回宣讲

团 受 邀 还 将 前 往 清 华 大 学 和 北 京 大

学，开展后续的校园招聘工作。

 杨航胜律师
 宣讲会现场

11月7日-8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

务所2024年校园招聘巡讲活动在北京大

学和清华大学圆满收官。京都律所高级

合伙人徐莹律师、高级合伙人王春军律

师、高级合伙人刘玲律师以及京都律师

人力资源团队分别应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邀请，就学生职业发展、京都律所概

况、实习申请要求等方面，向在校应届

师生进行了详细阐述。

徐莹律师与王春军律师分别从职

业选择、领域选择、执业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职业生涯的收获等角度进行

分享。徐莹律师谈到，男律师具备一

些优势，比如更强势，更具对抗性，

但 女 律 师 同 样 具 备 优 势 ， 比 如 亲 和

力，与当事人的沟通更有耐心、有助

走进清北，京都律师事务所2024校招巡讲活动圆满收官

于建立信任关系；女律师也可以利用

耐心细致充分的说理，说服裁判者。

王春军律师表示职业规划不是唯一且

绝对确定的，他结合自身从业经验总

结到，找到大平台，跟对好师傅，多

学习请教，让自己不断成长才是最重

要的，依靠京都律师事务所这样大平

台的资源与口碑，树立个人正确的价

值观，通过自身专业赢得客户，做好

每一个案件。

最后两位律师祝愿在场的学生们

能 找 到 自 己 热 爱 的 职 业 ， 多 给 自 己

试错的机会，不给自己的职业生涯设

限，积极迎接机遇与挑战。

刘玲律师从客户需求和律师基本

功的角度切入，“做律师，说到底就

 北京大学校招会合影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徐莹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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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就是解决问题能力，化解纠

纷的能力强。”她表示，无论是诉讼

还 是 非 诉 业 务 ， 客 户 的 诉 求 是 复 杂

的，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团队化

的律师队伍将是客户心中的首选。京

都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专业化、团队

化、国际化、综合化的大型律师事务

所，面对客户的多重需求，能够提供

全面而专业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切实

维护客户利益。

京都所运营支持部总监赵魁女士借

由刘玲律师的话题指出，对律师而言最

重要的是专业性。京都律师事务所在老

律师带教的基础上，组织多场交叉领域

的业务培训，更有青年律师俱乐部来弥

补青年律师职业发展中的短板。

王春军律师在领域规划方面为清

华学子进行分享。“年轻律师应该迎

接挑战，无论做非诉律师还是做诉讼

律师，都必须要会诉讼，这是最基本

的。”他建议学生们多关注行业动态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刘玲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王春军  清华大学校招会合影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王春军

和市场发展趋势，同时注重文书写作

的练习。最后他祝愿各位学子坚定理

想，鼓励大家参与实习，欢迎大家来

到京都律师事务所。

至此，京都律师事务所2024年校

招巡回宣讲活动圆满收官。

京都律所参加北大法学院LAW+联盟首届法律人职业发展交流会

11月24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研

究生会主办的LAW+联盟首届法律人职

业发展交流会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顺

利举办，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广

智律师代表律所进行宣讲。交流会包

括大成、天元、英国欧华、恒都、德

恒等十余家业界知名律所应邀参加，

吸引二十余所高校、数百名学子报名

参与。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团委

书 记 、 学 生 工 作 办 公 室 主 任 史 诗 为

开幕式致辞。他表示，法学院校的学

生处于职业发展的重要时间关键节点

上，交流会作为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

载体平台，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未

来还将在人才培养等事业上，帮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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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得到长足的发展。“期待同学们

在交流会上抓住最佳机会，和律所的

前辈、同行们深入交流，取得实实在

在的丰硕成果。”

宣讲环节中，京都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孙广智律师作为参会代表，对京

都律师事务所的文化、核心竞争力、

专业领域及团队、服务内容及客户群

体、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建议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介绍。

他针对青年律师的选择与成长给

出 了 自 己 的 建 议 ， “ 对 于 法 科 生 而

言，虽然在有些同学心目中，律师职

业或许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但是无

论我们选择走向社会还是继续深造，

律师这个职业是很难绕过去的一个选

项，选择律师同样能够实现你的法治

理想和你的人生价值。”他表示，京

都律所是一个重视专业研究，提升专

业技能的律师事务所，“如果作为一

位法科生来到京都工作，你不仅能够

找到归属感，还可以获得认同感以及

参与感。”

在交流环节中，大量参会同学前

往京都等不同律所的展台投递简历，

与 律 所 代 表 沟 通 了 解 实 习 、 职 业 选

择 、 个 人 规 划 等 与 职 业 发 展 相 关 事

宜。就现场学生的问询，京都人力资

源团队均给予了亲切答疑。

“法律人职业发展交流会”由北

京大学法学院在国内首创，经过多年

努力，每年有大量来自北大、清华、

人大、政法等高校法学院同学踊跃报

名参会。国内外著名律所、政府法务

机关、大型企业法务部门代表参会宣

讲企业文化、现场交流答疑，在法学

生就业市场有着重要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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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至21日，中国刑法学研

究会2023年全国年会在北京召开。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刑法学研究”为主题，围绕“中国特

色刑法基础理论研究”“刑法理论前

沿问题研究”“轻罪治理的刑事政策

问题研究”“单位犯罪与企业合规从

宽处罚基础理论研究”4个方面的理论

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本次会

议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主办，清华大

学法学院承办，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

所、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协办。

大 会 主 题 研 讨 环 节 第 一 单 元 的

主 题 是 “ 中 国 特 色 刑 法 基 础 理 论 研

究”，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曲新

久和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

交 通 大 学 凯 原 法 学 院 教 授 于 改 之 主

持。北京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王

世洲在大会现场作了《关于我国国家

安全刑法保护现代化的若干思考》的

主 题 发 言 ； 中 国 刑 法 学 研 究 会 副 会

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根林作了

《构建科学与适用的中国犯罪论体系

的基本要求》的主题发言；中国刑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研究员刘仁文

作了《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呼唤研究

方法的多元与折衷》的主题发言；中

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

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彭文华教授作

了《我国刑事复权制度构建的优势、

理念及路径》的主题发言；中国刑法

学研究会理事、湖南工商大学法学院

教 授 贺 志 军 作 了 《 情 节 犯 条 件 下 知

识产权犯罪门槛标准研究》的主题发

言；澳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吕翰岳

作了《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

刑法学》的主题发言。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京都律

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就“中国特

色刑法基础理论研究”主题讨论作出

评议：

针对各位发言人的话题，我从评

议人的角度谈一些个人感受。

一、关于王世洲教授谈到的国家

安 全 的 刑 法 现 代 化 问 题 ， 我 的 体 会

是：当前恐怖势力的侵害是个热点话

题，这个话题中有两点很重要：一个

是反恐的现代化，即运用现代化的技

术手段来反恐；另一个是反恐的法治

化。我兼职西北政法大学的反恐方向

的博士生导师，对这方面有一定的了

解。反恐这个话题很大，我希望借着

这个话题，能够引起大家对国家安全

刑法现代化问题的进一步重视。

二、关于梁根林教授谈到的构建

科学适用的犯罪论体系问题，我的体

会 是 ： 犯 罪 论 不 同 体 系 的 并 存 与 融

合，符合科学发展演进的规律，因为

科学是在探讨与争论当中不断发展与

完 善 的 。 年 轻 的 学 者 们 可 能 不 太 清

楚，其实从80年代开始，我国的刑法

学者就一直在探讨创建犯罪构成体系

的问题。因为我们原来就是照抄，从

照抄到质疑再到自创体系，这是一个

过程，而且是个很艰难的过程。这个

过程当中，会有碰撞，会有争议，但

是只有碰撞和争议才能引导我们的学

术尽快的向前发展。我希望我们的中

国的刑法学者在创建体系的追求当中

能够加快步伐，使这个目标尽快得到

实现，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

三、关于刘仁文教授谈到的学术

研究多元化的问题，我注意到，谈到

学术之争，我们应当鼓励创新，鼓励

争论，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我认为

在中国现在的学术气氛当中，应该进

一步的提倡多元化，只有学术气氛活

跃，争论的观点多了起来，我们的学

术进步才能更快。此外，我想谈谈与

此相联系的一点感触。多年来我一直

有一种感触，就是核心期刊引用的标

准问题。中国年轻的学者评职称一定

要在核心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

而收录核心期刊的标准是必须要有一

定数量的旁征博引。我觉得不论这个

观点对不对，但这个“标准”已经有

些 “ 八 股 化 ” 了 。 第 一 ， 这 个 “ 标

准”限制了年青学者的晋级和发展，难

田文昌律师出席中国刑法学研究会2023年全国年会，就主题讨论作出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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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只能作者引用别人的论证而不能别人

引用作者的论证吗？历史上有几个学术

大家是凭借旁征博引而成功的？第二，

这个“标准”在客观上助长了抄袭之

风，在现在高度信息化的条件下，旁征

博引太容易了。我看了很多青年学者，

博士生，包括教授的文章，常常都是洋

洋万言，但是有多少自己的观点呢？有

没有创建性呢？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创新

型的学者，而不是知识积累型的学者。

所以，我觉得核心期刊的“八股化”标

准值得反思。

四、关于彭文华教授谈到的前科

消灭制度的话题，我认为有一些挑战

性。它涉及到社会学问题，涉及到人

人权问题，特别是，前科问题对中国

人影响很大，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

念当中特别注意名声问题，历史清白

问题，历史烙印问题，所以这个问题

在中国更值得研究。

五、关于贺志军教授谈到的知识

产权犯罪的标准问题，我认为这个问

题很有价值。我办过一些知识产权犯罪

的案子，实践当中，这类案子的标准模

糊，歧义很多。因为我们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起步晚，这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不

足为怪。但是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而且规范要进一步细化。我们的法律条

文本来就比较模糊，在知识产权犯罪问

题上规范细化更重要。

六、关于吕翰岳教授谈到的现代

化 刑 法 学 的 问 题 ， 提 出 了 一 个 新 课

题。对现代化刑法学我没有太多的思

考，但是我觉得现代化刑法学的重点

之一是现代化技术，而更重要的是现

代化理念。我们在整个法治化建设当

中，理念的更新比任何问题都重要，

我 们 受 到 传 统 理 念 束 缚 的 历 时 太 长

了，严重的桎梏了我们法学研究和法

治化的进程。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提

出的很好，给大家更多的机会来研究

怎么样走向刑法学现代化。

几点浅见，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  

2 0 2 3 年 1 1 月 1 0 日 ， 田 文 昌 律 师

“刑辩技能专业化是刑辩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专题讲座在四川明炬律师事

务所明炬大讲堂成功举行。北京市京都

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名誉主任，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

刑法学研究会名誉顾问，西北政法大学

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

导师田文昌进行主题分享，近400名律

师参与旁听。讲座由明炬律师事务所刑

辩中心主任、高级合伙人陈自强担任主

持人。

田文昌律师从中国律师制度的起源

和发展讲起，深刻剖析了刑辩业务在当

前律师业务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认

田文昌律师主讲“刑辩技能专业化是刑辩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专题讲座

护的理论，注重刑辩自身的规律、规则

的研究，注意科学性与艺术（技艺）性

相结合。

此外，田文昌还专门谈到了阅读经

典、弄通法理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刑事

辩护理论与实务、实体与程序、法律与

其他学科“三脱节”等现象，强调了法

治思维培养与权利呼吁等重要议题。

为刑辩业务在其中应当具有极端重要

性，并进而指出必须急迫、尽快地实现

刑辩技能的专业化。他特别强调，精湛

的刑辩技能是刑辩专业化的体现，认为

实现专业化应当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

底，要掌握理论的根本，学习法的原

理、原则，而不是皮毛；要学习刑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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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学中的三脱节现象：理论与实务脱节；相关学科脱节；实体法与程序法脱节。——华雨记录

相关学科脱节的后果：搞民事的不懂刑事，搞刑事的不懂民事，搞民事的看什么都像侵权，搞刑事的看什么都像犯

罪。——华雨记录

刑民交叉案件经常出现，有时候需要先刑后民，有时候需要先民后刑，有时候可以刑民并进。一律先刑后民是错误的认

识。——徐浩棵记录

法治思维是法律人必须养成的思维方式，向当事人宣传法治理念是律师的责任。——徐浩棵记录

查明真相不是律师最主要的职责，维护程序正义才是目的。——徐浩棵记录

法庭查明真相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刘锦辉记录

某种意义上，中国律师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律师，因为他们需要做很多超出律师职责以外的工作。——刘锦辉记录

学习法律一定要掌握法律的原理和原则，原理原则吃透了就会融会贯通、一通百通。——刘锦辉记录

刑事辩护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科学性在于刑事辩护所固有的原理和规则。艺术性在于它又有律师个人智慧的自

由发挥。——刘锦辉记录

辩护词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刘光荣记录

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许涵林记录

片面塑造律师的高大形象也是对律师群体的一种损害。——许涵林记录

辩方证据不需要合法性。——王鹏超记录

普法宣传解决的不是法律知识而是法律理念。——王清玲记录

以查明真相为手段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司法公正。——王清玲记录

从科学性、艺术性上落实到辩护技能的实际操作上。——王清玲记录

排除非法证据所指的是控方证据，不是辩方证据。——王清玲记录

一个社会真正进入法治社会，不能仅仅停留在法治的概念上，而应该体现在法治的理念上。——王清玲记录

法律人要有法治化的思维方式，并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王清玲记录

律所应该打造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这样才能真正做大做强。——陈雪宜记录

现在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事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我们律师、法律人需要注意的问题。——陈雪宜记录

法庭审理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以查明真相为手段维护公平正义。——陈雪宜记录

刑辩技能的实务培训是实现刑辩技能专业化的有效途径。——陈雪宜记录

为了法治的进步，大家要一起呼吁呐喊。不喊白不喊，喊了也白喊，白喊也得喊，喊多了就不白喊。——陈雪宜记录

精湛的刑辩技能是刑辩专业化的体现。——郑雨佳记录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宁可白做99%，不可漏掉1%，更不能为了自保而因噎废食。——赵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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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

院青岛分院揭牌仪式上，田文昌名誉

院 长 对 青 岛 分 院 的 成 立 寄 予 深 切 期

望，希望青岛分院踏踏实实、切切实

实 作 出 有 意 义 的 实 际 工 作 ， 通 过 培

训、研讨等方式，推动青岛和山东进

而推动全国刑事辩护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田文昌名誉院长组织西

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全体

研究员经过多年努力，共同编写了全

国首部《刑事辩护教程》系列丛书，

填补了国内法学教材空白，夯实了刑

事辩护学科的教学基础。

随后，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

级研究院执行院长刘仁琦和山东照岳

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刘均现

场 签 署 了 合 作 协 议 。 西 北 政 法 大 学

副校长孙昊亮，田文昌名誉院长，刘

仁琦执行院长，青岛市司法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刘春颖，山东大学法学院

教授、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胡常龙和刘均主任共同为西北政

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青岛分院

成立揭牌。

在专题讲座环节，田文昌院长作

了题为《专业化是刑事辩护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主题演讲。

田文昌院长回顾了中国律师制度

的发展历程，结合他办理的案件和数

十年来的感悟，指出精湛的刑辩技能

2023年12月9日，“西北政法大学

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青岛分院成立仪

式暨新时代刑事辩护的前景与使命学

术交流会”在青岛市府新大厦会议中

心隆重举行。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

院名誉院长、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田文昌，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

研究院副院长、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朱勇辉，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

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分院院长、北京

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京都

刑辩中心主任梁雅丽，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副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

护高级研究院副院长、京都律师事务

所兼职律师门金玲，西北政法大学刑

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大连分院院长、京

都（大连）律师事务所主任华洋，西

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南京

分院院长、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

主任杨大民等分院领导、代表和各界

嘉宾200余人出席了活动，3000余人在

线观看活动和专题讲座直播。

 

田文昌、朱勇辉、梁雅丽等律师出席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
青岛分院揭牌成立仪式

 《刑事辩护教程》系列丛书

 《刑事辩护教程》系列丛书

 揭牌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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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南京分院院长、京都（南京）律师

事务所主任杨大民也就“新时代刑事

辩护的进阶与提升”进行分享。

 

 

此次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

研究院青岛分院的成立，将为整个山

东半岛进而辐射整个华北地区的广大

刑 事 辩 护 律 师 及 检 察 官 、 法 官 打 造

高质量的刑事诉讼实务培训与学术理

论研究平台，为新时代法治建设贡献

“青岛力量”。

西 北 政 法 大 学 副 校 长 孙 昊 亮 表

示，“青岛分院是继杭州、深圳、武

汉、海口、大连、北京、南京、上海

八家分院后设立的第九家分院，也是

最后一家分院。旨在通过与照岳所的

合作，推动学者、律师、法官和检察

官等法律共同体的合作交流，共同促

进中国法治建设。”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

院成立于2017年，是国内首家专门从

事刑事辩护业务研究与实践的实体性

ちρٸࢊ喧᫥ᬫИ݆π䓞៙⮹䉘

а̓Ҵল

在“新时代刑事辩护的责任与使

命”与谈单元中，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

护高级研究院大连分院院长、京都（大

连）律师事务所主任华洋进行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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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

院副院长、北京分院院长、北京市京都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京都刑辩中心

主任梁雅丽在“新时代刑事辩护的进阶

与提升”交流环节中进行主题发言。她

梳理了合规不起诉、合规整改及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司法改

革举措，解读了刑事辩护律师在民营

企业涉刑案件中的辩护前景。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

院副院长、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

辉，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

是刑辩专业化的体现，他认为实现专

业化应当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学

习法的原理、原则，学习刑事辩护的

理论，注重刑辩自身的规律、规则的

研究，注意科学性与技艺性相结合。

他说：“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

‘魔鬼’，而是通过维护程序公正实

现实体公正，通过促进罪刑相适应、

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社会公正正义和

国家法治。”

ち̵ٸࢊ喧᫥ᬫИ݆π䓞៙⮹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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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新时代刑事辩护的前景

与使命学术交流会”上，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副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

辩护高级研究院副院长、京都律师事

务所兼职律师门金玲对第一单元关于

的与谈内容进行点评。门金玲副院长

畅谈了她对未来刑事辩护的感受，认

为未来的刑事辩护对抗性不会降低，

要靠更高的专业化要求作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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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任西北政法

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

博士生导师。依托于西北政法大学刑

事辩护高级研究院研发的刑辩律师培

训模式，京都律师事务所已陆续开展

多期“京都刑辩实训研修班”，旨在

精进律师刑辩技能，取长补短，通过

学习实现刑事辩护理论水平与实务技

能的全面提升。

揭牌仪式结束后，举行中心研究

员聘任仪式，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高级合伙人刘

立杰律师等人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刑

事辩护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

科研机构，也是国内首家培养刑事辩

护方向研究生的实体性研究机构，与

2 0 2 3 年 1 2 月 1 0 日 ， 首 届 中 国 法

学创新与刑事一体化发展高端论坛在

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刑

事辩护创新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北京

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协办。来自最高人

民 法 院 、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 中 国 法

学会、中华全国律协等机关团体，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吉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

政 法 大 学 、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等 知 名 院

校，以及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北

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京门律师

事务所、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等实务

京都律师事务所、京都大连分所以及

京都南京分所联合成立分院，京都律

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

同研讨法学创新与刑事一体化发展的

前沿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创新发展研

究中心揭牌仪式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

法学院党委书记周志荣教授主持。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

苗生明大检察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

长、北京达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

子程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

共同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创新发展

研究中心揭牌。

田文昌律师、刘立杰律师受邀参加首届中国法学创新与刑事一体化发展高端论坛
并受聘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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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顾 问 ， 中 国 刑 法 学 研 究 会 名 誉 顾

问，西北政法大学刑辩高级研究院名

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京都律师事务

所 名 誉 主 任 田 文 昌 律 师 在 大 会 上 以

《实体法与程序法脱节的弊端与刑事

一体化教学的必要性》为题作主旨演

讲（后附发言稿全文）。田文昌律师

指出了现实中存在理论与实务、相关

学科之间以及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

脱节现象，并强调了实体法与程序法

相脱节在立法上的具体体现。指出造

成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二：一

是立法技术本身有待提升，二是立法

理念本身对实体与程序的结合认识不

足。而两者的脱节导致思维片面等负

面效应，实体法离了程序，就缺少了

判断事实的规则；程序法离开了实体，

就失去存在的基本价值。而解决这一问

题的最根本路径是在高等教育当中首先

实现刑事法律教学的一体化，从学科授

课开始推动刑事一体化的教学，最终推

动中国司法环境的改善。

 

“刑事一体化控辩审三方谈”与

谈环节，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刘立杰律师着眼于监察体制改

革、认罪认罚制度改革和刑事合规改

革，以程序回转为核心进行发言。

本次会议主要议程包括开幕式，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创新发展研究

中心揭牌仪式与聘书颁发仪式，“刑

事一体化的学术思想源流与教育实践

创新”主旨演讲，“刑事一体化实践

控辩审三方谈”，“刑事一体化视角

下刑法再法典化的模式选择与改革蓝

图”“刑事一体化视角下刑事诉讼法

再修改的基本思路与重点问题”“刑

事一体化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良性互

动”三个分论坛与闭幕式，论坛取得

圆满成功。

⩥᪼ᭁᓀጽआ㼵᪼ڝ᪩⤻ື̀喧

各位领导，各位同行们，大家上

午好！

非常感谢政法大学邀请我参加今

天的会议！我是昨天半夜从青岛赶回

来参会的，之所以这么积极，是因为

我认为今天会上这个议题非常重要。

刑事一体化问题是多年来我一直在奔

走呼吁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有这样的

想法？纯属有感而发。因为我从高校

出来做律师以后，接触的实务越来越

多，对这个问题的体会也越来越深。

我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提到三个脱

节的现象，即：理论与实务脱节，相

关学科脱节，实体法与程序法脱节。

理论与实务脱节的问题，大家都

体会比较深，我不多讲，这是多年来

的一个老话题。

相关学科脱节的问题，我做律师

以 后 体 会 越 来 越 深 。 无 论 是 专 家 也

好，学者也好，律师也好，都是专业

人士，但是，专才不应成为偏才。由

于我们的相关学科脱节，导致了很多

偏才和偏才现象的出现。比如说我常

说一句话，“搞刑事的不懂民事，搞

民 事 的 不 懂 刑 事 ， 搞 刑 事 的 看 什 么

都 像 犯 罪 ， 搞 民 事 的 看 什 么 都 像 侵

权。”实践中这个现象非常多。早在

上 个 世 纪 8 0 年 代 ， 我 读 研 的 时 候 就

有一个想法，我想写一本民刑法比较

研究的书，这本书很重要，可是我写

不出来，我的民法底子不好，知识有

欠缺，所以没有写出来。但直到今天

我仍然希望有人能够把这个著作写出

来，我认为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对我

们实际工作帮助会非常大。这是题外

话。

现在回到实体法与程序法脱节的

问题上来，之所以有感触，是因为这

些年在实务当中我发现实体与程序相

脱节的现象司空见惯，而且大家好像

是熟视无睹，不以为然，没有认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如说立法上，

我们在实体法立法的时候没有充分考

虑到程序法，程序法立法时候没有充

分考虑到实体法。最典型一个例子就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立法表

述，财产犯罪，特别是诈骗犯罪，都

应当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字面表达上

似乎很清楚，但在实务当中恰恰就在

这个问题上争议最大，空间最大，究

竟什么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经

常会见仁见智，争执不下。为什么？

是我们没有在立法当中说清楚，如果

我们在立法时候把程序和实体问题综

合考虑，设定一些比较明确的界限和

标准就会好很多。后来最高法院有一

个关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解

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解释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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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立法太抽象了。那这个解释是

不是就很到位呢？也不尽然，但的确

对立法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我们立

法的不明确性导致了实务当中出现很

多问题，我记得好多年前在中国刑法

学年会上争论过一个问题：学界批评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太多、太乱，甚至

超越立法权。我也认为这个批评意见

不无道理，但与此同时我还是主张司

法解释不可缺少，甚至还不够多。这

是因为现阶段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水

平还没达到那种程度，需要靠司法解

释来弥补立法上的不足。而立法中的

有些缺憾正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相脱节

所导致的。

再举个例子：几年前《刑事诉讼

法》刚刚规定了专家证人可以出庭协

助质证。我在江苏办理一个案子，我

申请专家证人出庭，合议庭坚决不同

意，最后好说歹说总算同意了，但是

审判长却不允许专家证人发言，理由

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专家证人可以参

与质证。如果让专家证人出庭又不能

发言你让他出庭干什么呢？可法庭就

是不同意。恰好当时最高法正在起草

司法解释，我还参加了座谈。于是，

我当场给负责起草该解释的刑三庭戴

庭长打电话，建议在解释中加上关于

专家证人出庭可以参与质证的表述，

戴庭长说专家证人参与质证是理所当

然 的 ， 哪 有 司 法 解 释 还 要 这 么 啰 嗦

的？我说按常理确实无此必要，但现

实问题就摆在这，如果不写，合议庭

就不允许发言怎么办？后来还是写上

了这句话，这就是现实，在法治建设

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现象具有一定

必然性。

面对这种现象，立法的明确化和

细致化就显得更加重要，对于实体法

与 程 序 法 的 综 合 考 量 就 更 加 不 容 忽

视。我们立法表述的清晰度本来就不

是很到位，如果再忽视了程序法与实

体法的关系，实践当中操作起来难度

就更大。

在立法层面出现实体法与程序法

相脱节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两大原

因：一是立法技术本身有待提升，二

是在立法理念上对程序与实体问题相

结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这种问题在司法实务中反映的更

为普遍：比如上一届最高检组织的全

国十佳公诉人大赛时，我做评委点评

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条，10个比赛

案例选得非常好，简单明确，逻辑很

清晰。第二条，案例的内容都是以预

设的事实为前提，辩论的争点只是构

不构成犯罪和如何量刑。我说这种做

法就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案件中

最基础的也是最难办的问题，是证据

的审查和事实的认定问题。而我们没

有考虑证据和程序问题，单独去论实

体问题，说明我们设定这些题目的时

候，忽略了实体与程序两者的联系，

是一种实体与程序相互脱离的思维。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全国律

协刑委会是刑事诉讼的专业委员会，

包括刑法和刑诉两个专业。可是有的

地 方 律 协 却 设 立 了 刑 法 专 业 委 员 会

和刑诉法专业委员会。如果说科研机

构、大学里这样设置还可以，是为了

进行专题研究，但办案的律师以及律

师协会显然不能把刑诉法和刑法割裂

开来。这样做不仅没有必要，甚至是

有负面效应的，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在

思考问题的时候产生片面思维。实体

与程序相脱节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思维

片面化。实体法离了程序，就缺少了

判断事实的规则，而程序法离开了实

体，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价值。

目前在实践当中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法庭上经常是对实体问题

的争论远远多于程序问题。在国外的

法庭上主要是打证据仗，可我们的法

庭上经常会出现事实无争议，而观点

却针锋相对。反过来讲，由于证据规

则不明确，缺乏标准，有些事实也很

难说清楚。由于这些问题没解决好，

我们的法庭质证、交叉询问，常常会

无章可循，甚至会流于形式。前些年

有一个项目，在南京搞一个法庭交叉

询问的模拟，由美国、中国香港、中

国大陆的司法工作者分别组成模拟法

庭，三个模拟法庭的参加者都是真正

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针对同一个

案例进行模拟演示。美国和香港的两

个法庭上，控辩双方都是打破砂锅问

到底，控辩双方问了一个多小时，最

后做简单的总结陈词，真是会说的不

如会听的，大家都听明白了。

而我们中国大陆的模拟法庭，控

辩双方勉强问了半个小时，后来实在

找不出话来了，不会问了。最后控辩

双方各拿出一沓纸来念辩论词，自说

自话，似乎是在两股道上跑的车，始

终不能相交。所以我点评说人家是以

问为主，以论为辅，而我们是以论为

主，以问为辅。为什么？因为我们缺

乏明确、细致的程序性的规则，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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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这种训练。

刚才陈光中老师也提到《刑事诉

讼法》再修改的问题，这些都与我刚

才讲的这一系列问题有内在联系，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是不行的。

那么怎么改？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既

涉及立法修改的问题，也涉及实践操

作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最根源的问题，就

是要从教学模式上开始改变，必须在

高等教育当中实现刑事法律一体化教

学，否则后边问题就更多了。因为在

分开教学的方式中老师授课的思维就

是 分 离 的 。 对 这 一 点 我 的 体 会 非 常

深，当年我在政法大学讲课的时候，

特别重视案例教学，当时在那么缺少

案例的情况下，我曾经找到了20多本

案例书，从中选择很多案例用于课堂

教学。但这些案例全都是以预设的事

实为前提，我根本就没想到程序的问

题，比如证据和事实是否会有争议，

程序是否正当合法等等。对于实体法

的教授而言，这种思维方式应当是具

有共性的。

所以，要解决刑事一体化问题，我

觉得首先要重视教改的问题，主要是从

教师授课方式改起，必须得一个人教两

门课。如果你只会讲实体问题，就不能

自然而然的把程序法的问题带进来，给

学生的内容也是一个分离的概念。所以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对我们的教

授提出了一个挑战，一个难题，但是我

认为是能做到的。

那么为什么学科分离的问题这么

严重？我觉得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就

是说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起步晚，在

法治化建设的初期，各学科底子都比

较薄弱，基础比较差的情况下，在起

步阶段单科突进是一种必然现象。但

是，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发展和学

科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时候该解决了，应

该说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

现在我们的各个学科也成熟了，

信息也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年轻

一代的教师们都成长起来了，我觉得

应当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难度也是存在的。我认

为克服这个难度，走出这一步，意义非

常重大！我对此充满信心！谢谢！

朱勇辉律师应邀到北京大学法学院授课

2023年11月30日，北京市京都律

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律师应北京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车浩教授的邀请，前往

北京大学参与《刑事控辩审实务》课

程的授课。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

法律共同体内不同职业角色的思考方

式，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是颇具实

践意义的一门实务课程。

本次课程共同授课讲师按照授课

顺序，依次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主任朱勇辉律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第 一 分 院 第 八 检 察 部 主 任 甄 卓 检 察

官、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副庭长王丽娜法官以及北京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车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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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往，充分展现了北大学子的专业素

养和风采；最重要的是，双方都能够

关注案件细节，深挖案件材料，为各

自的观点提供了充足的论据，可以看

出同学们都下了很大功夫。

接下来，朱勇辉律师从承办律师

的角度，对本次案例模拟分享了他的

切身体会与看法：

̵Ȩґͯᓀጽ喙᰾ᬫ̓ᵽЫ᭤χ

Ⱝᝅᅦ⮹ȩౝᱡᵽ͢ᓀጽ͂Ϻ፣ݥߞ

λᒈπϯ喙ुᬫᵽЫΔ⓵आλᓀጽᄮ

݆π䓞៙⮹ᰩ大ک䋘ȩ

朱律师回忆，2001年他刚拿到律

师执业证不久，就接手了本案。被告

人的行为没有造成被害人实际伤害，

其 中 能 够 分 析 辩 论 的 点 很 多 ， 争 议

也很多。案件罪名是故意杀人，犯罪

未遂与犯罪中止两种情况下刑罚差距

巨大，律师通过辩护工作追求法律真

实、靠近客观真实，并进而维护当事

人合法利益，至关重要。本案正是在

律师的努力下，法院认定了被告人系

犯罪中止，且被告人的行为未产生危

害后果，最终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朱律师动情地说，这个案件的办理过

程和结果让执业之初的他感受到了刑

辩的价值和魅力。此后，朱律师愈发

坚定地走向了刑事辩护专业化之路。

ρȨґͯ䓞៙ᓀጽ喙㺶大㗻⮹ᄮ

ᵽЫᤅܯ䉝⫆

朱律师特别表扬了辩方同学勇于

质疑的表现。辩方同学综合全案证据

认为，本案开枪之人与被告人可能并

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基于存疑有利于

被告原则，提出了事实之辩的第一层

无罪辩护意见。朱律师认为辩方同学

在被告人口供承认开枪的情况下依然

能够脑洞大开提出这一层无罪辩护意

见，非常难得。朱律师进而告诉同学

们，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甚至面对死刑

判决的案件中，被告人的凶手身份是

不是特别确凿，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辩护律师如果根据案件证据提出质疑

观点，法官的内心确信可能会受到比

较大的影响。

̾Ȩᣜ䓞ँ᫮䘲㘲ڨ∝㏻㞷喙℉

ື䦽ᄮᄹܰ㼇ᏛȨⱵᑮ◮֏ܕҊ分᳅

まま喙䔎⼂ᕒ㐩᫮ᑄ➮ݠາȩ

朱律师在回顾此案细节时，对双方

同学的表现表示赞赏。控方通过还原犯

罪场景，根据勘验报告的数据精确算出

着弹点与被害人头部的距离，以此论证

被告人有杀人的故意。辩方则通过三角

函数计算，得出射击角度与天花板之间

的夹角仅为5度，以此论证被告人没有

杀人的故意，开枪仅为吓唬被害人。双

方对于这个细节的把握非常准确，各自

的论证都非常有力。

本次课程以朱勇辉律师实际办理

过的一件故意杀人案为例展开学习讨

论。课程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由控

辩双方代表发表控辩意见，并就本案

争点进行辩论和结案陈词；随后，由

朱勇辉律师、甄卓检察官、王丽娜法

官依次点评学生表现，并从各自职业

视角对案件进行讲解；最后，由车浩

教授从学理层面对案件涉及的理论问

题进行解析，并进行课程总结。

在律师授课阶段，朱勇辉律师首

先 对 控 辩 双 方 同 学 的 表 现 给 予 了 充

分肯定：一方面，双方对各自角色的

把握都非常到位，观点鲜明，立论清

晰；另一方面，在自由辩论环节，双

方紧扣案件焦点问题唇枪舌战、你来

 朱勇辉律师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2023年秋季

学期《刑事控辩审实务》课程校外授课教师  朱勇辉律师

 左起：王丽娜、车浩、朱勇辉、甄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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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本案中的恐吓信，控方提出

是被告人为了洗脱自己的杀人嫌疑，故

意以第三人身份伪造了恐吓信。辩护人

面对字迹鉴定虽然无法否认是被告人自

己书写了恐吓信的结论，但辩护人提出

被告人自己写恐吓信与被告人开枪恐吓

被害人并不矛盾，而恰恰相互印证，因

为被害人对外（包括对被告人）的债务

真实存在，所以被告人不可能是故意杀

人。可见，辩护人要勤于思考，善于化

不利为有利。

ωȨ䓞᫮总㐈䭽䄂ݥ∝ڨλभ∊

㷶ݙ⮹⹳яᑊᄱ᩽᳑喙ᄻᱡᵽۨݙᤅ

λᰩ倍ᅷ䲗ȩݥࡼ

朱律师还重点表扬了辩方同学提

出的通过本案对被告人认定犯罪中止

的判决将鼓励更多的行凶者迷途知返

放弃犯罪的观点。朱律师认为辩方这

一观点既关注了本案事实和结果，又

看到了此案如果判决犯罪中止在实现

刑法一般预防中的积极意义，而这正

是能打动法官的观点，因为法官的判

决既要考虑法律效果，还要考虑社会

效果。

最后，朱律师就本案关于犯罪中

止和犯罪未遂的认定，结合全案细节

为同学们做了综合的论述和讲解，比

如屋内灯光情况、被告人身体条件和

射击技能、所处位置、射击姿势、枪

支是否可以连发、子弹的数量、第一

枪后被害人是否觉察、被害人员工到

达现场的时间计算、被告人离开现场

的距离和所需时间等等方面。

在结束授课前，朱律师由衷的欢

迎 北 大 的 同 学 们 毕 业 后 加 入 律 师 队

伍，加入刑辩队伍，为国家法治做出

贡献。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八

检察部主任甄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王丽娜以及北京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车浩教授也先后

对案件做了精彩的讲解。

当晚全部授课环节结束后，车浩

教授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表达了对参

与本次刑事控辩审实务课程讲师们的

感谢，并向讲师颁发了校外授课教师

聘书。

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

作。此次代表大会上，京都律师事务

所主任朱勇辉律师和高级合伙人、党

委书记肖树伟律师当选北京市第十二

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

长期以来，京都律师事务所及其

党委以服务群众需求，追求法治正义

为目标，努力创新，开᠀进取，作出

了积极努力。未来，京都律师事务所

还将继续服务社会，致力于播撒爱心

公益、维护合法权益等工作，为律师

朱勇辉、肖树伟、梁雅丽律师参加第四届北京朝阳律协第三次代表大会

10月19日，第四届北京市朝阳区

律师协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律师

协会多位相关负责人出席本次会议。

京 都 律 师 事 务 所 主 任 朱 勇 辉 ， 高 级

合伙人、党委书记肖树伟，高级合伙

人、京都刑辩研究中心主任梁雅丽，

作为律师代表参加会议。大会选举了

北京市第十二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

此前，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在

朝阳区司法局的监督指导下，在区律

师行业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北京 行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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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所举办“刑事合规与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研讨会”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应积

极调动各不同专业领域团队共同商讨

合规方案，在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实

务问题时给出切实可行的专业意见。

今年7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了

《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

增加了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相

关犯罪的条款，对民营企业的合规治

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梁雅丽律师结合

本次刑法修正案草案内容，对草案的

出台背景、立法动向，与涉案企业合

规改革的冲突与联系等进行了解读。

结合自己办理过的矿企被控重大责任

事故罪、民间借贷纠纷“涉黑”、民

营企业家被控合同诈骗罪三个案例，

梁雅丽律师表示，司法实务中，企业

家人身自由诉求仍需受重视，刑事手

段干预经济纠纷的现象仍然频发，民

营企业合法财产仍需受平等保护。

梁雅丽律师认为，行政执法、刑

事司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可能致使民

营企业及管理人员法律风险剧增，律

师将成为企业合规治理的重要助力。在

民营企业合规治理过程中，律师应在事

合规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企业合规建设是企业管理人员和司法

实 务 工 作 者 共 同 关 注 的 热 点 领 域 。

2023年12月20日下午，北京市京都

律 师 事 务 所 携 手 威 科 先 行 共 同 举 办

“刑事合规与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

护研讨会”，专家学者、民营企业法

务总监、所内外律师等60余人现场参

加活动。

本次活动由京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

伙人、CEO褚长志主持，京都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

主任梁雅丽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徐莹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夏俊律师作主题分享。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

会顾问，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

文昌律师为本次活动致欢迎辞。田文

昌 律 师 很 早 就 关 注 到 民 营 企 业 法 律

风险防控问题，在不同场合呼吁要转

变“民企原罪观念”，同时强调“律

师在企业合规建设中大有可为”。他

指出，在过去几年合规不起诉的实践

中，相比检察机关，律师的主动性还

前阶段为企业做好“合规体检”，定期

进行风险识别；在事后阶段积极推进合

规整改，根据企业存在的风险类别和特

点，灵活确定合规方式。

接着，徐莹律师以《民营企业涉

刑案件合规不起诉的操作流程和要点提

示》为题进行了分享，对合规不起诉的

基本问题进行了解析。她说，合规不起

诉主要适用于轻罪案件，但也不排除重

罪案件；既适用于单位犯罪，也适用于

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个人犯罪。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合规从宽有三条实

现路径，分别是有效合规阻却企业犯罪

成立、有效合规成为对企业相对不起诉

的事由、有效合规成为对企业犯罪从轻
 活动现场

 田文昌律师  梁雅丽律师

 徐莹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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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的事由。

徐莹律师还对司法实践中涉案企

业合规中的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涉

案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的关系、涉案

企业合规与刑事和解的关系进行深入

探讨，详细解析了合规不起诉的具体

操作步骤，对合规承诺、制定合规计

划、第三方监督评估、公开听证等环

节进行了要点提示。她强调，涉案企

业合规不是万能的，事前合规的意义

远远大于事后合规，民营企业对此要

有正确的认识。

随后，夏俊律师以《民营企业涉

腐败犯罪风险识别及合规建议》为题进

行了分享，进一步把活动话题聚焦在民

营企业涉腐败犯罪。夏俊律师认为，民

 夏俊律师

营企业涉腐败犯罪的现状不容乐观，由

于民营企业腐败风险分布范围广，腐败

行为愈发多样化，实现企业腐败风险的

合规治理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夏

俊律师讲到，反腐败刑事合规是大势所

趋，民营企业的合规需求变得更加紧

迫，已经逐渐从“可做可不做”变成

“必须要去做”。

夏俊律师结合最高检发布的合规

改革试点典型案例和自己办理的代表

性案例，对回扣、折扣、手续费、礼

品和款待风险等几种常见涉腐形式进

行讲解，帮助民营企业快速识别商业

往来中的刑事风险。她还对合规计划

提出六点切实可行的建议，提倡从营

造反贿赂文化开始全面构建企业合规

文化，并建立健全风险监控体系和应

对体系。

分享结束后，三位律师和与会嘉

宾进行了互动交流，广受与会嘉宾好

评 。 活 动 期 间 ， 威 科 先 行 产 品 经 理

Tina Zhang还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其新推

出的刑事合规模块。  

 参会律师合影留念

 京都所车若雯律师主持会议 京都所管理合伙人、CEO褚长志进行开场致辞

2023年度朝阳律协环资委走访活动暨环境业务分享会在京都所顺利举办

过去五年，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

蓬勃发展的五年，也是环境质量不断

改善的五年。随着双碳目标上升为国

家战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

的发展，推进环境律师的业务交流，

2023年12月15日，由朝阳律协环资委

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北京

君武律师事务所共同承办的“2023年

度律师走访活动暨环境业务分享会”

在京都所顺利举办。

此次会议主要分为四部分，分别

是开场致辞、主题分享、开放式交流

与讨论以及总结发言。

在开场致辞环节中，京都律师事

务所管理合伙人、CEO褚长志首先对

与会人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褚总

认为，新时代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

服务不断提出新需求、开᠀新空间。

诸如“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领导责任

体 系 、 信 用 体 系 、 法 律 法 规 政 策 体

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提高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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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等重要部署

与发展要求，无疑会为环境律师提供

更广阔的舞台。他期待并祝愿各位律

师能够迎难而上、不畏艰险、勇敢探

索、喜迎收获。

在主题分享环节中，京都律师事

务所环境能源与资源法律研究中心主

任李波律师和北京君武律师事务所主

任李小滨律师分别进行精彩发言。

李波律师的主题发言题为《入局

ESG，律师要了解的六个要素》。他

从ESG业务的客户范围、客户需求、

律 师 业 务 的 探 索 、 市 场 竞 争 现 状 、

律师的机遇等多方面分析了律师入局

ESG前需要考虑的问题。他指出，虽

然ESG是前景广阔的新兴业务领域，

但 并 非 所 有 律 师 都 适 合 从 事 E S G 业

务，希望大家在入局前充分考量各种

因素，通力协作、共谋发展。

李小滨律师的主题发言题为《非

法采矿罪的辩护技巧》。李小滨律师

向大家详细讲述了非法采矿罪的无罪

辩点，并通过大量司法判例展示了非

法采矿罪出罪的五种典型情形。他指

出，非法采矿罪无罪辩护情形多，空

间大，需要更多专业的矿业律师深入

精专，为委托人维护合法权益。

在交流讨论环节，各位律师就主

题分享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表达了

对环境业务的独到见解，以及对未来

环境业务的展望与期待。

会 议 最 后 ， 朝 阳 律 协 环 资 委 主

任、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总部）创

始 合 伙 人 盖 铁 猛 律 师 进 行 了 总 结 发

 京都所李波律师进行主题发言  君武所李小滨律师进行主题发言

 朝阳律协环资委主任盖铁猛律师进行会议总结

言。盖律师表示，此次会议举办得非

常成功，各位律师实现了深入交流且

收获颇丰，期待环资委在未来的日子

里，能够携手共进，为推动环境业务

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京都重庆分所举办“如何打通死刑复核辩护的最后一公里”专题讲座

死刑（立即执行）的辩护，既是对

人权的保障，也是对生命的尊重，最高

人民法院、司法部为充分发挥辩护律师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作用，切实保障死

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制定下

发了《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法

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试行）》，对没

有聘请辩护人的被告人指派法律援助律

师，但是，死刑复核辩护对绝大多数律

师而言还是陌生的。

2023年11月10日，京都（重庆）

律师事务所举办了“京都·刑辩沙场

之‘如何打通死刑复核辩护的最后一公

里’”专题讲座。

讲座由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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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其律师梳理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

实施以来有关死刑复核的法律变迁，从

法律的变迁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

复核的重视、对人权保障的到位和对核

准死刑的谨慎，无疑应当增强律师对死

刑复核辩护的信心，这也与《刑法》逐

步减少死刑罪名、坚持少杀慎杀的司法

政策相互策应。

从1980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授

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死刑案件的核

准权，到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

回授权、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体现了

从因时制宜的司法政策到统一裁判标准

的司法原则，2022年1月1日起为死刑复

核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更彰显的是司法

进步和人权保障，特别是2021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gt;的解释》专门条款规定

“应当重视审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

解、辩护意见”，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

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越来越重视辩护人

的意见，律师也应当依法大胆辩护。

王发其律师梳理了最高人民法院

有关死刑复核方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文

件，从司法解释的变化和司法文件的出

台，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死刑复

核案件中关注的方向。比如，从1998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lt;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gt;的解释》到2012

年、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l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gt;的

解释》对死刑复核审查内容的变化，可

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程序的重视从对

结果的影响转变到对过程是否公正上

来；同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变化还可

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程序

人、具有死刑复核辩护丰富经验的汤建

彬律师、京都（重庆）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王发其律师主讲，特邀嘉宾西南政法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胜明、陈伟深

度点评，来自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

刑辩中心主任黄自强律师、上海锦天诚

（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刑专委召集人彭

浩律师、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

的刑辩中心副主任江勇律师等带队参

加，同时进行了网上直播。

讲座由京都（重庆）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文中武律师主持，京都重庆分所主

任秦勇律师致辞。

文中武律师在主持时称，“死者不

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古有“慎刑

慎杀”的法律思想，今有“少杀慎杀”

的死刑政策。我国一方面把死刑作为打

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另一方

面又强调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为进一

步防止冤假错案，保障被告人在死刑复

 京都（重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发其

核程序中的合法权益，京都（重庆）律

师事务所筹划举办这一讲座，在探讨死

刑复核辩护的同时，也旨在树立对死刑

复核辩护的信心。

秦勇主任在致辞中称，京都律师事

务所是一家有着刑事辩护优势特长的综

合性律师事务所，进驻重庆一年有余，

稳步发展的同时，正在快速扩张。刑事

辩护是法律王冠上耀眼的明珠，死刑复

核辩护无疑是最耀眼的那颗，值得我们

去探索其中的真谛和奥秘。主讲人和特

邀嘉宾都是活跃于刑事辩护实战和刑法

学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相信能够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知识盛宴！

Ͱ䷍̵�К∊ᓀͯ㻻㼇分᳅₰݆

โᵭ䓞៙⮹᫮∊

 

京都（重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

 京都（重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文中武

 京都（重庆）律师事务所主任 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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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注重下级法院的审理报告到对下

级法院审理报告和辩护人意见的同等重

视。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还

发文要求对未聘请律师的死刑复核被告

人指派具有三年以上刑事辩护经验的法

律援助律师，也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

对辩护人这一角色的重视。

王发其律师还梳理了律师如何行

使辩护权的相关规定，比如如何查询最

高人民法院立案情况，如何联系阅卷，

如何与承办法官当面沟通意见，如何向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字反映

情况、提请监督等等。由于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位于北京，被告人

及家属在地方，物理距离带来的工作不

方便、沟通不顺畅、信息不对称，直接

导致与承办法官沟通的难度陡增，辩护

意见不能及时递交到法官手中，最终结

果是直接影响辩护效果。为此，王发其

律师提出“总分所一体化”为死刑复核

被告人辩护的思路，北京总所有经验优

势和地理优势，地方分所有方便与被告

人及家属联系沟通的优势，优势互补，

互相借力，达到辩护效果的最大化。

Ͱ䷍ρ�КᵽӀͯ㻻㼇ឿ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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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汤建彬

律师长期活跃在死刑复核辩护第一线，

已经为80余名死刑被告人提供复核程序

的辩护，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汤建彬

律师从自己办理的6个不核准死刑案件

入手，分析了如何把握辩护要领，抓住

关键点，以实现最优质的辩护效果。

林某某贩卖毒品死刑复核案：该

案一、二审法院以林某某贩卖毒品（冰

毒）超过6000克属于数量巨大判处其死

刑。复核中，辩护人汤建彬律师提出

1000克冰毒属于退换货不应重复计算，

扣除后林某某贩卖毒品不属于数量巨

大，且作为上家的林某某作用及罪责明

显小于下家何某某，不应核准死刑。该

案历经3年多的有效辩护，最高人民法

院采纳了该辩护意见，对林某某作出了

不核准死刑改判列缓的判决。

魏某某故意杀人死刑复核案：汤建

彬律师以地位、作用大于魏某某的嫌疑

人未归案、已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谅解方

案为要点，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最高

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魏某某死刑将该案

发回重审。

周某某制造毒品死刑复核案：该

案一、二审法院以制造毒品（氯胺酮）

3700余千克，周某某参与制造600余千

克判处周某某死刑。复核中，辩护人汤

建彬律师经过梳理后认为，周某某虽

然参与前三次600余千克的制造毒品犯

罪，但600余千克毒品均未被查获，达

不到判处死刑的证据标准，不应当被核

准死刑，同时周某某与另一判处死刑的

被告人郑某制造毒品数量相差巨大，相

同量刑有失公平，历经4年多的努力，

最终合议庭采纳了辩护意见，不核准周

某某死刑并改判为死缓。

阳某某贩卖毒品死刑复核案：该案

一、二审法院以被告人阳某某贩卖毒品

（冰毒）12千克判处死刑，死刑复核阶

段汤建彬律师阅卷发现，阳某某一直做

无罪辩解，能证明阳某某贩卖的证据仅

有某录音证据，但该证据不在案卷中，

更未经法庭质证，对此，汤建彬律师提

出了证明阳某某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阳某某贩卖毒品罪，更不能核

准死刑的辩护意见，经过1年多的辩护

沟通，该辩护意见被采纳，最高人民法

院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

核准阳某某死刑将该案发回重审。

范某某贩卖毒品死刑复核案：该案

一、二审法院以范某某贩卖毒品10公斤

判处死刑。复核中，辩护人汤建彬律师

发现，二审时两次庭审的合议庭成员不

同，且更换合议庭成员未通知被告人和

辩护人，基于此，向死刑复核法官提出

了此行为违反了集中审理原则，属于严

重影响公正审判的程序违法，应予发回

重审的辩护意见。历经近2年的辩护，

该辩护意见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不核

准范某某死刑，将该案发回重审。

蒋某某制造毒品死刑复核案：该案

一、二审法院以范某某制造毒品（甲卡

西酮）1500余公斤判处死刑。复核中，

辩护人汤建彬律师发现，二审合议庭成

员中有一名代理审判员，按照新修订的

《法官法》代理审判员不具有法官身

份，不符合二审案件对合成庭组成人员

的要求，属严重程序违法，影响公正审

理，同时还发现二审法官调取了不利于

被告人的证据，但未经法庭质证却作为

了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此汤建彬律 京都总所高级合伙人汤建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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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提出了针对性辩护意见。经过2年半

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该案二审合

议庭组成违法，不核准被告人蒋某某死

刑，将该案发回二审法院重新审理。

汤建彬律师称，死刑复核辩护，

不 仅 要 精 通 法 律 要 领 ， 还 要 掌 握 司

法政策，才能抓住要害，突出重围，

达到辩护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

复核坚持谨慎态度，一般而言，历时

较长，时间越长说明越有机会！辩护

中，可以从不同角度多次约见承办法

官、多次递交辩护意见，这方面北京

律师有明显的地区优势，但在会见被

告人、与家属沟通方面有当地律师参

与效果会更好，非常赞同“总分所一

体化”的方式由总所律师和分所律师

共同为死刑复核被告人提供辩护，更

好地实现不核准死刑的辩护效果。

◮䃹ାჳ喧㺴南ᩴ∊大ႛ᪎ᢽȨ

ภ⩔ᄱጽ̶㘑ᭃȨ䭽є࢏

特邀嘉宾丁胜明、陈伟教授高度赞

扬主讲人充分准备，业务水平高、能力

强，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扎实的

实战经验，特别是汤建彬律师能够办理

如此之多、效果理想的死刑复核案件，

足以证明对死刑复核的政策把握非常准

确，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陈伟教授指出，死刑复核的案件，

一般都经历了一审、二审审理，都经过

了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审委会讨论，

辩护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但从汤建彬

律师的讲解可以看出，做好死刑复核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胜明

辩护，一方面要善于把握法律要领，

从法律入手，从事实、程序入手，仍

然能找到突破点，另一方面也要准确

掌握司法政策，比如毒品犯罪中判处

死刑的政策掌握等，两者结合，努力

追求理想的辩护效果。

丁胜明教授指出，死刑复核是关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伟

系生死存亡的最后一道关口，国家对死

刑复核辩护的重视，反应了对生命的尊

重和人权的保障。死刑复核辩护——不

开庭、无审限、辩点窄，“罪行极其严

重、必须立即执行”缺乏严格的评判标

准，辩护难度非常大。两位主讲人，一

位对死刑复核辩护相关法律作了全面梳

理，分析了如何有效开展复核辩护，如

何提高复核辩护效率，另一位从案例入

手，展现了高超的辩护水平，展示了良

好的辩护效果，也证实了京都律师的刑

辩实力，案例就是最好的明证。

最后，汤建彬律师与百君律师事务

所黄自强律师、锦天诚重庆分所彭浩律

师、德恒重庆分所江勇律师、京都重庆

分所吴鸣律师互动交流了死刑复核辩护

中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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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所承办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破产清算与并购重组业务
研究会年度刑破交叉研讨会

2023年12月16日，北京市京都律

师事务所承办了北京市朝阳区律协破

产清算与并购重组业务研究会与北京

市朝阳区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共同筹

备的“年度刑破交叉研讨会”，就刑

事与破产清算的交叉业务领域问题展

开交流研讨。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副监事长

肖树伟，破产清算与并购重组业务研究

会主任孙艳辉，副主任王纪朝，刑事业

务研究会主任赵春雨、副主任梁雅丽、

王亚伟，以及两会部分委员参加了研讨

会，破产清算与并购重组业务研究会秘

书长白璐主持本次研讨会。

会议开始由刑事业务研究会主任

赵春雨致开幕辞，首先感谢京都所承

办本次跨界研讨会，也感谢各位同仁

参会。她表示，本次跨界联动的会议

形式新颖，值得继续发扬，也希望在

新的领域中有更多的联动机会，并对

破产清算与并购重组业务研究会的研

究成果《白皮书》表示期待。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刑事业务

研 究 会 副 主 任 王 亚 伟 、 副 秘 书 长 王

峰、孙瑞涛；破产清算与并购重组业

务研究会副主任王纪朝，副秘书长程

若苗分别就刑事与破产交叉相关内容

做了主题分享。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破产清算

与并购重组业务研究会主任孙艳辉发

表讲话，并发布《白皮书》。孙艳辉

表示，破产研究会成立之初就有《白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会

赵春雨主任开幕致辞

 与会成员合影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破产清算与并购重组

业务研究会主任孙艳辉讲话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副监事长肖树伟讲话

皮书》计划，其内容是根据今年的法

律 与 社 会 热 点 国 家 政 策 “ 保 交 楼 计

划”来设计的。这份《白皮书》融合

了破产研究会各位委员的心血，希望

可以和与会嘉宾分享研究成果。

最后，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副

监事长肖树伟律师，就活动进行总结

发言。他表示本次研讨会收获颇丰，

并以自己跨界合作的经历，讲述了跨

领域律师合作可以提高律师服务的议

价和成功率，刑民交叉合作具有必要

性和现实意义。他说，希望今后有更

多的机会举办这种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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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杰律师应邀参加中国政法大学“企业合规大讲堂”并与谈发言

荣光三十载，初心永不改，使命

仍在肩。10月23日，北京市律师协会

举办“‘律’久弥新共话发展”——

光荣执业三十年律师授牌仪式暨老律

师座谈会。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市

律师行业党委书记马燕，律师工作处

处长、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李娜等

领导出席会议，2022年、2023年光荣

执业三十年的老律师代表等六十余人

参加活动。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党委书记肖树伟律师作为与会代

表，参加活动并发言。

肖树伟律师作为北京市律师协会

老律师联谊会主任、老律师代表进行

发言。他在发言中介绍了自己34年的

执 业 经 历 。 回 顾 这 3 4 年 ， 肖 树 伟 律

师感受最深的是北京律师队伍突飞猛

进的发展。如今，律师队伍已经成为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律师的影响越来越

大。作为一名为行业奉献了青春年华

的律师，他深感自豪。

他谈到，现在的律师队伍中大多

数都是平凡普通的律师，而正是这些

平凡律师的默默无闻的奉献，才构成

了 律 师 行 业 的 靓 丽 风 景 ， 人 民 群 众

也正是从这些平凡而专业的律师服务

中，切身感受到了“人民律师”的含

义。因此他建议，今后协会可以在现

有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多关注一些默

默无闻，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平

凡 ” 律 师 ， 进 而 落 实 法 治 为 民 的 宗

旨，引导广大律师争做党和人民满意

的律师，树立起律师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尽责的高大形象。

北京律师行业的不断壮大与繁荣

发展，离不开执业经验丰富的老律师

们躬身前行、言传身教。老律师是北

京律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

经历和感悟是北京律师行业的宝贵财

富，对行业发展提出的宝贵建议不仅

充满了对行业的热爱和责任感，更为

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发展思路。京都律

师事务所也将以老律师们为榜样，向

这些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学习，坚

定法治信仰、坚守家国情怀，积极投

身于法治中国建设之中，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肖树伟律师出席北京律协光荣执业三十年律师授牌仪式暨老律师座谈会

近日，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刘立杰律师应邀参加由中国政法大学企

业合规检察研究基地、刑事司法学院共

同主办的“企业合规大讲堂”，并与谈

发言。

讲堂第六讲主题为“我国刑法中单

位犯罪和单位处罚规定的特点”，由中

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

院博士生导师黎宏教授主讲；第八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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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指出，涉案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检

察机关、律师、审判机关因在涉案企业

合规改革过程中，职责立场不同，导致

观点也会有所不同。法律人应当区分事

实、立场和观点，从合规改革的客观实

践出发，积极建言献策，促进合规改革

行稳致远。

最后，刘立杰律师指出，无论是作

为法律研究人员还是冲在一线的刑事律

师，都应当对新兴业务保持敏感并持开

放态度，躬身入局，积极实践，共同推

动法治建设。这也同样是京都律师事务

所，乃至整个刑辩律师群体殷切期许并

为之努力的共同心愿。为此，刘立杰律

师团队编写出版了《刑事合规不起诉案

件操作指南》，力求通过给思路、给方

法、给案例、给模板的方式，为企业提

供详尽的法律指南，也为广大实务工作

者提供“信息增益”。

中国政法大学合规大讲堂由中国

政法大学企业合规检察研究基地、刑事

书以及办理的多起涉案企业合规案件，

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对涉案企

业合规改革进行了实务分析。

在微观层面，刘立杰律师以“矿

井事故案”“校董行贿案”“央企红

包案”等民营上市公司、民办非企业单

位、国企犯罪三起案件为例，从不同角

度指出了涉案企业合规整改与单位责任

承担方式等争议问题。

在中观层面，刘立杰律师从监察

制度、检察制度的改革以及民营企业面

临压力两方面讨论了对目前单位犯罪及

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理解。其一，刘立杰

律师基于检察机关反贪等职务犯罪侦查

权转隶的背景，认为检察机关业务创新

过程中提出的刑事合规不起诉等制度改

革，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需求。其二，

刘立杰律师认为单位犯罪的立法改革或

者责任认定应当综合考虑民营企业经营

压力、后续生存、民企国企平等保护以

及与国际接轨等因素，以维护公平、法

治、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在宏观层面，刘立杰律师提出刑法和

刑事政策作为上层建筑，应与新兴领域

如人工智能涌现、民营经济不断发展等

现实趋势相适应，认为未来刑法单位犯

罪的责任论等方面必将面临更多的冲击

和挑战，也将迎来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关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刘立杰律

题为“审判环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

由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刑事

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

刑二庭原庭长王晓东主讲。中国政法大

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教授、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季美君研究

员、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原院长韩轶教

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

王志远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

院副院长郭志媛教授、犯罪学研究所副

所长印波教授、谢澍副教授、何龙老

师、杨绪峰老师、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主任王兆峰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程晓璐律师等专家学者出席

讲堂。

主讲人黎宏教授在第六讲“我国

刑法中单位犯罪和单位处罚规定的特

点”中，归纳了我国刑法“单位犯罪和

单位处罚规定”的三个特点，并深入探

讨了学界应当如何将企业合规从宽改革

入刑。主讲人王晓东在第八讲“审判环

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从政治逻辑、

法律逻辑与实践逻辑等三个逻辑层面出

发，详细阐述了审判环节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的必要性，并阐明了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下一步的工作思路以及涉案企业合

规改革所要达成的三个目标。

刘立杰律师在与谈环节结合其主编

的《刑事合规不起诉案件操作指南》一

 第六讲嘉宾合影  第八讲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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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俊律师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2023年秋季学期

《刑事控辩审实务》课程校外授课教师

 夏俊律师

司法学院共同主办，讲堂旨在邀请在企

业合规改革领域具备丰富研究成果和实

践经验的一线改革家和法学家，分享有

关企业合规制度的主题，为助力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法

大智慧”。未来，刘立杰律师将作为中

国政法大学企业合规检察研究基地研究

员、刑事司法学院实践导师，进一步加

强与高校、司法实务等部门的合作、交

流，共同推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创新发

展，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夏俊律师应邀到北京大学法学院授课

2 0 2 3 年 1 1 月 1 6 日 ， 北 京 市 京 都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夏俊律师应北

京大学法学院及副院长车浩教授的邀

请，前往北京大学参与《刑事控辩审

实务》课程的授课。该课程旨在帮助

学生了解法律共同体内不同职业角色

的思考方式，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

是颇具实践意义的一门实务课程。

本次课程共同授课讲师按照授课

顺 序 ， 依 次 为 夏 俊 律 师 、 叶 萍 检 察

官 （ 北 京 市 检 察 院 第 四 检 察 部 副 主

任）、李中华法官（北京市通州法院

刑庭庭长）以及车浩教授（北京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课程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

为例展开了学习讨论，课程分为三个

部分：首先，由控辩双方同学代表发

表 控 辩 意 见 ， 并 就 本 案 争 点 进 行 辩

论 ； 随 后 ， 由 夏 俊 律 师 、 叶 萍 检 察

官、李中华法官依次点评学生表现，

并 从 不 同 角 度 对 案 件 进 行 讲 解 ； 最

后，由车浩教授从学理层面对案件进

行解析，并进行课程总结。

在律师授课阶段，夏俊律师首先

点评了控辩双方的辩论表现。夏律师

对控、辩双方同学的表现表示肯定：

一方面，同学们在思维上和口才上表

现突出；另一方面，北大学子体现出

较高的专业素养，能够准确把握案件

的要点；最重要的是，同学们都具有

严谨、认真、刻苦的学习态度，对于

本次课程能够提前做好充分的研究和

准备。

本次实务课程研讨了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相关案例，在律师授课环

节 ， 夏 律 师 结 合 自 己 的 实 务 办 案 经

验，分享了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案件辩护中的核心要点：一、重点关

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客观构成要

件上是否符合传销犯罪的盈利模式、

组织形式、计酬方式、欺骗性四个方

面的特征，认定本罪这四个特征缺一

不可，应以此为核心开展辩护。二、

要关注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罪

主体的认定，根据刑法第224条之一的

规定，只有组织者和领导者才构成本

罪，一般传销活动的参与者则不构成

犯罪，辩护中要对组织者、领导者的

认定进行严格辨析。需要注意的是，

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

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

责任。此外，与传销活动有关的技术

人员，包括软件提供人员、平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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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区分。第二是经营性之辩，

作 为 犯 罪 打 击 的 传 销 是 “ 诈 骗 型 传

销”，即无实际价值的“传销币”资金

盘，因此，要围绕案件中的虚拟货币是

否具有实际价值、是否具有经营性展开

辩护。第三是返利来源之辩，重点从返

利来源、返利依据和返利比例等几个方

面进行辩护，区分涉案行为到底是以销

售业绩为目的的“团队计酬”还是以拉

人头为目的的“诈骗型传销”。

授课环节结束后，车浩教授表达

了对参与本次刑事控辩审实务课程讲

 左起：叶萍  车浩  李中华  夏俊

人员以及操盘人员，如果这些技术人

员是根据组织、领导人员的决策去执

行相关技术工作，通常会被认定为从

犯。如果这些人员并不知晓对方实施

的是传销犯罪，没有共同故意的，则

不应认定构成本罪。三、在涉嫌虚拟

货币传销犯罪中，还有一些辩护要点

需要特别关注。第一是货币的商品属

性之辩，主要围绕案件中虚拟货币是

否属于“商品”还是仅为“道具”来

展开辩护，可以从发行数量和手段、

交易方式、实现方式以及价格波动等

师们的感谢，并向讲师颁发了校外授

课教师聘书。

京都秦庆芳律师团队受邀为某银行开展金融机构招标文件
合规管理的专题法律培训

近日，秦庆芳律师团队受邀，为

某银行2023年集中采购业务培训班开

展金融机构招标文件合规管理的专题

法律培训。本次主讲人为秦庆芳律师

团队的吴欣荣律师。

吴欣荣律师结合多年来审查招标

文件以及办理相关争议解决的实务经

验，总结了招标文件中的常见问题及

法 律 风 险 点 ， 特 别 是 结 合 近 年 来 建

设工程领域因低价中标、招标文件规

定不清导致的延期、索赔等突出性问

题 ， 就 招 标 文 件 的 重 要 性 进 行 了 说

明，并就联合体投标、开标后取消中

标资格、中标人放弃中标资格等招标

中的特殊性问题进行了重点讲解。讲

解内容结束后，吴欣荣律师与参会的

各位招采老师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秦庆芳律师团队熟悉银行金融机

构合规及建设工程、房屋租赁及买卖

等 方 面 的 法 律 服 务 ， 常 年 为 中 信 银

行、哈尔滨银行、华夏银行、国家开

发银行、哈银消费金融公司等多家金

融机构提供法律服务，熟悉金融机构

在金融业务、日常经营、劳动人事等

各业务领域的法律服务，特别是在金

融 机 构 办 公 用 房 的 租 赁 、 买 卖 、 装

修、全过程建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代理等法律服务方面具有丰

富的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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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北京

市委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张振军带队到北京

仲裁委员会调研

 课题组到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管理委员会开展

专题调研，与园区企业召开座谈会

开展调研课题是民主党派履行参政

议政职能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推动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科学决策的重要抓手。

刘铭律师担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

法制委副主任、基层支部主委等职务，

积极履职尽责，开展课题调研。

2 0 2 3 年 初 ， 刘 铭 律 师 申 报 承 接

民盟朝阳区委、北京市委和民盟中央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两

区建设背景下民商事仲裁在优化营商

环境中的应用”、“民商事仲裁在优

化营商环境中的应用”三级调研，担

任课题负责人，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

展课题调研。目前，已顺利完成课题

并做成果转化。

课题立项后，课题组成员多次召

开线下、线上课题研讨会。

刘铭律师负责的“民商事仲裁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应用”
三级调研课题顺利完成并做成果转化

 5月17日，民盟北京市委《“两区”建设背景下

民商事仲裁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应用》开题座谈会

 8月3日，民盟中央《“民商事仲裁在优化营商

环境中的应用”开题座谈会》

 8月17日，课题组先后二次赴北

京仲裁委员会开展调研，深入了解仲

裁机构在创新仲裁服务、数字化仲裁

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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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课题组在国际商事争端

预防与解决组织（ICDPASO）开展专

题调研。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

织秘书处向课题组系统介绍国际商事

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的背景、功能、

业务及发展等。

11月6日，课题组到中国政法大学

仲裁研究院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

会。仲裁研究院院长杜新丽、秘书长

薛童、副秘书长董事，就我国区域仲

裁、仲裁制度和仲裁公信力的发展现

状、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以及后续

建设朝阳区营商环境的建议》建言。

调研课题得到民盟中央、北京市

委和区委的高度重视，民盟中央常委、

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北京市委

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张振军，民盟

中央法制委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

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龙卫球，

民盟北京市委二级巡视员徐荧，朝阳区

政协副主席、朝阳区政务服务局局长、

民盟朝阳区委主委王冬岩，民盟中央参

政议政部调研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关

德鹏，民盟北京市委参政议政部部长

帅远霞，民盟北京市委社会服务部副

部长李莉，民盟朝阳区委专职副主委

王铮等领导多次出席座谈会和参加调

研，给予指导。

 课题组到访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ICDPASO）开展专题调研

 课题组到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究院开展专题

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8月24日，课题组到访中关村科

技园区朝阳园管理委员会开展专题调

研，与园区企业爱立信（中国）通信

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量子之歌

集团等公司以座谈形式征询访谈。

支持北京打造国际仲裁中心的路径、

策略和优势等课题组关心的重要问题

进行交流和讨论。

调研期间，课题组精心设置了数十

个调研问题，采用纸质和电子问卷相结

合的形式，邀请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

的市场主体填写调查问卷。深入了解

市场主体在解决民商事纠纷方面的问

题和诉求，以及对民商事仲裁服务、

营商环境优化方面的意见建议。

 目 前 ， 课 题 组 顺 利 完 成 三 级 调

研课题。调研成果转化为朝阳区、北

京市、全国政协信息建言及议政会发

言，被北京信息期刊等采纳。

在朝阳区“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建设标杆区”专题议政会上，政协委

员刘铭作《关于以国际仲裁中心优化

 朝阳区“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区”

专题议政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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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张利宾律师在北京仲裁委员会成功

主 持 《 中 国 能 源 争 议 解 决 年 度 观 察

（2023）》线上发布会。

在本次发布会上，联合能源集团

商务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张伟华先生

担任发布人，协合新能源集团法务总

监蒋娜女士、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董春江律师担任点评人。

张伟华先生首先简要介绍了2022年能

源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纠纷概况，分享

了2022年能源行业的重要立法和不同

背景视角的典型案例，就行业热点问

题如矿业权35号文废止和能源纠纷第

三方资助等问题展开讨论。他表示，

受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和地缘政治波动

的推动，能源行业纠纷将显著增长，

为仲裁机构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仲

裁机构将展现其在解决复杂能源争议

中的关键作用。

京都所张利宾律师主持北仲《中国能源争议解决年度观察（2023）》线上发布会

2 0 2 3 年 1 2 月 1 5 日 下 午 ， 北 京 市

京都律师事务所涉外业务部主管合伙

刘铭律师在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开展依法行政专题讲座

讲座中，刘铭律师以“依法行政

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为主题，通过大

量案例深入浅出阐述为什么要依法行

政 、 依 法 行 政 的 原 则 和 怎 样 依 法 行

政。刘铭律师重点讲述了，法治作为

宪法的原则，是对“公民权利”的保

障，“尊重人的权利，把权力关在笼

子里”是法治的本质，法治也是最大

的营商环境。同时，他还解释了“法

治”与“法制”的不同，依法行政是

法治的必然要求，关键在于建立法治

思 维 ， 要 遵 循 “ 依 法 原 则 、 尊 重 人

权、信赖原则、比例原则”等实体原

则和程序原则。

2 0 2 3 年 1 2 月 1 8 日 ， 北 京 市 邮 政

管理局开展的2023年度依法行政培训

中，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刘铭律师受邀为邮政管理局作依法

行政专题讲座。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主

管局领导，各分局、处室负责人参加

讲座。

刘铭律师连续多年来担任科技部、

北京市等行政机关常年法律顾问，在

政策研究、规范性文件合规性审查、合

同签订、信息公开、项目评审、专家论

证、复议诉讼等方面为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科学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并

开展相关培训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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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毅律师入选淄博市首批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专家人才库

专家库。

淄博市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专

家人才库的建立有利于强化公平竞争

政策基础地位，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实施，并进一步提升淄博市反垄断

和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科学化、专业

化、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相关领域

专家专业力量作用，促进淄博市反垄

断和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整体提升。

此次入选是对金毅律师的再一次

充分肯定。金毅律师将与其他专家一

起，积极履行专家职责，为淄博市公

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供

专业、高效、优质的智力支持，依法

在全球能源行业目睹历史性变革

之际，北仲能源争议解决年度观察报

告的发布引起了广泛关注。报告作者

张 伟 华 先 生 的 深 入 分 析 和 他 在 发 布

会上的精彩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

好评。张伟华先生通过五个具有代表

性的案例，生动展现了能源行业的最

新法律趋势和挑战。蒋娜女士基于她

十四年的新能源行业的法务经验，为

报告予以精准且深刻的点评。董春江

律师作为电力行业的资深专家和大律

师，也对报告提出了深刻的观点和建

议。他的点评不仅展现了对电力领域

的专业知识，还反映了他在解决复杂

争议中的洞察力。

在发布会的最后阶段，主持人张

利宾律师对报告人和点评人的发言进

行了专业性的总结，对张伟华先生提

供的案例所涉及的关键问题给予重要

的扩展性补充。此次报告发布对于理

解和预测能源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具

有重要意义。

张 利 宾 律 师 最 后 指 出 ， 在 刚 刚

结 束 的 第 二 十 八 届 世 界 气 候 变 化 大

会（COP28）上，与会代表达成了共

识，历史性地将化石燃料的逐步淘汰

作为一种可选择方案。这一变革背景

下，能源行业的立法规范以及争议的

解决机制（包括司法诉讼、具有准司

法效力的仲裁及其他替代性争议解决

方法）将为能源法律专业人士提供更

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跨境

能源贸易和投资领域，非诉讼业务和

争议解决领域的涉外服务将面临巨大

的市场需求。

 金毅律师

2023年10月7日，山东省淄博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宣布淄博市

首批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专家人才

库成员名单。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反垄断部主管合伙人金毅律师入选该

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案件的评估、咨询

和意见提供，并积极参与跟踪省内外

相关领域前沿理论，公平竞争审查课

题研究等工作，助力淄博市营造更加

优良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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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31日，“京蒙苏豫涉

外法律服务研讨会暨专题培训班”在内

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召开。本次研讨会

及培训班由北京市司法局、内蒙古自治

区司法厅、江苏省司法厅、河南省司法

厅及四省区市律师协会共同主办，内蒙

古自治区司法厅和律师协会承办。四省

区市律师协会会长、副会长、涉外专业

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自治区相关单位领

导、高校专家学者，以及四地律师界代

表等共计160余人参加。北京律协代表

团由北京律协副会长韩映辉带队，获奖

论文作者代表、涉外律师代表等一行12

人参加活动。

本次研讨会前期，京蒙苏豫四地区

组织开展了关于“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

力，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的论文征集活动，得到了四省区市律师

的积极响应，共征集论文200余篇，评

选出一等奖4篇、二等奖8篇、三等奖12

篇、优秀奖20篇，并在研讨会上对优秀

论文予以表彰。本所金毅律师、曹美娟

律师题为《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市场的反

垄断合规研究》论文荣获京蒙苏豫涉外

法律服务研讨会二等奖。

金毅律师在“京蒙苏豫涉外法律服务研讨会暨专题培训班”作主题发言

 曹美娟律师

本 次 研 讨 会 期 间 ， 金 毅 律 师 以

《“一带一路”上的反垄断合规》为题

在研讨交流环节进行主题发言，围绕反

垄断法的基本框架、一带一路国家的反

垄断立法情况及中国企业境外反垄断合

规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次研讨会后，举办了为期两天

的“涉外法律服务专题培训班”。本次

培训旨在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提高

京蒙苏豫涉外律师专业水平和业务能

力，带动京蒙苏豫涉外法律服务水平整

体提升，以法治力量护航“一带一路”

建设行稳致远。金毅律师在培训班结业

式上作为北京律师代表做总结发言。

“京蒙苏豫涉外法律服务研讨会

暨专题培训班”的顺利举办，使京蒙苏

豫四省区市之间加强了交流与沟通，为

律师们系统学习涉外法律知识搭建了平

台。通过参加此次活动，律师们将提高

涉外律师法律服务能力、᠀宽国际视

野，在日后工作中将法律专业优势转化

为服务发展动能，深度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大格局，为促进京蒙苏豫涉外法

律服务工作长久进步与发展奠定良好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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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雁峰、郑炫律师被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法律顾问

近日，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张雁峰律师、郑炫律师被中国中医

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聘任为2023-2024

年度单位法律顾问。团队律师将在合

同审核，战略合作，书面律师意见，

诉讼、调解、仲裁及单位规程、规章

和法律资料库的健全与提升等方面为

顾问单位提供法律服务工作。

中国中医科学院（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始建于

1 9 5 5 年 ， 前 身 为 原 卫 生 部 中 医 研 究

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集科

研、医疗、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中医

药研究机构，以中医药科学研究作为

中心任务。

该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由于在青

蒿素发现及其应用于治疗疟疾方面做

出的杰出贡献，于2015年10月获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是

由科技部、财政部、中编办和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的公益性中医药

科研机构。其中博士、硕士及以上学

历的科研人员占63%以上，包括留学

回国人员和清华、北大、协和医科大

学 等 著 名 院 校 毕 业 的 优 秀 学 者 。 主

要任务是针对中医药科研与产业发展

的前沿和重大问题，建立以大型科学

仪器设备和高端科学技术手段为基础

的中医药实验技术支撑体系和共享平

台。建成包括分子生物学、形态学、

生理药理以及化学分析等较为系统的

实验技术研究平台，为多项国家顶级

科 研 项 目 提 供 了 共 享 服 务 和 技 术 支

持。

 

ხЀ㐂ں

本书以公正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为

基点，分三个部分、四个章节研究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的权利保

臧德胜律师出版专著，聚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权利保护

 臧德胜律师

近日，臧德胜律师专著《认罪认

罚 从 宽 制 度 中 被 追 诉 人 权 利 保 护 研

究——以公正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为基

点》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本书提

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

人权利保护的路径，可以概括为：追

求一个平衡，确保两个自愿，强化四

项权利。

追求一个平衡，即追求公正与效

率的动态平衡；确保两个自愿，即确

保认罪的自愿性(免于被迫自证其罪权)

和确保认罚的自愿性(量刑协商权)，这

也是该项制度第一层级的原生权利；

强化四项权利，即强化程序选择权、

律师帮助权、保释权、救济权，这也

是该项制度第二层级的派生权利，服

务于第一层级的权利。

胡云腾大法官以《一部深入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力作》为题倾情

作序，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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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我国首部生成式人工智能

数 据 全 生 命 周 期 合 规 标 准 的 建 设 ，

2023年12月28日，由国家工业信息安

全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数据应用合规指南》团体标准起

草意见征集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旨

在促进各方间交流，进一步提升该团

体标准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菲律师参

会并发表讲话。

王菲律师作为起草人代表就防止

训练数据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提出三点

建议：

一是训练数据防止知识产权侵权

的考量还应兼顾促进数据开发利用原

则。承载知识产权信息的数据与知识

京都律师应邀出席《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应用合规指南》标准
起草意见征集会并发表讲话

护，以探寻认罪认罚被告人权利保护

的特殊性，丰富被追诉人权利保护理

论，完善诉讼制度，为司法实践提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追诉人权利保护

的指引。

第一部分为基础论，即本书第二

章，论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被追诉

人权利保护的基本问题。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是一种协作性司法，具有效率

导向，而权利保护又是一种以对抗、

不 信 任 为 前 提 的 制 度 ， 注 重 公 正 导

向。被追诉人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

部分，能够直观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

的人权保护水平。我国的诉讼人权保

护有待进一步完善，要强化对公权力

的制约，加强私权利的供给，同时要

落实权利保护。

第二部分为本论，即第三章、第四

章，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两个核心

要素论证被追诉人权利保护的问题和实

现路径。第三章研究认罪自愿性的保障

问题，涉及免于被迫自我归罪权的保护

问题。在认事基础上的认罪有典型(承

认指控罪名)和非典型(承认构成犯罪)之

分。第四章研究认罚自愿性的保障问

题，就是要保障被追诉人的量刑协商权

问题。将认罚做类型化区分，有利于保

障被追诉人的权利。

第三部分为辅论，即第五章，综

合论述被追诉人权利保护的辅助路径,

也是实现认罪自愿性和认罚自愿性的

辅助性权利。一是程序选择权，涉及

程序从简自愿性的实现；二是律师帮

助权，律师参与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

自愿性、明智性的保障，律师除了担

任辩护人之外，还可以为其提供法律

帮助；三是保释权，获得非羁押性强

制措施的权利即保释权，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中具有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

价值。四是救济权。主要是上诉权的

保护及限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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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法律实践留出空间，建议采用

列举加兜底方式，设知识产权专条进

行指引明确。

据悉，《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应

用合规指南》是由中国电子商会作为

立项管理单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

展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

一研究所）牵头起草，智合标准中心

组织编制，是一部聚焦生成式人工智

能数据全生命周期合规应用的团体标

准，将弥补目前该领域国家及行业标

准的空白。同时致力于帮助企业在经

营与研发中更好的应用数据，增强企

业对于数据风险的监控能力，为服务

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否应当关注破坏知识产权完整性等细

分问题也是亟待回应的一个问题。

最后王菲律师表示，如何设计内

容能使标准更有生命力，在其法定周

期里起到指引评价规范产业具体操作

的作用，知识产权问题与生成式人工

智能天然交集密切，同时为了给产业

产权本身不同，二者不适用同一法律

规制，训练数据使用的只是承载知识

产权信息的数据，此种情况下，可以

分两种情况，其一该种数据本身构成

知识产权，其二不构成，不构成的从

知识产权角度，个人认为可以自由使

用。构成知识产权的，则应当取得明

示授权。

二是训练数据的知识产权侵权风

险管控应当坚持动态和全链循环验证

原则。从数据来源，数据处理多个环

节多级管控。比如对于可能涉及人格

属性的数据处理，事先明示单独同意

就很有必要。

三是在训练数据使用过程中，是

2023年11月28日，中国法律咨询

中心召开诉讼服务志愿专家工作座谈

会，并在会上颁发诉讼服务志愿专家

聘书以及评选出35位优秀个人。

座 谈 会 上 ， 中 国 法 学 会 党 组 成

 陈飞律师

陈飞律师受聘为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诉讼服务志愿专家

员、副会长张苏军，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高憬宏分别致辞。中

国法学会会员部主任吕兴焕，中国法

学交流基金会理事长张所菲，最高人

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分党组成员、党

务廉政专员宋楚潇，最高人民法院第

四巡回法庭分党组副书记、副庭长杨

永清等分别发表讲话。会上强调，要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用实际行动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法

学会第三方中立的特点。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

飞律师，此次受聘继续担任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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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讨论

京都所开展“尽职调查的流程与方法”实务培训

2023年10月12日下午，京都律师

事务所开展了“民商律师实务”系列

培训活动。本次活动以“尽职调查的

流程与方法”为题，邀请我所公司与

合规部主管合伙人孙艳辉律师和专职

律师马思维主讲。活动采取现场参加

和线上直播同步进行的方式，吸引了

三百余名律师、客户参加。

活动伊始，马思维律师围绕“尽

职调查的流程与方法”进行了分享。

首先，她介绍了尽职调查的概念，分

析了尽职调查的目的和要求。其次，

她以案例方式，为大家展示了从确定

方案、编制清单到撰写报告、提交归

档等八大环节的操作流程。最后，马

思维律师讲解了实务中最常用的网络

公开信息查询、关键人员访谈、实地

调查、函证等调查方法，并分享了每

一种调查方法应当注意的事项。

接着，孙艳辉律师站在主管合伙

人的角度，剖析了撰写尽职调查报告

法 院 诉 讼 服 务 中 心 诉 讼 服 务 志 愿 专

家，并通过此前在最高人民法院诉讼

服务志愿专家工作中的表现，荣获优

秀个人。陈飞表示，担任诉讼服务志

愿专家是一份责任，未来五年将会认

真 履 职 ， 积 极 参 与 诉 讼 服 务 志 愿 工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积极贡

献力量。

初稿常犯的错误，并提出了四点注意

事项：一是在开展尽职调查的具体工

作前，要和客户公司签署保密协议，

在工作过程中注意保护好收集到的涉

及客户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敏感信

息；二是要区分客户战略投资和财务

投资的不同目的，与客户深入沟通，

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服务方案；三

是尽职调查报告要给客户提示出重点

风险，而不是简单堆砌材料，否则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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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造成客户遗漏重要信息；四是在工

作时要及时和客户汇报，定期向客户

反馈工作进度并留存工作底稿备查，

法律尽职调查是客户商事活动的一部

分，律师要有维护客户整体商业利益

最大化的意识。

律师实务培训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有

效促进了我所非诉业务专业化水平。

同时，也欢迎广大法律界同仁们线上

收看，积极交流，共同进步！

在现场互动环节，大家针对律师

团队内部如何分工、法律尽调与财务

尽 调 如 何 协 同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热 烈 讨

论，孙艳辉律师、马思维律师也给予

了详细解答。

本次培训为京都律师事务所民商

全面注册制背景下，监管机构逐

步压实发行人、中介机构责任，企业

上市的难度加大。为助力中小企业挂

牌上市，推进金融服务中介机构之间

的实务交流，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与开源证券于10月31日合办“注册制

下新三板挂牌和北交所上市的机遇与

挑战”主题讲座。开源证券创新成长

投资银行总部董事总经理宋宏勇和京

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永福律师

分别从证券从业者和律师的角度进行

主题分享，京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

人、CEO褚长志致开幕辞，讲座现场

三十余家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的嘉宾齐聚一堂。

在开幕致辞中，京都律师事务所管

理合伙人、CEO褚长志对京都律师事务

所的28年历史发展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他表示，希望通过当天的主题分享，对

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有所裨益。

开源证券创新成长投资银行总部

董事总经理宋宏勇进行了题为“资本

市场分析与北交所上市机会”的主题

助力创新性中小企业发展，京都所与开源证券合办“注册制下新三板挂牌
和北交所上市的机遇与挑战”讲座

 褚长志

 宋宏勇

 张永福  自由交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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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净值人士家族税收与身份规划实务》新书发布

年人普及子女有义务“常回家看看”、

“意定监护”帮助顺心养老。从房屋、

存款、股票、保单等方面分别介绍了财

富传承的方式，建议要提前规划、注重

证据保管。季萍律师以守好钱袋子不做

冤大头为题，从旅游、中奖、理财等方

京都党员律师为社区居民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财富传承及反电信诈骗专题讲座

为进一步践行“做党和人民满意

好律师”，加强基层社区综合治理和

社区法治建设，中共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 务 所 委 员 会 与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孙 河

地区康营家园四社区结对共建法治社

区。中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委员

会积极安排京都党员律师蔡康苗、专

职律师季萍为康营家园社区居民开展

主题讲座。本月正值重阳佳节，为此

本次讲座围绕老年人权益保障、房屋

及其他财产的传承之道及反诈骗案例

等内容展开。

蔡康苗律师从《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的立法背景、法律规定等内容向老

分享。宋宏勇指出，在9月1日证监会

发布《关于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

所的意见》后，明显出现活跃迹象，

客户对待在北交所上市的态度从犹豫

不决转向趋之若鹜。另一方面，针对

北交所流动性不足的疑虑，宋宏勇表

示，随着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数量持

续增多、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流动性

不会成为阻碍交易的难题。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永

福律师在“新三板挂牌和北交所上市

的主要法律问题”分享中提到，新三

板 挂 牌 和 北 交 所 上 市 的 主 要 法 律 问

题聚焦在控股股东等因涉嫌违法导致

无 法 挂 牌 或 挂 牌 中 止 、 公 司 股 权 变

动、公司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等六个

方面。他结合自身曾承办过的典型案

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挂牌与上市背

后法律难题的解决方案。

主题分享结束后，多名与会嘉宾

就主题分享提到的内容进行了热烈讨

论。数据显示，开源证券系我国头部

券商，连续多年推荐企业新三板挂牌

数量居于行业第一，累计保荐14家企

业在北交所过会，其中2023年上半年

保荐5家企业在北交所成功上市，排名

行业第一。

面进行防诈宣传。

讲座结束后，受到了居民的一致

好评。社区领导对中共北京市京都律

师事务所委员会积极助力社区活动表

示了衷心的感谢。

᫥ΛサЀ

随着FATCA、CRS、BEPS法案和

金税四期的来临，全球资产透明化，

高净值人士面临多种税务风险并成为

了税务机关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

税务风险防范和税务合规成为每个高

净值人士的“必修课”，为高净值人

士提供服务的机构也需要提升自身的

税务服务能力，扩宽服务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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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高慧云教授主编以及十余

位专业从业者们历时近5年倾力创作，

一本面向高净值人士和服务机构的新

书——《高净值人士家族税收与身份

规划实务》诞生了。

本书是一本从家族治理与规划视

角，谈境内外财富管理和税务事项的

实务著作。全书立足全球视野，聚焦

本 书 不 仅 着 重 分 析 了 我 国 大 陆

的法税制度，也深度探讨、剖析了美

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

大、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税制度。

㈨㐌⮱㻱ܿᕊ䌜

本书在分析高净值人士税务风险

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

层面为其提供税务规划的思路，以防

范税务风险的发生。

税收筹划与身份规划，从家族面临的

税收法律环境出发，系统分析了家族

企业和个人面临的法税风险，并从整

体规划视角为高净值家族提出了境内

外税收风险防范和解决方案。

ᱡΛڬ᰾К̀➮㞧喧

ᑧ๔⮱݈҉ఏ䭌

高慧云教授领衔主编，李艳丽、王

帅锋、游乐、吕墨瑶、俞悦、李欣、魏

东达参与编写，南开大学法学院韩良教

授及京都律师事务所家族信托法律事务

中心提供指导、帮助、支持。

⤳䃧჋䌢Ⱕ㐀व

本书既有法税理论的探讨，又有

实务案例的解析，本书汇集60个左右

的实务案例，从实务角度为高净值人

士剖析法税风险，提供解决之道。

㻳䛻ࡃ⤰ڕߎ⼻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受杨紫女士委托，
起诉霞某某、殷某某网络侵权行为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受杨紫女

士之委托，就霞某某、殷某某分别通

过“米糕羡小兔”、“轻罗扇z”账号

名，在网络上发表侮辱、诽谤言论，

涉嫌侵犯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以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为由进行起诉，要

求二人向委托人承担侵权责任。

现两案件将于近日开庭审理，后

续进展情况本所将适时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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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三尺·墨香京都”——龙红放老师向京都所捐赠“法言法语”书法作品

10月20日上午，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蔡康苗律师和陈赛男实习律师应

东风苑社区居委会、东风苑社区残联邀

请，为重阳节活动中的社区居民开展免

费的法律咨询服务，现场近百人到现场

参与活动。

 

活动现场，居民围着律师咨询各

种法律知识。针对本区居民的实际情

况，蔡康苗律师回答了居民日常生活中

比较关注的问题，如“借贷纠纷怎么处

理”、“房屋无法过户怎么办”、“没

有房产证如何办理遗嘱公证”、“如何

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等问题。

蔡康苗律师为东风苑社区居民开展法律咨询服务

活动结束后，东风苑社区领导表

示，此次宣讲效果良好，服务了老年人

的法律咨询诉求，为社区普法，社区法

治宣传工作添砖加瓦，未来仍希望邀请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进行全方位的法

律专题宣讲。

蔡康苗律师擅长民商事诉讼争议

解决，在婚姻家事方面业绩颇多，在

处理涉外婚姻和继承案件上具有丰富

经验。 

1 2 月 1 5 日 ， 北 京 大 学 校 友 书 画

协会副会长龙红放老师莅临京都律师

事 务 所 ， 出 席 “ 书 写 三 尺 · 墨 香 京

都——‘法言法语’书法作品赠送活

动”。京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CEO褚长志，京都律师事务所党委书

记肖树伟律师，高级合伙人刘铭律师

等参加活动。

活动开始，京都律师事务所管理

合伙人、CEO褚长志首先代表事务所

向龙红放老师的书法赠予表示感谢。

他说，龙红放老师凭借深厚的书法功

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广受赞誉，京都

所有幸受赠龙红放老师的佳作，相信

这些书法作品能为京都同仁们带来无

尽的视觉享受和艺术熏陶。

随后，龙红放老师对赠与的书法

作品进行了讲解。他介绍，书法作品

的表现形式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比如字讲究排布，三个字并列时有大

有小，在章法上有变化；排版找寻结



115ϙ 䘪 䉱 䃜

2023年第4期  总第146期

ᔶ   ߝ

构，在不平衡的文段长短中求平衡，

参考古代汉简进行设计；纸张在创作

时可以加工，可以使用定制的纸张，

如微喷纸来达到目标效果。龙红放老

师谈到，“艺术需要追求变化，笔画

上、结构上都要发生点变化，只有求

变才能变得不一样”。

京都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肖树伟

律师和刘铭律师分别就龙红放老师的

作品分享了自己的感悟。肖树伟律师

表 示 听 完 龙 红 放 老 师 的 讲 解 受 益 匪

浅，这几幅书画作品是对律所文化建

设的大力支持，文化修养与法律素养

相结合，受赠老师佳作是京都律所的

荣幸。

京都律师事务所运营支持部总监

赵魁表示，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机会，

邀 请 龙 红 放 老 师 为 所 内 律 师 进 行 分

享，让所内律师在法律专业之外的艺

术领域也能受到熏陶和感染。

据悉，龙红放老师共向京都律师

事务所赠予六幅字画作品，多为法律

相关题材，现已分别装裱，并悬挂在

律所会议室及办公区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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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 国 际 权 威 法 律 评 级 机 构

《法律500强》（The Legal 500）公

布了2024年度亚太地区榜单，京都律

师事务所反垄断与竞争领域连续3年

入榜。

金毅律师是京都所反垄断领域的

负 责 人 。 自 2 0 1 8 年 金 毅 律 师 加 入 京

都所以来，京都反垄断团队已经发展

成为一支能在该领域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服务的有生力量，在反垄断行政调

 金毅律师

查、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经

营者集中申报以及反垄断合规等方面

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能够为客户提

供全方位的反垄断法律服务。

王菲律师入选“2023 ALB China十五佳知识产权律师”

2 0 2 3 年 1 2 月 2 0 日 ， 知 名 法 律 媒

体《亚洲法律杂志》（Asian  Lega l 

Business,"ALB"）公布了“2023 ALB 

China十五佳知识产权律师（2023 ALB 

China Top 15 IP Lawyers）”。凭借在知

识产权领域的专业能力与丰富经验，京

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菲律师入选

该榜单。

჏ᝤ䃱Ф喟

王菲律师团队是业内少有的聚焦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十年以上成规模的团

队，在服务我司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

了远超同行均等水平的专业能力和团队

为委托人提供认真、负责，且兼顾商业

层面问题的方案设计与实施能力。我们

将与王律师长期保持知识产权与竞争法

领域的深度合作关系。 王菲律师

荣   誉

反垄断与竞争领域荣获2024年The Legal 500亚太地区榜单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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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标代理600强》榜单首次发布京都知产部商标代理团队入榜5A级

11月22日，《中国商标代理600

强》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华

商标》杂志社联合知产宝共同发布了由

中华商标协会指导的《中国商标代理

600强》榜单（下称《600强》榜单）。

京都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商标代理团

队在此次评价榜单中位列前100名，获

评商标代理服务能力5A级机构。

《600强》榜单使用官方数据，经

过认真调研和多轮论证，从商标申请

量、商标异议案件、商标评审案件等十

余个维度，建立了系统化评价模型，依

据该模型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已备

案的三万余家商标代理机构的服务能力

进行了评价，共有600家商标代理机构

分别被评为商标代理服务能力5A、4A

和3A机构。

部的涉外商标团队是由具有多名从业十

年以上、具备丰富涉外案件处理经验的

资深律师和代理人组成，能够为全球不

同需求的客户在知识产权领域范围内提

供全方位、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其

次，作为国际商标协会(INTA)会员，团

队律师及代理人每年会定期参加行业内

举办的各种国际会议及培训，充分掌握

和了解知识产权行业内的国际动态，并

实时对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变化进行更新

和学习，旨在能够更好的服务客户。

团队律师从2016-2019年连续四

年入选国际权威排名机构《钱伯斯》

（Chambers）亚太知识产权领域非诉讼

类受认可律师。在《世界商标评论》

（WTR）公布的2018年度、2019年度

全 球 领 先 商 标 法 律 服 务 排 行 榜 ——

WTR1000名录中，连续两年入选“世界

领先商标律师”；2018-2019年，在英国

著名法律评级机构The Legal 500发布的

亚太地区律师排行榜单中，连续两年获

选知识产权领域“推荐律师”；2022年1

月，入选《钱伯斯大中华区2022指南》

知识产权领域非诉讼类领先律师。

对于商标代理行业而言，该榜单

有利于推动代理行业以优质服务为竞

争手段，防止“劣币驱良币”，营造

良好的行业竞争环境，将对进一步规

范商标代理行业秩序，促进商标代理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

于商标权利人而言，该榜单作为中国

商标代理行业权威、专业、有公信力

的评价榜单，彰显了行业内市场竞争

力、运营状况、服务质量等方面表现

优越的领先代理机构，增加了商标权

利人选择优质代理服务的渠道和参考

依据，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

据悉，《600强》榜单今年首次发

布，今后将每年发布一次。

京䘲ⴚϜగ䭔サЀ喧

京都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擅长

知识产权领域专项顾问、非诉和争议解

决，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反不正当

竞争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国

际商标业务领域，已开展二十余年涉外

业务，并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千余家境外机构和律师团队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京都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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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文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

西北政法大学刑辩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顾问

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长期以来，经济犯罪案件中趋利性执法现象严重、普

遍、原因复杂、屡禁不止。这种现象不仅会影响司法公

正，而且会污染司法环境。然而，其虽然备受诟病，却是

个费解难题。之所以如此，与涉案财产处理的政策导向不

无联系。

为此，深入剖析这种现象形成的根源和涉案财产处理

政策的演变过程，以优化机制，调整政策为导向，才会找

出遏制和消除这种现象的有效对策。

一、趋利性执法乱象与涉案财产
处理政策有关

趋利性执法现象的表现形式多样，诸如，司法机关的

乱收费现象、治安处罚乱罚款现象、办案机关争夺管辖

权、违反规定异地抓捕、直接划扣冻结资金、侵吞应当返

还财产等等。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根源在于办案经费的

来源和经费的处置。最集中的问题是涉案财产与办案经费

直接挂钩和执法机关的办案经费受地方财政制约。这种政

策直接导致了公检法三个机关以及相关联机关在办案当中

为了解决经费不足，或者为了增加经费、解决奖金等一系

列问题而不择手段的根本原因。

二、涉案财产处理政策逐渐收紧，
意在遏制这种乱象

关于涉案财产处理，有一个政策演变的过程：

最早在1982年，财政部关于涉案财物的处理办法明确

规定：可以退库。财政部《关于追回赃款赃物的财物处理

办法》、《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这两个规定首次为罚

没所得的财物作出规定，明确规定可以由财政机关核准后

从入库的罚没所得中20%—30%以内退库。应该说82年这

个规定开创了罚没款所得返还办案机关的先河。

我国从1979年开始法治建设，1982年就有这样一项明

确的规定，主要原因是为了解决经费不足，所以采取了这

种变通方式。理由可以理解，但后果很严重。

后来鉴于这种方式逐渐发现了问题，1986年12月财政

⩝᪴ᬹ喟㏼≻⟜㒗ᵵУ͚䊸ݖᕔប∂⣝䆎
⮱᜽఍̻ᄦ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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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颁发了《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把原来

的规定废止，重新规定追回赃款应上缴国库。这是一个重

大改变。

1998年，中办和国务院又发布一个通知，禁止乱收

费、乱罚款，严格执行罚没款上缴的规定，也是禁止退库

返还。

再后来，2012年，高法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人

大常委会，五部一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规定的规

定》，再次对涉案财物加以明确规定必须一律上缴国库。

但是由于这些规定均并未明确应当上缴的是中央国库还是

地方国库。所以，还是未能解决执法机关的办案经费受地

方财政制约的问题，以至于，有些省市发生争夺涉案财物

的问题。例如有些中央指定交办案件、指定管辖案件，A

省的案件由B省管辖，结果B省罚没了很多A省的财物，导

致很多争夺财产的纠纷发生。而且，只要涉案财产和办案

经费收到地方财政制约，涉案财产与办案经费挂钩问题就

难以遏制。

2014年，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又明确规定，严

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没财物

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一律上缴省级国库。2014年的这个规定

应当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明确了要上缴省级国库，这是一

个进步。但是还没有上缴到中央，还属于地方。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通知》，

这个通知进一步明确不允许退库，不允许返还。但还有

一点空间，就是在第10条第二项规定的：“中央交办的

案件中凡中央政法委指定地方异地查办的重、特大案件办

案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必要时可提前预拨办案经费，涉

案财产上缴中央国库后，由中央政法委员会会同中央政法

机关对承办案件单位办案经费提出意见，财政部通过转移

支付，由地方财政部门将经费按实际支出拨付承办案件单

位。”这其中“必要时可以提前预拨办案费，涉案财物上

缴中央国库后再安排。”也就是说中央先预拨了费用，涉

案财物上缴以后中央再拿出一部分拨给办案机关。实际这

两个联系没有切断，先预支，待交了财物以后，再拿一部

分拨付，还是与涉案财物挂钩。只要一挂钩，就还没有彻

底解决问题。

直到2020年，中央的《罚没财物管理办法》，非常

明确的规定了不能挂钩、不能退库。这一点非常明确，非

常重要。但还有一条，50%归中央国库，有一部分还是退

回地方财政，就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地方财政控制。也就是

说，一直到2020年有了这个明确规定，从中央政策上进一

步收紧了做法，但是有一部分还是进入地方财政。

三、现实中趋利性执法现象
仍然屡禁不止

从查到的中央政策规定来看，从1982年到2020年，从

政策上呈现出逐渐收紧状态，且越来越明确。但是现实中

这种趋利性执法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甚至有的地方愈演

愈烈，这个现象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我们看一个全国政协的调研报告（2009），报

告显示：07年江苏省有56个检察院年初就安排了案款上

缴任务，有88个检察院在年底办案上缴返还款安排预算。

2008年已下达预算的118个检察院中有5个省辖市检察院，

44个县级检察院，共安排了1.04亿元的案款上缴返还指

标。宁夏全区县公安局90%以上的公用经费保障都与上缴

财政罚没款收入挂钩。另外，2008年3月9日，检察日报透

露，2002—2006年，因公共财政对司法经费保障不足，罚

没收入在司法经费保障所占比例达33.5%。这些情况虽然

很不全面，但足以反映出，虽然中央政策逐步的收紧，但

是趋利性执法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

同时，公检法三家争夺涉案款项、各地区之间争夺涉

案款项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些应该返还的涉案款项៿不

返还，特别是有些明显的不应该定罪的案件，由于涉及到

巨额财产，就一定要把案件推进到底，不予撤案。这些问

题都充分暴露出趋利性执法现象难以遏制的程度。

四、趋利性执法难以遏制的原因

虽然中央文件呈现一再收紧趋势，包括看到的资料显

示司法机关也有一些文件下达，但为什么遏制不住？

第一，1982年规定的后遗症还在。案款与办案经费挂

钩已形成一种思维惯性、行为惯性。这种惯性推动了行为

的延续。

第二，经费不足的现实需求所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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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虽然批评这种现象并呼吁遏制，

但现实问题，就是司法机关的经费供给确实严重不足。有

数据显示，域外司法经费的配置跟我们差别非常大：首

先，域外司法经费独立不受行政部门的控制。国外的规定

基本都是司法机关的预算和行政部门没有关系，由司法

机关独立掌握。其次，域外司法经费由中央或州、联邦政

府负责，不受地方权力的控制。英国、美国、德国、俄罗

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很多国家普遍都是这样规定的。

第三，域外司法经费比例在财政支出中比我们高很

多。比如说英国公、检、法、监狱加起来的经费，04年

的数据占中央政府全部支出8.3%；德国各洲的法院占全

部预算3.5%；巴西法院占3.7%；秘鲁《宪法》第238条规

定：“司法权力机构的预算不少于中央政府日常开支预算

的百分之二”；哥斯达黎加《宪法》第177条规定：“司

法机构的预算额不得少于经济年度日常收入预算的百分之

六”[1]，而我们只占0.8%、0.9%，不到1%，比人家少一倍

还多，这个比例相当低。

简单梳理一下趋利性执法现象难以遏制的原因，根本

问题集中在两点：

首先，办案经费和提留案款挂钩，这是趋利性执法的主

要原因，是根本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应允许这种涉案罚

没资产和办案经费挂钩，这样挂钩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其次，办案经费受地方财政控制，这是难以避免办案

经费与提留案款挂钩的原因。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应允许办

案经费由地方财政来控制，这样会影响司法独立，助长地

方保护主义。

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司法经费不足。

五、如何解决趋利性执法问题

办案经费与案款提留挂钩、经费受地方财政控制、司

法经费不足。这种情况下遏制趋利性执法现象确实很困

难，这是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如何解决？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第一，在立法层面强化救济措施。我们国家立法有个

很大的缺憾，就是缺乏救济条款。所以必须在立法层面上

完善救济条款，必须对该现象设定切实可行的处置方法，

有罚则的禁令才有可行性。

第 二 ，一 定 要 做 到 所 有 涉 案 财 产 上 缴 中 央 财 政 。 因

为，虽然规定不允许提留给办案机关，可是一旦返还给地

方财政，地方财政还是可能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将案款

与办案经费挂钩，只不过比以前的对号入座变成了有一定

灵活性而已。一律上缴到省一级财政，会增加一定的控制

力度，但是不到中央财政仍然难以避免地方主义倾向。

第三，办案经费应当由中央财政统一调拨。司法机关

的办案经费如果跟地方挂钩，那就永远解决不了地方保护

问题。必须脱离地方控制，划归中央统一管理。

第四，适度增加司法经费的资源，满足需求，这是根

本问题。而在国家财政预算中适当增加司法办案经费的数

额，则是确保司法机关有效行使职能的基础。因为，经费

不足也往往会成为失职和滥权的理由和借口。如果这个问

题不解决，就容易导致两种倾向：要么会有禁不止，使趋

利性执法事出有因，师出有名。要么会有令不行，因经费

不足而消极怠工。

这几个措施实施起来确实有难度，强化立法救济措

施，还不是太难。如果中央下决心，可以解决。但是涉案

财产一律上缴中央财政，阻力会很大。但是，在司法资源

配置上，涉案财产上缴中央财政的必要性远远超过了其它

方面。这种必要性涉及到司法公正，涉及到消除地方保护

问题，涉及到防止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成为利益共同体的

问题。

涉案财产上缴中央财政并由中央统一划拨办案经费，

是消除趋利性执法动因的根本性措施。因为，只有切断办

案经费与地方财政的联系，才能阻断办案经费与涉案财产

挂钩的通道，从而消除趋利性执法的动因。

趋利性执法之所以成为难题，主要原因还是源于制度

设计本身。因为，合理的机制比强制性的禁令更具可行

性。所以，改善对司法经费的管理机制，才是解决趋利性

执法问题的根本途径。

∝䛿喧

[ 1 ] 郭 丰 , 韩 玉 忠 . 域 外 法 院 经 费 体 制 概 览 及 启 示 [ J ] . 中 国 应 用 法

学,2018,(01):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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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

北京分院揭牌仪式京都刑事辩护

专业化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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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上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

分院揭牌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次活动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

京都律师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

代表出席此次论坛。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樊

崇义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各位领导，同志们，上午好！刚才参加了隆重的西北政

法大学和京都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学院的揭幕仪式，非常感

慨，给刑事辩护的发展又提供了一个平台。第一句话，先表

示祝贺。

论坛开始，第一个我来讲，题目是我最近到各个省讲具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背景下，轻罪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和奋斗目标，法治现代

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法治现代化是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的保障。

因此，我想讲如何用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念和标准，

来治理轻罪，包括在治理轻罪当中，我们刑辩律师从办案的

理念到办案的任务，一直到案件的处理，和处理后的交付执

行，社会矛盾的解决，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刚才江老师的发言，我很受感动，我们国家当时是这么

一个情况，我们的刑事辩护工作，我们的司法工作的整个成

长过程，如果用司法现代化的标准来要求，政法工作应该怎

么办？刑事辩护工作应该怎么办？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最近我跑了八九个省，大家都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

这就是政法工作，包括刑辩工作，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转

型，就是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搞好刑辩，这些

问题都是要我们认真来研究的。

今天我讲四个题目，一个是我国刑事犯罪生态的变化与

轻罪治理；第二，从司法现代化的视角看我国的轻罪治理；

第三，轻罪治理的原理有哪里；第四，当前中国式司法现代

化轻罪治理程序供给实践当中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给我30分

钟的时间，稿子是三个小时的内容，我简单地讲个大纲吧。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刑事犯罪生态的变化与

轻罪的治理，我国的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必然

要求刑辩治理的机制和程序发生变化，我的观点是我国已经

进入了轻罪时代，针对轻罪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已经提上的议

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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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刑事案件发展的总量是在不断地增加，就检

察机关来讲，受理审查起诉的犯罪，从1999年的82.4万件，

增加到了2019年的220万件，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变化，

起诉的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降到6万人，增加侵犯知识

产权、破坏环境资源等新型的犯罪，也就是说经济管理重

大案件上升，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占比从

54.4%，上升到83.2%。其次，我国刑事案件的总量不断增

加，重罪案件占比稳步下降，轻微的犯罪占比逐步提升，这

就是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总体特征，我把它概括为叫总

量持续递增，内部的轻重犯罪加速分化。

我刚才讲的是近二十年，就近两年，近五年来讲，这

些数字我不一个个念了，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2023年政

府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对这些数字都有列

举。特别是近五年来，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一共有590.6万

件，判处的罪犯是776.1万人，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严重

的暴力犯罪，总体在呈下降的趋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逐

渐得到增强。

列举高检报告的数字，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还有近20

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看法，一

个是犯罪结构变化明显，严重暴力犯罪减少，被追诉的刑事

案件当中，超过85%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我走访了九个

省，像重庆、湖北，已经达到了92、93%，最低都是85%。

在发案和追诉的数量上，40年来一直占发案和被追诉第一位

的盗窃罪，2019年开始退到第二位，被危险驾驶罪所取代。

2022年起诉的驾驶犯罪，被起诉的人数已经上升到20.2%，

盗窃罪只占10%。网络犯罪在日益增加，从2021年以后，网

络犯罪已经占据犯罪总数的第三位。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近20年，近40年，近5年来，

都凸显了犯罪结构进行调整，总量在持续增加，轻罪和重罪

比例加速分化，总的特征是不变的。所以当前轻罪治理的迫

切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摆在政法战线，包括律师在内

的面前。我们必须深入细致地分类，实施分类治理，精准施

策，不能一刀切笼统地加以治理。要对犯罪进行分类，并区

分治理，既是当前最基本的刑事法治的经验之一，也是最基

本的刑事诉讼的规则之一。其中，对轻罪进行特别治理，并

与重罪治理加以区分，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一句话，在

我国已经进入了轻罪时代，政法工作怎么办，刑事辩护的律

师怎么办，我们面临这个问题，要进行深入的解决。

下面我就来讲如何正确的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现

代化，如何以司法现代化的标准和任务来要求对轻罪治理。

讲以下三点，第一，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我

总结为：一、司法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司

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三、中国的司法工作必须发扬和继承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比如关于如何对刑事

犯罪的治理，我们长期以来坚持慎刑的思想，就是刑法谦抑

性，慎刑的思想，人道主义思想，以德治刑，以德为本，这

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具有中国

特色的司法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司

法为民的立场，以及慎刑的思想和理念，这就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现代化是轻罪治理应该遵循的基本理念和价值

观念，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为轻罪治理和遵循的政

策，奠定了一个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基础。

在司法现代化的指引下，必须遵循司法发展的三大基本

规律，以充分认识轻罪治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讲三个规

律：一个规律是司法职权与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可逆转，轻罪

治理中的司法职权，尤其是保护职能，我们必须加强。我把

我国司法职权发展的规律，司法职权结构发展的规律总结为

四段，第一段，是司法与行政不分；第二个是审判与起诉分

离；第三段是法官中立，控辩平等；第四阶段，近20年来，

特别是近几年来，控辩如何从对抗走向协商。这一发展规

律，使辩护权走向历史舞台，成为诉讼的主体，这是不可逆

转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律。

第二个规律，关于司法模式的演进，更是轻罪治理，

强化辩护权的一个生存模式。已经经历了以下几种模式，第

一种是封建专制时期，包括奴隶制社会末期的压制型诉讼。

第二种是产业改变以后，以权利为核心的权利型诉讼，我国

现在的刑诉法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刑法、刑诉

法，基本类型还是争权利，权利型的诉讼，被告的权利，辩

护人的权利，司法人员的职权，是权利型诉讼。

最后一个阶段，近20年来，近现代所产生的协商性诉

讼，这一规律是轻罪治理基本的诉讼模式，特别是刑事协商

模式的产生和发展，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第三个规律，从我国刑诉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个

规律叫做定力，《刑诉法》从立法到三次大修，这一个定力

我把它总结为科学、民主、文明的规律。1979年《刑诉法》

的诞生，总结八个字，叫拨乱反正，有法可依。1996年刑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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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修订，把无罪推定与疑罪从无纳入法典。2012年《刑诉

法》的制定，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法典，保障人权原则法

治化，这是轻罪治理的直接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我讲这些，就是我国司法现代化的理解、学习和使用，

与上面三大规律的关系，我们要深入地学习和解读。轻罪

治理是当前转型期刑事诉讼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任务，如何

搞好轻罪的辩护，两个80%，80%以上都是轻罪，刑事犯罪

人80%以上都认罪，在这个时代，我认为我们的刑辩律师也

好，司法工作者也好，要以更加严格的学风，以更高的标准

和要求，把轻罪治理的故事讲好，并加以贯彻实施。

我讲中国式司法现代化，一个要讲中国特色，第二个要

坚持不可逆转的三大规律，这是整个辩护工作的理论基础。

第三点我还想讲一下要放开眼光，认清世界范围内轻

罪治理的发展事实。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刑事领域呈现一个

相对对立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刑事

案件的数量在增加，有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案件凸显，从而

使世界各国对刑辩案件的增加不堪重负。另外一方面，在多

种生态和权利保障的推动下，刑事诉讼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精

细而复杂的制度，诉讼的流程拉长，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

2017年联合国国际组织有一个公正审判组织，发了一个文稿

叫《消失的审判》，这份报告中提到全国许多国家的刑事诉

讼，鼓励犯罪嫌疑人认罪，并放弃全面接受审判的权利，这

些法律制度正逐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审判，该组织对九十多

个国家的调查当中，1990年前有16个国家以放弃审判的方

式，建立了正式的刑事协商程序。2015年，这个组织成立，

全世界一共有66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使用刑事协商程序，

美国叫诉辩交易程序。2020年美国共有7.1126万人被告人诉

到法院，有92.6%的有罪判决中，有99%的被告人进行了认罪

答辩，结果只有1.7%的案件经过法官和陪审团审判，从以上

可以看出犯罪在增加，处理程序上在简化，普遍采用了辩诉

交易和刑事协商程序。

这就是我讲的第二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式的司法现代

化，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还要必须遵

循三大规律，包括世界的发展趋势，轻罪治理，是当前每一

个律师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轻罪治理的几个基本诉讼原理，总结

几个原理：一个是程序分类原理；第二，区别对待，宽严相

济的原理；第三，刑事协商原理；第四，刑事治罪与治理相

结合的原理；还有程序正义原理。这五大原理应该说和轻罪

治理过程中，我们遵循的基本原则要紧密结合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当前中国式的轻罪治理现代

化，在程序当中几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当前在我国迫切需

要从刑法、刑诉法的立法上，解决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问

题，这是当前我国刑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刑诉

法也没有解决的问题。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广大司法干警一

般认识到以三年有期徒刑为标准，三年以下的都叫轻罪，三

年以上都叫重罪。最近又提出了一个纯正的三年和不纯正的

三年，就是有一些重罪案件从三年起刑，这样算不算重罪？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来认真地研究。刑法立案当中把刑事处罚

犯罪化，刑事犯罪社会化，这种理念对轻罪的划分，我认为

应当结合刑法立法，要加以解决，在理论上必须澄清。

第二，要全力以赴推动和完善刑事协商程序的建构，我

们要不要在刑诉法当中，单独解决刑事轻罪犯罪的刑事协商

程序的建构，这个建构涉及到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我想进一

步要研究的问题是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协商与美国的辩

诉交易，都是对刑事协商有什么区别，我们首先要从理论和

程序上要加以区分。参与我国刑事协商程序的主体究竟有哪

些，轻视律师，不让律师参加，被害人不让参加，什么叫刑

事协商，由谁启动，主体是谁，被告人要不要参加，律师要

不要参加及被害人要不要参加？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建

构？如何把被破坏掉的社会关系修复起来，究竟有哪些人来

参加？刑事协商的内容，支持良性协商，还是用实体协商，

程序协商？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刑事协商案件证据的

标准。刑诉法修改，可否建立独立的刑事协商制度，尤其是

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可否设立独立的程序？这些问题都希

望司法机关和律师来积极地研究。这样关于刑事协商制度的

建构问题，特别是刑诉法的修改，如何来完善建构刑事协商

程序这样一个独立的机制和体制。

第三个方面，要完善出罪机制，这个出罪机制有两个

方面，一个是关于如何用好不起诉制度的问题，第二，加快

探索刑事合规不起诉的问题，也就是附条件不起诉的问题。

还有探索案件不起诉制度，在不起诉制度中，附条件不起诉

应该是新的增长点，我们如何来建构，这些要不要进刑诉法

典，也是需要同志们认真思考的。

第四个方面，当前的一个实际问题，也就是在修改刑诉

法的过程中，关于轻罪犯罪要不要给出路？我认为要加快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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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第五个方面，关于轻罪的证明标准，证明程序，要不要

降低，还是现在所讲的程序不减，标准不降，这是需要我们

认真来研究的问题。

一句话，关于轻罪的治理，就本体来讲，程序的建构，

犯罪的出路，协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把如何从治罪变成治

理，把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修复起来，我们的司法建议，检察

建议，它的执行效率，如何化解矛盾，刑辩律师怎么办，是

不是收了钱，出了庭就完事了？有没有参与社会的治理，把

破坏的社会关系修复起来，化解矛盾。

我想在新的轻罪治理程序当中，我们的刑辩工作不是减

轻了，我认为任务是加重了，希望同志们对我提出的这些问

题来进行研究，结合修改刑诉法已经提到议事日程，这些问

题要不要进法典，这就是老师最近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谢谢！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牌

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

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

此次论坛。

本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荣在论坛上的发

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仁，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对刚才两

位老师讲座的学习体会。刚才樊崇义老师讲了关于轻罪治理

的一些很基础的理论，其中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司法特点做了

解读，总结了我国特色的现代化司法现状下的轻罪治理的规

律。同时还指出当前我国在轻罪治理方面存在一些比较突出

的问题，例如：轻罪的界定争议，出罪机制、前科消灭制度

缺少等问题。上述观点与我有很大的启发。刘老师刚刚讲了

轻刑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的问题，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讲，怎

么来对轻刑案件的处理，两位老师主题内容的共同点都是在

探讨轻罪治理的问题。

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即轻罪是什

ᱻ㢐喟䦵ᄦ⿸∂̷⮱䒨㒗⇨⤳䔅䰭㺮䃫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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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樊老师刚也提到了对轻罪的界定实际上存在有很多的争

议，我认为这是我们探讨轻罪治理时，不能略过的一个基础

和前提性问题。当前我国学者对轻罪的界定不统一，可称为

形式标准说，实质标准说以及将形式和实质相结合的折中标

准说。形式的标准说存在不同，一个是以法定刑为标准，即

将法定刑最高为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的犯罪界定为轻罪。一

个是以宣告刑为标准，即将宣告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犯

罪界定为轻罪。例如刚才樊老师在界定轻罪时代的时候，是

根据近两年来检察和法院工作报告的一组数据来说明，也即

其是以宣告刑为标准来判断什么是轻罪。

实质标准说是指从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来判断到

底是轻罪，还是重罪。其中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犯罪性质不

是那么严重的犯罪界定为轻罪。至于将形式和实质结合的折

中说，则是将法定刑或宣告刑和犯罪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结

合在一起来判断何为轻罪。总之，大家对轻罪的判断标准不

同，则其观点不一。

我个人比较赞同袁彬教授的观点，将轻罪分为立法的

轻罪和司法的轻罪。因为轻罪治理是一个系统化、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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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既包括实体的也包括程序的，既包括立法的，也

包括司法的。据此，立法上的轻罪是指法定刑是在有期徒

刑三年以下的犯罪；司法的轻罪是指此种犯罪有多个法定

刑幅度，如盗窃罪有有期徒刑三年以下以有期徒刑三年以

上多个法定刑量刑幅度，司法机关就根据犯罪实际情况，

最后确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处理。这相当于根据宣告刑

来判断是否为轻罪。

根据轻罪类别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立法上

轻罪治理和司法上的轻罪治理侧重点不同。立法的轻罪治

理侧重在立法方面，而司法上的轻罪则侧重程序方面。以

立法上的轻罪治理措施为例。当前我国的刑事立法趋势呈

现积极刑法观，从刑法的修正案八，到刑法修正案十一，

越来越多的轻罪、微罪立法呈现。这个犯罪圈在不断地扩

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即如同很多学者看到的那样，

刑事立法将一些治安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纳入到了轻

罪、微罪里。这种做法利弊都有，比较好的可能就是刚才樊

老师说的，它能够发挥刑法的一个积极社会治理的功能，通

过刑事积极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其弊端就是关于犯罪圈的

划定是否合适的问题？

从立法上的轻罪治理来讲，我认为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犯罪圈的划定问题，在这一块儿无论是理论界，还

有实务界，要结合刑法的功能、刑法的目的以及犯罪化后的

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评判。通常说认为这种立法上将诸如治安

类的违法行为规定为轻罪，可实现法网的严而不厉。然而这

样的做法，这必然也会扩张刑法权，缩小行政权，行政制裁

和刑事制裁之间的这种矛盾到底该处理以及是否要用一元制

裁模式替代行政和刑事二元模式？刑法的合理性和谦抑性如

何体现？像现在醉驾的刑事案件，已经引发了人们的一些思

考。因此，针对从立法上的轻罪，犯罪圈如何划定是它的一

个侧重点。

关于立法轻罪的治理，还有出罪机制的完善问题，毕竟

轻罪的犯罪性质和犯罪的情节，相对于重罪来讲要轻。在刑

事立法将之归入犯罪以后，必须要有相应的出罪机制。谈到

出罪，我们一般都想到了刑法13条的但书，即“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轻罪用但书13条出罪实

践操作比较难。因为轻罪尤其是微罪本身情节比较轻、危害

不大。同时，理论界对此也有争议，在于我们判断一个罪是

否成立，唯一的标准应该是犯罪构成，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似乎又在犯罪构成之外有一个实质的判断，违反了犯罪

构成理论。因此在立法上轻罪的治理方面，要对出罪的机制

进行完善。

对于立法上的轻罪治理还有刚才樊老师说的前科消灭制

度的设置。我们都知道前科会对一个犯罪的人来讲影响非常

大，轻罪治理如果不规定前科消灭制度的话，犯罪行为人可

能会因为轻微的犯罪，被贴上犯罪的标签，其就业、生活等

各方面受到影响……如此使得他很难重返社会。如此，轻罪

治理社会的初衷与实际效果可能会有偏差。因此，针对立法

上的轻罪治理还需要设置前科消灭制度。这是我通过学习樊

老师和刘老师讲座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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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法官在短暂地沉默后，讯问被告人，“如果你不认为

这是传销，那你认罪认的是什么？你是否要否定你之前的认

罪认罚”？被告人思忖片刻，还是声明认罪。

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者，参加庭审的感受可谓如

坐针毡，如鲠在喉。如果各位曾观摩过英美国家的认罪协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牌

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

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

此次论坛。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院副秘书长郭烁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

读者。

樊老师从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说

起，对我国刑事司法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的问题进行

了具体阐述。樊老师在诸多问题中特别强调了协商性司法的

兴起，我就跟随樊老师的思路，谈一下中国协商性司法与刑

事辩护中的隐忧。

我旁边是蔡华老师，刚才我们就在讨论轻罪治理和认罪

认罚的问题。他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可能已经在事实上产生

了冤假错案，这个观点值得重视。更深层次地讲，就是要讨

论协商性司法能否在中国完全成立的问题。

首先，我们认为，认罪认罚不能沦为一种和稀泥的程

序，而有效应对此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构建完善的告知程

序。2018年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改革成果

固定了下来。彼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在报告中就指出，“认

罪认罚从宽汲取了辩诉交易的部分制度因素”。但必须要指

出的是，辩诉交易有其特定的运行环境，即正当程序的制度

设计已经相对完备。目前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

革，仍仅是一场未竟的事业，这意味着弃权审判在我国尚不

具备深厚的制度土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协商性司法

理念的提倡和植入保持必要的警惕。

前一阵参加了一个传销案件的庭审。被告人之一从始至

终声称认罪认罚，但在最后陈述阶段，被告人却战战兢兢地

说“自己不认为这是传销”。这使审理现场一度陷入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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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或认罪答辩程序，就会知道即使在庭前已经完成了辩诉交

易，法官依然会围绕“明知、明智、自愿”这“六字真言”

对被告人进行问询。我曾观摩过两三次这样的辩诉交易，法

官会如同进行心理评测一样，就上述三个标准向被告人提出

三四十个问题，有时候这种发问会变得反反复复、没完没

了。各位都是资深学者，试问，我国是如何在庭审阶段确认

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一般就是机械化地问一两个问题。这是

值得我们警醒的。

其次，为纾解这一困局，除开完善告知程序以外，还要

充分对被告人供述进行补强。自2014年速裁程序改革试点以

来，我国立法、司法机关的基本立场，就是无论认罪认罚程

度之深浅，证明标准绝不能降低。这一观点也得到了2019年

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的延续。但在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

的证明标准究竟有没有降低，我们心中应该是心知肚明。

众所周知，认罪认罚程序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认罪答辩来运转的，那么，坚持完善口供补强规则就是破解

这一困局的应有之策。这是我想谈的第二个观点。

最后，侦查阶段的认罪认罚尤为值得关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推进之初，试点地区就设计了阶梯式的量刑优惠递减

机制，即如果在侦查阶段认罪，可以减少30%的量刑，在审

查起诉阶段认罪，可以减少20%的量刑，在一审阶段认罪，

可以减少10%的量刑。可见，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对犯罪嫌疑

人的吸引力极大。但这其中也潜藏着结构性风险。因为，我

国目前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机制较为薄弱，

既无设置沉默权和律师在场权，也无证据开示的制度安排。

在程序性权利保障机制极为脆弱的情况下，鼓励认罪认罚从

宽向侦查阶段延伸，会带来难以承受的权利侵害风险。

综上，美国学界普遍将辩诉交易与酷刑相提并论，实证

研究表明，80%的被告人在律师不当引诱下选择了违心的认

罪交易，从而酿成了冤案，这其中的制度根源和逻辑联系值

得深思。我的基本观点是，不健全的正当程序制度设计会导

致辩诉交易的“魔鬼”趁虚而入，是绝不能容忍的。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牌

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

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

此次论坛。

本文是中国社科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方军在论坛上的发

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各位老师、各位律师，大家上午好。两位老师的主报告

重点很明晰，内容也很丰富，樊崇义老师的报告高屋建瓴地

勾画了轻罪治理的整体思路。

结合两位老师的报告，我简单谈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第一点是关于重罪轻罪的划分，目前基本上讨论重罪和轻罪

的划分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是以刑事上的法定刑为标准，第

二个是以宣告刑为标准。德国刑法以法定刑为标准，规定重

罪的法定刑是一年或者一年以上，轻罪是一年或者单处罚金

的罪名。这样的划分有实际的益处，不管是实体法还是在程

序法上，它都有一系列的差异化后果和威力。比如说德国刑

法典在总则当中就明确规定了重罪未遂都是可罚的，轻罪未

遂只在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罚。再比如说因为犯重罪而

受一年以上徒刑宣告的，丧失为期5年的担任公职的资格和

从公开选举中取得权利的资格。还有未遂教唆，在重罪时要

罚，但是轻罪时一般不受处罚。在程序法上，重罪和轻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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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也有实益。比如确定法院在事实上的这种管辖权，这在

《德国法院组织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再比如重罪还必须要

有辩护等。

中国刑法和刑诉法对于轻罪和重罪的区分适用其实是没

有做任何的明文规定，所以我们对于轻罪和重罪的划分，未

必需要像德国刑法那样，包括其他一些大陆法系国家那样，

遵从法定刑的形式标准。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重罪和轻罪，其

实更多是一种讨论犯罪治理的问题，也就是刑事上的治理对

策。所以以宣告刑为标准，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考虑

到缓刑是判断犯罪轻重的一个重要标志，其适用条件是判处

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我们国家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

也是三年这条线。所以我觉得大体上以宣告刑为三年作为重

罪和轻罪的界限，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标准。

另外，未来的立法要不要在实体刑法上去规定，包括

程序法上规定是轻罪和重罪，我觉得还需要审慎去考虑，因

为一旦在实体法上去规定重罪和轻罪，那么明显带来一个问

题，就是一旦被宣告为重罪的人，可能马上有一个标签化的

效应。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以三年宣告刑为标准去划分轻罪和重罪，

我们去观察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2年度全国法院司法

统计公报，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据统计，2022年全年刑

事生效判决人数1431585人，宣告无罪的631人，宣告不负刑

事责任的89人，免予刑事处罚的4096人，五年以上至死刑的

118036人，超过三年不满五年的83078人，一年以上三年以

下的339833人，不满一年的247587人，拘役的229301人，缓

刑的399042人，管制2441人，单处附加刑中：罚金7383人，

剥夺政治权利33人，驱逐出境35人。也就是说，被判处三年

以上直至死刑的，大概占总人数14%；如果将其他的都视为

轻罪的范围，轻罪的人数占到了将近86%，因为宣告无罪和

不负刑事责任是720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轻罪的这个数

据基本跟樊老师、刘仁琦老师刚才报告里提到的数据，我觉

得基本上是吻合的。

从这个数据来看，我说三点。第一，不管立法在刑法罪

名配置的法定刑当中呈现的刑法结构有多重，在实务中我们

观察到的现象确实是非常明显的轻刑化趋势，所以过去刑法

学者经常担心的刑法结构过于严厉的问题，在实务操作中可

能并不那么明显，我们有些过于担心了。第二，判处一年以

下自由刑的人占到33%，这个数据真的需要引起司法机关的

重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太过明显，这一方面的讨论有很多

了，我觉得简单总结一句话，就是“刑期短到不足以把人变

好，却长到足以把人变坏。”大家进去以后互相切磋交流、

互通有无，出来以后结伙犯罪，这种交叉感染可能性是很高

的。几年前，广西“窃·格瓦拉”周立齐的名人名言就是很

生动的写照，他说“里面的人说话很好听，超喜欢在里面，

进去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跟回家一样。”所以必须要降低短

期自由刑的数量，短期自由刑的数量过高，我觉得这绝非社

会和司法之幸。第三，从拘役的数据看，我也想到我们的刑

事立法一直是在做轻微犯罪的入罪加法作业，实际上我个人

认为在加强实证研究和加强行政处罚立法的基础之上，刑事

立法完全也可以适当地进行除罪的减法作业。在2022年被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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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拘役的有229301人，将近23万人，估计绝大部分都是危险

驾驶罪。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人，偶尔

一次醉驾被查出就会失业，影响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

庭。一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把这么多人推向社会对立面，但

治理醉驾是不是真的必须依靠刑罚进行威吓？如果交管部门

对于酒驾进行经常性、常态性的路面执法，抓住就处以治安

拘留或者是行政罚款，我相信治理的有效性不会比刑事入罪

来得差，甚至有可能更好。

第三点，我觉得建立轻罪的附条件前科消除记录刻不容

缓，特别必要。定罪以后，行为人在入伍、政审、就业等方

面，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甚至会牵连家人，这种犯罪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牌

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

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

此次论坛。

本文是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郑飞在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尊敬的樊老师、田老师，各位老师、领导和律师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今天上午享受了一场知识盛宴，尤其是车浩老师谈到的

两个观点，我特别赞同：一个是法学问题的答案从原来的一

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另一个是法学思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

变。今天我想谈一谈刑事辩护与法学教育里的两个缺失：一

个是证据分析技能的缺失，另一个是刑事辩护数字化转型的

缺失。

车老师是学刑法的，门老师是学刑诉的，这两个学科

的理论都非常完善。但相对而言，证据法，或者证据学，或

者证据科学理论本身却处于一个不太完善的状态。如果我们

把证据理论分成证据和证明，其中的证明理论又更不成熟。

的耻辱化和标签效应，其实真的是把很多偶然不幸身陷囹圄

的人推向社会的对立面。

最后，关于轻罪治理和刑事辩护，我有一点小感想，我

想轻罪的处理要想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辩护律师发挥的作

用必须要加强。刑事速裁案件当中，刑事辩护率应该说是比

较低的，整体上看，如何提高这种辩护律师在利润很低的轻

罪案件当中的辩护率和有效辩护，有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可能需要仔细研究。另外，可能也需要司法制度配套相应的

保障措施，因为律师毕竟是一个逐利的群体和职业。以上是

我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我给大家先讲一讲美国证据法集大成者、美国西北大学法学

院的院长威格莫尔教授。他一生写了两本最著名的著作，一

本是《威格莫尔论证据》，主要梳理了英美几乎所有的证据

规则，为英美成文证据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另一本是《司

法证明原则》，主要关注司法证明本身，从心理学、逻辑学

和法学等角度探究了司法证明原理。前一本取得了极大的成

功，但后一本却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直到几十年后才被英

国的特文宁教授等重新发掘出来。在后一本《司法证明原

则》中，作者发明了一种威格莫尔图示，将证据到事实的整

个推论过程用一个网状的图表展示出来，并讨论了诸多证据

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具有很好的实用功能。

我个人猜测，后一本书之所以当时被忽视，主要是当时

的法学教育认为证据分析技能是司法实践的事，不需要法学

教育介入。但这种认识显然是有问题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学

校，除了开设证据法课程，教授传统的证据规则之外，还教

学生如何从证据到事实的整个推理过程，包括推论链条，以

及证据与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整个证据分析过程。这个过程

会涉及很多方法，包括叙事法、图示法和概率分析等一系列

论证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传统的法学院校其实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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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种智能化的司法大模型，非常有助于学生思维

的锻炼，尤其是在刑事辩护方面的作用巨大。现在考虑到数

据安全以及刑事法律法规中的一些规定问题，我们团队计划

找一个律所，把所里以往所有的案件，通过数字化之后进行

大模型的训练，最后做成司法大模型。这个司法大模型将有

助于律师对案件的分析，律师个人，哪怕是一个团队在做一

个案件过程当中，也可能有很多盲区，如果有了司法大模型

的帮助，我相信对案件的辩护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它可以

帮助律师发现更多的有效辩点。

好的，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据我所知，目前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

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但其他高校涉猎很少，学生在证据分析

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训练，不能有效地对接毕业后的司法实

践需求。

我之前其实也做过几年的律师，后来因为有了行政职务

所以基本没做了。我刚做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实

务当中的案件，我们律师的工作可能70%-80%都在做证据分

析。尤其是我之前办理的案件都是比较复杂的，有的甚至上

百本案卷，这么多的证据材料怎么把它有效组合起来，这里

面要做很多很多工作。我们传统的做法是用人工来逐个分析

怎么去攻破控方的整个证据体系，有时候顶多用一些初级的

数字工具。包括之前我跟梁雅丽律师一起主编的一套无罪案

例书，也试图针对每个罪名从证据、实体和程序三个方面来

提炼判决当中的一些裁判理由和判例规则，以作为律师辩护

的工具书。我们当时使用的也是一些传统的人工分析方法，

但这里面也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证

据分析技能的缺失，除了对案件本身的证据分析之外，还有

我们在庭审过程当中质证能力的缺失。有人说交叉询问，因

为证人不出庭，它仅仅是个屠龙之术，但我相信随着刑诉法

不断地发展，总有一天证人的出庭率肯定会提高。那个时候

质证技能就会成为刑辩的基本技能。

另一个是刑事辩护数字化转型的缺失。我们对证据的分

析，基本都用传统的图示或方法，后来可能会用一些数字处

理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其实都不太完善，仍然要做很多琐碎

的工作。我自己除了做证据法或证据科学研究之外，还在研

究包括数字法学在内的新技术法学。我们现在跟我们北交大

的计算机学院，还有北大的计算机学院，以及其他的公司和

科研机构，在做事实认定大模型。以往的司法大模型主要侧

重于法律适用，比如对法条和类案的智能检索，然后出一个

报告，但是怎么基于证据来认定事实的整个司法推理过程，

这方面的大模型据我了解都不太成熟。所以我们在最高院司

改办和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主导的两个比赛中，分别开设

了一个证据分析赛道和一个事实认定赛道，试图为今后要做

的事实认定大模型奠定基础，再加上法律适用大模型，这样

一个完整的司法大模型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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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牌

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

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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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论坛。

本文是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执行院长刘仁

琦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再次感谢各位能够出席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

究院北京分院的成立仪式！跟大家交流一个话题，有关于

轻刑案件治理模式的思考，主题叫做轻刑案件适用附条件

不起诉研究，其实跟樊崇义老师刚才讲的是同样的一个话

题。各位可以注意到我和樊老师两个人用的词是不一样的，

樊崇义老师用的是轻罪案件，我用的是轻刑案件，这也就是

现在理论界争议的一个问题。不管对错，我先用“轻刑”一

词进行论证。

我做了一个数据的分析和整理。97年刑法一直到现在，

我们一共通过了11个刑法的修正案，总体来讲是罪名大幅度

增加，入罪门槛有所降低。在犯罪主体层面有扩大的，也有

缩小的，但是扩大的是占了主要的部分；在法定刑方面，提

高和降低大概是平分秋色的。以至于有罪判决不断增多，犯

罪人总数就多了起来了。其实从97年开始至今，高峰年会有

171.5万人被判处刑罚，而这个数据，2023年可能会有更大幅

度的攀升。

再有就是我从中国法律年鉴上做了一些总结，一直到

2020年，可以看到现在轻刑案件，基本上维持在83%左右。

我所说的轻刑案件指的是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包括拘役、

缓刑、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除出境的。也就是说

每一年判了那么多的被告人，实际上83%左右的罪犯都是在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拘役、缓刑、管制、罚金，以及剥

夺政治，驱除出境的。真正的三年以上的，实际还是比较少

的，尤其是重罪的案件，占比大概也是持平的。这就引申了

一个问题，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

治理社会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尤其从97年一直到

现在，刑事治理政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总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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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一共有三点，第一点是犯罪圈在扩大，入罪门槛在扩

大。犯罪圈在扩大，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更多的行

政犯被纳入进来了。这11个刑法修正案里面，第二章、第三

章、第六章，是占了一半以上的，这些罪名里面表明我们的

犯罪圈在不断地扩大，行政犯在不断地增多，原先不认为是

犯罪的，现在也是犯罪了。再就是入罪门槛降低，例如帮助

行为的正犯化，如帮信罪等。

第二个是犯罪数量在激增，诉讼负累还是很沉重的。这

么多年法官和检察官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犯罪总数的增长速

度，造成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在不断地激化。

第三个是轻刑案件增多，案件急需分流，入罪的门槛降

低了，是宽进，等于说在程序上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出

口，能够让这些犯罪人既感受到刑法的威力，但是在刑法使

用这把双刃剑的时候，又能够让整个社会不要受到那么大的

伤害。就此而言，我们急需在轻刑案件当中找到一个有利的

程序出口，解决上述问题。

附条件不起诉，应该是应对轻刑案例的治理方面，它有

独特的优势。2012年附条件不起诉，被刑事诉讼法给纳入进

来，但它只用在未成年人身上。这两年企业合规的研究非常

火热，所以附条件不起诉，在企业合规领域里面也在不断地

进行᠀展，对于成年人的领域，我们能不能够用到附条件不

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到底是干什么的，附条件不起诉应用到

成年人案件当中能不能解决一些问题？

附条件不起诉有两方面的制度优势：一方面就是个案

治理，对于现在来讲，有轻的，有重的，轻的要不然一诉了

之，要不然就不起诉而了之，我们都用酌定不起诉。让这些

被不起诉人感受不到刑法的威力所以在个案治理优势上，特

殊预防实际上是没有起到的；另一方面是一般预防，对于这

些犯罪人来讲，我们把他一放了之，对于一般的犯罪预防，

难以起到有效作用。

第二个是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架构。一是我们要了解

附条件不起诉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我想它应该是双重性质

的，一方面是惩戒的作用，还有一方面是预防的作用，所以

刑法在这个里面还是管用的，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第三个是附条件不起诉的参与主体。除了检察机关和被

附条件不起诉之外，实际上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社会组织的

力量，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里面这个力量还是比较短缺的，尤

其是现在看到未成年领域比较短缺，放到成年人领域，这个

又是比较短缺的，这个问题也亟待解决。

第四个是附条件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之间的关系。实际

上两个是并行而用的，之间确实是有一些交叉，如果能够用

酌定不起诉解决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的问题，我们不要用到

附条件不起诉，因为它毕竟需要用到诉讼成本。

第五个是附条件不起诉的构成。其一，案例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其二是罪行的条件，应该是三年有期徒刑

以下的这些人才能够用到附条件不起诉。其三是行为人应该

是认罪认罚的。其四应该有一个监督考察的条件，比如说工

作单位条件，家庭的条件，或者是社区的条件，应该是满足

我们能够给他附条件不起诉的时候有一定的监督考察，能够

在监督考察之中，能够校正他的行为和心理。其五是涉案刑

事诉讼主体的同意，也就是说被告人的同意，在这里面我们

不要求被害人能够同意他去做附条件不起诉。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做的分享，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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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牌

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

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

此次论坛。

本文是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大连分院院长

华洋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尊敬的樊崇义老师，王敏远教授，还有各位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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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听了车浩教授有关法学教育和刑事辩护关系的主

题演讲，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如果扩大理解，它不仅仅是

法学教育与刑事辩护的关系，更是法学教育和律师实务的关

系，应该是这样一个视角。车教授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

在准备现在这个与谈发言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也很困惑于

这个问题。车浩教授演讲中提出的多元化解决方案的观点，

是对刑辩律师，也是对律师实务的一个指引，使我一直在困

惑或者要解决的问题有了答案。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刑辩业务尽管遇到了种种的困

难，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刑辩业务，由于

其本身的对抗性，由于庭审过程中的多变性，就像足球比赛

一样，充满了魅力。也确实是吸引了很多有情怀、有理想的

律师去深耕这一项业务，尽管业内不把它看成是高端业务，

但是，刑辩业务是真正的高端业务，这项业务确实对的要求

很高。

无论是刑辩业务也好，还是普通的诉讼业务也好，现实

确实是反映出现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的法学教育和律

师诉讼业务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脱节。这个关系我个人认

为也属于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应该说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

却永远是灰色的，我们的法学教育就相当于是理论，而我们

不断发展和变革司法实践，丰富多彩的律师诉讼业务，就是

我们的生命之树，关键是两者之间的这种联系互动和关联。

田文昌老师一直在倡导刑事辩护专业化，专业化就是

一门学科，要科学化，同时又强调这是一门艺术，就是艺术

化。我对此的理解就是，首先是一门学科，刑辩律师要尊循

法律的基本原理，要有深厚的法理学功底。其次才具有艺术

性的问题，这要求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上，律师还要有广博的

学识。大家知道，艺术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刑辩业务

的艺术化，应该是指刑辩律师的刑辩技能等智慧的结晶，是

一种厚积薄发的体现。在同样一个案件在刑辩的庭审中，律

师在多元化的解决方案中，以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结合

丰富的刑诉经验、运用精湛的刑辩技能，选择一个最优的方

案，最合适的方案，这就是刑辩业务的艺术性。反观现在法

学毕业的学生，他的思维是非此即彼的单一、线性思维。这

就反映出我们的教育，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

我感觉现在的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是，既没有把一些东西学

深、学透，理论功底还欠缺，更主要欠缺的是解决问题多元

化方案的能力，也就是庭审中的这种艺术性的发挥，临场发

挥出的创造性，是律师有无这种智慧的问题，那么这种智慧

从哪里来？我觉得很多法科学生没有那种广博的学识，那种

通识教育的基础，他不去涉猎哲学，不去涉猎历史，不去涉

猎文学，仅仅考法条。就表现出在庭审过程中，不仅仅是刑

事诉讼，包括普通的民事诉讼，我们的律师缺少提出多元解

决方案的能力，折射出法学教育的功底不足，和律师实务有

一定的脱节，法学教育确实有一定的欠缺。

在这个问题上，面对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如何才能够从

中选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许多中青年律师有的时候明显感觉

到缺乏逻辑性，我了解到，很多法律院校居然没有开逻辑学

课程，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同时，我们的法学毕业生，经济学的基础也没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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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也没有，我觉得这些专业之间是互相的互动，互相

的促进和补充，我们的律师肯定是一个终身学习，不断接

受挑战的工作，不是说法学院毕业了，接受了系统的法

学教育之后，你就可以终身受益了，关键是要掌握一个法

律的思维和法律的方法，还要终身的学习，终身的接受

挑战。今天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诊所式的培

训，在这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终身学习，是弥补法学教育

的短版和缺憾。经过律师培训和法学教授的共同努力，我

们把这个缺憾补上。谢谢！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牌

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

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

此次论坛。

本文是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深圳分院院长

蔡华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法学教育和刑事辩护”，我觉得太窄了，这个题目

谈的就是律师问题，只有律师是做刑事辩护的。是从律师刑

事辩护有没有问题，反溯到法学教育有没有问题，我觉得这

个问题不能这样看。在座的三位学者，有车神（车浩教授）

和门神（门金玲教授），在青年律师眼中，他们真是神一样

的存在。作为学者，也不要对自己的法学教育进行苛责，你

们做得很好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法学教育培养，新一代法学

生能懂得最基本的法律是什么东西吗？出来能做案子吗？不

懂、不能。所以，你们的法学教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有所

欠缺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发生在广东韶关

的案子，审判者告诉我们，视频方式开庭不是人民法院在线

诉讼，当事人没有对诉讼方式的意思自治权，进而强制进行

视频方式开庭。这个问题是法学教育能解决的吗？我认为，

这是法律人的人格问题，他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进而作出

曲解法律的解释。人格教育是法学教育可以解决的吗？不是

的，这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性的工程。

前几天我在湖北江汉区人民法院开庭，我问我的当事

人，人民法院给你送达了开庭传票没有？审判长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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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辩护人，我们这是刑事案件，不是民事案件，要什么传

票”。我很惊讶的看着她。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难道就没有接

受开庭传票的权利吗？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种东西是法

学院法学教育教育出来的后果吗？根本就不是，是这些人的

屁股坐出来的后果。所以说，法学教育是有自己的短板、缺

憾，这就需要有西法大这样的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来进行短

板的弥补，完全可以补得回来。

我说的问题还真的不是法学教育和刑事辩护的问题，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

牌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

活动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

表出席此次论坛。

本文是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敏远在论坛上的发言，

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谢谢主持人徐莹律师，尊敬的樊崇义老师，各位会议

代表，大家下午好！

首先要祝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

院揭牌仪式成功举办。这个单元给我的一个命题是如何推

进庭审实质化。这个主题我把它称之为是历久弥新的问

题，所谓历久且弥新，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

代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就是刑事诉讼中被普遍关注的一

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仍然被关注。当然，这些

年来，关注的内容可能有差别，但是，问题的实质我看没

有太大的区别。

同时，它也是一个在我看来理论上很容易，立法上很

复杂，实践中很困难的一个问题。我想从这以下三个方面

谈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什么是庭审实质化？第二，为什么要庭审实质

而是学者和刑事诉讼的问题，学者在你们的教学范围之

内，如何为刑事诉讼鼓与呼，让刑事诉讼正儿八经走向真

正的法治轨道。所以，我说，我们讨论的应该是“学者和

刑事诉讼”。

八分钟的时间，发牢骚是没有意义的，我还不如把时

间让给门神和车神，听听你们对这些存在的问题究竟怎么解

决，有什么高招。比如说，目前刑事诉讼当中检法不尊重辩

护人，律师到底该怎么做？车老师，请给我们支支招。   

化？第三，如何推进庭审实质化？前两个问题尽可能地简

略，因为这都是为最后一个问题做相应的铺垫，虽然，铺

垫还是需要的。

先说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庭审实质化？简单地说，就

是让庭审来真的。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就想解

决刑事审判先定后审的问题，庭审走过场，走形式，这个

问题一直想解决。所谓来真的，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

来真的就意味着：

我们的法庭应当在坚守自己公正的，中立的，没有偏

移的立场上，对刑事指控所涉及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

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审理和裁断，法庭应当在

控辩双方共同、有效参与下，来进行这样的审判。

对于控方来说，要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来阐明它的

刑事指控，以及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的根据。对于

辩护人来说，应该是能够在平等武装的前提下，对指控进

行充分的辩护，从事实的申辩、证据的质证，到法律的适

用，进行充分的辩护。

换句话说，什么是庭审实质化，理论上在我看来是一

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或者不是一个难题。庭审实质化，

大家能够形成共识。至于什么不是庭审实质化，人们可以

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先定后审，以侦查为中心的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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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法庭审判审的是侦查的卷宗，像这样的审判，就不是

庭审实质化。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庭审实质化？简单地说就是

为了实现现代刑事司法的公正，为了实现现代刑事司法公正

就应当基于现代刑事审判的现实，来进行能够实现刑事司法

公正审判的方式，也就是说庭审实质化的这种方式。

什 么 是 现 代 刑 事 审 判 的 现 实 呢 ？ 通 过 一 个 词 “ 查

明”，可以对此作出说明。法庭审理也好，尤其在判决当

中也好，有一个常见的词，就是经本院审理“查明”。对

这个词在现代刑事审判中的含义，需要进行辨析。现代的

刑事法庭不是收集证据的地方，刑事审判也不是破案的时

机，因此，法庭审理查明指的是对于刑事指控，在控辩各

方的参与下，“审核”指控的事实和证据。辩护方对指控

的质疑，使指控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经受得住？能够经受

得住，法庭就可以确认这个指控。经受不住怎么办？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就已经规定了，应当疑罪从无。

现代法庭审判的这个基本特点，实际上已经要求了法

庭的审理必须是实质化的，这是现代的法庭。以前的法庭

是集侦查、起诉和审判于一身，可以在法庭上查明事实，

甚至拿到证据，这是可以发生的，而且也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现代刑事诉讼不允许这样。不能说侦控机关没有侦破

这个案件，法庭通过审理来把这个案件侦破了，那是不能

允许的，既违背法庭的职责，也不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

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到现在为止没有变的一个基

本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公诉机关提起公诉，都应当是案

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追究

他的刑事责任，这才是提起公诉的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

求是对法庭的审判来说，就是审侦控方把事实搞清楚了没

有，证据是否充分了，适用法律应当如何？通过法律来进

行查明。通过这样的法庭审判才能实现更高品质的公正。

现代刑事审判应当比之前传统的刑事诉讼，对司法公正有

更高品质要求，通过公正审判，才能够真正实现。

第三，我们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就是如何推进庭审

实质化。这在理论上很简单，真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

就是理论上是很容易解决。把所谓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推进了，完成了，庭审实质化自然也就实现了。

1996年那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包括庭审实质化这一方面，都做了很大的努力，结果我们

不能够说没有进步，但问题仍然很多，甚至有的问题还是

修改之后所带来的，2012年修改以后，也有这样的问题。

庭审实质化，我们试图解决，做了那么大的努力，证人出

庭作证也好，控审的关系处理也好，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最后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以至于大家对庭审实质

化的失望仍然还是那么大。知名的律师事务所，知名的律

师接触的案件，通常是重大的案件。重大的案件当中，庭

审实质化的要求尤其显得突出，问题也就尤其显得突出。

当然，说庭审实质化没有推进，是不是都是这样，在我

看来，可能未见得。至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还缺

乏相应的统计数据，不能轻易地下结论。所以，我们看到

的，主要都是一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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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于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

革，就特别兴奋。当时，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予以赞同，

这一项改革迄今为止，好像已经不再提了。这项改革为什

么要提？学界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之前对庭审实质化做

了那么多的努力，为什么没有成？那就是因为缺乏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一旦把这个诉讼方式确立起来，庭

审实质化相关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所以说，理论上，

这个问题特别容易解决。

当然，什么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这个大家的

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对后面讲的有点影响，我简单谈我

对此的一个形象化的说明，因为展开说没有时间。我们通常

把它称之为要确立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要确立法

官在法庭审判中的权威地位，要确立庭审对于案件事实的认

定和案件裁判作出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

是，对于以往来说，它究竟改变了什么？对此，可以有一个

形象的说明。以前，如果说公检法三位一体，通过立案、侦

查、起诉和审判，一直到执行，共同来追诉犯罪，这是我们

对刑事诉讼一般性的理解。我们把它称之为以侦查为中心的

诉讼的模式，以前有个形象的说法是“吃饭”：公安机关是

做饭的，检察机关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不论侦查做出

来的饭是否熟了，检察机关都要端出去，法院都要吃下去。

这个说法很形象，但有点粗俗，我更愿意用一个体育比赛来

形容。那就是称之为接力赛，侦查、起诉、审判、执行，这

个三位一体的公检法，还应当包括司法行政机关，因为刑事

执法很大一部分在监狱，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特别像

是接力赛。在这个接力赛的过程当中，无论是4×1还是4×4

的接力赛，前面一棒跑得再糟糕，后面的一棒还要继续往前

跑，一直跑完为止，这个就是接力赛的特点。而以审判为中

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做到的是什么？那就是诉讼的方式要发

生变化，比如说控审要分离，法院再也不能行使侦控那样的

职权，再也不应当自己也是控审机关的一员，或者指控犯罪

的一员，应当以公正审判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职责，这个是

特别重要的。我们诉讼的过程，因此就变成预决赛。什么叫

预决赛？侦查就是预赛，预赛经过审查起诉，通不过，第二

棒就不能往下跑了，如果说能通过，那行，就进入决赛。但

是侦查机关侦破的案件，由我们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进入

了决赛，但进入了决赛不一定保证他能赢，法院这个时候不

是接力赛的一个成员，而是裁判。那就完全是两个概念。是

裁判，意味着谁输谁赢，你的指控到底能不能成立，应当由

辩护方对指控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相关的问题，进行

相应的辩护。通过公正审判，才能认定。

所以我们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我们

的理论界对于解决庭审实质化这个问题来说，在我看来很简

单。当然理论上虽然很简单，而立法当中却是一个很复杂的

问题，我们1996年修改的时候，庭审实质化做过一些努力，

但是，效果在今天看来不太明显，对当时而言，还是有积极

的历史意义。其中，控方的证据要由控方来出示，以前是法

庭来做这些工作，想由此确立法庭的超然地位和控辩双方的

对抗，而且，切断了法庭的先定后审的程序设置，例如，改

变了移送起诉书之外相关的全案证据材料。做了很多的努

力。但是，后来实践表明，这样的努力，不能说反效果，但

是，对促进庭审实质化，确实不明显。

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把证人出庭作证又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改，因为庭审实质化一个很重要的内

容，那就是证人出庭作证，而不是在法庭上宣读证词。后

来发现在推进庭审实质化的过程当中，2012年的这些修

改，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在之后我们看到的有两个方面的

努力想推进庭审实质化，哪两个方面？在我看来，一个是

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明确的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另外就是确立我们的认罪认罚惩罚从宽制度，确立

这个制度与当时庭审实质化有重要关联。为什么？因为大

量的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案件，可以因此分流到简单的程

序当中来处理。反过来说，通过这样的分流，使我们的司

法资源就有一个合理的配置，审判主要的时间、主要的精

力因此可以集中在不认罪的案件，法庭就会把那些重大疑

难复杂和不认罪的案件实现庭审实质化，使得庭审实质化

有一个切实的保障，这是比较复杂的制度设置。但是，就

像学界当中有人说的，实务当中也有人抱怨的，那就是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倒是如愿推开了，然而，说好的庭审实质

化在哪里？或者说，我们看到没有按照庭审实质化的方式

来审理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因此，在我看来理论上很简单，立法中很复杂，实践

中很困难，对实践中的困难，我也从两个例子来说明。一

个例子是证人出庭作证，因为庭审实质化和证人出庭作证

是密切关联的，证人出庭作证在我看来跟庭审实质化的关



ᄮ 䲏 ͨ ䷅

2023年第4期  总第146期

139

联，首先它不是简单的出庭率问题，而是一个有控辩方是

否有争议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问题。只要有一方对于这

个证人的证言有异议，且对定罪量刑有重大的影响，就应

当出庭作证。因此，并不是说证人出庭了，就庭审实质化

了。如果没有争议，出庭证人再多，对于庭审实质化也没

有重大的推进作用。重要的是有异议的时候，这样的证人

能不能出庭。

另外，不仅是控方的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还有辩方

的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这个问题能

不能解决？在实践当中就面临着很多的困难。这个问题一

方面可以看到制度、规则可能还不健全、还不够完善，迄

今为止，交叉询问的规则仍然没有确立。最高人民法院的

司法解释，一直到2021年的数量极为庞大的司法解释，仍

然没有对交叉询问的规则予以相应的确立，这个是特别遗

憾的。当然，规则不完善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对

于证人出庭作证本身是有担心的，这个担心来源于一个基

本的事实，一个什么事实？那就是，真理虽然越辩越明，

但事实却可能越说越乱。

如果一个案件事实只有一个证人的时候，或者只有一种

证言的时候，即，都是指控的证据，被告人甲如何犯罪，张

三说了，李四说了，王五也说了，说的都是一样的，事实就

会显得很清楚，认定起来是很容易的。一旦有一个不同的说

法，赵六说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事实就会“乱”了。因

此，虽然真理越辩越明，有不同意见大家都来说，会使道理

更加明显。而事实问题不是这样的，事实往往是越说越乱，

所以我们对证人出庭就会有一种担心，万一有一个不同的说

法出来，可怎么办？或者说同一个证人以前是这么说的，到

了法庭上，在控辩双边的交叉询问之下，换了一个说法，或

者说法动摇不定了，那怎么办？对此，我们的审判法官也

好，我们的检察官也好，我们的律师也好，实际上对这个问

题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庭审中有不同的证言出现，这

是正常现象。而这样的正常现象放到诉讼当中来，把它充分

展现出来，这也是现代刑事诉讼所要求的，因为如果案件事

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就不怕有其他证据的置疑

和动摇。我想，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认识应该是建立在这个基

础之上，而不能在担心的基础上。当然，担心也是一个现实

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会如何来应对这种担心，这需要

通过实践来学会如何应对。

实践当中我们说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

应有的压力问题。一方面我们说庭审实质化面临着很多的困

难，另外一方面，也没有让我们的审判者在庭审实质化地推

进过程当中，受到足够的压力，我觉得这也是庭审实质化没

有能够真正推进，或者符合我们理想的那种推进的一个重要

的原因，因此，实践当中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在实践当中真正能确立无实质即无效，也就是

说，没有实质化的庭审就是无效的庭审，有没有这种可能？

1994年我提出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性法律后果，这个程

序性法律后果就不是像刑法和行政法这种处罚，不是处罚手

段，不是制裁手段，它是一个对于程序的保障手段。据此，

无实质庭审，就无效，实践当中真能做到的时候，法庭庭审

实质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大大地增强，我们的检察官

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也会大大地增强，当然也需要我们的律师

积极的努力。对律师来说，给你这样的质证权，给你这样的

法庭有效的参与，在平等武装前提下的这种参与的权利，如

果你不行使，那么庭审实质化同样不能实现。

另外需要重视的是，不认罪不认罚的案件，一定要走

庭审实质化。我们现在的控辩双方，认罪认罚，协商的问

题，两高三部的指导意见，2019年10月颁发的指导意见当

中，提出了尽量协商一致，尽管这是一个有限的进步，但

应该说这个进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2018年修改刑

事诉讼法时不允许出现协商这个词。现在，有了这个“协

商”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协商不一致，怎么办？在我看

来，协商不一致，那就应该一律走庭审实质化，庭审实质

化因此给我们控方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关于证明，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能够认识的，未

见得是能够证明的，证明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哥德巴赫猜

想，人们早就认识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

明，地图制作的四色原理早就在实践中运用了，但是它一

直过了一百多年才被证明。所以证明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情，这个困难的事情，这种极大的负担，对于公诉机关是

负担，对于法庭审判也是负担。这个负担，因为认罪认罚

从宽，而得以卸除。反过来说，一旦协商不成，就必须要

走庭审实质化，这个应该也是对庭审实质化和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公正实现的一个很好地推进。

当然，这些，庭审实质化可能只是空想。我是个空想的

人，希望我的空想在若干年以后，尽早地能够实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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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

牌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

活动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

表出席此次论坛。

本文是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焦鹏在论

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尊敬的王老师，卢老师，以及各位同仁和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说一点体会和感想，和怎么落实。我更多是从作为

一个辩护人，在实践当中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怎么去解

决，从这个角度说一说庭审实质化的问题。

庭审实质化尽管按照王老师讲的没有调研的数据，也

确实不可能有。但是我们一线刑辩律师，相信在座的各位

律师有很多都是会遇到庭审形式化的问题。体现在庭审的

各个方面。那么怎么能够确证说庭审实质化已经在倒退，

或者体感不好？其实一个办法是最直接的，就是参加几次

庭审就能切身感受到。这些现象包括裁判文书上网，庭审

同步视频录像公开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重大的敏感案件

的问题，恐怕是更多的那80%多的认罪认罚的案件，就更不

好。辩护人在整个诉讼程序中表达意见的机会更少，体现

的问题是什么？恐怕这个庭审非实质化和逆实质化，或者

是形式主义。它最后不仅仅体现在审判者，恐怕也会蔓延

到公诉人和辩护人。这会使整个律师行业受到伤害，当然

最后伤害的是法治社会的发展。

庭审实质化宏观上是刑事政策方面的问题，受刑事政

策方面的影响。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是具体的审判法院

或者是审理的法官、合议庭在把握庭审上的心态，他喜欢

怎么样去审这个案子，怎么样完成他的工作。

今天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辩护人怎么能

够用有限的法律规定的辩护权利，去推进庭审实质化，尽

可能地完成辩护任务和辩护责任。

我们先确定一个目的，就是请合议庭好好审，认真

审，依法判。在履行辩护职责时，我通常采用的方法是落

实这么一句话，叫尽早地建立争点。就是让合议庭尽早知

道我们的主要辩点。这个早当然不能太早，因为我们叫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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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实质化，所以是在法院这个阶段尽早建立争点。最晚也

不能晚到发表辩论意见时。具体可以把握以下几个机会。

第一，首先要培训当事人、被告人的正确意见的表达

方式，由当事人直接表达争点。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认

罪认罚，对事实和法律适用没有任何的争议，恐怕很难去

探讨有罪无罪的问题。

第二，庭前会议的时候归纳总结争点。

第三，在开庭的第一时间确定争点。

第四，可以用申请排非、申请调证、申请证人出庭、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牌

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

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

此次论坛。

本文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在论坛上的发

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感谢论坛的组织者给我提供了这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让

我在王敏远教授之后也来谈一谈庭审实质化这个题目。我们

这是一种co-teaching模式，王教授讲完之后，我这个助教再

来辅导一番。

下面开始敲黑板，王敏远老师说庭审实质化是什么，

不需要界定，那只是对他内行专家而言，对于我一个外行

而言，我觉得还是要复习一下。复习的文本就是九年前十八

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坚持以事实为根

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

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简称

“三符合”）。这样的法律制度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这个决定当中所确立的一个目标。要使“三符合”

申请鉴定人出庭、申请专家证人出庭等方法。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说明理由，就把争点建立起来了。

第五，在开庭的时候，至少在发问的时候或者在质证

的时候要把争点问出来。可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我们

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推进依法实质化地审理案件。当然，

我在这里谈的是辩护技巧方面的工作。真正能改变现状

的，一定是刑事政策层面的问题解决了，庭审实质化的问

题才能得到有效好转。   

落地，就必须推行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叫做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制度改革。

关于什么叫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决定又做了

进一步的说明，最终是强调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要保

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因此我理解，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庭审实质化，

最终应该落实在这16个字上。

这16个字还比较抽象，前首席大法官周强给它做了进

一步的阐释，概括为“八个在法庭”，第一，案件证据展

示、质证、认证在法庭；第二，证人、鉴定人作证在法庭；

第三，案件事实调查认定在法庭；第四，诉辩和代理意见发

表、辩论在法庭；第五，直接言词原则体现在法庭；第六，

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代理律师的诉讼权利行使在法庭；第

七，公正裁判决定在法庭；第八，裁判说理讲解在法庭。

我自己体会，这“八个在法庭”已经非常全面了，当然

如果再做一点吹毛求疵或者说狗尾续貂的工作，是不是可以

在后面再加一些内容，比如法治进步、司法文明的展现应该

主要在法庭，非法证据排除是不是也应该主要在法庭进行？

这是我在周强院长“八个在法庭”之外的一点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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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以上标准，庭审实质化肯定是有进步的，但是成绩

比预想的可能要差一些，庭审实质化也面临着重重的障碍，

在实践当中有种种不如意的情形。各位律师同行对这个问题

的感受可能比我一个学者和旁观者要深刻得多。我自己也

在想，这个庭审实质化到底应该怎么来评判？有没有一些标

准？按照学术上的分类，可以分为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实

质标准，按照王敏远教授的说法，就是庭审来真的。实质标

准也可以把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商事仲裁、行政诉讼做一

个类比。我个人的感觉，好像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商事仲

裁等，因为它没有了公安和检察的前道工序，所以那个是实

实在在的庭审实质化，或者是实质化的庭审。那么，为什么

刑事诉讼当中，因为有了公安、检察，甚至还有监委的前置

程序，庭审实质化反而很难，或者就沦为形式了？这个问题

很有意思。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评判标准，就是做

形式评判，以法院对于检察院起诉过来的案件最终判无罪的

比例作为一个指标。如果说这些年其他方面都有进步，刑事

案件总量在上升，认罪认罚的比例在上升，一审宣判以后上

诉的比例可能在下降等等，有一个数字我是特别关注的，就

是每年法院宣告无罪的比例一直比较稳定，稳定在千分之一

以下。

由此有同行把我们国家的这种诉讼结构叫做圆筒式结

构，检察院诉过来多少，法院就判多少，而不像国外上面大

下面小的漏斗型的结构。对此说法我个人还保持一点商榷，

但不管怎么样，无论是按照实质的标准，还是从形式的标准

来判断，我们国家的庭审实质化依然不尽如人意，因此需要

大力推进。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在理论上，如果

这些问题不解决，比如说这几个关系不解决好，庭审实质化

可能最终会流产。

第一个要解决的关系，就是庭审实质化与审判中心主

义。司法权不是一家独享的，在中国体制下是三家或者是

四家甚至是五家共享的，它是分散的。如果说对于庭审实质

化，对于审判中心主义这样的命题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没有基本的共识，那么后面的推行当然是难上加难。

第二个问题是庭审实质化和庭审形式化的关系。为什么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我也是从自己的几点感受来说的。

一个就是我在最高法院工作两年半，也办理了不少案件，我

就特别希望人命关天的死刑复核案件，能够走一走庭审这个

形式。为什么要走一走庭审？因为是要圆我个人一点点小小

的梦想，在我主要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同时，我还有一些其

他的比较复杂的经历，我干了十年专职律师，在检察机关挂

职三年，在最高法院死刑复核这么敏感的岗位上也干了两年

半，差不多从辩到控到审，这三个角色都体验过了，没有什

么缺憾了。但唯独审的这个角色好像不够完美，尽管我很努

力，但是因为我本人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最终没有能够让

我坐上法庭的审判席，没有拿过法槌，缺乏坐台的经验，这

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尽管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个很独特的程序（不能叫第三

审），我也希望从庭审实质化的角度，能够对死刑复核程序

做一点点必要的改造。在座的律师同行，特别是那些正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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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死刑复核案件的同行，肯定会跟我有同感。

再一点，最近大家正在热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

订，很多人关注其中的第34条，而我更加关注征求意见稿的

第117条。该条规定，如果是要吊销一个企业的执照，或者

对这个企业处以4000元以上的罚款，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

证，但该条没有规定行政拘留案件的听证程序。4000元的一

个罚款，跟一个人的行政拘留一星期或者10天、15天，罚款

与自由被剥夺和限制，孰轻孰重？因此我也赞同一些学界同

行的观点，对于这些行政拘留的案件，应该举行行政听证。

简单归结一下我的观点，如果连庭审的形式都没有，何

谈庭审的实质呢？所以由这个话题引申出来，说明我们国家

的法治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第三个问题是庭审实质化与内部决策机制，主审法官、

合议庭、审委会的关系怎么处理，如何让审理者裁判、裁判

者负责？

第四个问题就是庭审实质化与不同审级的安排。

第五个问题是在庭审过程当中，法官、检察官、律师、

被告人和被害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角色定位。我觉

得，所谓“以法官为中心”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审判是

一个合力的过程，是法官居中，控辩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平等

参与，是一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竞技场，或者

说是一个演武厅。在这里面，所谓以法官为中心，我觉得这

是一个不太确切或是误导性很强的说法。可能正是因为有这

样一个不太确切或者误导性很强的说法，所以导致有一些法

官开始自我膨胀，在庭审当中以老大自居，动不动就跟辩护

律师，甚至跟公诉人，跟一堆人打成一团。我觉得这是一个

认识上的错误。

最后，我把我的想法做一个概括，不知道这样的概括演

绎是否正确，这是我个人学习四中全会决定，以及这些年对

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现在谈审判中心，或者说庭审中心，

或者是证据裁判，实际上它是有历史逻辑和内在关联的。

这些年我们热衷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一旦国家治理和社会

治理成为正式的议程，法治无疑就成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的中心。而在法治体系里面它又应该以司法为中心，在司法

这个中心当中当然又应该以诉讼为中心；在诉讼为中心的司

法体系里面又以审判为中心；在审判中心里面，当然是以庭

审为中心；而庭审更主要的是围绕着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可

能还是次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由基础一步一步往上推的宝

塔结构。也许我的概括不尽正确，大家可以重新建构一个体

系，然后做类似这样的演绎。

实践当中大家总是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非法证据排除基

本上都放在庭前，我觉得这个做法不符合庭审实质化，不符

合庭审中心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因为在涉及排非的时候，控方和辩方，或者辩护律师和

公诉方他的角色是倒过来的，辩方成为攻方，他要举证说有

一些证据取得是非法的，要提供这方面的线索。控方成为守

方，他也要举证表明证据合法。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不能

在那种半秘密的庭前会议的场合来进行，而将排非安排在庭

审过程当中，我觉得更符合庭审实质化。

通过庭审可以强化证据裁判，强化诉权平等，特别是强

调审判对于侦查取证工作的监督，此时的监督就不仅仅是审

判机关的监督，也包括了检察监督，以及通过公开庭审所衍

生出来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所以通过庭审排非，可

以大大推进庭审实质化。

为什么要把排非放到庭审这个过程来安排？这也是这

两天体育比赛看多了，我觉得比赛有运动员，有裁判，当然

还要有观众。裁判的角色不仅仅是掌握时间，裁判一个非常

重要的功能就是执法，执法就是发现比赛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并加以查处，该亮黄牌的亮黄牌，该亮红牌的亮红牌。现在

有一些比赛比较激烈，犯规行为发生的过程非常短暂，一时

难以判断，怎么办？现在有技术手段可以借用，比如视频回

放，各方的教练也可以提出挑战，通过视频回放，把犯规以

及犯规的严重程度再一次展现给大家。这些片段和过程就成

为了一场精彩而有趣的比赛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把非法证据排除这样一个本来大家非常关注，

而且直接关系到证据裁判能不能落实到位的关键一环，放在

一个半秘密甚至一个秘密的场景中来进行，显然不合适。这

就好比是看一场比赛，看足球运动员是不是越位了或者犯规

了，必须现场裁判。如果这样的判定是由主裁和几个边裁先

到一个小屋里开一个会，三五分钟后再出来吹，就会让大家

了无兴趣，觉得这是糊弄人。

所以我提出排非庭审化这样一个主张或问题，希望大家

关注。如果你们有什么心得，不妨也跟我交流交流。我主要

研究实体法和刑事政策，对于刑诉法和刑事辩护业务所知不

多，接触的也不多，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给我这个助教学习和

膜拜的机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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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

牌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

活动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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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律师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

代表出席此次论坛。

本文是北京市世航律师事务所主任韩哲在论坛上的发

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感谢主办方，感谢主持人！

这个与谈环节，前面两位做主旨发言的王敏远教授、

卢建平教授，都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其中卢建平教授还

是我博士后的指导老师，对老师的主旨发言，学生敢点评

吗？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其实，前面两位老师讲得内容

非常好，很多观点深受启发。作为辩护律师，我主要从辩

护实务的角度来讲一讲庭审实质化的几个问题。

关于庭审实质化，王敏远老师总结得非常到位，“理

论上很容易，立法上很复杂，司法上很困难”。有人说，

这几年庭审实质化离我们越来越远，有人说庭审实质化大

幅度退步，有人说近几年庭审实质化是江河日下，有人说

一泻千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核心要义是近几年的庭审

越来越形式化、走过场，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但是，在

这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作为一个专职、专业的辩护律

师，要在千难万难之中披荆斩棘、继续前进，我们还是要

在具体的案件当中据理力争、奋力抗争，来履行我们的辩

护职责，积极推进案件向无罪、罪轻的方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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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实质化，重点在于证据调查的实质化；证据调查

的实质化，关键在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落实关键证人、

鉴定人、侦查人员、专家辅助人的出庭作证制度。

目前，司法鉴定意见或者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的问题是普遍性的。以我们办理的山西运城一起集资诈骗

罪案为例，辩护人积极争取鉴定人出庭，在法庭上把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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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给问穿了，法官特别后悔，为什么答应辩护人让鉴定人

出庭？问的结果是当时在鉴定意见书上签字的人员根本就

没有参加鉴定过程，只签字不参与鉴定。真正全程参与鉴

定的人居然没有司法会计鉴定资质，他也出庭了，并且在

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在做鉴定的时候，我没有会计资

格，出庭时有会计资质，说他自己本身还是有司法会计鉴

定的能力和水平的。

除此之外，鉴定人在庭审中接受询问的过程中，暴露

了其他很多问题，比如鉴定未经复核，鉴定依据检材不完

整，鉴定超出鉴定范围，鉴定受公安机关影响作了大多主

观性推测等等。上述问题，只有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

鉴定过程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被发现。我们就问法官，这

样的鉴定意见法庭能用吗、敢用吗？

比如，我们近期代理一起涉嫌37亿的非法采矿案件

（2023年7月份判决生效），最后10个被告全部无罪，其

中6个被告庭审后检察院撤回起诉，4个被告法院宣判无

罪。这个案件取得如此好的效果，与法院积极推进庭审实

质化是密不可分的，法院同意了辩护人要求鉴定人、关键

证人和专家辅助人出庭的大部分申请。

除了庭审实质化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辩护经验，充分

发挥和检察官、法官庭下交流的作用，仍然以非法采矿罪

为例，我们就是要把一个根本不懂矿业的法官、检察官，

通过庭下的交流，一点点地灌输，一点点地渗透，最后让

检察官、法官明白了矿业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案件也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做法跟庭审实质化有一定程度相

违背，但是法庭上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在庭下进行充分交

流，共同学习进步。

ρȨЃݫᏛ⮹ᅷ䲗ⱀ喙㺶⼤Ჶᣝ䔐Ꮲზდ䉝ࡋ喙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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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辩审矛盾问题特别突出，网络、媒体不断爆

出辩护律师和法官之间激烈冲突的许多新闻，核心是律师

想庭审实质化，法庭不想庭审实质化，被告人和辩护人的

权利不能予以保障。两类案件辩审矛盾特别突出，一类职

务犯罪案件，另一类黑社会性质的案件，法庭就是为了完

成任务，律师想所有定案的证据、侦查起诉的程序违法和

瑕疵要全部展现在法庭，双方肯定会冲突，法官只能在

法庭上把辩护律师赶走了，只好把辩护律师的麦克风给掐

了，各种冲突非常严重。

正如卢建平教授所言，连庭审的形式化都没有了，何

来的庭审实质化，这个观点真的是发聋振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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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庭审实质化，法院还是很有积极性的，法官也有

这样的积极性。做法官的，谁不想自己敲法锤，自己说了

算，但是因为权力结构方面的原因，导致庭审实质化很难

实现。参与到刑事诉讼几大机关，有公安、检察、监委等

部门，一直以来各层级的公安局长，同时都是副省长、副

市长、副县长，纪委监委的领导级别规格也很高，检察院

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当年的反贪局、反渎局都是检察机

关的内设机构，在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法院要想

实现庭审实质化，没有其他部门的主动配合，实现起来具

有一定的难度。

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在两位老师面前，讲一讲学

习心得和体会，不对的地方大家进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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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

牌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

活动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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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出席此次论坛。

本文是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金杰在论坛上的发

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我今天是来学习的，能有幸参加这样一个有中国法学

界泰斗亲临的高端论坛，一起同台探讨法律问题，感到受

益匪浅。我非常注意倾听各位老师的讲解和与谈人的高

见，颇感收获很大。

我注意到卢建平老师阅历丰富，是先做律师，后做检

察官，再做法官，最后去搞教学培养法律人才了。我是先

做检察官，再做法官，现在做律师，曾经受国家法官学院

邀请，为培养法官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律师辩护思维和

法官裁判思维的差异”。我之所探讨这个题目，就是在探

讨，为什么法官在法庭上审理的时候，缺少实质化，庭审

走过场？这涉及到法官的理念问题。

我从辩护人的角度，再看法官和检察官，我觉得庭审

实质化，缺少制度上的保证。因为庭审的重要功能，或者

主要功能，是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几

年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来中国，访问了

国家法官学院，又专程到访了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阿利

托大法官也是做律师出身，然后做法官，我们的法官和检

察官的产生机制都是先天不足，发达国家的法官很大一部

分都是由律师中产生，可以说律师是法官的摇篮，这才是

产生法官的正常途径，我们的法官缺少代理思维。阿利托

大法官在座谈中强调，法庭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是要全

面保证辩护人履行辩护职责，如果法庭没有做到这一点，

上诉法院可以将案件发回重审。我们的法庭能不能做到？

我们发回重审的理由，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对于法庭没有保证律师全面履行辩护职能不重视。这

就导致我们庭审实质化进展缓慢。所以我认为，在庭审

实质化的推进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上的努力之外，我们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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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律师的积极争取功不可没。为什么网上时而爆出辩审冲

突？作为辩护人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其实是在争取履行辩

护职能的条件，因为法庭没有保障这个条件，所以产生了

冲突。辩审冲突主要责任在法官，法官是裁判者，一个重

要的职能就是保障辩护人履行辩护职能。辩护人提出调取

证据也不调，申请排非也不排等等，都使得庭审实质化推

进缓慢。

所以，推进庭审实质化，要从全面保障辩护人履行辩

护职责入手，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正当申请，法庭要依据法

律程序允许，不能随意驳回。比如，对于辩护人提出的刑

讯逼供问题，几十年来还停留在落后陈旧的做法，由侦查

机关出具一个说明给法庭，法庭针对一个说明来审查，毫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

牌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

活动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

代表出席此次论坛。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在论坛上的发言，整

理刊发以飨读者。

谢谢主持人！

关于民营经济刑事辩护和民营经济保护的话题，刚才

听了周光权教授的演讲。这些年刑事立法上确实对于民营

企业家、民营经济的保护，做了相当大的推进，特别是像

骗取贷款罪提高入罪门槛、非法经营罪的类型化的推进，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也和学者进入立法机关，积极推

动也有一定的关系。

周光权教授最后讲到了给刑事辩护律师建议，怎么通

过自己的刑事辩护来给企业家提供保护，其中特别强调在

无意义，能审出什么？很显然不是庭审实质化，没有任何

调查和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来证明的一纸说明，不能否定

刑讯逼供。我个人建议，凡是辩护人提出刑讯逼供问题，

违法取证问题，因为涉及到司法人员违法，甚至可能犯罪

的，检察机关必须履行职责启动调查程序，否则根本解决

不了刑讯逼供非法搜集证据问题。卢建平老师说，要让司

法人员有压力，怎么有压力？违法不查，他就没有压力，

只要检察机关认真调查，违法取证就会得到有效遏制。还

有在审判当中，质证简单，质证质不透，辩论不彻底，都

应当成为发回重审的理由，以保证庭审实质化。所以，法

庭应当全面保障辩护人履行辩护职能，作为辩护律师，应

当积极坚持，为推进庭审实质化作出努力。谢谢大家。

辩护过程中，要找好和法官交流反馈的思路，或者说一个

沟通的法理路径。这种路径包括：刑事责任的排除，比如

说不可能认识到行为违法性的阻却事由，也包括不具有实

质危害性的出罪事由，或没有侵害到保护法益的本质问

题，还说到刑事违法的独立判断问题，即行政违法判断不

能等同或替代刑事违法。这些建议涉及违法、责任的辩护

理由，给律师刑事辩护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

比如关于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的不同判断、把握，这

确实重要。大概20年前我们就遇到一个案件，一个公安

局干部，把队里平日训练结余的子弹舍不得扔，有百十来

发搁在家里床底下，打算日后打靶训练时拿出来用。后来

被查出了，被指控涉嫌非法持有弹药罪。我们查了查公安

机关关于枪支弹药的管理规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辩护理

由：嫌疑人本身就是有持枪证，有合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资

格，非法滥用枪支弹药的危险性极低。如果他将子弹交到

单位集中管理就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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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安机关内部有关的枪支弹药的管理规定，是内部管理

制度的违规行为，不具备非法持有枪支的刑法意义上的违

法性。他后来被宣告无罪。这是强调非法持有弹药罪之刑

事违法性与公安机关有持枪资格者违反内部枪支弹药管理

规定的行政违法性，性质不同，需要作出独立判断。这对

于出罪非常有价值。

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保护，一方面是产权保

护，另外一方面是对企业家的保护。我们接触到一些案

例，感触比较深的如：很多企业家在拿政府有关项目、土

地时往往要去行贿，这成为魔咒，如果不这样，可能拿不

到项目，即使拿到项目后续也得不到支持。可是，行贿罪

处罚还是相当重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这种情况之

下，如果能解释为单位行贿，处罚就轻多了，法律最高刑

在五年以下。其实大笔的行贿，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

元的行贿金额，往往都是为了单位比如公司、企业的利

益，如果对单位行贿还是个人行贿的认定，着重考虑为了

单位的利益这个实质要件，认定为单位犯罪更为合理。但

是，司法实务上就认一个理，看行贿款是不是出自单位

（公司、企业），而且要求在单位的账上要有据可查，由

公司的财会人员操作，才认为是单位行贿。猜测起来可能

和司法习惯有关，办案机关通常都倾向于定个人行贿，不

愿意认定为单位行贿，以至于即使为了单位利益，但钱不

是出自单位，一概认定为个人行为而不认为是单位行贿。

这种司法习惯上扩大个人行贿限缩单位行贿的取向，确实

对保护企业家不利。对企业家涉嫌行贿的案件，律师还是

要多多朝单位行为方向进行辩护。

再就是关于行贿和受贿一起打、一样打的问题，据说

刑法修正案十二拟加大对行贿的打击力度，这个导向貌似

合理，其实存在疑问。我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在社会政治、

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掌握着土地、公共建设项目资

金等重要资源，公司、企业要想拿到项目，取得政策支

持、优惠，有求于有关审批的官员，需要得到领导的支

持。因此，要想拿到大的项目、大块的土地，往往需要搞

好“政商”关系，其间难免生出贿赂问题。因此，贿赂问

题主导方在管事的官员。应当从体制入手、限制官员对公

共资源的支配权，才是有效遏制贿赂腐败的关键。

对企业家定罪比较多的罪名是挪用资金罪。对于民营

企业家而言，挪用资金罪入罪门槛过低。其原因在于挪用

资金罪的司法习惯和尺度来源于挪用公款罪。而挪用公款

罪从五十年代初的“惩贪条例”直至1979年刑法，第一、

适用范围都是公有单位，如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这

样的单位公款管理很严格。第二、当时的背景没有市场经

济，没有民营企业，做买卖都犯法，甚至是投机倒把罪。

公家人的身份、公家单位把公家的钱挪归个人使用，那当

然要定罪。如果是把公家钱拿出去做买卖，那是投机倒把

罪上加罪。所以就出现了奇怪的“倒挂”现象，挪归个人

消费使用，要求超过三个月未还；挪作经营活动，反而更

容易成立犯罪。这反映出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挪用资金

罪是1994年“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才有的，将过

去计划经济时代公家人挪用公家公款的挪用公款罪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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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尺度，照搬到私有企业老板、挪用私有企业的私有

资金上来，导致挪用资金罪适用的扩大化，这样的司法尺

度导致挪用资金罪成为一个门槛极低的罪名。导致很多企

业家动用企业资金不规范的行为被按照挪用资金罪定罪处

罚。我希望对于民营企业中民营企业家适用挪用资金罪和

职务侵占罪的司法尺度，要摆脱过去的挪用公款罪，贪污

罪的司法尺度，这样有利于保护民营企业家，在他们承担

经济风险同时，减少他们的刑事风险。谢谢！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

牌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

活动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

表出席此次论坛。

本文是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副院长、博

士邹帆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非常高兴和荣幸能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跟大家交流

一些关于刑事辩护和民营企业保护相关问题，我今天想从

两个方向跟专家学者一起交流讨论一下，第一个方向就是

我想谈一谈刑事辩护工作如何在打击犯罪和保护民营企

业、民营企业家，架起非常好的桥梁。

我个人有两个小的想法，与大家一起切磋和交流。一

个思路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利用当下刑事合规整改的这样一

个政策和制度，能够让我们的企业重新重回到赛道。一方

面这背后的法律思维，我们一直在谈轻罪治理，但是轻罪

治理这四个字说得非常抽象，在司法实务办案过程当中，

很难有具体的程序，或者具体的制度法律来进行保障。我

们也经常会跟司法机关交流，不要用行政的手段干涉企业

之间的经济纠纷，还有企业合规整改也是基于促进企业发

展，包括在犯罪和保护民营企业家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调

稠剂。

去年西北政法大学企业合规研究院承办的关于逃汇罪

的整改过程当中，法人因为逃汇罪被上海的公安机关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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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企业每天的钱有进有出，法

人控制了以后，没有办法向银行去借贷，银行必须要看到

法人本人刷脸才办理贷款，这个会导致企业的贷款困难。

企业对外欠款太多，逾期利息一上，杠杆的压力就非常

大。这家涉案企业实际上承担了非常大的社会责任，这个

企业有200、300个员工要养活，如果说在这样一个困惑之

下，我们去适用企业合规整改的程序，是否是一个新的思

路呢？

第二个小点，民营企业涉嫌经济犯罪，而这个经济犯

罪的程序是很复杂的，可能会涉及到社会的发展，还有政

治经济各方面的原因。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遇到的一

个问题，前几天有一个当事人涉嫌的是非法经营罪，加价

倒卖陕西某家博物馆的票，昨天我尝试约北京博物馆的

票，系统上每次显示还有2-3张，约进去总是约不上，去

其他平台买这样的高价票，就非常顺利。我们就会发现关

于门票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今年这个大气候下管得非常合

格，这也是民众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

题如果单纯地用刑事犯罪和非法经营口袋罪全部抓进去，

一定会起到好的效果吗？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希望有一个

好的平台帮我去抢票，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刑事犯罪、打

击犯罪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经济有效资源分配的问题堵在

那，一定要用刑事犯罪的手段去解决吗？这个效果一定好

吗？我们觉得实践当中盗窃犯罪率的降低，是因为我们把

刑事犯罪管得非常严，把盗窃罪的刑罚立法上升了吗？我

觉得不是的，可能我们支付系统科学技术发生了变化。我

们打击火车票的黄牛党，是因为我们把倒卖车船票往死刑

里面整，扩大犯罪圈，也不是说，是因为我们行政管理的

效率提高了，进行了实名制。

回到涉嫌违法经营倒卖黄牛票的这个问题，是否可以

在刑事辩护当中表达一下我们的意见，转化一下这个思

路，也许让管理的部门，不管是博物馆，还是旅行社，你

去提高你的行政管理的手段，去做实名制，需要完善退票

的机制，合理化它的分票这个程序和比例，是否能更好地

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一定要用刑事犯罪去打击呢？这

是我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方向，就是怎么去通过刑事辩护适用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问题，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通过刑修十二草

案，其中有一个罪就是将徇私舞弊，私价折股国有资产这

个罪扩大到了民营企业当中，很多人在说是不是扩大这个

犯罪的圈，不利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保护。但实际

上从我之前所接触到的很多企业内部的股权纠纷的问题当

中，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现在我们在很多民事案

件，尤其是股东当中存在这些问题，投资人很多，实际大

股东就几个。这就必然在市场经营规律上，小股东决定不

了很多权益，久而久之，这个小股东可能就失控了，很多

股东利用很多巧妙的方法，比如说投资股权平台，明股实

债，慢慢蚂蚁搬家似的把这个资产一点点剥削完，从大面

上来看，实际上是伤害了很多投资者热情，也影响到了股

东的合法权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将这个罪的犯罪圈适当地扩

大，本质上是促进了民营企业的管理，包括自身合规的程

度。这种严管厚爱的法律的更改，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

应该长远来看也是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包括市场经济规律

正常的发展。这是我想表达的关于刑事辩护和保护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

院，祝贺北京分院越来越好，也非常感谢行业大咖、大

佬，一直为我们西北政法大学刑辩高级研究院注入源源不

断地智慧支撑，也感谢京都律师事务所给我们提供这么高

规格的平台。最后祝大家刑事辩护的工作事业越来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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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护，又有财产利益的保护。同时，民营企业往往与企业

主个人关联性极强，企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企业主的工作状

态。如果企业主不能正常开展经营活动，企业经营则会遭遇

重大困难，比如资金链断裂、合作伙伴流失等等。

这也就是涉企案件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案件审理本身

的客观公正，还在于涉案企业的生死存亡。

所以在注重案件实体的同时，还要注重对被告人进行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北京分院揭

牌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

活动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主办，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承办，超过3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

表出席此次论坛。

本文是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武汉分院院

长陈亮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谈到民营经济保护，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办理好手上

每一起涉企刑事案件、充分维护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

合法权益，是刑辩律师在民营经济保护方面的最大作用和

价值。

具体到涉企刑事案件的辩护，我觉得有以下三方面

特点：

ち̵喙⊾жᵽЫ⮹㒟ूᒵᒵ᭤㶁ᩴ⟤喙ⅆ݆ϙࣾȨ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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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案件中，案件的关键往往在于民商事法律关

系、行政法律关系，或者是案件涉及到的专业技术知识。

如，我们办理一起诈骗案件，双方的争议焦点实际上

在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被告人有没有完成合同

约定的义务。

再如，一起伪造金融票证案，最后的争议焦点在于这

个涉案票据的背书有没有法律效力。

还有，一起办理的开设赌场案件中，涉案网站是否具

有赌博的功能。

辩护律师需要在刑事案件中，发现案件中的核心问

题。在同样的案情、证据之下，拆掉控方的指控结构，搭

建辩方的辩护结构，把控方带到不擅长、或者说没准备的

辩护空间，同时让案件回归本质。

ちρ喙⊾жᵽЫ⮹͂ु⽀Ꮔ᰾͂ु䓞៙Ӝ重◮ȩ

大量涉企刑事案件，往往是因利益引发，既有人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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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的救济，比如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申请取

保、申请不批捕、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适用涉案企

业合规等等。因为在许多案件中，企业主对企业正常运转

的关注甚至超过案件结果本身。

因此，辩护人需要充分利用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

积极为其争取，不能轻易放弃。我们辩护的一个案件，在

经历申请取保、申请不批捕均被៿绝的情况下，最终申请

羁押必要性审查获得同意。还有一个案件，在多次多阶段

申请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后，最终获同意。而最终情况也证

明，犯罪嫌疑人在被解除羁押的强制措施后，都成功盘活

了企业，企业恢复正常运营，又有利于偿还债务、归还欠

款，解决了案件中的根本性矛盾。

ち̾喙݆䓞ᓀጽ䔍͂㘲टᛷ䓞៙喙㺶᰾㐱ऽ⮹᱂ߖ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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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案件的发生，往往有深层次原因，涉及到公司治

理、股权争夺等，甚至还包括婚姻家事纠纷，这类案件我

仅今年就办理了两起。

对于因为股权、婚姻等原因产生的案件，刑辩律师有

可能需要同时进行刑事控告、刑事辩护。即，对方提起刑

事控告，己方开展刑事辩护。同时，若对方也有涉嫌刑事

犯罪的行为，就需要同时提起刑事控告。

在今年办理的一起因夫妻离婚引起的公司财产分割纠

纷案件中，双方相互举报。我们在为男方亲属涉嫌故意伤

害案件辩护时，发现了女方亲属涉嫌另一起故意伤害案件

的证据，并建议男方提起刑事控告。这种策略的最终目

的，是迫使双方协商调解，让纠纷重新回到公司清算的民

事程序上来。

还有些涉企刑事案件辩护工作结束了，但企业内部管

理存在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此时需要刑辩律师充分利用

专业优势，帮助企业建立预防体系，比如进行内部反舞弊

调查，开展反舞弊合规建设、反商业贿赂合规建设、安全

生产合规建设等。

刑辩律师在处理这样的案件中，就必须有全局思维，

成为客户公司治理、股权争夺、财产分割等问题的战略顾

问，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一个具体案件的处理，有时甚至要

组建一个包括公司股权、婚姻家事、破产等多位律师参加

的综合性服务团队来为客户服务。

当然，越是这样的案件，刑辩律师越要保持较高的职

业道德，不能调词架讼、制造矛盾，而要站在客户利益、

企业利益的角度，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越是这样，越能

得到客户的尊重。

以上几点就是我作为刑辩律师对于涉企案件的一种感

受，不当之处，欢迎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南京分院揭

牌仪式暨首届长三角企业合规与刑事辩护论坛在南京举

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主办，超

过20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出席此次论坛。

本文是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敏远在论坛上的发言，

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刑事辩护的专业化是个实践性话题，而其实现路径，

更需要以深厚的实践为基础，才能进行探讨的问题。就此

而言，作为一个对刑事辩护的理论研究有限而实践经验严

重缺乏的人来说，难以发表意见——即使是不成熟的意

见，也是严重缺乏，而应该侧耳倾听、虚心学习。



ᄮ 䲏 ͨ ䷅

2023年第4期  总第146期

153

为了更好的学习，抛砖引玉，以刑事辩护的权、势、

术为切入点，对刑事辩护专业化的实现路径问题，以投机

取巧的方式，抛出几块可以引玉的碎砖。供批判。

主要谈三个方面：一是何谓刑事辩护的权、势、术，

二是为何要以权、势、术作为切入点实现刑事辩护的专业

化，三是如何认识刑事辩护的权、势、术对推动刑事辩护

专业化的意义（价值）。

̵ȨҊ䅈݆π䓞៙⮹ᱸȨߴȨᱤ喙䔎䰵㺶Ѓ̾͟᫮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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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谓刑事辩护的权，就是作为法律规范之下的

辩护权。正是法律规定了辩护权的有无、大小、强弱。因

此，正是关于辩护的法律规范，使辩护得以依法进行，得

以不断发展。

第二，所谓刑事辩护的势，就是刑事辩护所面临的形

势。这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一个是大趋势，其效应就是

大势所趋，这对刑事辩护来说，要求其必须适应。例如，

现在的多数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另一个是势

均力敌——刑事审判中应实行控辩平等武装，这是充分辩

护的基础，也是公正的基础。还有一个就是势在必得（志

在必得）。辩护是需要勇气的，这体现了敢于开展刑事辩

护的勇气。

第三，所谓刑事辩护的术，就是刑事辩护的专业之

术，即，术业有专攻。这有三个层面。首先，意味着技术

要精，事实之辩，证据之辩，程序之辩，都会且精。其

次，这要求战术要对路。不同的案件，需要采用不同的辩

护策略。只有策略对路，才能获得好的辩护效果。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这应该意味着心术要正，即，为了维护

被刑事指控之人合法权益。这决定了刑事辩护的方向。方

向如果错了，努力越多，产生的负效应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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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确法律规定的辩护权利是基础，使得我们必

须注重推动刑事辩护权的法律规定的发展和完善，为正在

筹划中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注入刑事辩护实现专业化的

各种需求。积极摈弃我这样的知识陈旧、观念保守、思维

僵化人的不利影响。

第二，认识到刑事辩护的势，制约了刑事辩护专业化

的实现路径，说明了需要顺势而为，推动刑事辩护专业化

的实现。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刑事辩护的实践本身，就

是国家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正

是有效辩护，才能真正推动控辩的平等武装。

第三，刑事辩护的术，是刑事辩护实现专业化的精骨

所在，这也是我们辩护律师们可以大有可为的重点所在。

应当积极推动刑事辩护的三个基本职能（有时去洗冤，常

常去维权，总是去帮助）在不同案件中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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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确法律规定的辩护权利是基础，使得我们在

推动刑事辩护权的法律规定发展的过程中，把提升对辩护

权的有效保障放在首位。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

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

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

法院重新审判：(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

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已经不是“可能影响公

正审判”，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公正审判；而且，只是

发回重审，这样的程序性后果是否解决问题也需要考虑，

虽然，因此无罪目前难以想象，但是，至少，换个法院审

判，值得考虑。

第二，认识到刑事辩护的势，制约着刑事辩护专业化

的实现路径，因此刑事辩护不仅需要顺势而为，而且应当

造势——通过辩护实践推动刑事法治的发展，通过把刑事

辩护面临的问题展示出来（正是问题的发现），推动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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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发展。在国家法治的发展过程中，刑事辩护绝不应仅

仅是被动的部分，而应当成为积极主动的力量，让刑事辩

护成为无愧于时代的一项事业。

第三，刑事辩护的术，不应是屠龙之术，而应该是切

实有效之术。这不仅需要不断精通、提升原有的辩护专业

技术，而且需要不断学习、发展新的辩护技能——不仅需

要学会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效行使辩护权（切忌，还

未学会对抗，就急着进行协商），而且应当根据刑事诉讼

本身的技术发展，例如企业刑事合规中辩护专业的᠀展，

再如，顺应数字化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积极探索与

之相适应的新的辩护技能，使得刑事辩护能够跟上时代的

发展。

最后，改编歌德的诗句作为今天的结束语：祝愿刑事辩

护事业，勇于守旧，乐于迎新，目标纯正，又将前进一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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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案件律师都能做什么？

   刘立杰  / 文

笔者认为，认罪认罚程序看似“简单轻松”，但实际

上往往更具挑战性，因为这套程序对律师的综合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它将以往准备相对充分、公开的法庭质

证和辩论，转变为准备时间更短的、非公开的“量刑协

商”，而且最终的“协商结果”也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

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与不认、签与不签（具

结书），不仅是在考验当事人的认知和决策能力，更是在

考验辩护律师的专业分析、沟通以及对案件发展走向的评

估和预判能力。

目录

一、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辩护的规范要求与操作技术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

（二）侦查阶段：帮助评估是否认罪认罚

1.利用辩护权最大限度获取案件信息

2.根据现有证据结合认罪认罚从宽的规范作初步评估

3.依托“大数据”对案件走向进行预判

（三）审查起诉阶段：分析指控证据并参与量刑协商

1.在快速、全面、细致阅卷的基础上进行证据分析

2.量刑协商前与当事人及其家属充分沟通

3.量刑协商过程中与承办检察官的良性沟通

4.参与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四）审判阶段：维护量刑建议的基础上争取更优辩

护效果

二、意见协调、自愿性审查与无罪辩护的技能与技巧

（一）律师与被追诉人的意见协调

1.被追诉人不同意认罪认罚，律师无权“反向”辩护

2.认罪认罚目标一致，律师可以“相向”辩护

3.被告人坚持认罪认罚，不允许律师作无罪辩护时怎

么办

（二）律师对当事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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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轻罪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提升了

我国刑事诉讼的效率。但与此同时，全面推开的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也给刑事辩护带来了深刻影响和巨大挑战。认罪

认罚案件是否还有必要聘请律师？律师能在认罪认罚案件

中做什么？律师如何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等问题，成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与刑事辩护律师需要共同面对的

重大问题。



King & Capital lawyer

156 � ϙ 䘪 䛷 ∂

（三）认罪认罚案件中无罪辩护的方式与技巧

三、认罪认罚案件辩护中的常见问题及应对

（一）共犯认罪认罚的应对

1.关注量刑是否平衡

2.理性选择是否认罪认罚

3.及时对共犯分案审理提出意见

（二）办案人员绕开辩护律师做认罪认罚的应对

（三）当事人对认罪认罚反悔的应对

（四）审判机关改变公诉机关量刑建议的应对

（五）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能否上诉及其应对

一、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辩护的
规范要求与操作技术

喕̵喖䃙㒟䃙㒏ЃჲݫᏛặ䔥

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

方案”。[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蕴含的诉讼效率、繁简分

流、宽严相济、刑事协商等司法理念，属于刑事程序改革

全球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要求，

到2016年7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试点方案》，从

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

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到2018年10月26日通过的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认罪认罚制度正式纳入《刑事诉

讼法》的规范内容，再到近几年的全面推进和落实，认罪

认罚制度作为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司法改革，在短短的几

年时间里，适用率超过了85%，检察机关量刑建议采纳率

约为95%。[2]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辩护已经成为律师实务

中最受关注的课题之一。

《刑事诉讼法（2018）》第173条规定：“人民检察

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

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

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

见的，应当附卷。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

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

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

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一）涉嫌的犯罪

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二）从轻、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

用的程序；（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人民检察院

依照前两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

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第174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

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

书……”，结合《刑诉法解释（2021）》第十二章的规

定，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

一是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根据事实和

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

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二是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为被告人是

否选择认罪认罚提供专业建议，并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与办案人员开展“量刑协商”；

三是作为专业的“辅助人”，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释明和专业咨询；

四是作为合适的“见证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见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

因此，认罪认罚程序贯穿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律师参

与认罪认罚程序也是全方位的。辩护律师在不同案件的不

同诉讼阶段参与认罪认罚工作的重点，应根据具体案情和

所处的诉讼阶段进行区分，做到因人而异，一案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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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事诉讼法（2018）》第34条、第40条的规

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

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

师作为辩护人”；“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

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因

此，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因

为无法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其获得案件信息的主

要来源就是犯罪嫌疑人一方。换言之，在侦查阶段，律师

在面对犯罪嫌疑人关于是否认罪认罚的咨询时，主要的判

断依据就是犯罪嫌疑人提供给律师的案件信息。如何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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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专业”的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有限的案件信息，最大

限度的帮助其评估预测案件结果，并帮助犯罪嫌疑人作出

理性选择，是该阶段律师参与认罪认罚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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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阶段尚不能阅卷，但是律师可依法向侦查机关了

解案情、会见、调查取证并检索类似判例，从而最大限度

获取案件信息。

第一，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

有关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2018）》第38条的规定，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

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实践中，侦查机关一

般只告诉律师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而不告知其他案件

信息。即便如此，一旦获知了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就

可以结合该罪名的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帮助犯罪嫌疑人

理清思路，判断自己的行为性质，以及为寻找无罪或者罪

轻的理由找到方向。

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侦

查机关仅告知律师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多个罪名中的一个或者

几个，或者在拘留证/通知书、逮捕证/通知书上并未列明犯

罪嫌疑人实际涉嫌的所有罪名，因此不能仅依据侦查机关给

出的罪名进行预测和分析，还要结合会见被告人的情况以及

从亲友、同事等方面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综合评估。

第二，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获取案件信息。一是结合

涉嫌的罪名，让犯罪嫌疑人陈述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人员、事件、起因、经过、后果等，便于律师对案件情况

进行全面掌握。二是让犯罪嫌疑人回忆并告诉律师侦查讯

问的主要内容和其回答的主要内容。注意应提示犯罪嫌疑

人该部分内容不要加入个人主观猜测和评论，应当尽量客

观、全面地反映侦查人员的问话内容。通过对侦查人员讯

问内容的分析，律师可以反向推导出侦查人员的侦查方向

和侦查重点。三是向犯罪嫌疑人了解其到案经过和主观心

态，评估其是否可能存在自首、立功或者积极退赔等法定

或者酌定的从轻、减轻量刑情节。

第三，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获取案件信息。一是通过犯

罪嫌疑人提供的证据获取案件相关信息。例如，在经济犯

罪案件中，通过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记账本、转账记录、收

据、发票、邮件、即时通讯记录等获取案件信息；在暴力

犯罪案件中，通过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视听资料、涉案物

品、证人等获取案件信息；二是通过亲友、同事、同学等

身边人获取案件相关信息。例如通过嫌疑人的亲属了解涉

案资金去向，通过嫌疑人的同事了解涉案工作岗位职责，

通过当事人的朋友了解涉案人员去向等；三是通过新闻媒

体了解。在一些社会影响比较大或者新类型案件中，办案

机关的官网或者新闻媒体往往会主动发布相关案件信息，

在侦查阶段律师介入案件的初期，上述关于案件的新闻报

道，可以为辩护律师参与认罪认罚工作提供一定参考。例

如“货拉拉女乘客跳车案”，在侦查阶段媒体报道的相关

新闻信息非常充分和全面，报道的行车路线、现场环境、

案件背景等内容甚至超过了办案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自己掌

握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律师开展认罪认罚的辩护工作具

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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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证据时注意客观证据和主观证据的区别，一般来

说，客观证据的证明力要大于主观证据，主观证据可以印

证和补强客观证据。主观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反映较为全

面，但也往往掺杂人的主观好恶，客观证据对案件事实的

反映可能只涉及某个方面，但一般能真实反映案件事实。

例如，对于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受贿犯罪的主

体，如果行贿人通过银行账户、支付宝、微信转账等很容

易溯源的方式进行行贿，且犯罪嫌疑人不能合理说明收款

有正当合法的原因，即便不考虑其他主观证据，所涉案件

被移送审查起诉并最终被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概率也非常

大。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阅卷，律师对于犯罪嫌疑人想

尽早考虑认罪认罚以争取最大幅度从宽的，可不予反对，

特别是不应调词架讼。同时，对于此类案件，律师辩护的

重点，可能也要转向量刑而非定罪，提前作精准辩护的准

备。而对于合同诈骗等类型的犯罪案件，资金往来记录可

能并不能直接证明主观故意或非法占有目的，因此还要结

合其他可能存在的主观证据，如被害人陈述、合作伙伴的

证言等，以及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故此类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存在一定的合理成分，

案件事实认定就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时如果嫌疑人对

是否认罪认罚存在疑虑，可以考虑建议其在案件移送审查

起诉之后结合案件证据情况再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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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虽然没有完全相同的案件，但却存在大量类似

的判例。因此，即便侦查阶段不能阅卷，律师也可以借助

公开的裁判文书数据库等资源，寻找与犯罪嫌疑人情况类

似的判例，并结合相关判例载明的证据和裁判要旨，为犯

罪嫌疑人提供有效评估和参考。[3]特别是同一司法辖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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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案判决，往往更能体现当地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思路。

以北京市某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的“大数据”统计

为例，该表以及相关判例，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正确认识和

评估案件有重要借鉴作用，有助于达到理想的辩护结果。

北京ጷᴅ࡯ϯⅆ∊䮗ۨݙ⮹所᰾䲓లძጚґϯ঍ऌ䉴ᵽ䜄݆㐔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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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号 金额（万元） 情 节 是否逮捕 刑   罚 备注

（2021）京0105刑初1308号 120 认罪认罚、退赃 是 缓刑2年 认罪认罚

（2021）京0105刑初1276号 50 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2年 认罪认罚

（2021）京0105刑初426号 34 自首、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1年 认罪认罚

（2021）京0105刑初805号 15 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8个月 认罪认罚

（2021）京0105刑初32号 30 当庭认罪、退赃 是 有期徒刑1年 普通认罪

（2020）京0105刑初2611号 43.8 当庭认罪、退赃 否 缓刑2年 普通认罪

（2020）京0105刑初2611号 30.8 认罪认罚、退赃 否 缓刑1年6个月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2576号 9 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7个月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1380号 150 当庭认罪、退赃 是 有期徒刑5年6个月 普通认罪

（2020）京0105刑初2224号 21 认罪认罚、退赃 否 缓刑1年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1984号 26.25 认罪认罚、退赃 否 缓刑1年1个月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2704号 20 认罪认罚、退赃 否 缓刑1年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1254号 20（实际分得10） 认罪认罚、退赃 是 缓刑11个月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475号 20 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1年1个月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1271号 21 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10个月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678号 1750 退赃 是 有期徒刑11年

（2020）京0105刑初104号 7 认罪认罚、退赃 否 缓刑1年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1032号 382 自首、退赃 是 有期徒刑3年

（2020）京0105刑初687号 50 自首、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1年3个月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754号 28 退赃、当庭认罪 是 有期徒刑10个月 普通认罪

（2020）京0105刑初80号 10 自首、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8个月 认罪认罚

（2020）京0105刑初71号 46.54 自首、认罪认罚、退赃 否 缓刑3年 认罪认罚

（2019）京0105刑初3201号 20 退赃 是 有期徒刑1年

（2019）京0105刑初3307号 19 认罪认罚、退赃 否 缓刑1年 认罪认罚

（2019）京0105刑初3252号 55.1 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1年6个月 认罪认罚

（2019）京0105刑初2775号 8（实际分得4） 认罪认罚、退赃 否 缓刑1年 认罪认罚

（2019）京0105刑初2714号 290（实际分得236） 当庭部分认罪、部分退赃 是 有期徒刑6年 普通认罪

（2019）京0105刑初2664号 45 不认罪 是 有期徒刑3年

（2019）京0105刑初2281号 29 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10个月 认罪认罚

（2019）京0105刑初2593号 13 认罪认罚、退赃 是 有期徒刑7个月 认罪认罚

（2019）京0105刑初2340号 200 当庭认罪 是 有期徒刑5年6个月 普通认罪

（2019）京0105刑初2398号 10.9 认罪认罚、退赃 否 缓刑6个月 认罪认罚

（2019)京0105刑初635号 56.3 不认罪 是 有期徒刑2年6个月

（2019)京0105刑初1782号 100 退赃、当庭认罪 是 2年6个月

（2019）京0105刑初452号 1550（实际分得625） 退赃、自首 是 4年

（2019）京0105刑初452号 1550（实际分得250） 退赃、自首 是 缓刑2年

(2018)京0105刑初2482号 44.6 自首 是 1年

（2018）京0105刑初2042号 52.9 认罪认罚、退赃 是 3年 认罪认罚

(2018)京0105刑初1164号 39.5 认罪认罚、退赃 是 1年6个月 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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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京0105刑初2008号 21.5 自首、退赃 否 缓刑1年

（2018）京0105刑初746号 38.3 当庭认罪 否 缓刑2年

（2017）京0105刑初1213号 60 认罪、退赃 是 1年3个月

（2017）京0105刑初1024号 45 认罪、退赃 是 缓刑3年

(2017)京0105刑初904号 7.5 如实供述、退赃 否 缓刑6个月

（2016）京0105刑初1514号 12.4 自愿认罪、退赃 否 缓刑1年

（2016）京0105刑初695号 15 不认罪 是 2年

(2016)京0105刑初1216号 12 退赃、认罪 否 缓刑1年

（2015）朝刑初字第02170号 23 不认罪、另犯诈骗罪 是 1.5年

（2016)京0105刑初16号 11 认罪、退赃 否 缓刑1年

（2015）朝刑初字第3280号 12 自首、退赃 是 10个月（押判）

注：以上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oldwenshu.court.gov.cn        统计日期截至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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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底层逻辑是控辩双方“信息对

等”前提下的“平等协商”，而不是控方单方的“职权宽

恕”。在侦查阶段，由于制度设计、法律限制等客观原

因，导致犯罪嫌疑人一方与办案机关信息不对称，到了审

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全案阅卷，这种局面才稍稍扭转。案

件的承办检察官虽然一般也是在移送审查起诉后才会看到

全部卷宗，但在“捕诉合一”“提前介入”等制度环境

下，检察官前期所了解案件信息的深度和广度往往远超过

辩方。考虑到认罪认罚程序的启动一般会在移送审查起诉

期限届满前一至两周左右，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并与其核

对证据需要至少再提前一周左右，留给辩护人充分阅卷的

时间也非常短。因此，那种认为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人

的工作“更轻松了”的观点，是外界对于律师的见证和帮

助的误读，这种认识只注意到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结

果，并未关注到律师需要在前期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并

需要更丰富的经验和更专业的能力。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律师在阅卷时，应地毯式排

查卷宗中控方指控证据最薄弱、最站不住脚的地方，特别

是相互矛盾的地方，并通过文字、表格等方式详细提炼、

罗列出来；同时，重点关注被告人可能出罪，或者从轻、

减轻的证据，通过阅卷笔录、质证意见、可视化图表等有

效表达载体呈现给检察官，最大限度增强说服力，形成

“可谈可打”的战略态势，只要这样才能保证辩方量刑协

商的底线不被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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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察院刑诉规则（2019）》第331条的规定，

无论嫌疑人是否处于羁押状态，当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办案检察官均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虽然讯问次数没有规

定，但实践中多数只讯问一两次。检察官讯问的内容除

了案件事实之外，一般还包括是否愿意认罪认罚。因此，

辩护人如果能够赶在检察官讯问之前，把案件的卷宗全

部阅完，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

人的过程中将自己的专业判断告知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

人就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并结合律师给出的建议，在接受

检察官讯问时作出自己的应对和选择。律师要向犯罪嫌疑

人阐明：律师给出的意见，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作出决策的

参考，最终决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是犯罪嫌疑人本

人。同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律师在给出是

否认罪认罚的建议时，还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及时

向家属进行充分释明，听取家属的反馈意见，并将家属的

担心、顾虑、考量和建议向犯罪嫌疑人进行反馈。这样一

方面是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作好决策而提供参考，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防止事后引起犯罪嫌疑人或者家属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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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良性沟通，是指以追求从宽处罚被追诉人为目的

的理性对话。

（1）阅卷前后与检察官的沟通

究竟在阅卷前就与检察官沟通，还是阅卷后再沟通？

实践中的做法不一而同，因案而异。考虑到很多律师可能是

异地办案，且与检察官的沟通往往不只一次，故对于有些案

件事实明晰，会见时从犯罪嫌疑人的口中基本上就能知道卷

宗证据有哪些的案件，比如有监控录像的扒窃案件、有多名

目击证人的伤害案件、醉酒后危险驾驶的案件等，律师可以

在案件移送至检察院之后，在到检察院案管部门复制或者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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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电子卷宗的当天，就联系办案检察官进行电话或者当面沟

通，一来对于异地办案的律师可以提高效率，二来不放过任

何一个可以和检察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对于一些证据上疑

难复杂的案件，如集资诈骗、涉黑涉恶、侵犯商业秘密等案

件，可以阅完卷后再与检察官沟通。

在阅卷前与检察官沟通时要注意把辩护的底线放宽，

可以用假设逻辑来对话,诸如“如果卷宗证据是这样的话，

我们坚持……”，这样即便未来阅完卷以后需要退一步，

也可以彰显辩护的理性，此次沟通输出的更多的是态度，

让检察官了解不管律师是否同意认罪认罚都应在案件事实

的基础上依法进行。在刑事诉讼中，“信息对等”是有效

沟通的前提，在刚刚拿到卷宗，尚未全部查阅的情况下，

律师与检察官的沟通需要一些技巧，检察官提出的问题律

师可以根据通过会见、调查取证及其他途径了解到的情形

应对，并在语言表述的技巧上留有阅卷后修正的空间，表

达出理性且诚恳的态度。比如被追诉人涉嫌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律师会见被追诉人时其坚持自

己不知道代为销售的物品系“赃物”，也许卷宗中有证据

证明其可能知道，不然案件很难移送到检察院，在未阅卷

之前与检察官沟通时，可以表示：“我了解到的是被追诉

人不知道代为销售的物品系他人犯罪所得，其反映在讯问

笔录中一次也没有违心承认知道这一点。不知道卷宗中认

定的此事实是否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虽然实践

中允许用间接证据推定这个‘明知’，但是证明标准是法

定的，不能降低，否则疑罪从无和罪刑法定原则就被破坏

了。”如果侦查阶段被追诉人就坚持要认罪认罚，可以接

着表达“被追诉人本人愿意认罪认罚，积极退赔……”

当然，良性沟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多次说服并

达成共识的过程，不放过每一次机会，熟练运用语言技

术，真诚且理性地为被追诉人利益说话。态度输出，是这

个阶段沟通时注意的重点。

阅卷后的沟通，除了态度的输出，重点是对辩护有利

的证据分析和认罪认罚从宽规范具体适用的衔接，此时是

考验律师专业功底的时候。律师在主要阅卷完成之后，和

检察官进行有效沟通，接续上前面诚恳且理性的态度输

出，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与检察官沟通的方法与内容

关于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与检察官沟通的方法与

内容，实践中大致存在三种：

第一种是保守做法，即律师对于辩护的主要思路、核

心观点避而不谈，主要和检察官沟通程序性问题和原则性

问题，目的是防止个别检察官针对律师的辩点进行“定

点”补充侦查或者“围剿”。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一般

不会出现刻意补侦的情形，但也不排除“协商”失败以后

出现的可能。

第二种是激进做法，即律师将辩护意见和盘托出，不

做任何保留，争取在审查起诉阶段说服检察官，将律师的

辩护意见最大限度的反映到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中。

第三种做法是折中做法，即律师在与检察官沟通的过

程中，根据检察官的反应和反馈决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

向检察官反馈辩护思路和观点。

上述三种做法各有利弊，因此在具体操作上，不建议

一刀切的机械适用其中某一种方法，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

情况，根据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的态度，灵活采取其中一

种或者多种组合的沟通方法。例如，对于客观证据较充

分，主观证据对定罪量刑影响不大的案件，可以将辩护意

见和盘托出，最大限度说服检察官，因为客观证据无法轻

易改变，即使律师提出了对定罪量刑非常关键的问题，也

不会因为提前暴露辩点而遭到“围剿”。对于客观证据收

集不全面、不到位，主要依靠主观证据定罪量刑的案件，

特别是被追诉人自己对认罪认罚态度摇摆，律师的辩护意

见则可以有所保留，防止错案，也防止被追诉人反悔，导

致个别检察官基于追诉思维刻意补充、强化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内容以案件事实和证据为核

心，但并不局限于此，特别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可

以就被追诉人所具有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家庭成长背景

以及其他相关的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有益的案外信

息等进行全方位沟通。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多是有协商空间

的案件，存在有益于被追诉人量刑协商的案外有利因素，

及时与检察官沟通这些信息，可促使检察官对案情、对

被追诉人的认识更全面、更立体、更丰满，从而作出更准

确、更有利于被追诉人的量刑建议。

（3）与检察官沟通的形式

关于认罪认罚程序中，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形式，主

要有书面和口头沟通两种形式。实际操作过程中，建议以

书面沟通为主，口头沟通为辅。其中，在口头沟通中，建

议以当面沟通为主，电话或其他非当面口头沟通为辅。因

为检察官手头的案件很多，书面沟通可以有效保证检察官

能够全面、准确地接收到律师的反馈意见，同时律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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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也会及时入卷，防止出现遗忘、遗漏等问题。因

此，律师与检察官的沟通应当以书面意见为主，同时辅之

当面或者电话沟通，及时获得检察官的反馈意见。

和案件有关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问题，可以电话

沟通和书面意见沟通；其他一些虽非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法

律问题，但对解决本案能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的信息，或不

适合电话沟通，也不是书面法律意见书需要表达的内容，属

于应当面与检察官口头沟通时反馈和交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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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注检察官是否履行告知义务

根据《检察院刑诉规则（2019）》第269条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

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根据《人民检察院办

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第4条的规

定，检察官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

师对听取意见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况；告知犯罪嫌

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和认罪认罚法律规定，释明认罪认罚的

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的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无正当理由

反悔的法律后果地情况”等。

（2）发表量刑意见

此阶段律师应当根据前期阅卷及与检察官沟通交流的

情况，对检察官告知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处理意见，

特别是量刑建议全面发表具有针对性的意见。这个阶段，

类似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前移，应当充分发表意见。

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在认罪认罚程序启动之前，律师就应

当将相关书面意见提前交给检察官，以确保检察官的量刑

建议是在充分考虑律师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

是否认罪认罚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属于重大抉择，不应

当是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当场作出的决定。律师应在该

程序启动之前就相关问题与犯罪嫌疑人进行充分沟通，同

时针对犯罪嫌疑人当场提出的疑问及其他法律问题进行分

析解答，并提出专业指导意见，以帮助犯罪嫌疑人作出符

合其本人利益的决策。

（3）根据需要，要求开示证据

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可以要求开示证据。人民检察院

在听取意见的过程中，必要时可以通过出示、宣读、播放

等方式向犯罪嫌疑人开示或部分开示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

证据材料，说明证据证明的内容。对于认罪认罚过程中发

现的新证据，或者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之前没有关注的重

要证据，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可以要求检察官予以说明，

并申请开示。在协商量刑过程中，申请权虽然最终有可能

不会被准许，但可以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

（4）再行协商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给出的初步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存在一定的

协商空间。如果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对量刑建议存在不同

意见，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性质、情节等提出调整量刑

建议的理由，并针对检察官的答复进行反复沟通和协商，

争取最理想的量刑建议结果。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

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25条第2款的

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量刑建议

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提交影响量刑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

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合

理的，应当采纳，相应调整量刑建议，审查认为意见不合

理的，应当结合法律规定、全案情节、相似案件判决等作

出解释、说明。”

（5）见证签署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需要在律师的见证下进行。根

据《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

导意见》第27条的规定，检察官“听取意见后，达成一

致意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有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不需要签署具结书情形的，

不影响对其提出从宽的量刑建议。犯罪嫌疑人有辩护人

的，应当由辩护人在场见证具结并签字，不得绕开辩护人

安排值班律师代为见证具结。辩护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到

场的，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方式见证具结。犯罪嫌疑人自愿

认罪认罚，没有委托辩护人，៿绝值班律师帮助的，签署

具结书时，应当通知值班律师到场见证，并在具结书上注

明。值班律师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程序适用有异议

的，检察官应当听取其意见，告知其确认犯罪嫌疑人认罪

认罚的自愿性后应当在具结书上签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签署具结书时，其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场并签字确认。法定

代理人无法到场的，合适成年人应当到场签字确认。法定

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不需要签署具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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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在法官做出判决之前，控辩双方

都很难预知具体结果。而最终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控辩双

方哪一方提供的信息更能增强法官对被告人有罪无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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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轻的内心确信，而这些影响法官内心确信以及最终裁

判结果的信息，从信息论的角度可以称之为“信息增益”

（Information Gain）。换言之，对法官已经掌握的信息，

或者对法官作出判决没有任何积极影响的信息，就不是辩

护视角下的“信息增益”，没有提供“信息增益”的辩

护，就很难说是有效的辩护。具体而言，挖掘案件“信息

增益”，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发掘控方准备不充分

的事实。通过发掘这些事实提供信息增益，促使法官作出

有利于当事人的判决。二是补充法官思考不周全的角度。

在实践中，当法官对某类案件涉及的法律规定或相关批复

及内部文件考虑不周全时，辩护律师应及时向法官提供相

关材料、证据或判例，补充法官思考不周全的角度。三是

强化卷宗反映不明显的内容。通过抓住关键证据的关键细

节，运用多种手段，强化细节所反映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信

息，最终达到有效辩护的目的。同理，在认罪认罚的案件

中，律师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采取有“信息增

益”的辩护策略：

第一，对于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协议的

案件，应当在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权利的基础

上，重点就认罪认罚具结书和量刑建议书中没有考虑的事

实和情节开展辩护工作。例如对于量刑建议存在一定幅度

的案件，可以重点围绕较低的量刑区间进行辩护；对于确

定刑的量刑建议，可以重点围绕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罚

金刑的数额等进行辩护。

第二，对于在审查起诉阶段有认罪认罚意向，但与检

察机关在部分犯罪事实、罪名或者量刑情节的认定上存在

分歧，导致未能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的案件，应重点围

绕分歧内容和原因与法官进行沟通，争取辩护观点得到法

官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应充分借助法官的力量与检察官

进行有效沟通，努力达成审判阶段的认罪认罚。例如，关

于犯罪嫌疑人是否成立自首、立功、从犯等分歧意见，如

果最终得到法官的认可，则辩护人可以提议法官与检察官

进行沟通，并借助法官说服检察官为被告人重新开启认罪

认罚通道。

第三，对于在审查起诉阶段没有认罪认罚意向，但在

审判阶段考虑认罪认罚的案件，辩护人一方面应当尽量在

庭审前与公诉机关进行量刑协商，促进达成认罪认罚协

议，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普通程序开庭辩护的充分准备，通

过全面辩护，为法官准确定罪量刑提供增益信息，说服法

官采纳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意见。

第四，对认罪认罚案件，法院会根据被告人认罪认罚

的阶段早晚以及认罪认罚的主动性、稳定性、彻底性等，

在从宽幅度上体现差异，特别是对被告人在第一审程序中

未认罪认罚，在第二审程序中认罪认罚的案件，是否从宽

以及从宽幅度均与第一审程序认罪认罚有所区别。因此，

辩护人应当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就是否认罪认罚提

早研判，并确定辩护思路，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单纯

因为个人思想波动（因为事实、证据等因素发生变化的除

外）而导致认罪认罚反复，以期获得最理想的处理结果。

二、意见协调、自愿性审查与无罪辩护
的技能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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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37条规定：“辩护

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

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因

此，辩护律师的权利来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

虽然辩护律师可以依法独立发表辩护意见，但并不意味

着辩护律师可以违背犯罪嫌疑人、委托人的利益发表辩护

意见。所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在被追诉

人៿绝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意见协

调，必须是以被追诉人的意思为核心，辩护律师不能也无

权进行反向辩护，即做认罪认罚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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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意愿并无任何冲突，都同意适

用认罪认罚程序，辩护人的不同意见仅仅是基于诉讼策

略，目的是实现更好的辩护效果。这种情况下，辩护方向

不同，但目标相同，属于“相向”辩护，即虽然被追诉人

向办案机关表达了认罪认罚的意愿，但实际上希望通过律

师与办案人员的专业沟通，获取更大的量刑减让空间。

律师需要做的是，通过会见笔录等载体，将被追诉人同意

认罪认罚固定下来。为了诉讼目标，允许律师在职责范围

内采用其认可的专业的谈判策略等相关内容，确认好这种

“相向”辩护的策略和授权。

例如，在贪污贿赂案件中，被追诉人在监察委已经多

次供述行受贿的具体事实，并且愿意认罪认罚，但是认为

量刑建议过重，此时律师可以在征得被追诉人同意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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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根据卷宗中的证据情况，就有关疲劳审讯形成的口供提

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就犯罪数额是否准确提出相关意见，

就有关案件定性为“人情往来”还是受贿行为与检察官进行

策略沟通等，目的是通过“揭短”的方式“以打促谈”，最

终为被追诉人获取最大的量刑减让空间创造条件。

3.被告人坚持认罪认罚，不允许律师作无罪辩护时怎

么办

如果辩护律师的意见与被追诉人本人的真实意愿存在

冲突，辩护律师基于专业判断不认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

意见，也不认可办案机关的量刑建议，即被追诉人认罪认

罚，并且不允许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如何处理？

此种情形，除非律师后续经过充分沟通，其意见获得

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终认可（此时转化成为了“相

向”辩护），否则仍应以不违背委托人意愿为基本原则。

因为，律师的辩护权源于被追诉人的委托，即便是出于维

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也不宜超越甚至违背被追诉

人本人的意愿开展辩护工作。律师不认可被追诉人认罪认

罚的相关意见，很可能会对诉讼程序的适用（普通程序或

者简易程序）、案件审理的周期等产生影响，并可能间接

影响到被追诉人的诉讼利益。因此，对于被追诉人自愿认

罪认罚的案件，辩护律师原则上应当在充分尊重被追诉人

意见的基础上发表相应辩护观点。

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

作的指导意见》第34、35条的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而

庭审中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核实被告人

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被告人仍然认罪认罚的，可

以继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

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了解反悔的原因，被告人明确不再认

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人民法院不再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撤回从宽量刑建议，并建议法院在量刑

时考虑相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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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制

度适用的基本前提，也是法庭审查的重点。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推广适用的初期，由于缺少细化的实操规范，经常

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制度理解不到位或者

为了抓住从宽的“先机”，先认罪认罚之后又当庭反悔的

情况。实践中，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将自己的真实

想法提前告诉辩护律师，但也有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告诉律师自己的真实想法，给律师当庭辩护带来被动。

无论遇到以上哪种情况，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

律师都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一是提前通过会见笔录的形

式，将辩护律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解释说明和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意愿记录下来，由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签字确认。二是通过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效

沟通，告知其认罪认罚违背自愿性原则的法律后果，包括

可能由此引发的有利和不利后果。三是做好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当庭否认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辩护预案。

例如：在一起开设赌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

的行为仅仅是为澳门某赌场（该赌场有在澳门经营赌场的

合法牌照）提供网络技术服务，且所有技术服务合同和收

入都经过了内地银行的反洗钱和合规审查，不存在违法犯

罪的情况，但其考虑到该案属于上级督办案件，本人已经

在看守所被羁押近两年，被判无罪的可能性较小，如果认

罪认罚量刑建议在有期徒刑3年6个月左右，如果不认罪

认罚，最终刑期有可能在有期徒刑5年左右。犯罪嫌疑人

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非常犹豫，并多次表示愿意听从

律师的意见，检察官也催促辩护律师尽快说服犯罪嫌疑

人。此时辩护律师应当认清自己的角色定位，即律师只能

最大限度帮助犯罪嫌疑人分析该案的事实、证据、法律适

用等问题，并提出倾向性建议，但绝对不能规劝犯罪嫌疑

人签署或者不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更不能替犯罪嫌疑人

作出决定。同时，律师还应当发挥见证作用，对犯罪嫌疑

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过程中是否存在被威胁、引诱、欺

骗等情况进行监督。上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虽然最终选

择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但在之后律师会见的过程中，

仍然表现出反复、纠结的心态。对此，辩护律师一方面要

告知其有反悔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向其提示反悔可能面

临各种法律后果，同时还为其准备认罪认罚和不认罪认罚

两套辩护方案，以应对可能在法庭上发生的变化情况。上

述做法，一方面保证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另一方面也能有效避免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可能

面临的工作被动，确保辩护律师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

上，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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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存在个别案件，被告人做认罪认罚，辩护律师

也作认罪认罚的辩护，但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例如

曾经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的但某某开设赌场案[4]，该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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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某某在佛山市经营棋牌室，在店内设置八张麻将台并

提供筹码供客人计数，从中收取一定数额的服务费用（从

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总营业额为15万元人民币）。公

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构成开设赌场罪，并批准了公安机关对

但某某的逮捕，但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公诉机关量刑建

议为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起诉时但某某已被羁押近4个

月），其辩护律师亦做罪轻辩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但

某某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

第9条的规定，即“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

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

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最终

判决被告人但某某无罪。

上述情况本身属于极小概率的事件，很多时候明明无

罪被追诉人却不敢坚持无罪，是因为司法实践中无罪判决

率太低。一般情况下，虽然当事人不是法律专家，但其置

身于案件之中，比任何人都懂得权衡风险得失，其选择认

罪认罚虽是无奈之举，但往往是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最

优”选择。上述案例中，被告人为了尽快摆脱刑事强制措

施或者基于其他考虑，自行放弃概率较低的无罪辩解，选

择几乎百分之百成功概率但却要认罪认罚的罪轻辩护，此

时作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律师是否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做

罪轻辩护？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虽然法律并不禁止

当事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律师作无罪辩护，但实践中出

现这种情况，根据最高检的相关指导意见和司法实践，法

庭上办案人员会核实当事人是否认罪认罚，如果当事人坚

持认罪认罚，律师又坚持作无罪辩护的，审理程序可能就

会发生改变（由简易程序变为普通程序，或者增加法庭调

查和辩论的时间）。如此，认罪认罚程序的效率必然受到

影响，拿不到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无罪判决，反而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法官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的量刑从宽幅度。

上述情形下，律师的辩护目标既要保住量刑建议的结

果，又要争取无罪，不可以单纯作认罪认罚从宽辩护，也

不可以一味争取无罪。单纯作认罪认罚辩护，放弃对案情

中无罪部分的说服责任，属于没有最大限度维护被追诉人

合法权益，没有尽到辩护义务；一味做无罪辩护，不顾及

被追诉人与检察官已达成的量刑建议，恐导致加重被追诉

人刑罚。

因此，如果律师确实认为被告人可能无罪，但同时又

担心做无罪辩护会影响法院对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从宽幅

度，可以在不反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基础上，就当事人可能

无罪的事实、证据等问题提前书面或者口头与合议庭法官

进行沟通，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并就有异议事实的法庭调

查和有异议证据的法庭质证流程提前与法官进行沟通，充

分说明缘由，争取法官理解和支持。如此既能最大限度防

止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出现被告人认罪认罚、

律师作罪轻辩护但法院却判无罪的情况，又能最大限度避

免被告人认罪认罚，律师作无罪辩护可能给被告人带来的

不利影响。

此外，在当事人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当庭“突

袭”，临时改变辩护策略（事先征得了被告人的同意或默

许），将原来的罪轻辩护改为无罪辩护，使用打乱庭审节奏

的方法，应对合议庭意图改变量刑建议加重被告人刑罚的特

殊情况，应当慎之又慎。只要存在一线希望，在和法官尚能

保持理性沟通的前提下，律师就不能搞当庭“突袭”，一味

地降低审判效率，可能会“惹恼”办案人员并对被告人量刑

不利，最终对被告人而言并无实质“好处”。

三、认罪认罚案件辩护中的
常见问题及应对

（一）共犯认罪认罚的应对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有部分共犯认罪认罚了，辩

护律师该如何为被追诉人提供辩护，也认罪认罚？还是坚

持走普通程序？如何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这些都是此

类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认真研究和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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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法解释（2021）》第355条第3款规定：“共

同犯罪案件，部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对该部分

被告人从宽处罚，但应当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因此，

无论律师代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

都应当提示办案人员关注全案的量刑平衡。如果作为共犯

的被追诉人与其他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在地位、作用上相

当，甚至还具有某些法定从轻情节，如立功、未成年等，

那么即使其不认罪认罚，在量刑上一般也不应重于不具备

这些量刑情节的共犯，如果因为被追诉人未认罪认罚办案

机关就给予其更重的量刑建议，辩护律师应当及时提出反

对意见，最大限度维护自己所代理被告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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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案件，一部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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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诉人对是否认罪认罚存在纠结的，辩护律师应当向被追

诉人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并分析利害关系，特别是要结合已

经认罪认罚的同案供述，帮助被追诉人客观分析案件的事实

和证据情况，建议被追诉人自己合理选择是否认罪认罚。

例如，在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被追诉人B

被企业实控人A（名义上为企业的副总经理）利用，登记

为名义上的法人兼总经理，并名义上管理涉案企业（实际

工作均由B向A汇报）。因员工们平时汇报工作都是向名

义法人B汇报，且B在到案初期受实控人A蛊惑，亦虚假供

述自己系企业的实控人。故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其他共犯

（包括实控人A）都指认名义法人B为一把手，且其他共

犯均认罪认罚。审查起诉阶段，名义法人B通过律师阅卷

反馈，才意识到自己被实控人A利用，故开始翻供，并指

认A为真正的实控人，但在案证据明显不足，未被检察机

关认可。在量刑协商过程中，真正的实控人A认罪认罚后

获得的量刑建议是有期徒刑7年；名义法人B如果认罪认

罚，量刑建议是有期徒刑8年，如不认罪认罚，量刑建议

则是有期徒刑9年。此时，作为名义法人B的辩护律师，应

当帮助B出谋划策，积极寻找相关证据线索，如果认为通

过资金去向、通讯记录、证人证言等可以证明A为真正的

实控人，则应建议B放弃认罪认罚；如果只有B本人供述A

为实控人，但缺乏有效的证据予以印证，律师则应当据实

告知B所面临的巨大选择风险，最终由B本人选择是否认罪

认罚。当然，即便被追诉人最终选择了认罪认罚，辩护律

师仍然应当以合适的方式和策略向法官陈述案件的真实情

况，以获得更大的量刑减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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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个别办案机关

有意将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与不认罪认罚的共同犯罪人进行

分案审理，或者利用认罪认罚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和裁判结

果，给不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压力的情

况，辩护律师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特别是结合自己所代

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意愿，及时向办案机关

提出反映意见，在确保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

的同时，依法维护好被告人不认罪认罚的诉讼权利，帮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效应对因分案审理可能给其带来的

“被认罪认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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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罪认罚制度试点及全面推广的早期阶段，相关制

度规范不够细化和明确，个别办案人员存在绕开委托辩护

人而通过法援值班律师见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况，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

通过值班律师见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况时有发生。

针对上述情况，2021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

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

导意见》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辩护人的，应当由辩

护人在场见证具结并签字，不得绕开辩护人安排值班律师

代为见证具结。辩护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到场的，可以通

过远程视频方式见证具结。”但遗憾的是，上述规定并

未明确办案机关绕开辩护人安排值班律师代为见证的法律

后果。在认罪认罚过程中，如果办案人员确实存在绕开辩

护律师找被追诉人做认罪认罚的情况，辩护律师应当在事

后与被追诉人核实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调查了解

清楚真实情况。如果认罪认罚和量刑建议均符合被追诉人

的本人意愿和实际利益，辩护律师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建

议，告知其应当通过辩护律师而非值班律师代为见证和签

字，并通过事后追认的方式固定认罪认罚的成果；如果被

追诉人因办案人员采取不当引导甚至引诱、威胁等手段违

背真实意愿或者自身利益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辩护律

师应当收集相关证据线索，及时向办案机关进行反映，并

根据被追诉人的真实意愿开展辩护工作。

此外，实践中还存在个别案件，在事实、证据等认定

上存在一定争议，辩护律师建议当事人作无罪辩解，但司

法机关为了所谓的公诉或者审判“便利”，而规劝当事人

认罪认罚，同时“建议”当事人解聘提出不同意见的律师

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最佳的应对策略是律师事先与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好预案，通过律师的专业意见获得当

事人的充分信任，从而最大限度避免此类情况出现。因

为，一旦发生当事人解聘律师的情况，律师就无法再开展

下一步工作，甚至无法会见自己的当事人，从而无法获得

有效证据证明办案机关存在上述违法违规的事实，即便后

续找到了相关线索和证据也时过境迁，再进行维权往往会

举步维艰。因此，最佳的应对策略就是通过事前与当事人

的沟通、交流和演练，最大限度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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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的反悔权，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从侧面

体现了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因此辩护律师应充分尊重

当事人的反悔意见，并根据当事人的意见重新制定辩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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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准备辩护意见。如果时间紧急，且没有做好相应的预

案，辩护人可以申请法院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

《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

指导意见》第34条规定：“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后，庭审中反悔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了解反

悔的原因，被告人明确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建议人民法院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撤回从宽量刑

建议，并建议法院在量刑时考虑相应情况。依法需要转为

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

院提出建议。”因此，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新变化，且

原认罪认罚是当事人自愿作出的情况下，建议辩护律师与

当事人就认罪认罚反悔的情况提前进行沟通和预判，并给

当事人提供具体预案，以免因当事人的临时反悔，影响整

体的辩护策略和思路。

例如，在一起开设赌场、串通投标案件中，被追诉人

到案后对串通投标罪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开设赌场罪（免

费提供赌博场所）。经律师阅卷后认为，开设赌场罪被定

罪的可能性更大，而串通投标罪则存在较大辩护空间（实

际竣工在先，后续招投标仅是为了完善手续）。经过与检

察机关多轮沟通，办案人员同意在不改变上述二罪定性的

前提下，给予被追诉人较轻的数罪并罚量刑建议（建议刑

期与被羁押的时间相当），被追诉人和律师均在认罪认罚

具结书上签字。在辩护人后续会见被追诉人的过程中，被

追诉人希望在原量刑建议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减让空间，

并反复提及准备在法庭上申辩自己不构成开设赌场罪。辩

护人一方面提醒被追诉人，这样做可能会影响之前达成的

认罪认罚协议，加重自身刑罚；另一方面也细心梳理了全

案特别是串通招投标罪中相关的有利证据和判例，并提前

撰写了两个版本的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备用，确保无论被

追诉人当庭是否认罪认罚，辩护人均能为其提供全面、优

质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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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审判机关有权通过判决依法改变公诉机关的量

刑建议。根据《刑事诉讼法（2018）》第201条的规定：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

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

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

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起诉指控的

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响公

正审判的情形。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

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

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

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

决。”根据《刑诉法解释（2021）》第353条和第354条的

规定：“对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

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或者调

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适用

速裁程序审理认罪认罚案件，需要调整量刑建议的，应当

在庭前或者当庭作出调整；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符合速

裁程序适用条件的，继续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对量刑

建议是否明显不当，应当根据审理认定的犯罪事实、认罪

认罚的具体情况，结合相关犯罪的法定刑、类似案件的刑

罚适用等作出审查判断。”

其次，审判机关改变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应当受到

法律条件约束，不能任意改变。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认

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37条、第38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

款规定，未告知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而直接作出判决

的，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依法提出抗

诉。认罪认罚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

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调整，人民检察院不予调整或者调整后

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裁定量刑确有

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或者根据案件情况，通过提

出检察建议或者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进行监督。”

再次，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审判机关改变公诉机

关量刑建议（特别是判决结果比量刑建议更重）的情况，

在诉讼程序上忽视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保障。如上

文所述，认罪认罚案件中，审判机关改变公诉机关的量刑

建议，法律和司法解释只要求审判机关告知人民检察院调

整量刑建议，而未要求告知被告人和辩护人，更未要求重

新开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实践中，很多地方的审判机

关也是严格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操作的。但是，认罪

认罚程序中，被告人在一定程度的让渡了辩护、辩解权，

特别是在适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案件中，被告人还因

为选择适用认罪认罚程序，而主动放弃了适用普通程序的

机会。因此，如果审判机关在改变量刑建议前未听取被告

人和辩护人对审理程序和实体问题的新意见，辩护律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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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法要求审判机关听取，或者在接到一审判决后，以一

审法院程序违法为由，提出上诉。

最后，对于审判机关可能作出的加重公诉机关的量刑

建议，应当以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为主，以事后上诉作为

不得已的补救措施，毕竟经过一审之后，二审发回重审、

直接改判案件会变得更为艰难。为了有效防止认罪认罚后

法院判决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辩护律师应当做好三方面的

准备：

第一，保持灵敏的嗅觉，通过与法官沟通探知其对检

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倾向性意见。在庭审前，通过与法官交

流程序性事项，提醒其如果改变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应当给

予被告人和辩护人足够的准备时间；庭审中，通过法庭审

理的方式（如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和过程（如质证环

节、辩论环节、发问环节等）中的细节进行预判并及时调

整辩护策略；庭审后，通过提交补充辩护意见、电话沟通

交流等方式，了解法官的倾向性意见并及时作出回应。

第二，借助检察机关的力量，给法官随意改变量刑建

议增加难度。被追诉人和辩护人虽然都签署了认罪认罚具

结书，但量刑建议是由检察机关依法作出的，其自然也不

希望被法院轻易改变。因此，律师应当充分借助检察机关

的力量，从事实证据、法律适用、案例检索等方面做好

“策应”。

第三，全面备战，做好不认罪认罚的辩护准备。打铁

还需自身硬，量刑建议不管是否被采纳，其基础都是案件

的事实和证据。因此，无论是否认罪认罚，律师都应当做

好万全的准备，以不变应万变，将该发表的辩护意见在不

影响认罪认罚程序适用的前提下通过合适的方式呈现给合

议庭，依法维护好当事人的诉讼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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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罪认罚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审判机关采纳公诉机

关的量刑建议后，被告人对定罪量刑不满又提起上诉，从

而导致检察机关同步提出抗诉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虽然

不影响上诉程序的启动，但却可能会影响到认罪认罚量刑

的结果，甚至导致二审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情况出现。

2021年12月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

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39条规定：“认罪认罚

案件中，人民法院采纳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判

决、裁定，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因被告人

反悔不再认罪认罚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的，人民检察院应

当依法提出抗诉。”为了避免检察机关的不当抗诉，辩护

人可以建议被告人暂时以一审程序违法等与认罪认罚无关

的理由提出上诉，待二审期间再提出与认罪认罚相关的上

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以规避检察机关的不当抗诉，最大限

度减少认罪认罚上诉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沈亮副院长在2021年7月的《人民法院

报》撰文指出：“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要切实

予以保障。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提出上诉的，二审法院

要坚持全面审查，区分不同情形，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分别作出裁判。对于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

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能仅仅因为被告

人上诉、检察机关就此抗诉，就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量

刑不当而改判加重刑罚。”无论是基于为当事人依法辩护的

角度，还是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2018）》关于上诉权的

具体规定，都不宜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提起上诉进行限制或

者变相干涉。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上诉权是《刑事诉讼法（2018）》赋予被告人

的基本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2018）》第10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第227条规定

“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

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

意，可以提出上诉……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

口加以剥夺。”上述规定显然未将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排除

在外。因此，即使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人

民检察院也不能仅因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而认为一审

判决从宽量刑明显不当而提出抗诉。

第二，认罪认罚中的“从宽”，既可以是认罪认罚的

结果，也可以是认罪认罚的原因。“我们不能纠结于追究

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动机，且刑事诉讼探询的是客观事

实，而非主观思路，故司法机关不宜苛责被告人的内心，

不能有诛心之论，无论是自首还是认罪，甚至是立功，应

主要依据被告人的客观行为来认定。”[5]因此，不能单纯

以被告人动机不纯或者反悔来说明前期的认罪认罚程序和

实体处理结果存在问题，从而提出抗诉。

第三，检察机关的抗诉应当受到法律约束，认罪认

罚的被告人提起上诉，并不是法定的抗诉理由。《刑事

诉讼法（2018）》第22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

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

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院刑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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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2019）》第55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

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发现违法情形的，依法提出抗诉、

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第583条规定：“人民检

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实行法律监

督，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出抗

诉。”“法院一审判决系基于公诉机关与被告人之间达成

的合意作出的，换言之，一审判决与公诉机关的意见已完

全吻合，应该说一审判决是没有错误的，如果因此抗诉，

则对象、依据均与法律规定不符，更是对自己原先行使的

公权的否定，故因为被告人的上诉而启动抗诉的做法确实

非常值得商榷。”[6]

综上，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在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反

悔，认为量刑过重的，辩护人应当向被告人讲明目前检法

之间存在的分歧和争议，并结合案件的事实、证据和有关

类案的量刑大数据，帮助被告人分析其上诉理由被采纳的

可能性，并最终由被告人决定是否上诉。

认罪认罚制度的底层逻辑，离不开被告人认罪认罚的

自愿性保障，而自愿认罪认罚的前提是控辩双方的“信息

对等”，否则该制度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商，甚

至可能沦为控方对嫌疑人、被告人单方“碾压”的制度工

具，从而导致案件处理结果严重偏离公正基线。在刑事诉

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作为独立个体，面对强大的国

家机器，具有明显的弱势地位，必须借助刑事辩护律师的

专业帮助，才能够在制度上保证其基本的诉讼权利，从而

最大限度实现程序正义和结果公正。

认罪认罚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项权利；

量刑协商不是职权宽恕，而是据理力争。

本文原载田文昌主编，刘立杰参编的《刑事辩护教程

（实务篇）》一书第十九章，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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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百伦领跑及N”商标之争，
管窥商标法律实践及其社会影响

   王菲  赵腾远  / 文

在现代社会，商标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一个商标所承载的品牌形象打造，动辄需要数千万元广宣

投入，无数日夜苦心经营。精心打造的品牌，其所对应一

个或几个商标一旦被认定无效，企业发展将可能遭到重

创。审理机关对于商标无效案件应当严格审查，慎重作出

商标无效宣告裁判。本文将以第16908226号商标无效案为

切入点，分析商标近似判断的标准、受让商标的注意事项

以及商标无效案件裁决考量要素，以期为商标行政与司法

实践活动提供参考。

一、第16908226号商标无效案基本情况

第16908226号商标系广州新百伦领跑鞋业有限公司于

2015年5月8日申请注册，核定使用商品类别有服装、婴儿

全套衣、游泳衣、运动鞋、鞋(脚上的穿着物)、帽、袜、手

套(服装)、围巾、皮带（服饰用）。2016年11月27日，广州

新百伦领跑鞋业有限公司将上述商标转让至江西新百伦领

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2020年1月13日，江西新百伦领跑体

育用品有限公司将上述商标转让至赣州市强跑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

2016年8月4日，新平衡体育运动公司对第16908226号

商标提出异议，商标局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7）商标

异字第0000038777号决定，认定“被异议商标‘新百伦领

跑NEWBAILUNLP及图’与异议人的第5608740号商标‘新

百伦’商标、第5942394号商标‘N’等商标、第175153号

商标‘NEWBALANCE’商标在文字构成、呼叫、整体外观

等方面均有一定区别，未构成近似商标，在类似商品上并

存使用应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误认”，最终准予注册。

新平衡体育运动公司不服上述决定，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0年11月24日

作出商评字[2020]第0000301218号裁定书，以“争议商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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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使用的第25类帽、鞋等商品与引证商标一至四分别核定

使用的第25类帽、鞋、运动鞋等商品属于同一种或类似商

品。争议商标由大写英文字母‘N’及星星图形、文字字母

部分组成，其显著识别字母‘N’、显著文字‘新百伦’分

别与引证商标一至三‘N’、引证商标四文字相近。争议商

标与引证商标一至四并存于上述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易导

致相关消费者的混淆误认，已构成《商标法》第三十条所

指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为由，裁定商

标无效。

赣州市强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不服宣告无效裁定，向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3年1

月18日作出（2021）京73行初27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诉

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与引证商标一至四核定使用的商品

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

同或相近，故构成同一种或类似商品。诉争商标中的字母

‘N’系其显著识别部分之一，与引证商标一至三的标识

‘N’相近，诉争商标标识中的中文部分‘新百伦领跑’与

引证商标四‘新百伦’在文字的字形、读音等方面相近，

故诉争商标与各引证商标构成近似商标”，判决驳回赣州

市强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赣州市强跑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3）京

行终38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不同商标程序中对商标近似性
判断存在严重分歧

商标异议程序与商标无效、商标行政诉讼程序之所以对

于第16908226号与引证商标是否构成近似存在分歧，个人

认为在于商标近似性判断中，不同审查、审理人员，对于

比对要素及是否进行整体比对的个人关注点存在差异。商

标异议程序中，审理机关对文字构成、呼叫、整体外观等

方面进行对比。具体而言，通过对“新百伦领跑”与“新

百伦”、“N及五角星”与“N”、“NEWBAILUNLP”与

“NEWBALANCE”进行比较，进一步对争议商标与引证商

标的整体印象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构成要素和整体视觉存

在区别，进而认定不构成近似商标。而商标无效程序和商

标行政诉讼程序中，审理机关分别关注第16908226号商标

与引证商标中的部分要素“N”字母及“新百伦”文字与引

证商标其一或一部分是否近似，因诉争商标中的字母“N”

与引证商标“N”相近，诉争商标中的文字“新百伦领跑”

与引证商标“新百伦”在字形、读音等方面相近，进而认

定构成商标近似。

通过上述认定结果的不同，可以看出尽管法律上对商

标近似性判断标准进行了统一规范，但由于客观存在审理

人员认识水平的不同，在具体适用上也会发生分歧。同一

案件不同结果，也恰恰反映了商标近似性判断受到主观因

素影响较大，这与依法裁判相背离。为此，商标行政管理

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尽快统一裁判尺度，降低主观因素对

商标近似性判断的影响。

三、关联案件中对类似商品认定判断
存在典型冲突

第4100879号“新百伦”商标系周乐伦于2004年6月4日

申请注册，并授权第16908226号商标权人使用，核定商品

类别为：T恤衫、服装、皮衣、运动衫、拖鞋、靴、鞋(脚上

的穿着物)、袜、领带、皮带(服饰用)。2014年12月15日，

周乐伦对第5608740号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商标局作出

商评字[2021]第0000131770号裁定书，认定“争议商标指定

使用的服装绶带商品与引证商标一（第4100879号）、二、

三核定使用的服装等商品不属于类似商品”。“新百伦领

跑”系“新百伦”商标的共存延伸注册，但在商评字[2020]

第0000301218号裁定书，商标局认定“诉争商标核定使用

的商品与引证商标一至四（第5608740号）核定使用的商品

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

同或者相近，故构成同一种或类似商品”。在先裁定书已

认定第5608740号商标核定使用的服装绶带与第4100879号

商标核定使用的帽、鞋、运动鞋等商品不属于类似商品，

在后裁定却以第5608740号商标核定使用的服装绶带与第

16908226号商标核定使用的帽、鞋、运动鞋等商品构成类

似商品，作为认定第16908226号商标无效的依据之一，此

两种情况比对，显然存在“同案不同判”情形。

“同案同判”不仅仅关乎个案的公平正义，还关乎国

家机关的公信力。虽然我国并没有“同案同判”的强制性

规定，但是我国正在逐步加强法律统一适用，做到“同案

同判”。为此，我国曾先后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

指导工作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

办法》等。审理机关应当做好案例检索，保证裁判标准的

一致性，避免出现冲突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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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案件结果看受让商标的注意事项

赣州市强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受让取得第16908226

号商标，除支付巨额转让费外，还投入了巨额宣传推广费

用，商标在市场上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商标被

认定无效则意味着巨额投入付之东流。本案结果对于企业

受让取得商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商标转让中，转让

人应当遵守诚实守信原则，明确告知拟转让商标名称、

商标号、商标申请人、商标权利人、商标状态、专用权期

限等重要信息。而受让人应当对转让人提供的商标相关情

况进行核实。在发现核实的情况与转让人提供的信息不符

时，应当要求转让人说明情况或者理由。另外，受让人还

需要查询拟受让商标涉诉、质押情况以及有没有利害关系

人提出商标异议、商标无效、商标撤销等，评估潜在的侵

权、无效风险。商标转让应当签订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拟

受让商标名称、商标号、商标权利人、商标状态、专用权

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以及商标无效或侵权的

责任承担等。

此外，受让人应当对商标注册人的注册目的进行评

价。原则上商标注册应当以使用为目的。非以使用为主要

目的，没有正当理由大量注册或者囤积商标，特别是具有

以牟利为目的转让或者意图转让其注册或者囤积商标的情

节的，通常可能被认定为《商标法》第四十四条“其他不

正当手段”。商标注册人会因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而

被视为恶意注册。即使商标已经转让，受到“毒树之果”

规则的影响，受让人取得的商标也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五、商标无效案件裁决考量要素

我国商标注册采用核准制，商标申请人向商标行政管

机关提出申请，商标行政管机关对拟申请注册的商标进行

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只有符合《商标法》规定情况下标

识才会准许注册。同时，我国《商标法》还规定了商标异

议程序，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对侵害自身合法权

益的商标注册行为提出异议。之所以我国要设置严格的商

标注册程序，不仅是为保护已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利，还是

为保障商标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一旦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准

许注册，意味着商标申请人可以合法使用注册商标，而不

需要有过多的后顾之忧。

准予商标注册的决定对于商标权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均

具有公信力，商标无效案件裁决时应当审慎审理，充分保

护权利人的信赖利益。商标无效案件裁决时，一方面应以

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既要考虑商标构成要素及

其整体的近似程度，也要考虑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另

一方面，还应兼顾权利人宣传投入以及商标无效可能造成

的社会影响。对于延续性注册商标效力的判定时，还应当

结合基础商标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另外，商标注册人因信

赖商标注册部门的决定而实施的相关商标使用、许可、转

让或者保护等行为应当受到保护，不能因为注册商标之后

被撤销或无效而使得原本合法的行为转变为侵权行为，否

则基于注册商标而进行的各种市场活动将缺乏稳定性和可

预期性，不利于市场主体的交易安全。

结语

商标无效案件应当兼顾商标权人信赖利益与市场经济

发展。审理机关在判断商标近似性时应当坚持客观标准，

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应当统一法律适用，做到“同

案同判”。裁判结果应当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

一，实现商标权利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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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稳定，而且容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在近年来一直备

受关注。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实现了

对“家庭自治”的突围，为公权力及时干预家庭暴力提供

了法律依据，促进了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立法仅仅是遏制家庭暴力、保障

妇女权益的起点，法律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才能发

挥其作用。法律无法涵盖现实中的一切情况，而司法裁判

也无法完全达到立法目的，因此，本文将以2023年中国裁

判文书网公开的172份文书为基础，分析司法裁判中存在的

部分问题，并提出规范裁判文书、增强外部证据支持，以

保护实践中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当事人的权益。

��䩣䄂ڨ

家庭暴力 自由裁量权 证据形式

绪论

受中国传统文化及两性社会分工等方面的影响，家庭暴

力曾在多年未被提升到人权和社会问题的高度。但近年来，

国内的家庭暴力受害人从过去默认的“隐而不发”到现在的

“敢于发声”，家庭暴力逐渐被社会大众所关注。诉诸公权

力机关,特别是诉诸法院，也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选择。

受到经济发展及人权观念发展的影响，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在2016年3月1日，中国

首部反家暴法正式实施，这标志着家庭暴力已经从“家事”

变为“国事”。虽然该部法律的颁布与适用标志着中国反家

暴的巨大进步，但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

问题。法律的规定无法适应如今的家庭暴力形式，二者的不

协调导致了实务中家暴的认定困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显示，2016年,全国有27.8%

的离婚案件系因家庭暴力而引起。[1]在地方,家庭暴力诱发离

婚的比例同样较高，根据大连市两级法院2019-2021年诉讼

论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的认定困境
——基于2023年裁判文书网站公开的172份离婚判决书

   许俊  刘怡瑶  / 文

ȟȟ

许俊律师简介

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专注于婚姻、

继承、财富传承等家

事案件，擅于使用心

理学技巧解决家庭矛

盾及亲子关系问题。

2 0 1 8 年 被 评 为 “ 辽

宁省首届优秀青年律

师”、“2016-2017

年度辽宁省律师行业

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17年被评为“大连

市优秀律师”。2017年参加大连电视台首届市

民调解大赛获得“优秀调解员”荣誉，现担任大

连市调解协会副会长。2021年被评为“大连市

三八红旗手”，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

人。现任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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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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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

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

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行为不仅直接危害受害人的身心

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侵害妇女儿童的人身权益、导致婚

姻家庭和子女成长的不幸，危及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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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调研报告显示，家庭暴力也是离婚的原因之一，大部

分是男方对女方有暴力行为，个别案件是女方对男方有暴

力行为，这些案件中的施暴方往往无视受害方的尊严和人

格，经常性、习惯性地对受害方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受害

方长期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最后忍无可忍，选择

离婚。[2]然而,与越来越多的婚姻家庭类案件中“家庭暴力”

被提及相比,对家庭暴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却一直面临困

境。本文将在分析法院判决的基础上分析司法实务中离婚

案件家暴认定困难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期

进一步促进司法进步，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第一部分
实务中家庭暴力难以被认定的

相关情况调研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笔者搜集到2023年度共172份全

文中含有“家庭暴力”一词的一审离婚诉讼裁判文书有效

样本。数据分析主要通过三个具体的变量展开：第一,当事

人是否提供家暴证据？是提到存在家庭暴力,但并没有提供

证据；第二,法官是否正面回应了当事人所陈述的“家庭暴

力”,是否予以讨论或认定；第三,法官是否对当事人所陈述

的“家庭暴力”进行了认定。根据这三个变量,172个案例具

体呈现为七种不同的类别。如表1所示：

㶝�喧ძᏢᯩߐ䃙჏⮹̸⼂ზݙ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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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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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常规型（YYY） Y Y Y 1.7%

2 漠视型（YNN） Y N N 17.4%

3
不知为何不认定型

（YYN-1）
Y Y N 1.7%

4
以理服人型

（YYN-2）
Y Y N 9.9%

5 主动关注型（NYN） N Y N 5.2%

6 准常规型（NNN） N N N 64%

第一个类别（常规型）: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官对

家暴进行了讨论、法官认定了家庭暴力存在的事实（简称

YYY）；第二个类别（漠视型）：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

官没有讨论也没有认定（简称YNN）；第三个类别（不知

为何不认定型）：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官进行了讨论对

事实上存在的有效证据没有予以认定（简称YYN-1）；第

四个类别（以理服人型）：与第三个类别形式上非常接近,

但是走向完全相反，当事人提供了证据、法官进行了讨论,

并且对证据不适格的理由进行了说明,因此没有认定家庭暴

力的存在（简称YYN-2）；第五个类别（主动关注型）：

当事人对所陈述的“家庭暴力”没有提供证据，法官主动

进行分析讨论，当然也无法被认定（简称NYN）；第六个

类别（准常规型）：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法官没有讨论也

没有认定（简称NNN型）。根据上述数据，笔者将分析离

婚案件中的家暴所体现的特点。

ძᏢᯩߐ䃙჏ᵽЫ᪥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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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2个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当事人无一例外都表示遭

受过家庭暴力,并将遭受“家庭暴力”作为提起离婚的理由

（在绝大部分并非唯一的原因）。但可以看到，绝大部分

案件的家庭暴力并没有被认定。总体来看，在所有类型的

案件中，被法官认定家暴的案件仅仅有3件，占全部案件的

2.2%。上述数据恰好证明了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难以被认

定的现状。

ρȨძᏢᯩߐ⮹ᒈπϯ⼤Ჶͳ䃶ᄮᵽЫᒦਂ䒸ᅄ

根据样本数据可看出，在提出家暴的离婚案件中，当

事人选择举证的案件（常规性、漠视型、不知为何不认定

型、以理服人型）共53件，占样本总数的31%，但未被认定

为家暴的案件有50件，占举证案件总数的94%。可以看出，

有近三成的当事人选择积极举证，但即使选择举证证明，

家暴仍然难以被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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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陈述家暴事实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案件共119

件，占样本总量的69%，虽然数量较多，但这不代表当事人

不提供证据，法官就可以对当事人陈述的“家庭暴力”一

事做消极处理。依据数据可知，准常规型（NNN）案件多

达110件，这说明在司法实务中，大部分法官对于没有提供

证据的家庭暴力陈述并不会做论述，也不会加以认定。虽

然法官不对家暴进行论述及认定的可能性之一为：首次起

诉离婚案件，除非具备法定事由，否则法院轻易不会判决

离婚。因此法官会出于维护夫妻感情和谐、减轻自身工作

等目的，不对可能存在的家庭暴力主动进行论述，更遑论

认定家庭暴力。固然，在当事人不自行举证的情况下，法

院不认定家庭暴力是可以预见的。但当事人陈述是我国的

法定证据种类之一，[3]法官对当事人的陈述完全不论述的行

为并不妥当。

观察YYN-2、NYN类案件（以理服人型、主动关注

型）可以看出，虽然占数据样本比例不大，但此种类型更

加合理——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家庭暴力证据，法官都主

动对家庭暴力进行了论证。尽管最终并未进行家庭暴力的认

定——但法官是在充分论证和说理后得出不予认定的结论。

例如（2023)鲁1522民初347号窦雨芹、张彦军离婚纠纷民事

一审民事判决书，原告仅在事实与理由部分阐述：“草率结

婚后，原告才发现被告脾气暴躁、性格偏激，常因小事对原

告实施家庭暴力，每次宣泄完，被告事后悔改，但不久后又

循环往复”，但并未对家暴进行举证。然而法官对家庭暴力

进行了论述与说理：“现原告以被告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

破裂为由起诉离婚，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无

法认定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

和谐稳定，婚姻应判不离为宜”。

参考(2022)鲁0213民初6253号郭宗普、李燕离婚纠纷民

事一审民事判决书，原告对被告家暴的时间、地点、过程

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举证照片、报警记录及录音证据，被

告则对家庭暴力一事矢口否认。法院在本院查明部分进行

了充分的论证：“1.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原告主张双方感

情已完全破裂，被告有过错，家暴、出轨，并提交照片打

印件、报警记录、录音材料予以证实。被告对照片的真实

性不认可，不能证明是原告对被告造成了照片中的伤害，

原告和被告双方在家庭矛盾中确实发生过撕扯，原告也抓

伤过被告，其中很多照片是被告的伤情照片而不是原告的

伤情照片。对报警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

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家暴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出

轨，报警内容仅仅是原告的单方陈述。对录音材料的真实

性不予认可，该证据证明不了被告出轨。QQ聊天记录的

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报

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报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

认，但报警内容均系原告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其

报警内容与事实是否相符，对证明事项本院不予认可。录

音证据原告出示原始载体，被告并无相反证据推翻上述录

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无证据证实

QQ聊天记录中聊天双方的身份，且无原始载体，对其真实

性及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确认。原告未出示照片及微信记

录的原始载体，对照片及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在本案中本院

不予确认”。最终法院并未认定家暴成立，也未判决二人

离婚。

上述两个案件，虽然法院最终并未对家暴进行认定，

但都对不予认定进行了说理，使得判决更令人信服。但遗

憾的是，此类“正面”案例，只占总案件数量的15.1%，总

体而言，法官主动说理的概率很低，家庭暴力的认定在离

婚案件中并没有受到重视。

ఐȨ䃙჏ძᏢᯩڬߐ᰾⹳яᙄ;

在了解司法实务中家庭暴力容易被忽视的前提下，占

比最大的NNN型（准常规型）占总体案件数量的64%似乎也

能得到解释了。但在当事人选择提供证据，法官却不进行

任何论述，直接漠视的行为让人难以接受。在占比17.4%的

YNN型案件（漠视型）中，当事人选择对家暴进行积极举

证，但法官则对当事人的陈述和举证不加以讨论和认定。

例如(2023)豫1623民初917号张某1、张某2民事一审民事

判决书所示，原告向法庭陈述：“婚后因被告脾气暴躁，

双方经常吵架，被告多次辱骂及殴打原告，且在写过不再

打骂原告的保证书后，仍多次辱骂、殴打原告”，对家庭

暴力也进行了举证：“原告张某1向法庭提供证据材料，

张某2书写的保证书一份”。但判决书内只写了：“原、

被告生活期间虽然时有生气，是由于双方缺乏包容与理解

所致”，对家庭暴力以“时有生气”一词一笔带过。有许

多案件，法官在论述时会提到“殴打”、“撕扯”等词

语，但笔者在归类时，依然会将其归类为YNN案件（漠视

型），归根结底是因为“撕扯”、“殴打”等词语与“家

庭暴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家庭暴力属于法定的

离婚事由，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定将极大程度地改变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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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判结果——一旦认定为家暴，则法官需要判决离婚。

其次，在社会大众看来，家庭里夫妻之间“撕扯”、“打

架”较为能接受，但“家庭暴力”则对大部分人来说难以

接受，在庭审时，被主张家庭暴力的一方也会对家暴一事

加以反对，并表示只是日常生活的“正常”摩擦。以(2023)

豫1623民初917号张某1、张某2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为例，

原告主张被告对自己进行家暴，还写下了保证书以保证不

再家暴，然而被告依然屡教不改，对原告反复家暴。而被

告则表示：“原被告在生活中有磕磕绊绊，不存在家暴。

保证书是因为生气才写的。我知道我错了”。根据(2023)豫

1628民初468号董某、崔某1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可见，原

告提出：“原、被告婚前相互了解不够，致使婚后常因家庭

琐事生气打架，被告酗酒实施家庭暴力，造成原、被告夫妻

感情彻底破裂”，对于原告对被告家庭暴力的控诉，被告则

表示：“不同意离婚，被告没有酗酒也没有家暴”。由此可

见，“家庭暴力”不仅在法律上具有产生、变更、消灭法律

关系的意义，在社会评价体系内也具有重要作用。家庭暴力

的施暴者之所以会否认家庭暴力，是因为家庭暴力的认定会

让施暴者遭受社会评价的压力，但正因如此，认定家暴在离

婚案件中应当被充分重视，以助受害者脱离苦海，对家暴的

避而不谈，是对施暴者的助纣为虐。

总而言之，家庭暴力的认定绝不仅有着重要的法律和

社会意义。因此，法官是否应当将家庭暴力作为专门的概

念在离婚案件中进行考察，则成为了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

问题。

第二部分
家庭暴力难以被认定的原因

̵Ȩͳ䃶䯳К䓳ݥ䃶ᭃᴼۻ

根据前文数据可知，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有三成的当

事人选择举证，但积极举证往往并不能让当事人得到想要

的结果。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

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诚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事人

提供了举证思路，但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反复性、普

遍性的特点，且形式多样。普通的肉体上的暴力，当事人

可以选择报警、验伤等行为，但更为隐蔽的精神暴力则难

以取证。在缺乏法律规定的证据时，受害者的举证之路将

困难重重。因此在实务中，当事人要么难以提供证据，要

么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家庭暴力。我国《民事诉讼法》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但家暴

案件若采用和普通民事案件一致的举证标准，会导致受害

人举证困难，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4]

ρȨᵽЫऌ∊Ⴭ͟ϯЬձऋ㝂ᒦਂ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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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若当事人难以提供充分证据或

根本不进行举证来证明家暴的存在，则法官是否会进行进

一步调查案件事实并论证家庭暴力完全取决于法官个人。

对于证据不明的案件，法官有职责进行依法调查取证，以

便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但在司法实务中，情况并非如此

理想。由于案件数量过多，尤其是在一些人口较多的区、

乡镇，法官一整年都是超负荷工作——此时，法官的迫切

希望就是减轻负担，尽快结案。对于绝大部分法官而言，

走出法院进行调查取证是不现实的。另外，由于离婚案件

的特殊性，案件的判决不仅设计关系的改变，还涉及抚养

权的变更，财产的分割等等，比起这些“重要事项”，家

庭暴力似乎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根据(2023)辽0922民

初1101号齐某、苏某离婚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可知，

原告提出被告有家暴行为，但法院在判决中写明二人离婚

的理由为：“原告曾起诉两次，且本次离婚法院调解无

效”。在裁判结果中则对孩子的抚养权进行了分配，分割

了夫妻婚内共同财产。并未对家庭暴力进行论述，也未进

行认定。

喍ι喎ᒀθϧ⼜Ხͫ䃮⮱ᗲᒏ

然而在司法实务中，即使当事人积极举证，家暴也难

以被认定。基于上面论述的原因，法官会漠视当事人对认定

家庭暴力的请求，具体表现为不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讨

论及论述。以(2023)鲁0283民初468号崔天叶、崔卫波离婚

纠纷一审判决书为例，原告提出自己被家暴，无法忍受，并

且提供了被告致伤原告家暴照片12张，以证明自己被被告

家暴受伤。但法院在判决书中只是说明：“本案中，原、被

告结婚将近二十年，婚前基础和婚后感情较好，婚后一起奋

斗，其儿子优秀、原告孝敬公婆、爱护孩子，被告珍惜原告

对其关心。目前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不足，未

达到法律规定的离婚条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应予

支持。”并未对家庭暴力进行论述。

由此可见，在案件压力下，法官在审判离婚案件时，

往往会选择不对家庭暴力加以认定。并且离婚判决不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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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民事法律关系的作用，还有着社会评价的重要功能。

近年来，社会大众情绪不稳定，恶性事件频发，当事人袭

击办案法官的事也屡屡发生。因此法官也会出于对自身安

全的考虑而对涉家暴离婚案件采取保守态度。总而言之，

法官个人的价值取舍使家庭暴力案件的判决结果有着较大

变数。

第三部分
家庭暴力认定困境的出路

̵ȨძᯩᵽЫ㷶᪼ݙΛ㻹㠸ࡋ

司法裁判是一种说理来解决纠纷的活动。它不仅要告

诉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于特定的纠纷,法院给出的判断是什

么,而且要告诉他们,为什么给出了这一判断，司法在本质上

是一种判断权。[5]因此裁判文书应当在给出判决的同时尽

可能详尽地反应案件事实，充分论证说理，以使人信服。

然而笔者发现，在实务中存在许多令人不解的判决。以本

文选区的172各案例为例，在受害者均提出家庭暴力的情况

下，选择援引《反家庭暴力法》的文书屈指可数。忽视当

事人诉求，不对家庭暴力进行说理，产生了大量不确定是

否发生家庭暴力的判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时，案件

的结果会受法官个人价值取舍很大影响，而不规范的判决

书则会导致当事人对司法裁判公正的部分错误认知，还会

使社会对法律如何规制家庭暴力产生误解。因此，涉家暴

离婚案件应当设置规范的裁判文书标准。

要规范化涉家暴离婚法律文书，首先需要对文书的说

理部分进行规范。由于家庭暴力是法定离婚情形之一，家

庭暴力的认定对离婚案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法官应

重视当事人诉求，充分讨论家庭暴力，援引《反家庭暴力

法》及其他是相关法律法规。并且在用词上，应避免“吵

架”、“撕扯”等词语代替“家庭暴力”。其次，在认定

部分，则应当避免再发生YYN-1（不知为何不认定）型案

例的错误，应在充分论述的前提下对家庭暴力是否发生做

出准确的结论。在查明事实后，法官应当通过判决来保护

当事人的权益，让家暴受害者从婚姻中获得解放。[6]加强

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仅可以促进司法实践的有效性，

还能减少法官的主观臆断，进而增加受家暴女性对司法活

动的预期，以更好地实现她们的离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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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家庭暴力案件举证时，最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

源于公安机关，成为当事人在诉讼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证据

类型。这反映了公安机关在反家庭暴力领域的重要作用。

然而，提供“反家庭暴力告诫书”的当事人却少之又少，

这表明作为《反家庭暴力法》典型制度之一的家庭暴力告

诚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的功能并不明显，公安机关仍有待加

强对这一制度的落实。[7]

1、增强公安人员专业素养

家庭暴力因其反复性、隐蔽性，在发生时很难第一时

间被发现，且家庭暴力难以自动终止，因此需要公安机关

积极进行外部干预。通过明确而具体的指标，增强基层公

安干警的反家暴意识和能力，培养其对于家暴案件的敏感

度提高对家暴案件的重视度，引导公安做好反家暴专项统

计工作。公安机关可以定期组织学习和培训，认真学习处

理家庭暴力案件所需的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件，进一步提高

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所需的业务能力，明确自身职责与处理

案件的正确方式，切实遏制家庭暴力的产生。

2、增加接收家暴案件方式

设立家暴专线，注重家暴热线来访及群众举报。接线

员应当具备专业素养，在接电后迅速了解情况并安抚当事

人，询问是否需要紧急救援等信息，做到警力快速到达。

面对正在发生的家暴现象，及时采取措施将施暴者与受害

者进行分隔，并告知施暴者其行为的严重性，出具相应的

警告及措施，对于情节较轻的施暴者，可以采取批评教

育或出具告诫书等方式进行管理。对于对于家暴报警为未

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受害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进行问

责惩处。如受害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公安机关可代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联

系其近亲属、所在地妇女联合会、救助管理机构等代为申

请，以保护特殊受害者群体权益。

3、完善公安信息化平台的建设

加强警务综合信息系统建设，将家庭暴力告诫情况与

110警情、行政、刑事案件进行关联统计，更准确反映家暴

案件的真实发生情况。家庭暴力案件证据的收集因家庭关

系、感情等因素的影响，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为了尽可能

地还原案件经过，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和安全，应当建立健

全合理的证据收集体系。此项举措也能为离婚纠纷中的家

暴认定提供证据支持，为当事人通过诉讼手段脱离家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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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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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家暴法》的规定，各职能部门之间应当相互

协同，加强配合与信息互通，建立家暴联动机制。不只公

安机关，家庭暴力受害者本人或本人所在单位、民政部

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

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

理机构、反家暴社会公益机构等单位收到投诉、反映或者

求助的记录也属于可以认定家暴的证据。因此，为加强证

据支持，应当联合多方力量，合作建立反家暴工作站。在

反家暴工作站进行的咨询、调解等文书、录音、录像都可

以成为认定家暴的证据。增加反家暴工作站数量，形成网

格式排布，在社区、医院等基层单位设置反家暴联动服务

站，联合法院、检察院、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

局、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合作。工作站应当建成防治家

庭暴力的工作机制，做到各部门信息的实时互通，努力做

到家暴危害降至最低。加大社区信息员队伍建设力度让面

向家庭暴力隐患家庭的“侦察眼”进一步延伸。抓好网格

员的日常追踪与调解，实时预防家暴矛盾的激化与升级，

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8]

结语

家庭本应是幸福的港湾，却因家庭暴力的存在变成了

受害者的牢笼，这不仅会荼毒个别家庭，甚至会对社会都

造成不良影响。法律救济作为保护受害者的最后一道防

线，是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创造文明和谐社会的重要保

障。而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对家庭暴力的规定仍有不完善

的部分，本文对现存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

策，以期能够对司法实践中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做出完善

和积极贡献。

ࣷ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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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鲶鱼”爷爷被处分降低退休待遇，
这到底是多重的处分？

   翁小平  / 文

2023年3月，网名为“北极鲶鱼”的女子在社交平台发

布了炫富言论，引起网民质疑涉贪腐等问题，网民还根据

其言论以及发布的相关照片，指出其爷爷为深圳市交通运

输局退休干部钟庚赐。

时隔半年，据官方调查后发布通报，钟庚赐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多次串供对抗组织审查；借机敛财，违规从事

营利活动；未经批准，违规兼职取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023年10月10日，深圳

市纪委监委对深圳市原交通局货运管理分局局长钟庚赐作

出处分决定，给予钟庚赐开除党籍处分，按二级科员确定

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通报发出后，立即引发广泛的关注。就部分网友关注

的问题，我们进行相应解读。

一、“给予钟庚赐开除党籍处分，
按二级科员确定其退休待遇”，

这个处罚属于什么级别、什么程度？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修订）》第八条规

定，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一）警告；（二）严重警

告；（三）撤销党内职务；（四）留党察看；（五）开除

党籍。可见，对钟庚赐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党内属于

最严重的处罚级别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七条规

定 ， 政 务 处 分 的 种 类 为 ： （ 一 ） 警 告 ； （ 二 ） 记 过 ；

（三）记大过；（四）降级；（五）撤职；（六）开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8修订）》第十九条规

定：公务员职级在厅局级以下设置。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

级序列分为：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二

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四级调研员、一级主任科员、二

级主任科员、三级主任科员、四级主任科员、一级科员、

ȟȟ

翁小平律师简介

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刑法

学博士，曾就职于某

中央部属单位，长期

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刑

事业务委员会顾问、

原 主 任 田 文 昌 律 师

助理，参与了大量重

大、复杂经济犯罪、

职务犯罪、走私犯罪

等案件的辩护工作，取得了不少取保、不起诉以

及适用缓刑、减少刑期等从轻处理的良好辩护效

果。翁小平律师对涉及职务犯罪、互联网信息安

全、数据安全、互联网金融、刑民交叉等问题有

深入了解和研究，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以及合规

领域亦有大量的研究和实务经验。曾接受过《新

华网》《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工人日

报》《澎湃新闻》《法制文萃》等大量媒体的采

访，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了众多有影响力的观

点;在无讼、LCOUNCIL等平台上主讲多门律师培

训课程。社会兼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实务导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研

究员、培训导师；北京城市学院兼职教师；北京

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会员；中国刑法学研究

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法治日报》律师专

家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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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科员。

钟庚赐退休前历任深圳运输局福田分局副局长、局

长；深圳市原运输局罗湖分局局长；深圳市原交通局货运

管理分局局长。深圳市是计划单列市，为副部级城市，下

面的各类局属于副厅（局）级单位，小部分重要的局长可

能能够达到正厅级，大部分为副厅。钟庚赐并不是运输局

的局长，而是下辖分局的局长，从行政职务级别上来说应

该是副处级实职。

副处实职能够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呢？一般来说就是副

处级但考虑到钟庚赐很早就是分局的副局长了，所以待遇

上大概率享受的是正处级。钟庚赐退休后大概率享受的是

正处级退休待遇，也就是二级调研员或者一级调研员。二

级科员与二级调研员相差8级，与一级调研员相差9级，可

谓大幅降级。更直白来讲，大学毕业刚考上公务员的本科

毕业生一般被定为二级科员，所以钟庚赐相当于被“打到

了谷底”，和一点工作经验、任何职务都没有的初任公务

员的待遇是一样的。

二、钟庚赐及孙女“北极鲶鱼”
是否还会被起诉判刑？

从目前的通报内容来看，纪委监委并未认定钟庚赐涉

嫌贪污、受贿，并且通报中未有将案件移送检察院的表

述。而最终是否会将其职务违法问题移交审查起诉，还要

看其行为是否达到了《刑法》规定的相关犯罪的立案标

准。如果钟庚赐的违纪违法行为涉及犯罪，如受贿、贪污

等，那么就需要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和审判。

另外，其职务犯罪的具体时间尚不明确，还要看是否已经

超过了《刑法》追诉期限。

至于“北极鲶鱼”，如果她的不当言论被认定为情节严

重，可能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三、二级科员的退休待遇是怎样的？

公务员的退休待遇水平和差距，与其职务和职级有很

大关系。一般来说，职务和职级越高，退休金就越高。这

是因为高职务和高职级的公务员，在岗时的工资就比较

高，缴费基数也高，个人账户资金积累也多，而且在计算

过渡性养老金或者津贴补贴时，也会有更高的比例。

基础养老金+职业年金（基础养老金的20%~25%）+各

种补贴等等，行政机关的领导职务公务员，退休后的工资

水平，各个地方的标准也不太一致，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统

计的评价。具体的计算标准大致如下：

（一）对于行政机关的领导职务公务员来说：

1.基础养老金=原职级对应的基础养老金标准

2.职业年金=原职级对应的基础养老金标准×20%~25%

（二）对于行政机关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来说：

1.基础养老金=原工资×原工资级别对应的基础养老金

比例

2.职业年金=原工资×原工资级别对应的基础养老金比例

×8%

四、“退休待遇”和社保养老金
是一个概念吗？

不是一个概念，“退休待遇”包括退休金和医疗保险

等其他一些福利待遇。公务员的退休金是由基本社保养老

金、津贴补贴和职业年金等部分组成。基本养老金是根据

本人缴费年限、平均缴费工资指数、个人账户资金等因素

计算得出。津贴补贴是根据本人在岗时的职务、职级、技

术职称等因素确定。职业年金是根据本人缴费年限和缴费

基数计算得出。

不过，并不是所有公务员都按照这个方式计算养老

金。由于2014年我国实施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将机关事业单位纳入社会保险体系，所以不同年份参

加工作和退休的公务员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具体分为以下

三种情况：

2014年10月前参加工作，在2014年10月前办理退休的

人员。这部分人员属于新制度实施之前参加工作，在新制

度实施之前办理退休，所以他们退休后领取的是退休金而

不是养老金。退休金的计算是按照本人在岗时的工资和工

龄进行计算，一般为在岗时工资的80%~100%。

2014年10月前参加工作，在2014年10月后办理退休的

人员。这部分人员属于新老两种制度之间的过渡人群，所

以他们退休后领取的是过渡性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由两

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视同缴费年限的基本养老金，按照新

制度的计算方法确定；另一部分是过渡性补贴，按照本人

在岗时的职务、职级、技术职称等因素确定。

2014年10月后参加工作，在2014年10月后办理退休的

人员。这部分人员属于新制度实施之后参加工作的人员，

所以他们退休后领取的是养老金。养老金的计算完全按照

新制度的方法进行，没有视同缴费年限和过渡性补贴。



King & Capital lawyer

180 � ϙ 䘪 ᒸ 䃱

一、“庆生”视频的性质

一般来说，“庆生”行为属于对他人的祝愿行为，并不

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不导致法律结果，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是否需承担民事、刑事、
行政法律责任

这类行为并不违反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主要部门法。

对于民法规定而言，“庆生”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

为，不违反《民法典》及相关规定；对于刑法规定而言，

由于该行为并未造成侵害或威胁法益的结果，并不触犯刑

法及相关细则规定，因此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对于行政法

规定而言，该行为也不属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因此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也不属于应受

行政处罚的范畴。

三、是否违反行业规范，及可能后果

由于事件中行为主体较特殊，主要为广播影视从业人

员及网络视听行业从业者，因此其行为涉嫌违反娱乐行业

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范。本次事件中“庆生”对象为电信

诈骗集团头目，所以这些明星、网红的行为的确违反社会

公序良俗，给社会公众造成了不良影响。《电影产业促进

法》第九条规定：“电影行业组织依法制定行业自律规

范，开展业务交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维护其成员的合

法权益。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艺双馨，

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

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

明星、网红给电诈头目的
“庆生”视频违法吗？

   常莎  / 文

ȟȟ

常莎律师简介

京都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硕士。

北京市律师协会信息

网络与电信邮政法律

专业委员会委员，北

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

文化与传媒法律业务

研 究 会 委 员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律

硕士实践导师。常莎律师的专业领域为知识产

权、娱乐与传媒、民商事诉讼仲裁，同时担任

多家公司、机构的法律顾问，为客户提供知识

产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影视项目制作及投

融资、艺人经纪及维权、日常顾问、争议解决

等专业法律服务。

近 日 ， “ 经 纪 人 回 应 网 传 艺 人 为 缅 北 电 诈 家 族 庆

生”、“涉事明星经纪人称艺人不认识白应苍”等多个标

题登上热搜头条，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不少网友发出疑

问：明星、网红给电诈头目的“庆生”视频违法吗？实际

上，从法律角度，这种行为并不违反主要部门法的规定；

但是，艺人行为可能涉嫌违反娱乐行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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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自律公约》规定，“相关从业人员应树立良好职

业形象，不涉‘黄赌毒’和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此外，《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管理办

法 》 、 《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文 艺 节 目 及 其 人 员 管 理 的 通

知》、《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

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等部门规章要求演员应严守法律

法规，恪守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相关行业自律

公约也对明星行为有所约束，如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所发

布的《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行为守则》提出，“电视和网

络视听艺术工作者应‘模范遵纪守法，引领社会风尚。坚

持从严律己，严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公序良俗，恪守行

业规范，尊崇职业道德’”。因此，“庆生”事件中相关

演员、网红的行为并不符合以上规定，与公众人物应当引

领良好风尚的社会责任完全相悖。

需补充的是，虽然被“庆生”的对象为犯罪集团头

目，但由于中国人数众多，重名者众，不能当然默认明

星、网红在录制视频时的确意图给犯罪集团头目庆生。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要主张明星网红违法，须承担

相应举证责任。部分网友在评论中晒出淘宝app上存在提供

“花钱请明星网红拍摄庆生视频”的服务，因此，若要追

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其所祝愿对

象系犯罪集团头目本人，而非与其重名的其他人。在部分

曝光视频中，明星网红有强调是“苍胜科技总经理”，在

这种情形下，庆生视频或可成为证据。但是，在缅北电诈

事件被曝光之前，明星网红可能并不知道某科技集团实为

诈骗集团。因此，还需要证据证明这些公众人物对于“苍

胜科技”性质实属电诈集团的“明知”。

四、对艺人的建议

对于录制者而言，这类视频有一定法律风险，其形象

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因此，为了避免法律风险，

艺人应当谨慎录制此类视频。在录制前，应当做好对祝福

对象的调查，同时内容不要违反法律法规、公序良俗。同

时，也应当签订合同或采取其他措施，以免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当枪使”，如限制所录制视频的用途、播放场

景，以及在视频中明确表明录制视频的意图。根据《网

络生态治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遵循公序良俗，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明星网红作为社

会公众人物，应当起到带头表率作用，带头维护良好网络

生态。

五、对行业监管、公众的建议

无论涉事明星、网红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明

星、网红群体以及经纪公司的约束都应当加强。在《演出

经纪人员管理办法》中，也规定了经济公司具有“提醒和

督促演员严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社会形

象”的义务。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艺人、经纪公司

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相关行业协会制定自律

公约。

此次“庆生”事件无疑具有很大的不良社会影响，甚

至可能对青少年以及其他社会群体有不良引导。公众应当

理性看待本次事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法律为

准绳看待不良事件。对于粉丝而言，应理智追星，៿绝盲

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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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报已对

“中植系”所属财富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

了刑事强制措施，“中植系”大案正式进入刑事阶段。

一、“中植系”是如何引爆的？

由解直锟一手创建的“中植系”庞大的商业帝国，背

靠中融信托，拥有4家财富管理公司、5家资产管理公司和

6家持牌金融机构，控股8家上市公司。2021年12月18日，

“中植系”实控人解直锟离世，“中植系”危如累卵。

2023年8月，“中植系”旗下四大财富管理公司的理

财产品相继停止兑付，有消息称未兑付债券权益近2300亿

元，涉及15万名高净值投资者，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11

月22日下午，中植集团发布《致投资者的一封道歉信》，

披露集团总资产账面金额约2000亿元，负债本息规模为

4200-4600亿元，集团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资金动辄千亿、

万亿，十几万中产一夜返贫，牵涉众多金融机构、上市公

司，超重磅金融炸弹由中植公司引爆。

自此，“北中植，南恒大”，两件经济大案南北相

望，千亿级别的非法集资案件被推到台前。

二、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属于民间俗称，并非标准的刑法罪名，

对应的刑法罪名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

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持牌机构向社会公众借款，

是对银行存款业务的山寨和复刻，由资金链断裂而引发。

而集资诈骗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升级版本，是在

吸收资金过程中使用了诈骗的手段并非法占有资金。

从E租宝案件以后，数千家P2P公司相继暴雷，进而是

私募基金暴雷，到目前的大集团公司暴雷，未来历史将如

何描绘这场非法集资风暴，尚未可知。但大部分公司和我

中植系暴雷，非法集资案件将走向何方？

   张启明  戴盛赟  / 文

ȟȟ

张启明律师简介

京都律师事务所

高 级 合 伙 人 ， 毕 业

于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法

学院，刑法学硕士，

主要执业领域为涉黑

案件、金融犯罪、职

务犯罪刑事辩护，曾

获得省级“十佳公诉

人”“优秀公诉人”

等称号，曾办理过多

件中央、省级督办案件等一系列重特大案件，

曾代理南宁层层转包雇凶杀人案并获得胜诉，

办理多起证券犯罪案件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ȟȟ

戴盛赟简介

京都律ጵθߎ᝭ᑍड़ᬻ律ጵߖ⤳ȡ

们大部分人，或在这场风暴之中，或游走在边缘。

三、“中植系”为何会涉嫌非法集资？

持有6个金融牌照、号称万亿规模的“中植系”，为什

么也会涉嫌非法集资呢？

我们可以首先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所谓的集团公

司，都面临着融资压力，都苦苦挣扎于资金链断裂的边

缘，以此作为前提的进行推理就顺理成章了：在正常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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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难以满足集团庞大的亏空的情况下，虽然非法集资是

饮鸩止渴，但仍成续命。

本次“中植系”暴雷的是旗下的定融产品。所谓“定

融”，是非公开定向融资计划的简称，又称为非标准公司

私债，是指在地方金交所备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直接融资工具。简单地

讲，定融产品有如下特征：

一是，具有债权属性。定融是企业私下募集资金的手

段之一，认购人与发行人签订的协议中通常载明发行人负

有到期偿还本金并支付预期收益的义务，此外经常会引入

第三方主体做出差额补足承诺，相当于是承担担保责任的

增信措施，因此，认购人与发行人双方实际上是债权债务

的关系。

二是，金交所并不对产品优劣进行背书。在发行定融

产品的环节中，发行人仅需要备案，金交所也只是为定融

产品提供交易场所，并不对定融产品进行项目管理和质量

把控，性质有点类似于私募基金，导致定融产品的质量往

往良莠不齐。

所谓的定融产品，存在以劣质底层资产进行包装而上

市，通过“伪金交所”备案以惑视听，设资金池对资金随

意自融自用，等等诸多原罪。在“中植系”众多金融线条

之下，非持牌的定融产品无疑是生命力最为脆弱的，众口

悠悠，怎能不拿它开刀？

四、“中植系”案件将走向何方？

既然进入刑事轨道，就会按照非法集资案件的规则来

办理，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以下可供参考：

一是，投资人如何维护自己利益？按照通报的指示，

及时报案以登记投资额度，关注公开信息，莫信坊间谣

言，等待公安机关追赃工作完成，方能确定返还比例。

二是，案件办理周期有多长？非法集资案件办理周期

较长，一年半载算短，三年两年者有之，原因很简单，体

量大、难消化：讯问被告人、借贷投资人、调取书证、司

法审计、追赃挽损……种种工作，千头万绪。

三是，办案会剑指哪些人？在资金链断裂的背景下，

每一个集团公司的融资端成为高风险岗位，“中植系”是

又一例证，办案范围以融资端为主。根据近些年此类案件

办理的规则，会遵循分类、分层处理的方式：级别高且能

够站在集团的高度调配资金的，可能会定集资诈骗重罪；

融资端的中高层，可能会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大部分

业务员，退工资、退提成以换取免责。

四是，会不会还涉嫌其他罪名？融资端持牌的金融机

构相对安全，牌照相当于一层“保护罩”，但也有寥寥数

个其他刑法罪名予以规制。比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

法发放贷款罪、洗钱罪、挪用资金，等等。随着案件的办

理进程，可能会有其他版块被纳入进来，也有可能会增加

其他罪名。

五、结语

万亿商业帝国，在资金退潮之后，原来是在裸泳，泳

姿是否还禁得住众人的目光？恒大、中植的暴雷，打破各

个集团公司大而不倒的梦想，也突破了雷大不响的惯例，

下面哪个公司再暴雷，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些年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小规模的暴雷经济这池

“湖水”吐故纳新，无非是“微微风簇浪”；而千亿规模

的暴雷，无异于投巨石于湖面，那么就“更添波浪向人

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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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中，当女职工休产假后，其原岗位的工作，会没

有人做或分给他人，部分用人单位可能会选择另外招聘一

名员工来接任女职工原本的岗位及工作内容。

这就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当女职工休产假归来后，

原岗位已被他人代替，用人单位可能因无法提供原岗位而

需对女职工调岗的情况，一旦女职工៿绝调岗，双方往往

会因此产生争议。

那么女职工休产假后，用人单位能否以原岗位已被他

人替代为由而调岗呢？

对于这一问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22】

京01民终5309号一案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

女职工休完产假，
岗位被别人顶了怎么办？

   贾宝军律师团队  / 文

ȟȟ

贾宝军律师简介

京都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主要执业方

向为民商事领域及劳

动法律事务。在人力

资源管理风险诊断和

风险防控、出具劳动

争议解决方案、代理

劳动仲裁诉讼案件以

及劳动法律和实务培

训等方面具有丰富的

经验。执业十余年来，为百余家企业实施了劳

动法律风险防控服务，为客户培训近百余次，

服务客户包括大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上市

公司及外资企业等。

案情梗概

王某与A公司签订有效期限为2014年3月24日至2017年

3月23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王某从事会计工作。王某于2019

年4月18日至2019年8月25日期间休产假，为了不影响公司

正常运营，A公司在王某休产假之前，另外招聘了一名员工

毛某来接替王某的工作。王某休产假后，A公司以岗位被替

代，无法再安排原岗位为由，对王某进行了调岗，并为王

某提供了审计员、外派（子公司）财务经理、研发助理等

岗位供王某选择，并要求王某按照新岗位续签劳动合同。

后王某同意续签劳动合同但៿绝调岗，A公司以王某不同意

续签劳动合同为由终止了双方的劳动关系。王某不服遂诉

至法院，要求A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

裁判结果

A公司向王某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等。

关于调岗，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

殊劳动保护。”《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规

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

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本案中，A公司对王某进行调岗的理由在于，因王某孕

产休假，该公司招聘了另一名同岗位人员代替了王某，故

王某休完产假返岗后该公司无法向其提供原岗位。

本院认为，女职工因孕产休假不能提供劳动期间，用

人单位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另行安排人员代替其工作，

但也应当保障其休假结束依法返岗的劳动权利。

当女职工返岗后不存在不能适应原劳动而需减轻劳动

量或者安排其他劳动等情形，双方亦未对变更劳动合同协

商一致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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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时制度、薪酬标

准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得仅以女职工孕产休

假为由强制进行调岗，更不得以调岗为名行违法降薪、违

法辞退之实。

在用工实践中，用人单位不能通过现有人员分担孕产

休假女职工工作量的，可以在女职工休假期间另行聘用短

期工，既能解决用人单位的缺工问题，又能保障女职工休

假结束依法返岗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女职工孕期、产

期、哺乳期的合法权益，关乎女职工平等就业权的实现，

也是用人单位对应尽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践行。

本案中，A公司在用工安排上未充分考虑王某产假结束

后依法返岗的权利，径行安排其他员工代替其岗位，并以

此为由提出以调岗为前提续签劳动合同，该调岗事由缺乏

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王某៿绝调岗，并要求按原劳

动合同约定全面履行权利义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A公司

应当与王某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公司提出的续订

劳动合同条件不符合法定标准，王某未予同意并进行缔约

磋商具有合理理由，A公司据此终止双方的劳动合同，缺乏

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

案例小结

依据上述案例所体现出裁审观点可知，用人单位在行

使自主用工权时，仍应注重保护女职工平等就业权的实

现，因此，用人单位仅以产假期间原岗位已被他人替代为

由对女职工进行调岗的，缺乏合理合法性，在实务中存在

被认定为违法调岗的法律风险。因此，对于用人单位来

说，对于此类问题应谨慎处理，可以斟酌考虑采用案例中

所提及的聘用短期工或使用劳务派遣等方式，如确需调岗

的，也应为女职工提供公平合理的劳动条件，并与女职工

协商一致。

依法保障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合法权

益，关乎女职工平等就业权的实现，也是用人

单位对应尽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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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知名主播朱丹多年前被好友骗光千万全部积蓄

的新闻迅速登上热搜，据朱丹讲，朋友让她在空白文件上

签字，不想朋友却在空白部分增加了担保内容，使朱丹成

了担保人，并垫付了人民币1600万元的执行款项。

本文将就在空白文件上签字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进行

详细分析。

一、空白文件签字，也要承担法律后果？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

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

在诉讼的过程中，如果想推翻该文件，那么首先要证

明自身在空白文件上签字，并需要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比

如：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中有明确的记录或者可以找

到和自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证人并且证人必须愿意出庭

作证，接受原被告和法院的询问；其次，还得证明合同对

方在签约时就明知在白纸上签字的全部过程，也就是对方

并不是善意第三人，否则在文件上签字的行为就代表着对

于文件全部约定内容的认可和接受。

既然认可和接受了全部文件内容，势必要对文件约定的

权利义务承担责任，并承担文件约定的违约责任、罚则等全

部的法律后果。以朱丹案为例，最终法院判决朱丹作为担保

人的身份，需要对全部主债务金额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二、能否通过笔迹鉴定还原真相？

笔者刚好在承办的案件中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经过与

北京地区十余家进行笔迹鉴定的机构多次咨询、沟通，全

部鉴定机构的结论均一致：首先，该项笔迹鉴定属于“朱

墨时序”或称“文件形成时间”鉴定。在现有技术条件

    白纸签字，负债千万？
签字的影响超乎想象

   马钊  / 文

ȟȟ

马钊律师简介

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公司与合规部

律师，《法治日报》

律师专家库成员，现

任 朝 阳 区 律 师 协 会

公 司 业 务 研 究 会 委

员等职务，毕业于中

国政法大学。曾供职

于美国上市公司，参

与公司上市前尽职调

查、PE融资、海外结构搭建、股改以及赴美上

市全过程，并全程参与多起收购并购业务、大

宗土地资产交易的洽商谈判、法律文书拟定审

核及全部交易流程。马钊律师曾自主经营企业

多年，具备丰富的企业实操经验，在股权架构

搭建、股东纠纷、企业经营涉及法律问题等方

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马钊律师目前主要从事

公司法业务、收并购业务、刑民交叉业务、群

体性诉讼业务以及与公司及相关诉讼等业务。

下，只有在书面打印的文字部分和手写签字部分存在重合

并且二者的确存在较长时间的时间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进行该项鉴定，否则鉴定无法进行。

而外地个别鉴定机构采用碳元素的衰变作为基础，曾

对文字和签名存在十年以上时间差的文件出具过鉴定结

论，但因此项鉴定目前尚未形成国家标准，所以在诉讼中

仍无法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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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提示和实务技巧

基于上述案件，我们特意做出风险提示，并给出一些

实务技巧：

首先，绝对不可以在空白文件上签字，哪怕是涂鸦练

字也要格外小心。

其次，在签署文件时，留意将签名部分与打印文字重

合，以备不时之需。

第三，在合同、协议等文件全部条款起草完成后，务

必另起一行，写明“以下无正文”。避免任何人在已经签

署完毕的文件上进行套打，增加原本双方并未明确约定的

内容。

如果需要对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务必要印有

内容的部分注明“仅用于XX用途使用”等字样，避免文件

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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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的身份，而“罪犯”本身意味着法律和道德上的

否定评价。既然如此，难道不是应该让他接受惩罚，为什

么还要悉心照料他的健康？另外一个疑问，是他享受的医

疗待遇，似乎比守法公民还好！这显然超出一般人朴素的

公平观念。

二、基本理念：
保障人权，“罪刑法定”

对于第一个疑问，现代法治原则“罪刑法定”是一个

回答。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

基础主要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或者说是民主与自

由。”[2]国家作为一种保障自由的必要之恶，民众让渡出一

部分权利，通过社会契约构建的公意代表；国家主权“不

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法律乃是公意

的行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3]刑法是国

民意志的体现，刑法的处罚是对一个公民自由、生命、财

产、名誉等重大权益的合法剥夺；为了限制公权力滥用，

防止“利维坦”吞噬一切，保障公民权利，罪刑法定原则

要求刑罚形式上遵守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

释、禁止不定期刑，实质上要求明确性和内容适当均衡。[4]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的任何

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

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

用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

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

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罪犯已经被施加刑罚，刑罚之外

的基本权利并没有减损，应和普通公民一致。而健康权是

罪犯享有健康权吗？

   黄鹏  / 文

ȟȟ

黄鹏律师简介

京都（上海）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 民

建 会 员 。 华 东 政 法

大学法律硕士，复旦

大学应用伦理硕士；

《中小企业合规管理

体系有效性评价》团

体标准起草人，工信

部首批中小企业服务

专家，上海企业发展

专家志愿团导师，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解中心

调解员。主要从事商事争议解决、法律尽职调

查、数据合规等法律服务。

一、给罪犯花钱看病，为什么
感觉不对？

2002年，美国一个两度被判有罪的31岁盗贼，由于

病毒感染而导致心脏瓣膜受损。因病情危急被排在心脏移

植手术名单的前列。心脏移植的器官供体十分紧缺并且昂

贵，该罪犯大约100多万美元的手术费用都由纳税人承担。

这件事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及质疑，有记者表示，这对像

他父亲那样的守法公民一点也不公平，他父亲靠劳动生

活，也患有心脏病，连医疗保险也被取消了，他甚至说父

母应该想办法弄一个面具，去银行抢劫。[1]

上述案例之所以引起伦理争议，一个疑问来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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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之一。有学者总结了我国宪法上健康

权的规范内涵：第一，公民健康不受侵犯。第二，公民在

患病时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医疗照护、物质给付和其他

服务。第三，国家应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体育事业、保护

生活和生态环境，从而保护和促进公民健康。[5]同时，如

果故意漠视罪犯的痛苦可能被认为不寻常的惩罚【Estelle 

v.Gamble,429 U.S.97(1976)】。

三、基本理念：预防犯罪，改过自新

对于第一个疑问，第二个回应的角度是社会防卫的刑

事政策。

纵观人类古代社会，野蛮、残酷是其刑罚制度的鲜明

特色，中外各国概莫能外。[6]究其原因，是报复主义和威吓

主义的刑事政策。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重新发现了人

的价值。刑事政策的变革也随之发生，被称为近代刑法学

的开创者贝卡利亚提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

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

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

要重蹈覆辙。”[7]“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

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从全面计量生活的幸福和灾难

来讲，立法是一门艺术，它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

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8]为

了反对报应主义，德国学者冯·李斯特刑罚目的思想集中

体现在其一句名言中:“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

不使其为害。”，通过教育改造，让其消除危险性，重新

回归社会。社会防卫运动领军人物——法国学者安塞尔，

将其自己学说概称为“人道主义的刑事政策运动”，“安

塞尔坚决反对传统的报复性惩罚制度，积极主张刑法应注

重保护个人权利，提高人类价值。他认为，犯罪人具有再

社会化的权利，刑事政策的目标不是要把犯罪人排斥在社

会之外，而是应当尽一切努力将犯罪人重新纳入社会，同

时，对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只能通过增加刑法的人道化来

实现，刑法必须在确保犯罪人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权利基

础上，积极唤起犯罪人的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恢复犯罪人

的自信和个人责任感。”[9]社会防卫理念体现了人道主义的

思想，也体现了刑罚效益的考量。

上述两个理念被贯彻在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中。《联

合国罪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

则）规则1：对待所有罪犯，均应尊重其作为人所固有的尊

严和价值。任何罪犯均不应遭受——且所有罪犯均应得到

保护以免遭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规则24:1.为罪犯提供医疗保健是国家的责

任。罪犯应享有的医疗保健标准应与在社区中能够享有的

相同，并应能够免费获得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不因其法

律地位而受到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7条第1

款：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

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

不受侵犯。

四、保障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

通过以上分析，一个容易得出的结论是：罪犯在健康

权利方面应该和一般公民别无二致。（以下称为“等同原

则”）目前中国的制度安排也大体遵循这一原则。每个监

狱都设有罪犯医院或卫生所，各省(区、市)监狱局都设有

至少一所中心医院，所有监狱医疗机构都按照标准设置相

应医疗科室，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

设备，并设有住院病床，为罪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10]并

且目前社会医疗资源也逐步纳入罪犯医疗体系。[11]司法部

《关于加强监狱生活卫生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司发通

〔2014〕114号）规定：监狱应当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

标准，保障罪犯的基本医疗。省（区、市）监狱管理局应

当全额保障罪犯基本医疗经费。罪犯医疗经费不足，可以

推行罪犯狱内大病统筹制度。具备条件的省份，可以试行

罪犯加入城镇居民医保或新农合医保。对于监外执行的罪

犯，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的生活、医疗和护理等费用自理。

根据等同原则，罪犯在健康权利方面低于或者高于一

般公民都没有伦理基础。那么，对于案例情况的第二个疑

问如何回应？这个疑问背后其实存在误解。作为一般公

民，在需要紧急救治的情形下，能否支付费用也不是其获

得治疗的前提条件。以中国为例，医师法规定“医师应当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

神。”“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

进行诊治，不得៿绝急救处置。”对于需要急救但身份不

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医疗机构对其紧急救治

所发生的费用，可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补助。[12]

再举一例。一个死刑犯在执行死刑路上突发心脏病，



King & Capital lawyer

190 � ϙ 䘪 ᮛ ∂

是否应该进行救治？那些觉得不必要的观点，实质是说

“不合算”，一个经济上成本-收益的考量。然而应该考虑

的是，随着行刑车辆的启动，罪犯的健康权就突然减弱或

者干脆消失了吗？按照等同原则，行刑路上或者一周前、

一个月前、一年前，时间并不影响他享有的权利。如果考

虑经济账本，大量的权利必然也随之滑坡式减损。更不用

说，按照法律，在执行前，如果发现可能有错误，应当暂

停执行。

五、结语

基于人权思想演化出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社会防卫的刑

事政策，可以推导出罪犯和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健康权。纳

尔逊·曼德拉曾言：据说一个人只有被关进监狱后才能真

正了解这个国家。评判一个国家的好坏不应看它如何对待

自己最高等的公民，而要看它如何对待其最低等的公民。

罪犯享有的健康权实现程度，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一个国

家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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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田文昌写于江平先生八十诞辰

   田文昌  / 文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追忆江平先生八十诞辰，该文

写于2009年，重发此文，以飨读者。

我与江平老师相识于1983年，那时我硕士研究生毕

业刚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江平老师当时任本科生院院

长。虽然我们所从事的专业不同，但由于特殊的机缘，却

使我与江平老师的交往越来越深，关系也越来越近。对我

而言，这种关系中更多的是敬重之情。

在西北政法大学读书时，在学界的传诵中，我对于江

平老师的学识和经历，就已经十分仰慕，来到中国政法大

学与之共事后，更为他的人格所折服。

古往今来，做学问的人很多，但做学问者未必都很有

学问，而有学问者又未必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兼

有学问与社会责任者，才是流芳百世的英才。江平老师正

是这样一位英才、大家，不愧为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与楷模!

作为教授，江平老师的讲课最受学生欢迎，除了语言

的魅力，他更能使繁琐的理论深入浅出。

作为学者，江平老师的贡献并不限于他研究学问的博

大精深，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站在理论的前沿，引领着中国

社会法治发展的方向。

而作为校长，江平老师则以学者兼政治家的高风亮

节，成为学子们景仰与崇拜的楷模。

凡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无人不以江平校长而自

豪。我注意到江平老师给学生们留言时最常写的一句话是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也感受到江平老师在自身的

言行中一直都遵循着这一原则。

在江平老师做校长时，我曾任法律系副主任。虽然我

们的专业不同，但由于工作关系，在频繁的交往中我仍然

深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在我的心目中，江平老师是一位

领导，更是一位师长。所以，我一直称他为江老师，我认

为这是一种最尊敬和最亲切的称呼。

一九九零年，江平老师不做校长了，我也辞去了法律

系副主任一职。后来我又辞去了公职做专职律师。但是，

幸运的是，我辞职后却有了更多的机会向江平老师请教，

而江平老师对我的律师生涯也倾注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回顾我与江平老师交往的二十多年，我从未看到江平

老师停歇过。他在教书、育人，在立法、修法，在探索、

创新，在为法治社会呼吁、呐喊！在法治发展的道路上烙

下他铁骨铮铮的身影！

令人鼓舞的是，今天，八十高龄的江平老师仍然在开

᠀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而毫无倦意，正是老骥伏枥，壮心不

已！令吾辈羡慕不已，惭愧不已！

我深信，二十年后，当江平老师以百岁之龄亲身检阅

中国法治的辉煌成果之时，一定会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得以

实现而倍感欣慰。届时，吾等之辈愿在江平老师的百岁诞

辰上，共庆法治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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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铁骨，百折不挠
——沉痛悼念江平先生

   田文昌  / 文

12月23日，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

长江平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北

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等一行，到场为江平教

授送行。此文为田文昌律师亲笔写就，沉痛悼念江平先生。

江平先生是我最敬重最崇拜的老领导、老前辈和具有

知遇之恩的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我自1983年到中国政法大

学任教与先生共事以来，备受先生关爱。而且，离开法大以

后直至今天，我的事业人生一直受到先生的关怀、指导和支

持，从未间断过。

先生的奋斗目标是法治天下，先生的人生信条是只向真

理低头。受先生精神的耳儒目染，我的人生目标也更加坚定

不移。先生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生导师！

先生的一生，虽历尽坎坷而百折不挠，虽跌宕起伏而宠

辱不惊。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学识，更在于他的风骨，

在于他对法治不屈不挠的执着追求和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先生不仅是学者和教育家，更是引领潮流的思想家和改

革家，同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政治家。因为，他终其一生

为法治呐喊，为改革呼吁。从未停歇过，更未退缩过。他被

中国政法大学的学子们尊为永远的校长，他的精神引领了几

代人。为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他功不可没！

先生走的太突然，令人难以置信！悲痛无以言表！

希望先生的精神永在，我等后辈将继承先生的遗志，踏

着先生的足迹，永往直前，不遗余力！

 ⩥᪼ᭁᓀጽ̓↔Ꭸނ⩔⩔ٽऽ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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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先生之四德

   王九川  / 文

江平先生鲐背之年仙世，悲伤者众，法律界、教育界

尤为之痛惜，若失所托。

先生跨越民国、共和国前卅年及改开后三大时期，经

风历雨，中年始顺达，渐入佳境，终为宗师。其于治学、

教学、办学、立法、公益等活动诸事迹，广受传颂。数代

学子以其为庇荫，虽遍及各域，功名不一，然皆以“永远

之江校长”为傲。向往公平正义之士钦佩其言行，以为真

公知也。

江先生何以为吾众所敬仰？余不揣冒昧，谓先生有

四德。

ℊ⩔ძలᗺᔵ喙ᗧ๞ᗤϯ喙ₙګᓬ΀̵Δȩ

先生长于民国知识分子家，濡士大夫之风，学通中

西，少年睹战乱之惨象，心系国家安危、民间福祸。后参

与变革洪流，青春得意，忽跌入“右派”深渊，廿载有二

颠沛，仍不失赤子心，身残而志弥坚。其诗曰：“宠辱应

似花开落，忧国何分位尊卑。”

至晚年，亦叮咛后辈：勿忘国家之兴衰，人民之温

饱，社会之困苦。先生曾获官位仍以知识分子自居，遇弱

势、不公，为之呼走。忆风雨之际，余亲睹先生爱护吾众

学子之壮举，感泣不已。

ሼᅏϯᵱ⠡　喙͂࿏͂ק喙ₙګᓬ΀ρΔȩ

先生思想独立，重于批判，以呐喊为己责，“只向真

理低头”，亦不失表达策略。余曾数次聆听其批大学好高

骛远之言、抨私权受损之论及促改革之声，胆识殊可见。

先生怜惜寒士，不媚长官，更无恋权柄，亦不受“法

学家”之名，以“教授”、“教员”为本分之位，乐此不

疲，自称仅为“法律教育家”、“法律事务活动家”。闻

“历史价值大于实际价值”之评，先生大笑，接纳斯言，

其坦荡、睿智如是。

Ֆᄱ⣥И∊⇰喙ⴚ㶁ऽ̵喙ₙګᓬ΀̾Δȩ

文革毕，百废待兴，法盲遍野，恢复法治何其难。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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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负使命，重拾留苏积学，复研中西，登高而望远，以

罗马法入手，培育权利意识，其影响深远矣。

先生率法律精英引入民商、公司、信托、仲裁等诸领域

之理念、技术，因国情而制宜，推动立法，备受瞩目。其亲

临仲裁，偶与诉讼，于实务有精彩之作，奈何先生更着力教

研与立法。法律界人士每遇困惑，先生皆悉心指教。

先生呕心数十载，其传法之绩，立法之功，护法之

威，足刊重笔载入史冊。

⻾∊ᓀϯ⤻ᕜ喙ᒥϯ᪼ⅉᏛ喙ₙګᓬ΀ఐΔȩ

先生天性激情、浪漫，曾于燕大研习新闻、英文，好

足球，喜吟诗填词，后赴苏攻读法律、俄语，陶冶于古典

艺术，每以贝多芬自励，文革中亦常习书法。其字虽未经

专业训练，然不失劲力与洒脱，其诗词数量可观，多呈沉

郁豁达之气，先生自谦为业余之作。

先生少时俊逸，中年后谢顶发福，气宇轩昂。每登狮

子座，先生必有高论，其声如洪钟，字正腔圆，严谨而风

趣，挥洒自如，听者为之沉迷。闻老校长狮子吼，法大校

友之快事也，“吐磊块”，先生之乐事也。

“君子之交淡如水”，乃先生后半生之座右铭，其诗

曰：“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峰壑梦中飞。”当今精致利

己风行，先生一再劝勉学子：少“世故”、少“油滑”、

少“市侩习气”、少“官僚气息”，法律人勿忘“赤子之

心”，须牢记“历史任务”。此番执念，此等气魄，世之

罕见也。

呜呼，江平先生驾鹤西去，其功其德留馨。

吾 辈 学 子 ， 当 遵 先 生 之 嘱 ： “ 生 于 忧 患 ， 死 于 安

乐”；吾法大人，当承继其志；法律界人，且念其功以前

行；世之知先生者，必缅怀之，不知先生者，亦必受惠其

功德。

茫茫宇内，众生皆忙，为名来，向利往，“风行草

偃，从化无违”，愿如先生之君子，前仆而后继，吾众当

跟随之，先生之遗愿——“法治天下”——必将成真。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廿一日敬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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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9日12时28分，著名中国法学家、法学教

育家、社会活动家、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

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全体同仁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

缅怀江平先生，对江平先生的辞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江平先生一生致力于法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不断为推

动中国法治进步奔走呐喊，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卓著贡

献，并长期关注中国律师业的发展，他说，“律师兴，则

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

江平先生与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情谊源远流长，他多年

来担任京都顾问，指导京都律师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他亲

笔手书的“京都律师”四个大字，悬挂于京都律师事务所

大堂，一直激励着京都律师为法治前行。在2015年京都成

立20周年庆典上、2016年京都刑辩研究中心挂牌仪式上，

江平先生都亲临现场发表演讲，对京都人谆谆教导并提出

殷切希望。

2023年9月23日上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

究院北京分院揭牌仪式暨京都刑事辩护专业化高端论坛

上，94岁高龄的江平先生坐着轮椅赶到会场，为中国的刑

事辩护事业站台呐喊。

江平先生说，“律师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现代文明的

呼声，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现代法治文明

里面的一颗宝石。律师制度创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审判、

文明的法治，律师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2023年10月22日，在京都所举办的《刑事辩护教程》

系列新书发布暨“刑事辩护专业化与法治之路”学术研讨

会上，江平先生虽身体抱恙无法到场但仍心系刑辩教育事

业，通过远程视频为新书发布表达了欣慰和祝贺，对京都

为刑事辩护培训和教育进行的有益探索予以充分肯定。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我们将永远铭记敬爱的江平先

生，秉承其期冀，延承其思想，脚踏实地继续向前，为推

动中国法治建设贡献京都力量。

京都律师事务所沉痛悼念江平先生

在此，京都律师事务所全体员工共同鞠躬为江老送行，愿江平先生安息！

向伟大的江平先生致敬！

江平先生安息！

江平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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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教授是法大人“永远的校长”，是法律人永远的导

师，是京都人永远的老师。

       一幅又一幅珍贵的照片记录着江平老师对京都的关

心、关爱与关怀。

        我们永远怀念江平老师。

        江平老师，永远活在京都人的心中和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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